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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07年度重上字第98號
上  訴  人  李長榮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洪再興  
訴訟代理人  朱麗容律師
            劉彥玲律師
複代理人    李宛珍律師 
被上訴人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順欽  
被上訴人    林聖忠  




            許清松  
            柯信從  
            秦克明  
            田茂盛  
            范棋達  
            王文良  


            賴嘉祿  
            喬東來  
上十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邱雅文律師
            黃郁炘律師
複代理人    楊文瑄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7年6月22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5年度重訴字第37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3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聲明承受訴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由法院送達於他造。民事訴訟法第170 條、第176 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上訴人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油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於本院審理期間依序變更為歐嘉瑞、李順欽，經其等先後具狀聲明承受訴訟，並有經濟部派令可參（本院卷一第194至196頁、卷四第185至189頁），其等承受訴訟，核無不合。
二、上訴人主張：
  ㈠中油公司於75年間預定自高雄市前鎮儲運所埋設8吋石化管線至高雄市楠梓區煉油廠（下稱高雄煉油廠）。同一期間，福聚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福聚公司）欲自高雄市前鎮儲運所埋設系爭4吋管線至大社工業區。適中國石油化學工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石化公司）亦有自前鎮儲運所埋設6吋石化管線至大社工業區之需求。中油公司遂邀集福聚公司、中石化公司共同埋設三條管線（下合稱系爭3條管線），後決定由三家公司各自出資，委由中油公司統籌興建埋設所需管線。福聚公司乃於75年11月與中油公司簽訂委託代辦鋪設管線工程合約，由中油公司負責基本設計、購料、施工、檢驗、陰極防蝕及清理（PIG通管）等服務項目。系爭4吋管線經試漏試壓清洗（頂PIG）無虞後視為完工，工程尾款繳清後，管線產權歸屬福聚公司，惟於中油公司石化站區內設備產權歸中油公司所有，並由中油公司負責系爭3條管線之操作維護。
  ㈡中油公司埋設系爭4吋管線期間，得知埋設管線經高雄市○鎮區○○○路○○○鎮○○○000號道路（闢建後命名為二聖路，位於凱旋三路以東）交岔路口處，日後將興建地下排水箱涵，且該排水箱涵之設計高程，將與系爭3條管線群交錯，即系爭3條管線（包含系爭4吋管線）將穿越日後預定興建之排水箱涵之排水斷面之內。80年11月，高雄市○○○○○○○道○○○○○○○○道○○○○○○○○○○鎮○○○000號道路（新富路）排水幹線穿越鐵道工程」（下稱二聖路排水幹線工程），由瑞城工程有限公司（下稱瑞城公司）得標施作，工程內容為沿高雄市○鎮區○○○000號道路（闢建後為二聖路）之路面，由東向西單孔矩形排水箱涵，並與凱旋三路地面下之排水箱涵銜接，藉此將崗山仔2-2號道路（二聖路）之地表逕流，排向凱旋三路地面下之排水箱涵幹管。二聖路排水幹線工程箱涵預定埋設路線，因與凱旋三路地面下之其他事業管線（台電公司、台鐵公司及中油公司埋設之三條管線）有抵觸，下水道工程處乃於上述工程發包前，於80年8月7日邀集各管線事業單位召開管線協調會。中油公司代表即被上訴人許清松、柯信從於會議中明白表示，在施工沿線之凱旋三路東側（即近凱旋三路與原前鎮崗山仔2-2號道路交岔路口處）有系爭3條管線，而鐵路局於會議中表示，箱涵埋設之推進路線，必須距凱旋三路與原前鎮崗山仔2-2號道路（二聖路）之道岔至少5公尺以上之意見。會議最後達成結論：與箱涵埋設區域抵觸之事業管線必須遷改。嗣瑞城公司於80年11月20日開工施作二聖路排水幹線工程，下水道工程處於81年11月27日驗收。然於施工過程中，中油公司明知系爭3條管線必須遷改，卻怠於辦理遷改，亦未追蹤處理，任由系爭3條管線於箱涵內懸空穿越而過。福聚公司取得系爭4吋管線產權時，中油公司亦未告知系爭4吋管線與排水箱涵交錯，且應遷改、尚未遷改之事。
  ㈢中油公司埋設系爭3條管線群為金屬材質，依照一般工程慣例，管線埋設時為防止管線鏽蝕，會於管線外層包覆絕緣帶作為第一層防蝕保護，故管線埋設人即中油公司應注意保持該外層包覆完整無缺，並應採用陰極防蝕法作為第二層之防蝕保護。所謂陰極防蝕法，有犧牲陽極法及外加電流法二種方式，中油公司採取之外加電流法，係由其設置之測量點輸出電流，再經由輔助電極（陽極區）使電流達到地面下金屬管線（陰極區），電流會迫使金屬管線區之電位下降，陽極區外加電流愈增加，陰極區電位愈趨下降，愈趨接近陽極區電位，當二區無電位差時，金屬管線之腐蝕停止進行。惟陰極防蝕法必須以土壤作為導電介質，若地面下金屬管線懸空欠缺土壤等介質接觸，金屬管線因無法受電而使陰極防蝕法失效，無法達到防止管線鏽蝕之目的。故倘系爭4吋管線與地面下排水箱涵交錯時，必須遷改管線由箱涵上方或下方繞過箱涵，不能懸空直接穿越箱涵。
  ㈣系爭4吋管線洩漏之根本肇因為箱涵包覆，且箱涵施工過程破壞系爭4吋管線之防腐蝕包覆層，又用不合工法之方式草率處理被破壞之包覆。中油公司明知系爭4吋管線將與箱涵設置位置相互衝突卻怠於辦理遷改，在下水道工程處及瑞城公司辦理箱涵施工期間，中油公司亦未盡注意義務，於每日巡管不確實，不但對箱涵施工經過管線路徑視若無睹，更任令系爭4吋管線之防蝕包覆層被破壞又未適當修復，且行政院曾於84年間要求中油公司清查管線遭箱涵包覆之情況，中油公司復未依行政院指示確實清查管線遭箱涵包覆情況，亦未為適當處置。
  ㈤系爭3條管線由中石化公司、福聚公司、中油公司各自所有，因係中油公司統籌以管群（管束）方式共同埋設，故採用同一陰極防蝕系統。中油公司建置之各檢測點，並無編碼，且三條管線電流相互流通，技術上無從區隔檢測時輸送之外加電流，究竟連接至何一特定管線。因此，若進行陰極防蝕、緊密電位檢測時，均係同步一次完成系爭3條管線之檢測。又因中油公司始終單獨管領系爭管線路徑全部之整流站、管線與檢測點圖資（包含所有設計圖、施工圖及竣工圖等）及鑰匙等，並拒絕與福聚公司、中石化公司分享圖資，故福聚公司、中石化公司雖然各自取得管線產權，仍無法各自進行管線檢測及維護，僅能信賴中油公司辦理之管線群檢測結果，福聚公司、中石化公司再依中油公司之通知共同分攤檢測管線群之費用，然中油公司檢測人員即被上訴人秦克明、范棋達、田茂盛等人未確實辦理檢測，復未如實報告檢測始末，亦未針對檢測結果為適當處置。中油公司主管即王文良等人辦理及監督每日巡管作業，卻未確實辦理。
  ㈥97年5月上訴人與福聚公司合併後為存續公司，並不知悉中油公司交付之地下管線其中埋設於凱旋三路及二聖路口之部分，竟係懸空穿越箱涵而過，且保護管壁之外層包覆遭破壞不完整、陰極防蝕法欠缺土壤作為介質，具有重大瑕疵。上訴人仍繼續委託中油公司及訴外人華運倉儲實業有限公司（下稱華運公司）輪流利用系爭管線輸送液態丙烯予上訴人。
  ㈦中油公司於103年7月30日輸送完畢後，華運公司於翌日（31日）接續輸送，103年7月31日晚間，高雄市政府消防局（下稱高市消防局）接獲民眾報案有瓦斯外洩，各種原因混合交錯下，因不明火光引發連環爆炸，系爭4吋管線中之液態丙烯途經凱旋三路及二聖路口之地下管線處，因管壁腐蝕、減薄，發生破損，丙烯外洩。上訴人曾於104年7月30日函請中油公司賠償損害，惟中油公司竟於同年8月12日回函否認其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上訴人再次於同年10月16日致函中油公司，仍未獲置理。
  ㈧被上訴人應負賠償責任事由：
  ⒈中油公司具有交付防蝕包覆層遭破壞、欠缺陰極防蝕效果之瑕疵管線，且未報告管線與箱涵抵觸應遷改、未辦理遷改管線，亦未報告管線防蝕包覆層有被破壞且未為適當處置，又未確實辦理檢測，未如實報告檢測始末，未為檢測後之追蹤與處置，亦未確實辦理每日巡管作業等可歸責事由，應負債務不履行之不完全給付責任。
  ⒉中油公司受僱人許清松、柯信從，明知途經凱旋三路及二聖路口之地下管線處，將與預定興建之排水箱涵抵觸而必須遷改，卻怠於辦理遷改，亦未確認系爭管線已繞過箱涵，使其雇主即中油公司交付不具備完整包覆且欠缺陰極防蝕效果之瑕疵管線供福聚公司（及上訴人）使用，且許清松、柯信從並無不能注意遷改管線及清查監督管線之情事，竟疏未注意，終至造成系爭管線管壁減薄、破裂及丙烯外洩之結果。又受僱人秦克明、范棋達、田茂盛等未確實督導、執行相關檢測，復未確實報告檢測始末，檢測後亦未為該有之追蹤及處置；受僱人王文良則未確實辦理每日巡管作業，其等行為均顯有過失，且過失行為與連環氣爆損害之結果，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是許清松、柯信從、秦克明、范棋達、田茂盛、及王文良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規定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而中油公司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⒊中油公司為系爭管線之埋設人，依高雄市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下稱挖掘管理條例）第39條、第40條規定，對於系爭管線有維護管理之義務，且應擬定檢測維護計畫，並確實執行，中油公司依災害防救法第30條第3項及同法施行細則第3條規定，屬災害防救法規範之公共事業，明知管線電位異常之危險性，足以造成管線破裂、輸送液體外洩、有發生災害之虞，卻未確實辦理相關檢測，亦未如實傳達上訴人檢測始末，更未採取維護管理之必要處置，復未辦理每日巡管作業，致生連環氣爆損害之結果，中油公司依災害防救法規範之區域聯防責任，業經監察院調查報告認定顯有欠當，其已違反挖掘管理條例、災害防救法，致生損害於他人。又中油公司於氣爆發生當晚，對於自己埋設、占有（單獨持有全部之整流站、檢測點位置圖、鑰匙、管線圖資）、使用（每隔日利用系爭4吋管輸送丙烯）、維護（每日巡管、每季陰極防蝕保護）、檢測（緊密電位檢測）之地下管線群，消極以對，其受僱人喬東來、王文良及賴嘉祿對於救災指揮中心多次通知查詢時，均虛應、敷衍以對，未說明現場尚有上訴人之系爭4吋管線，以便警消及在場人員得迅速通知大社廠關閉送閥，防止連環氣爆損害之結果，喬東來、王文良、賴嘉祿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第185條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中油公司已違反挖掘管理條例、災害防救法等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中油公司自應負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及第188條之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⒋林聖忠於101年7月起擔任中油公司董事長，任內發生系爭氣爆，其執行職務範圍內，未善盡監督秦克明、田茂盛、范棋達、王文良等人適當處理及如實報告檢測結果，復未維護、追蹤管理，又未督促喬東來、賴嘉祿、王文良確實依主管機關指示，及時於現場協助確認管線，又未正確回報系爭4吋管線存在，亦未及時通知榮化公司或華運公司，善盡災害防救法之義務，錯失防免損害之再發生或擴大之機會。林聖忠在執行業務範圍內之疏失，已造成他人損害之結果，應與中油公司依公司法第23條、民法第28條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
  ㈨爰依債務不履行（民法第492條、495條第1項、第535條、第540條、第544條、第227條及第224條）及侵權行為（公司法第23條、民法第2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高雄市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第39條、第40條、災害防救法第30條第3項）、第185條、第188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上訴人於本院表示不再主張原審主張之民法第191條及第191條之3規定，見本院卷六第143頁），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如附表所示之損害，並聲明如附件。原審駁回上訴人全部請求，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於本院增加石油管理法第32條及災害防救法施行細則第3條規定為請求（本院卷六第52頁），聲明求為廢棄原判決，改判准如附件聲明所示。
三、被上訴人答辯：
  ㈠中油公司以：系爭4吋管線為上訴人所有，管線鏽蝕、破洞造成氣爆，本應由其自負系爭4吋管線維護之「狀態責任」，與中油公司之埋設行為無涉。況中油公司將系爭3條管線於途經凱旋三路與原前鎮崗山仔2-2號道路交叉口處之埋設高程，提升至計劃性排水箱涵頂版高程之上，以利日後該計劃性排水箱涵於施作時，無需再遷改，並避免石化管線穿越排水箱涵之排水斷面，中油公司原先埋設管線之行為並無違法之處。又系爭4吋管線發生鏽蝕現象，係因設置「肇禍箱涵」時，違法將該段管線包覆在箱涵之內，因該段管線未與土壤接觸，失去電流之介質，並因長時間浸泡在污水中或遭受污水所夾雜的土石、樹枝等物質的沖刷，致該段管線不能受到於管線埋設時所做之「陰極防蝕法」的完整保護，致系爭4吋管線管壁受水流及其他雜物侵襲，加速鏽蝕劣化。此與中油公司埋設管線之行為無任何關聯性。上訴人大社廠僅於90年間（當時仍屬福聚公司）配合中油公司做衛星定位及緊密電位測試時，曾委託中油公司同時（該次）代為檢測，之後自90年後即未再委託中油公司進行類似檢測，亦未有任何契約之約定。中油公司並非上訴人之關係企業，依法並無對於系爭4吋管線進行緊密電位檢測之義務。且中油公司之保固責任為1年，於00年0月間已屆滿，且自84年由福聚公司取得系爭4吋管線的所有權後迄今（105年）已經過21年，上訴人契約上之請求權均已於罹於時效而歸於消滅。
  ㈡林聖忠任職中油公司董事長期間，其職務內容係依據公司法及中油公司章程所規定之權限範圍執行職務。中油公司有關「管線定期檢測」之工作（及其設計、建造、維修及巡查等工作），並非林聖忠分層負責的職務範圍。中油公司於知悉氣爆發生後立即設立緊急應變中心，林聖忠亦切實依據相關規定，盡責協助並及時提供相關資訊，並無違失。
  ㈢許清松、柯信從部分：
    原水工處於設計前即80年8月7日邀集前臺灣省鐵路管理局（原歸屬前臺灣省政府交通處管轄，現改制為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中油公司及各管線事業單位召開上揭工程規劃設計前管線協調會，中油公司高雄煉油總廠之與會代表即許清松及柯信從在會上明確表示在該箱涵預定施工沿線之凱旋三路東側（即近凱旋三路與原前鎮崗山仔2-2號道路交岔口處）有埋設系爭3條管線（事實上中油公司在箱涵施工前已預先提高高程，以供高雄市政府將來施作通過該地段下水道箱涵），原鐵路局高雄工務段則於會議中表示箱涵埋設之推進路線需距凱旋三路與原前鎮崗山仔2-2號道路之菱形道岔至少5公尺以上之意見。許清松及柯信從所提出之意見為：「距凱旋三路東側建築線3.9公尺，3支中油管線，為顧及安全，施工時請會同本公司先行試挖，以確定更詳細資料」。但中油公司在該次會議後，並未收到任何關於試挖或是遷改會議的通知，許清松及柯信從均不曾被通知參加該80年8月22日會議，亦不知該會議結論內容，是以，許清松及柯信從無任何侵權行為。
  ㈣秦克明、范棋達、田茂盛、王文良部分：
    秦克明於90年時任職於中油公司林園石化廠工安組設備檢查課工程師，其職務範圍為負責工廠區域內操作工場設備之檢查業務，並無負責長途管線相關設置或維護業務以及陰極防蝕之相關業務；范棋達於96年間任職於中油公司探採事業部工程服務處，於96年間負責長途管線之「緊密電位檢測」業務；田茂盛為中油公司臺灣油礦探勘總處工程服務處之檢測工程師，其僅負責90年間長途管線之「緊密電位檢測」業務，依檢察官偵查及監察院的行政調查結果顯示，90年間長途管線之「緊密電位檢測」結果均無任何異狀，依照現行科技水準之檢測結果均為正常；王文良時任中油公司前鎮儲運所公用組經理，負責執掌長途管線之相關行政管理事務，而非實際進行長途管線維護業務之工程師。況系爭4吋管線之所有權人為上訴人，而上訴人向主管機關申報的資料中，亦自承其擁有系爭4吋管線的所有權，並持有管線圖資，自應負責維護保養。如基於維修保養之需要，認為有必要向中油公司借用整流站或檢測站之某些設備（包括鑰匙）時，自應主動向中油公司借用，中油公司絕無不借用之可能，但事實上福聚公司或上訴人從未向中油公司借用上開設施。系爭3條管線之位置為各自獨立，並無3條管線是統籌以管群（管束）方式共同埋設之情形，而上訴人一再混淆「陰極防蝕作業系統」與「緊密電位檢測作業」之目的及功用，藉以脫免其對於系爭4吋管線之修繕及維護義務，自不足採。而中油公司之8吋管線於96年間進行緊密電位檢測時，發現靠近二聖路凱旋路口附近之管線有電位下降情況，然現場人員發現附近路面有「人孔蓋」存在，依其專業經驗研判該「人孔蓋」附近應有水泥構造物存在，故電位有不同於土壤之表現，應屬合理現象。按依技術專業之判斷，上開96年間緊密電位檢測之結果雖有不同於土壤之表現結果，然由全段檢測線圖及實際檢測狀況顯示該段管線有多處位置顯示路面下方應有混凝土結構物存在，該電位顯示結果尚屬合理，故中油公司之檢測人員仍不可能得知管線有可能穿越箱涵或被包覆在箱涵內之情形。秦克明、范棋達、田茂盛及王文良自無任何侵權行為。
　㈤喬東來、賴嘉祿及王文良部分：
　　氣爆發生當日，喬東來輪值高雄煉油廠安管中心之修造主管，其職務在於負責高雄煉油廠區內各工廠設備故障搶修之聯繫工作。高市消防局人員斯時詢問凱旋三路與二聖路附近是否有瓦斯管線，喬東來查證後回報當天晚上中油公司並未操作瓦斯（LPG）管線，且瓦斯管線並未經過凱旋、二聖路口，喬東來即據此回答，自無任何過失。賴嘉祿則是在中油公司所屬前鎮儲運所安管中心值勤，於當晚10時許接到中油公司儲運所業務管理組工關黃水泳電話後，賴嘉祿立即通知王文良是疑有瓦斯外洩之情事，請王文良去協助瞭解相關情況，並無任何遲延或隱匿資訊之情事。王文良在現場指揮中心時即表明凱旋三路、二聖路口有系爭3條管線，且積極配合高雄市政府所屬機關、人員之指示處理，並無疏失。
  ㈥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本院依卷證及兩造各陳明不爭執之內容，認定下列基本事實：
  ㈠林聖忠於系爭氣爆發生當時為中油公司之董事長，喬東來為中油公司煉製事業部高雄煉油廠電子課課長，為該公司電機工程師，於系爭氣爆發生當晚適輪值中油公司高雄煉油廠安管中心修造主管；賴嘉祿為中油公司石化事業部前鎮儲運所所長、王文良為中油公司石化事業部前鎮儲運所公用組經理。秦克明於90年時任職於中油公司林園石化廠工安組設備檢查課工程師。范棋達於96年間任職於中油公司探採事業部工程服務處，於96年間負責長途管線之「緊密電位檢測」業務。田茂盛為中油公司臺灣油礦探勘總處工程服務處之檢測工程師。許清松於80年間係擔任高雄煉油總廠長途油管施工所監造工程師，負責監督管線埋設之監造工作，然於80年9月1日即依一般職務調動流程，調派至大林二所（即高雄煉油總廠大林廠）任職。柯信從於80年間擔任高雄煉油總廠工務組之機電繪圖員，當時之職務係負責參與關於工廠區域外長途管線協調會或是會勘管線之相關工作事宜。
  ㈡系爭3條管線埋設經過：
  ⒈中油公司於75年間，預定自其前鎮儲運所（址設高雄市○○區○○路00號）埋設石化管線至高雄煉油廠，藉以將航運抵台並暫存至前鎮儲運所之石化氣體能輸送至高雄煉油廠。當時中石化公司、福聚公司亦有運送石化氣體之需求，中油公司遂邀集中石化公司、福聚公司共同埋設石化管線，3間公司決定各自出資，再委由中油公司統籌一同興建埋設所需之石化管線。其中中油公司預定埋設之石化管線直徑為8吋乙烯管線，埋設起迄處即自前鎮儲運所至高雄煉油廠；福聚、中石化公司預定埋設之石化管線則分別為直徑4吋、6吋丙烯管線，埋設起點亦為前鎮儲運所，並沿中油公司8吋石化管線一同埋設至高雄煉油廠後，向北繼續埋設至終點大社工業區，依中油公司與福聚公司、中石化公司簽訂委/受託代辦鋪設管線工程合約第7條「產權歸屬」之約定，系爭4吋、6吋管線於試漏試壓清洗無虞後視為完工，工程尾款繳清後，產權歸福聚公司、中石化公司所有。
　⒉中油公司將系爭3條管線埋設工程併入「總廠至林園間長途油管汰舊換新工程」內，並委託中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鼎公司）進行管線敷設及陰極防蝕系統之設計。中鼎公司嗣因取得中油公司交付、由前台灣省政府住都局提供之市區排水箱涵規劃圖，而得知在系爭三條管線預定埋設路線即高雄市○鎮區○○○路○○○鎮○○○000號道路交岔口處日後將規劃興建排水箱涵，且該計畫性排水箱涵之設計高程將與系爭3條管線相交錯，即系爭3條管線將穿越於日後預定興建排水箱涵排水斷面之內。中鼎公司乃設計將途經凱旋三路與原前鎮崗山仔2-2號道路交岔口處之管線高程提升至計畫性排水箱涵頂版高程之上。中鼎公司繪製之管線敷設圖於77年2月26日經中油公司審核認可。
　⒊中油公司嗣以「左高長途油管汰舊換新市中心段工程」之工程名稱，招標系爭3條管線之埋設工程，由高雄榮民技術勞務中心得標承攬，工程費用則分別由管線所有權人支付。中油公司於79年2月22日向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養工處申請挖掘道路許可，經養工處審核許可後核發挖掘道路許可證。系爭4吋管線之氣爆事故地點區段【挖掘地點前鎮區凱旋三路（一心路至三多路）】，係由養護工程處在79年12月15日發證，管道施工期限自79年12月18日起至80年4月16日止（本院卷二第51頁）。
　⒋福聚公司自94年起向高雄市政府繳納系爭4吋管線之道路使用費。
  ㈢系爭排水箱涵埋設經過：
  ⒈高雄市○○○○○○○道○○○○○○○○○○○○於00○00○○○○○○○○○○○○鎮○○○000號道路（新富路）排水幹線穿越鐵道工程」（即稱系爭箱涵埋設工程），上開工程由時任水工處第二科幫工程司之趙建喬負責設計繪圖，工程發包後則由水工處所屬公務人員邱炳文擔任監工、趙建喬負責驗收、楊宗仁則擔任初驗。水工處考量箱涵預定埋設路線將穿越與凱旋三路平行之鐵道區域，且有與凱旋三路路面下其他事業單位管線有抵觸之虞，遂於80年8月7日邀集台灣省鐵路管理局（現改制為交通部台灣鐵路管理局，下稱鐵路局）及中油公司等管線事業單位召開「前鎮崗山仔新富路排水幹道穿越鐵道工程」協調會（即稱系爭80年8月7日協調會），中油公司由系爭管線埋設工程之監造工程師許清松及高雄煉油廠技術員柯信從代表出席，並於會中表示：距凱旋三路東側建築線3.9公尺有3支中油管線，為顧及安全，施工時請會同中油公司先行試挖以確定更詳細資料。該次會議並作成「抵觸管線配合遷改部分，本處（水工處）依規定負擔遷移費1/3」之會議結論。
  ⒉水工處另於80年8月21日再就上開箱涵埋設路線與鐵軌道岔可能抵觸一事，邀集鐵路管理局所屬各單位及原水工處第二、四科召開工程規劃設計前之協調會（下稱系爭80年8月21日協調會），會議結論為「本工程與臨港線道岔抵觸部分，依鐵路局意見，埋設箱涵路線距道岔位置5公尺以上」，趙建喬遂依上開協調會議結論，將原擬設置於凱旋、二聖路口之計畫性箱涵（即南側箱涵）偏移道岔7公尺，而成為系爭氣爆事件肇禍之北側箱涵（下略稱系爭北側箱涵），並依此製作系爭箱涵埋設工程之設計圖。
  ⒊趙建喬為系爭排水箱涵埋設工程繪製之設計圖，已標示系爭排水箱涵之埋設路線會與系爭3條管線有抵觸，該設計圖之系爭箱涵圖示部分，未見系爭3條管線穿越箱涵之圖示，並於設計圖附註第13點記載「本工程施工範圍均有既設桿管線，倘有抵觸，施工前須協調辦理遷移，如因施工不慎造成損壞，概由承商負責修復賠償」等語。
  ⒋系爭排水箱涵埋設工程嗣由瑞城公司得標，水工處指派工程員邱炳文擔任上開工程之監工。瑞城公司施工人員在埋設凱旋三路與二聖路口箱涵時，適遇系爭3條管線，即採以箱涵包覆管線之施工方法完成工程，致系爭3條管線中僅6吋、8吋管線上端部分嵌入箱涵混凝土，系爭4吋管線則傾斜一個小角度懸空穿越箱涵，而與設計圖不符。系爭箱涵埋設工程經邱炳文於81年10月26日申報竣工，嗣經楊宗仁、趙建喬負責驗收，並在驗收紀錄上分別記載初驗合格、准予驗收。
  ⒌系爭4吋管線為箱涵包覆而呈懸空狀態，無法經由土壤介質獲得陰極防蝕電流之完整保護，且表面包覆層損傷或剝落，復因排水箱涵內腐蝕環境之侵蝕，導致管壁漸薄而於103年7月31日晚間出現約4×7公分之破口。
　㈣系爭4吋管線之保養維護情形：
　⒈系爭3條管線之陰極防蝕系統係中油公司石化事業部林園石化廠設備檢查課負責（系爭氣爆事件發生當時之課長為秦克明）。系爭3條管線各有焊接一條供電之電線，三條電線一起連接到整流站供電。中油公司為確保陰極防蝕系統之運作，另委託業者進行陰極防蝕零星維護工作（針對陰極防蝕系統測電站之電位檢測及整流站的維護與調整），維護效果及於系爭3條管線。
　⒉為瞭解管線陰極防蝕效果所進行近距離的量測為緊密電位檢測，由中油公司探採事業部工程服務處辦理。榮化公司於97年間併購福聚公司，並取得福聚大社廠（嗣更名為榮化大社廠）及系爭4吋管線。
　⒊中油公司針對管線之緊密電位檢測係由其探採事業部工程服務處機械電機組負責。
  ㈤103年7月31日晚上11時56分發生系爭氣爆。
  ㈥103年7月31日晚上中油公司（喬東來、賴嘉祿、王文良）配合救災之情形：
  ⒈中油公司屬災害防救法第30條第3項規定之公共事業。
  ⒉系爭4吋管線為Y型管，李長榮化工公司大社廠係收料端，為Y型管終點，Y型管起點即輸送端，分別起始於中油公司與華運公司兩處，中油公司於103年7月30日全天使用系爭4吋管線輸送丙烯至榮化公司大社廠。
  ⒊中油公司前鎮儲運所值班人員曾於103年7月31日晚上9時8分左右接獲榮化公司大社廠人員電話詢問系爭4吋管線有無異常（泵浦有無關閉）。中油公司前鎮儲運所之系爭4吋管線端設有PT-708壓力計。
  ⒋系爭氣爆事件發生前，當晚高雄市政府消防局救災救護指揮中心與中油公司高雄煉油廠安管中心喬東來通話之錄音譯文，即如「高雄市政府消防局救災救護指揮中心與中油公司電話通聯譯音」所示。又賴嘉祿於103年7月31日當晚在中油公司前鎮儲運所安管中心值勤，並以電話聯絡王文良前往消防局通報之前鎮區凱旋三路、二聖一路現場瞭解，王文良於當晚10時35分抵達現場。
五、本件爭點：
  ㈠上訴人於本院主張中油公司違反石油管理法第32條規定是否為訴之追加，上訴人主張中油公司未提供單獨之陰極防蝕系統是否逾時提出新攻擊防禦方法？
　㈡中油公司就系爭氣爆事故應否負債務不履行（委任及承攬）或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⒈中油公司埋設管線行為、未遷改管線及於84年間完工交付系爭4吋管線時，有無違反債之本旨或瑕疵存在？
  ⒉中油公司是否未盡定期檢修保養義務（含未設計並提供系爭4吋管線獨立檢測方式？未建立管束區域聯防，共用之陰極防蝕電位檢測僅為確認管線外部防蝕做法，無法確切查悉管線內部及整體安全性）？上訴人是否無法自行針對系爭4吋管線進行檢測維護？
  ⒊中油公司是否應盡契約上（民法第492條、第495條、第535條、540條、544條、227條、224條）及約定、法定檢測義務（委託代辦舖設管線工程合約第2條第1款、第7條約定，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04年度訴字第158號行政判決，石油管理法第32條，高雄市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第40條、第3條第1款規定）？上訴人非系爭4吋管線設埋設人可否自行向主管機關申請檢測？
　⒋中油公司於96年間進行緊密電位檢測8吋管線時，曾發現靠近二聖路凱旋路口附近之管線有電位下降之異常現象，未能即時發現管線穿越箱涵，是否有債務不履行或侵權行為？
  ⒌氣爆發生當天中油公司及所屬人員是否有未即時告知救災人員關於系爭4吋管線資訊（未能有效整合即時監測資訊），且未即時通知上訴人公司及華運公司，有無債務不履行或侵權行為（即違反災害防救法第30條第3項及同法施行細則第3條，高雄市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第39條、第40條及石油管理法第32條等保護他人之法律規定）（含如果中油公司於119勤務中心在21：54分起詢問並請求派員至現場查看時，提供系爭4吋管線圖資，是否即可阻止氣爆）？
  ㈢林聖忠、許清松、柯信從、秦克明、田茂盛、范棋達、賴嘉祿、喬東來、王文良應否與中油公司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㈣上訴人得請求被上訴人賠償之項目及金額各為何？
六、本院判斷：
  壹、程序部分：
　㈠上訴人主張中油公司違反石油管理法第32條規定部分並非訴之追加：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56條規定即明。上訴人起訴主張中油公司對於施工埋設之系爭4吋管線，負有檢測維護之義務，卻未定期管理檢測，亦未確實報告檢測始末，中油公司檢測維護之系爭4吋管線發生破口，造成上訴人損害。嗣於107年5月28日，即原審於同年1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定期宣判後，另以補充陳述意見狀主張中油公司敷設系爭4吋管線後未定期檢測維護併向主管機關通報，違反石油管理法第32條規定，亦應依該條及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對上訴人負損害賠償責任（原審卷五第5頁），原審為其全部敗訴判決後，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復於本院主張石油管理法第32條規定屬於補充法律上之陳述（本院卷一第134、135頁）， 及中油公司未提供系爭4吋管線單獨之陰極防蝕系統（本院卷一第47頁），經核上訴人前開主張應屬於其起訴原因事實（侵權行為及債務不履行）範圍內，其中所援用之石油管理法第32條規定為法律上依據即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之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之法律意見陳述之補充，符合民事訴訟法第256條規定，而非訴之追加，應予准許。
　㈡上訴人於本院主張：若法院認定中油公司並無維護系爭4吋管線之法定或契約義務，則中油公司怠未就系爭4吋管線建置一套單獨可供福聚公司（及上訴人）自行進行維護之陰極防蝕系統，亦構成債務不履行，應對上訴人負損害賠償責任等語（本院卷一第47頁），被上訴人則抗辯此為逾時提出之攻防（本院卷一第19頁）。本院審酌上訴人此部分主張係為補充其認為中油公司未依委託代辦鋪設管線工程合約內容，提供符合約定之給付，而應負債務不履行責任之理由，並非逾時提出之攻防，自應准許。
　貳、實體部分：
　系爭4吋管線埋設在先，系爭箱涵施工在後：
　㈠中油公司邀集中石化公司、福聚公司各自出資埋設石化管線，委由中油公司統籌一同興建埋設各公司所需管線。中油公司埋設自前鎮儲運所至高雄煉油廠之8吋管線，福聚公司、中石化公司埋設管線之直徑各為4吋及6吋，埋設起點亦為前鎮儲運所，並沿前開中油公司之8吋管線一同埋設至高雄煉油廠後，再向北繼續埋設至位於大社工業區內之福聚公司大社廠、中石化大社廠。嗣中油公司委由中鼎公司闢建上開3支管線，並併入「總廠至林園間長途油管汰舊換新工程」內進行設計（上開3支石化管線僅為該工程施作內容之一小部分），有中油公司高雄煉油總廠「左高長途油管汰舊換新市中心段工程」發包工程招標申請書、挖掘道路許可證、工程承攬摘要、施作管線列表、管線敷設路線圖、工程說明書、工程竣工/驗收報告等在卷可證【本院107年度矚上訴字第2號刑事（下稱刑事二審）所附偵查卷，下稱偵卷，偵十七卷第159至165頁）】。此外，中鼎公司針對左高長途油管汰舊換新市中心段工程繪製之陰極防蝕系統整流站測試站布置平面圖於系爭4吋管線部分亦記載「4"PROPYLENE(福聚-石化站)」【即4吋丙烯(福聚-石化站)，刑事一審卷六第148頁】，福聚公司與中油公司間委託代辦鋪設管線工程合約亦載明福聚公司應分擔之工程費用及其尾款繳清後取得系爭4吋管線產權（北院卷第15至16頁），故上開8吋、6吋、系爭4吋管線係分屬中油公司、中石化、福聚公司所有，堪以認定。
　㈡中鼎公司於75年9月開始繪製設計圖，期間經中油公司交付由前臺灣省政府住都局所提供之市區排水箱涵規劃圖，因而得知前開管線預定埋設路線途經高雄市○○區○○○路○○○○○○○000號道路（原係新富路，是時由東向西穿越凱旋三路後與二聖路相連接，嗣闢建為二聖路）交岔口處，將與日後該處所規劃興建之箱涵設計高程交錯（管線穿越箱涵排水斷面）。故為避免興建排水箱涵時，需再遷改已埋設完成之管線高程，中鼎公司乃將該等管線埋設高程設計遷繞於該「計劃性排水箱涵」之上，並考量該等管線欲長期使用，遂採柏油包覆管線（第一層保護）暨「陰極防蝕法」（第二層保護）藉以避免鏽蝕。
　㈢中鼎公司繪製之設計圖於77年2月26日經中油公司審核認可後，由中油公司於79年2月22日向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養工處（下稱養工處）申請挖掘道路許可，經養工處審核許可，於79年3月12日核發挖掘道路許可證（（79）高市工養處管線證字第950032號），准許中油公司挖掘道路埋設管線之施工期限為自79年3月12日起至79年9月7日止。中油公司於施作埋設該3支管線期間，復於79年8月21日，更改設計圖將該3支管線之埋設高程更改成遷繞由該計劃性排水箱涵頂板上方通過，且上開3支管線埋設過程中，因適逢區運會禁挖期等因素致有停工，致該3支管線於沿凱旋三路自一心路至三多路之埋設路段未能於前述挖掘道路許可證所限期間內完工，中油公司遂就前揭未能完成埋設路段，於79年12月12日向養工處再次申請挖掘道路許可，並經養工處審核許可，復於79年12月12日再次核發挖掘道路許可證（（79）高市工養處管線證字第950129號），准許中油公司挖掘道路埋設管線之施工期限為自79年12月18日起至80年4月16日止。中油公司於該期限內完成該3支管線之埋設，且將該3支管線於途經凱旋三路與原前鎮崗山仔2-2號道路交岔口處之埋設高程，提升至計劃性排水箱涵頂板高程之上，以利日後該計劃性排水箱涵於施作時，無需再遷改該3支管線，並避免管線穿越排水箱涵之排水斷面內等事實，有62年9月3日崗山仔五塊厝等地區都市計畫圖、74年7月3日擬定及變更崗山仔地區細部計畫圖、95年2月7日崗山仔細部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都計圖（刑事偵二九卷第209至211頁）、養工處挖掘道路許可證暨所附由中鼎公司設計埋設於凱旋三路與二聖一路交岔口處之3支管線設計圖、高雄市政府工務局104年4月28日高市工務工字第10432217900號函檢附中油公司高雄煉油總廠79年2月22日申請道路挖掘相關文件在卷可證（偵十七卷第160至163頁、刑事一審卷二第69-1頁、刑事一審卷二資料一冊），足證與排水箱涵相抵觸之3支管線早於79年間即由中油公司委託中鼎公司設計並申請埋設，嗣於80年4月16日前完工，均早於系爭箱涵設計施工日期。因此系爭4吋管線既係埋設在「先」，系爭箱涵工程係施工在「後」，則中油公司在埋設管線之時，自無主動告知通報福聚公司日後將有系爭箱涵埋設地點之義務。
　中油公司並無怠於遷改管線：　
　㈠上訴人雖以：中油公司未依據經濟部所屬事業地下油、氣管線及儲槽管理要點第4、15條規定主動與施工單位協調管線配置情形云云。然查：
　⒈00年0月間高雄市○○○○○○道○○○○○○○○鎮○○○000號道路（新富路）排水幹線穿越鐵道工程」（含系爭路段在內，下稱排水幹線工程），於80年8月7日召集對於施工路段可能涉及之管線管理人即中油公司、台電公司、臺鐵、國防部通信指揮部、欣高石油氣公司、交通部電信管理局、自來水公司等公司到施工現場勘查，並討論管線協調遷移事項。中油公司於勘查會議中表示系爭路段內有3支中油公司管線，為顧及安全，高雄市政府施工時請會同中油公司先行試挖，以確定更詳細情形等語，有該會勘記錄可證（偵一卷第167至170頁）。嗣高雄市政府所屬下水道工程處於該次會議結論表示，工程若有抵觸管線請配合遷移，該處亦將依規定負擔遷移費3分之1等語。嗣中油公司高雄煉油總廠於箱涵工程現場會勘後，又發函高雄市政府工務局下水道工程處，表示：二聖路與凱旋路口有本總廠管線經過，管線實際埋設位置與圖示位置可能有偏差，貴單位施工前請先行試挖，有該公司80年8月15日(80 )工本字第63號簡便行文表可證（偵一卷第171頁），據上足認中油公司已經明確表示願等開挖後確認有無遷改管線之必要，如果其不願配合遷改抵觸箱涵之管線者，豈有告知欲會同試挖並於會議結論中同意負擔3分之2的遷改費之理？
　⒉水工處嗣於80年8月21日再就上開箱涵埋設路線與鐵軌道岔可能抵觸一事，邀集鐵路管理局所屬各單位及原水工處第二、四科召開工程規劃設計前之協調會（下稱80年8月21日協調會），會議結論為「本工程與臨港線道岔抵觸部分，依鐵路局意見，埋設箱涵路線距道岔位置5公尺以上」，趙建喬遂依上開協調會議結論，將原擬設置於凱旋、二聖路口之計畫性箱涵（即南側箱涵）偏移道岔7公尺，而成為系爭氣爆肇禍之北側箱涵，並依此製作系爭箱涵埋設工程之設計圖，該設計圖並已標示系爭排水箱涵之埋設路線會與系爭3條管線有抵觸，但系爭箱涵圖示部分，則未見系爭3條管線穿越箱涵之圖示，趙建喬並於設計圖附註第13點記載「本工程施工範圍均有既設桿管線，倘有抵觸，施工前須協調辦理遷移，如因施工不慎造成損壞，概由承商負責修復賠償」等語。
　⒊系爭排水箱涵埋設工程嗣由瑞城公司得標，水工處指派工程員邱炳文擔任上開工程之監工。瑞城公司施工人員在埋設凱旋三路與二聖路口箱涵時，適遇系爭3條管線，即採以箱涵包覆管線之施工方法完成工程，致系爭3條管線中僅6吋、8吋管線上端部分嵌入箱涵混凝土，系爭4吋管線則傾斜一個小角度懸空穿越箱涵，而與設計圖不符。系爭箱涵埋設工程經邱炳文於81年10月26日申報竣工，嗣經楊宗仁、趙建喬負責驗收，並在驗收紀錄上分別記載初驗合格、准予驗收。
　⒋中油公司抗辯直至排水幹道工程施工完竣後，均未曾受高雄市政府所屬下水道工程處通知管線遷移，有其於105年1月21日以油儲發字第10401963490函文回覆高雄市政府表示：未再接獲市政府來函通知，因此並未派員參與市政府進行之後續工程等語可佐（刑事一審卷十一第21至22頁）。承前所述，系爭3支管線係鋪設在先，中油公司已有派員參加80年8月7日協調會，並在協調會中表示願會同試挖，等開挖後確認有無遷改管線之必要，且於會議結論中同意負擔3分之2的遷改費，而水工處監工人員邱炳文雖於刑案辯稱其有協調中油公司遷移管線云云。但據其自陳協調三個月所有的往來公文已經找不到（刑事一審卷一第222頁、本院卷三第76頁之刑事二審判決第62頁），高雄市政府104年11月11日高市府水一字第10436973100號函亦明確表示：80年8月7日辦理規劃設計前管線協調會後，經調查相關資料尚未覓得「請管線事業單位配合遷改之公函」、「施工中請管線事業單位進行會勘之紀錄」及「施工時通知中油高雄煉油廠試挖之文件」等語（原審卷一第409頁），是中油公司抗辯自80年8月7日協調會後均未曾收受會勘、開挖確認或配合遷改等通知，因而未派員參與高雄市政府後續工程等語，自屬合理，應可採信，邱炳文說詞並不足採為有利於上訴人主張之認定依據。據上，既然中油公司斯時已通知高雄市政府所屬下水道工程處埋設系爭箱涵路段有管線經過，可見其已積極與施工單位協調管線配置，避免與施工在後的箱涵工程相抵觸，中油公司因未曾受通知出席會勘、試挖或配合遷改管線，故未參與後續工程，自無違反任何注意義務。上訴人主張中油公司有違反上開管理要點之過失，自不足採。
　㈡上訴人主張中油公司所屬員工許清松、柯信從負責辦理石化管線設計、施工及監造相關業務，於00年0月0日出席管線協調會議，明知系爭4吋管線與箱涵舖設區域抵觸，會議結論必須遷改，卻怠於辦理遷改，亦未追蹤確認系爭管線已繞過箱涵，怠於注意箱涵施工過程有無破壞系爭4吋管線（含防蝕包覆層），致系爭4吋管線遭箱涵包覆，且防蝕包覆層遭破壞，中油公司交付不具備完整包覆且欠缺陰極防蝕效果之瑕疵管線供福聚公司（上訴人）使用，許清松、柯信從顯有疏失，並具可歸責性，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中油公司則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云云，然為其等所否認。經查：
  ⒈原水工處於設計前即80年8月7日邀集前臺灣省鐵路管理局（註：原歸屬前臺灣省政府交通處管轄，現改制為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中油公司及各管線事業單位召開上揭工程規劃設計前管線協調會，中油公司高雄煉油總廠之與會代表即許清松與柯信從在會上明確表示在該箱涵預定施工沿線之凱旋三路東側（即近凱旋三路與原前鎮崗山仔2-2號道路交岔口處）有上揭3條該公司埋設之管線，原鐵路局高雄工務段則於會議中表示箱涵埋設之推進路線需距凱旋三路與原前鎮崗山仔2-2號道路之菱形道岔至少5公尺以上之意見等情，有80年8月7日會議紀錄可參，足認斯時許清松及柯信從確實有告知原水工處，上述施工路段有3條管線。惟中油公司在該次會議後，並未收到任何關於試挖或是遷改會議之通知乙節，已如前述，此外，上訴人並無證據可以證明許清松、柯信從在80年8月7日後有接獲原水工處或其他單位之通知，而未繼續參與系爭箱涵工程之會議（如80年8月22日、81年1月22日）或知悉該次會議內容後，怠不配合遷改管線之事實，則上訴人主張許清松、柯信從有怠於辦理遷改管線之過失，實屬無據。
　⒉上訴人又以許清松於刑事一審證稱：埋設長途管線期間，中油公司的監工就在工地上班，整天都在工地看，要巡查，且於工地附近設立辦公室等語（本院卷二第43至45頁），則其等既知系爭4吋管線可能與系爭箱涵工程抵觸，系爭4吋管線埋設（78年5月12日至83年9月8日）與系爭箱涵工程施工期間（80年11月20日至81年11月17日）重疊，中油公司於工地現場有監工及巡查，卻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主動與箱涵施工單位協調，致系爭箱涵包覆系爭4吋管線，造成系爭4吋管線之防蝕包覆層遭挖壞，自屬違反注意義務云云。然查：
　⑴上訴人主張其前身福聚公司於00年00月間委託中油公司代辦舖設從該公司設於高雄市前鎮區石化品儲運站起至該公司設於大社工業區內之高雄廠圍牆邊止，全長約22公里之1條4英吋丙烯管線，並約定埋管後經試漏試壓清洗（頂PIG）無虞後視為完工，工程尾款繳清後，管線產權歸福聚公司所有，有合約可佐（北院卷第15至16頁），而上開合約之整體油管汰舊換新工程則於82年6月8日竣工，並於83年9月8日驗收，此有監察院調查報告時序表可憑（北院卷第114頁），可信為實在。
　⑵柯信從雖於刑事一審證稱：系爭4吋管線於凱旋路這一段（遭箱涵包覆的部分）是在81年間完工（本院卷二第47頁），但全段完工是在82年6月8日等語（本院卷二第48頁，卷四第83至88頁），惟上訴人所提中油公司申請道路挖掘地點「前鎮區凱旋三路（一心路至三多路）」之許可證，已載明施工期限至80年4月16日止，逾期作廢（本院卷二第51頁），是中油公司抗辯氣爆路段之系爭4吋管線完工日至遲為80年4月16日，並非無據。又系爭箱涵工程是在80年11月20日申報開工，81年10月26日完工，同年11月17日完成驗收，並有監察院調查報告第103頁工程規劃設計時序表（北院卷第114頁）及刑事二審確定判決（第6頁第21行以下）可稽，上訴人亦自陳系爭箱涵工程之完工日及驗收日如上（本院卷六第149頁第15行），互核前揭中油公司指派所屬員工柯信從及許清松出席水工處於80年8月7日召開之系爭箱涵排水工程規劃設計前管線協調會議紀錄，顯示柯信從及許清松已在會議中表明中油公司在距凱旋三路東側建築線3.9公尺，3支中油管線，為顧及安全，施工時請會同中油公司先行試挖，以確定更詳細資料等語（北院卷第20至21頁），益徵氣爆路段之系爭4吋管線確實埋設在先，且完工日在系爭箱涵工程開工之前。
　⑶況水工處承辦系爭箱涵工程人員即監工邱炳文、初驗楊宗仁及驗收趙建喬等人因為分別於監工、初驗及驗收過程，明知系爭箱涵埋設路線將與凱旋三路下方前開石化管線交錯，趙建喬並在平面圖記載附註第13點「本工程施工範圍均有既設管線，倘有抵觸，施工前須協調辦理遷移。如因施工不慎造成損壞，概由承商負責修復賠償」及第21點「本工程得標廠商施工前需先行定線檢測高程及丈量各管線相關位置是否與圖說相符，至於管線基礎大小必要時得先行試挖」之文字，其圖示亦未標示該3條石化管線穿越系爭箱涵，足認系爭箱涵工程實際施作時，並非採用將該3條石化管線包覆於系爭箱涵排水斷面內之方式施作。詎邱炳文於監工過程知悉瑞城公司人員在前開交會點逕行施作箱涵包覆石化管線（8吋管線嵌入箱涵頂壁，6吋管線完全包覆於箱涵頂板與8吋管線緊密相鄰，系爭4吋管線則完全懸空於排水斷面內），仍未通知中油公司協調遷改管線或向水工處回報採取必要處置（違反執行監工業務之必要注意義務），楊宗仁初驗時進入箱涵查看，趙建喬則係箱涵工程設計人員且明知前開石化管線舖設位置與箱涵交錯，均未詳予查驗前開交會點內石化管線與箱涵實際交錯情形，並將查驗結果如實際記載於驗收紀錄，以供水工處承辦人員日後通知中油公司辦理遷改管線或採取必要措施（各違反初驗、驗收程序之必要注意義務），竟任由系爭4吋管線懸空於箱涵排水斷面內，致管線處於遭水流浸泡及受水氣影響之惡劣環境，未能依陰極防蝕法達成防蝕目的，另於不詳時日遭不詳原因造成外部柏油包覆層局部破壞以致金屬管壁外露，復因長年在箱涵內部遭水流浸泡及受水氣影響逐漸鏽蝕減薄，遂於103年7月31日晚上8時44分51秒前某時許，系爭4吋管線位於前開交會點之鏽蝕部位無法負荷管內輸送壓力而形成破口，使管內液態丙烯急速外洩並瞬間汽化，進而沿箱涵埋設路線四處擴散，箱涵內空氣中丙烯濃度亦持續升高，直至同日晚上11時56分因自前開破口洩漏丙烯，除自箱涵人孔或其他管道洩漏至空氣者外，其餘汽化丙烯在箱涵蔓延累積達爆炸濃度，嗣於不詳地點受不明熱源引發氣爆，造成民眾死傷之結果。邱炳文、楊宗仁及趙建喬因此遭刑事法院判處犯過失致人於死罪刑確定在案，有刑事二審確定判決可參（本院卷三第17頁以下之刑事判決第3、7至9頁、61至71頁、73頁）。據上益證柯信從及許清松已在水工處之協調會議中表明，前開交會點有管線，為顧及安全，施工時請會同中油公司先行試挖，以確定更詳細資料等語，但水工處邱炳文等承辦人員明知上情，竟均未通知中油公司暨所屬人員柯信從、許清松參與施工前之試挖或遷改管線，自難謂中油公司暨所屬人員柯信從及許清松，有何未盡注意義務或怠於配合遷改管線之情。
　中油公司業依約交付福聚公司無瑕疵之系爭4吋管線：　
　㈠上訴人雖以：系爭4吋管線於83年9月8日始完工驗收，嗣於00年0月間，於福聚公司繳清工程尾款後，中油公司才依受託代辦舖設管線工程合約第7條約定移轉產權予福聚公司，據為系爭4吋管線是在系爭箱涵完工驗收（81年11月17日）後，始完工驗收，中油公司聲稱福聚公司自始取得系爭4吋管線所有權，即有錯誤；且於系爭4吋管線施工期間（78年5月12日至83年9月8日），系爭箱涵同時施工（80年8月7日至81年11月17日），中油公司係受福聚公司有償委任設計施工，本負有主動積極與系爭箱涵施工單位協調，以免系爭4吋管線遭破壞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其未主動與箱涵工程單位積極協調處理避免系爭4吋管線遭破壞，致系爭4吋管線遭箱涵包覆，且柏油（防蝕）包覆層業遭破壞，而交付有瑕疵之系爭4吋管線，應負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責任等語。並以工業技術研究院（下稱工研院）測試報告、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下稱金屬中心）分析結論暨鑑定證人吳學文於刑事庭證述、刑事二審判決第137至138頁、第152頁之理由及行政院在中油公司之00年0月間發生板橋氣爆事件時即要求其全面清查有無類似排水箱涵與油氣管線交錯情事，中油公司仍未確實查核，致未能發現系爭4吋管線遭箱涵包覆等情為據（本院卷六第26至29頁、卷二第233至250頁）。然為被上訴人所否認。經查：
　⒈氣爆路段之系爭4吋管線埋設在先，於80年4月16日前完工，整體管線工程於83年9月8日竣工驗收，嗣於00年0月間，於福聚公司繳清工程尾款後，中油公司依受託代辦舖設管線工程合約第七條約定移轉產權予福聚公司。然系爭4吋管線自始即係由福聚公司委託中油公司代為設計施工舖設，此有工程合約前言記載：「擴展需要，擬進口聚合級丙烯所需輸送管線工程委託乙方（中油公司）代為設計施工舖設，特訂定本合約共同信守...」等語可憑（北院卷第15頁），是中油公司聲稱上訴人（福聚公司）「自始」取得系爭4吋管線之所有權，縱因與該合約第七條所約定產權歸屬之條件為工程尾款繳清後不同，而有時間差，但仍無礙於本院認定福聚公司（上訴人）確屬系爭4吋管線所有權人。
　⒉觀之兩造簽訂原購買丙烯合約，由中油公司提供給上訴人之丙烯，係經由中油公司林園廠至高雄廠北區輸油站之管線輸送，再轉經高雄廠北站至上訴人所有之系爭4吋管線供應至其大社廠，此有上述合約書可參。依上開合約書，購買丙烯合約之交貨地點為中油公司北區輸油站內之計量站，而在計量站後之管線係由上訴人（即原福聚公司）出資舖設，並負責維護保養，其所有權屬於上訴人，工安責任由上訴人負責。此由福聚公司及合併後之上訴人與中油公司歷年來之「乙烯、丙烯、丁二稀及氫氣購買合約」第6條（第6條交貨地點及儲存……第3項）均清楚記載：「自本條第一項之交貨地點通往甲方（上訴人）廠區間輸送乙烯、丙烯及氫氣之管線由甲方出資鋪設，並負責維護保養，所有權屬甲方，工安責任由甲方負全責……」等語。是依上開合約書，系爭4吋管線應由上訴人負責維護保養，換言之，中油公司既無維護保養系爭4吋管線之義務。是上訴人主張中油公司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確實辦理檢測及報告系爭4吋管線防蝕包覆層有被破壞云云，顯不足採。
　⒊系爭氣爆發生後，經現場勘查發現系爭4吋管線有前開破口，檢察官乃分別委託金屬中心及工研院進行鑑定，各據金屬中心認定自管線外貌目視觀察檢測結果：「1、目標箱涵現場勘查照片顯示管線埋設在先，箱涵開挖土木建築於後，未協商原埋管單位進行局部遷移，以致3條管線暴露於箱涵內環境大氣中。2、包覆層受損部位暴露於箱涵內富含水氣之氣氛，當箱涵中水位上升有時管線會浸泡於水中，造成管外大氣腐蝕嚴重。3、箱涵內部4吋管線露空，陰極防蝕迴路無法經由土壤有效涵蓋而失去保護。4、4吋管線為最外側，於箱涵施工時受損最嚴重，且標稱厚度為6mm（3支管線最薄者），在沒有健全保護機制又處於相對劣勢的腐蝕環境中，而先行破裂。……7、6吋及8吋管線因包覆層受損較少且保護機制較健全，管外腐蝕較不嚴重。」且各管線厚度測量數據，其中箱涵內4吋管厚度，多處僅剩1至2mm，部分不足1mm，箱涵外4吋管厚度則維持在6mm左右，另箱涵內外6吋管厚度在7mm上下，至箱涵內8吋管厚度大部分多在8mm之間，有一小部分降至6、7mm，管外側面之管厚度於12點鐘方向有小範圍之輕微縮減之腐蝕現象；前開石化管線皆以南北向貫穿箱涵並以東西向依序排列（由西至東依序為系爭4吋管線、前開6吋管線及8吋管線），箱涵內外所有樣管內表面均無明顯異常腐蝕，系爭4吋管線位於箱涵外土壤中外表亦未見腐蝕，但前開交會點箱涵內管段西側有一破口（即前開破口），包覆層幾乎所剩無幾、表面並不平整且發現許多表面腐蝕情況；前開8吋管線東向保護層殘破程度與系爭4吋管線相當（西向鄰近前開6吋管線部分尚稱完整），前開6吋管線為前開石化管線中包覆層最完整者，包覆層受損部位暴露於箱涵內富含水氣之氣氛，當箱涵中水位上升有時管線會浸泡於水中，造成管外水氣腐蝕嚴重，及箱涵內系爭4吋管線露空，陰極防蝕迴路無法經由土壤有效涵蓋而失去保護，系爭4吋管線為最外側於箱涵施工時受損最嚴重，且標稱厚度為6mm（三支管線最薄者），在沒有健全保護機制又處於相對劣勢的腐蝕環境中，造成管壁厚度減薄嚴重而先行破裂，分析得知前開破口為快速撕裂狀破壞與腐蝕環境破壞形貌，屬於腐蝕鋼管壁減薄後，無法承受管路內部輸送丙烯之工作壓力，由管內往管外快速破壞。工研院依管線材質和機械性質、柏油包覆層之形貌比較、各管線樣品之壁厚分佈、陰極防蝕系統之檢測維護複查、相鄰管件的狀況等事項檢測後判定：系爭4吋管線破損原因與鋼管材質無關，外壁柏油包覆層亦符合中油公司規範，其半圓柱管壁發生非常嚴重大面積管壁減薄現象，且該嚴重減薄區已完全喪失柏油包覆層保護功能，並低於臨界值無法承受管線輸送壓力而發生爆裂，另發現前開石化管線保護電位未達陰極保護標準，不幸的是懸空穿越箱涵中的管線無法經由土壤介質獲得陰極防蝕電流保護，一旦表面包覆層損傷或剝落，則無法豁免排水箱涵腐蝕環境之侵蝕，假以時日就產生管壁嚴重減薄結果等情，業有檢察官勘驗筆錄暨前開破口照片（偵十三卷第129至132、133頁反面、135頁反面至136頁）、金屬中心高雄氣爆案破損分析（下稱金屬中心鑑定書）、工研院檢測服務報告（下稱工研院鑑定書）可稽，並經鑑定證人羅俊雄、劉正章、林盈平（以上為工研院鑑定人）、吳學文（金屬中心鑑定人）於刑事二審到庭證述屬實（刑事二審卷十四第41至54、149至151頁）。
　⒋綜上堪認系爭4吋管線係先經中油公司完成舖設後，嗣該管線部分遭高雄市政府水工處之承包商施作箱涵工程時於前開交會點逕予包覆，使系爭4吋管線懸空於箱涵，無法透過原設計之陰極防蝕法獲得適當保護（經由土壤介質獲得陰極防蝕電流保護），復因系爭箱涵乃作為地面雨水之收集處，其內經常充滿水或水氣，再導致系爭3條管線第1層表面包覆層損傷、剝落或性能劣化，而有侵蝕管線外側管壁之危險。其中上訴人所有系爭4吋管線因完全暴露於箱涵之內，經過20餘年之沖刷、浸潤，不僅第1層表面包覆膜損傷、剝落，管壁也從外往內腐蝕，鋼管厚度均已不足6mm，破損處只剩不到1mm，適逢氣爆前1日華運公司加壓輸送丙烯予上訴人，致使系爭4吋管線管壁承受不住內部壓力，自內往外破裂，液化丙烯洩漏後，隨地下相連之雨水下水道箱涵氣化擴散，達到一定濃度後遇到熱源即行引爆，致發生系爭氣爆。且該管線金屬管壁外露部分因長年位在箱涵內部，一旦表面包覆層損傷或脫落，加上遭水流浸泡並受水氣影響等腐蝕環境之侵蝕，乃造成管壁逐漸由外而內鏽蝕減薄，終因無法負荷管內輸送丙烯之壓力而形成破口。至於系爭4吋管線位於箱涵外土壤中外表則未見腐蝕，益徵系爭4吋管線之鏽蝕減薄而形成破口實係因遭箱涵不當包覆所致。
　⒌至於金屬中心鑑定書雖提及系爭4吋管線於施工過程受損（鑑定書第1頁「檢測結果」），工研院鑑定書亦認系爭4吋管線及前開6吋管線接近支流箱涵北牆之北端管段外壁柏油層存在另一種玻璃纖維布，推測原因為箱涵施工過程損傷管線原有包覆層而需要另一層包覆層（鑑定書第32頁）云云。
　⑴然按不完全給付，係指債務人所為之給付內容不符債務本旨，且有可歸責於其之事由，而造成債權人之損害所應負之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責任。是以，不完全給付債務不履行責任，以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而給付不完全（未符債務本旨）為其成立要件。如債權人於受領給付後，以債務人給付不完全為由，請求債務人賠償損害，應先由債權人就其所受領之給付未符合債務本旨並受有損害，及二者間有因果關係存在之要件事實，負舉證責任。債務人為不負損害賠償之責，亦得提出反證，以否定債權人所主張之事實。
　⑵本件查無相關事證足認系爭4吋管線前開破口外部柏油包覆層究係如何遭外力破壞。參以，福聚公司及上訴人自接收系爭4吋管線後，使用迄103年7月31日氣爆發生之日為止，長達將近20年，皆無發生工安意外，福聚公司曾於90年間委託中油公司進行系爭4吋管線緊密電位檢測（詳如後述），結果並無異常。上訴人亦自陳氣爆事件係因高雄市政府人員違法施作箱涵包覆管線，使管線穿越箱涵等語（原審卷第127頁）。依此僅能認定系爭4吋管線係不詳時日、遭不詳原因造成外部柏油包覆層局部破壞以致金屬管壁外露，刑事二審確定判決亦同此認定（本院卷三第56至57、87頁之刑事二審判決第42至43、73頁）。綜上，足認前開石化管線鋪設完工後，嗣因箱涵工程施工人員在前開交會點以箱涵逕予包覆系爭4吋管線，使該管線懸空於箱涵而無法透過原設計之陰極防蝕法獲得適當保護，且系爭4吋管線上述金屬管壁外露部分因長年在箱涵內部遭水流浸泡及受水氣影響逐漸由外向內鏽蝕減薄，終因無法負荷管內輸送壓力，遂由內向外快速破裂形成前開破口。中油公司抗辯系爭4吋管線於84年間交付福聚公司時，並無上訴人主張之瑕疵存在，應可採信。上訴人主張中油公司於84年間交付系爭4吋管線予福聚公司即存有上開瑕疵，應負不完全給付之損害賠償責任云云，不足採信。
　⒍中油公司於00年0月間板橋氣爆發生後，已對所屬輸儲油氣管線監測、安全防護措施及巡管作業全面檢討，並研提改善措施即完成所轄地下油氣管線全面清查，此有中油公司85年1月27日函文（原審卷三第68頁）及監察院檢附行政院函說明可參（刑事一審卷四第82頁背面至第83頁），而趙建喬（時任高雄市政府下水道工程處第二科幫工程司負責設計繪圖及驗收系爭箱涵者）於刑案證稱：「依原本的設計，管線應該是在箱涵的上方」等語（偵卷二十九第29頁背面），足認被上訴人抗辯當時任何圖說中，均無記載或顯示箱涵與其所有之8吋管線及系爭4吋管線相抵觸之情形，並非無據。參以，本件是先埋設前開石化管線，才施作系爭箱涵工程，中油公司已於施工協調會中告知該等管線埋設位置，並提醒高雄市政府相關承辦人員管線如有抵觸，願意配合遷改，但是高雄市政府於施作系爭箱涵工程期間，從未通知中油公司關於箱涵抵觸管線及配合遷改管線等情，已如前述，中油公司尚無從獲悉管線已遭箱涵包覆之情事。況施作之後的系爭箱涵包覆已經先存在之管線乃違反工程常規，業經水工處人員吳揚文、廖哲民及吳宏謀證述明確（偵三十卷第56、57頁、第174頁，偵二十九卷第18至21頁，刑事一審卷第十五第167、178頁背面、180至181、185頁背面、192頁），並有高雄市土木技師公會鑑定書可參（第6頁），由此益證中油公司實無法想像管線竟遭箱涵包覆之結果，故豈能因高雄市政府所屬水工處人員違反工程常規而額外增加中油公司負擔清查（甚至開挖）管線有無遭箱涵包覆之義務。是中油公司抗辯事實上無法逐一開挖，乃採以縣市政府提供之箱涵施工圖與中油公司管線分布圖套圖比對之方式進行清查等語，堪認其已盡所能徹查自有管線有無遭箱涵包覆，並無疏失，亦屬有據。
　㈡按承攬工作物因可歸責於承攬人之事由，致工作物發生瑕疵損害，定作人固可依民法第495條規定請求損害賠償，又保固期間雖係瑕疵發見期間之延長，惟當事人就承攬人於保固期間應負如何之保固責任，本得自行約定，若其約定與民法所定瑕疵擔保責任未盡相同者，仍應從其約定。經查：
　⒈依前開福聚公司委託中油公司代辦鋪設系爭4吋管線之合約書第八條明確約定：「本合約委建之管線輸送工程自完工驗收後一年內如確係乙方（中油公司，下同）承造上錯誤，而有損壞破漏情事發生時，乙方應負無償修護之責，但如係因甲方（指福聚公司）自身操作、維護不當或天災、地變及人力不可抗拒之原因而導致者，則不在此限」（北院卷第16頁），特訂之1年保固期間，是保固期間於完工驗收即83年9月8日之後1年已經屆滿，且自00年0月間福聚公司繳清工程尾款取得系爭4吋管線的所有權後迄今即上訴人提本件訴訟（105年），已經過21年，上訴人於契約上之請求權均罹於時效而消滅，故上訴人主張中油公司應負債務不履行責任，亦屬無據。
　⒉上訴人雖稱其自至103年7月31日發生系爭氣爆，才知悉中油公司舖設系爭4吋管線有重大疏失，於該日之前，無從行使請求權，故其依民法第514條、535條、544條及不完全給付債務不履行等請求權均未罹時效云云（本院卷一第47頁背面）。然系爭4吋管線係舖設在先，嗣因高雄市政府水工處發包承包商施作經過該管線下方之排水箱涵工程時，既未依設計圖說施工，復未依中油公司於80年8月7日協調會告知之訊息及結論（距凱旋三路東側建築線3.9公尺，3支中油用管線，為顧及安全，施工時請會同中油公司先行試挖，以確定更詳細資料，如有抵觸管線，配合遷改），通知中油公司會同開挖確認箱涵工程有無抵觸前開管線，需要遷改之情事，導致系爭4吋管線長久遭箱涵包覆，外部柏油包覆層局部破壞，金屬管壁外露、鏽蝕、減薄，而有破口，並不可歸責於中油公司，上訴人不得請求中油公司負不完全給付之損害賠償責任，業如前述，是上訴人此部分主張其得對中油公司行使之請求權尚未罹於時效，亦不可採。
  綜上所述，中油公司代辦埋設系爭4吋管線之行為並無違反合約之約定，系爭4吋管線之部分管壁鏽蝕減薄，進而形成破口係因高雄市政府施作系爭箱涵工程時未依中油公司提醒通知會同於施工前先行開挖確認石化管線與箱涵施工之位置，逕以箱涵不當包覆系爭4吋管線所致，中油公司於84年間完工交付系爭4吋管線予福聚公司時，尚無違反債之本旨之不完全給付（瑕疵）存在，自毋庸負債務不履行責任。又中油公司及所屬員工柯信從與許清松已經事先於施工前之協調會中表明前開石化管線位置，提醒施工單位於施工前應會同開挖確認更詳細資料，以查明是否有遷改管線之需，嗣其等既未收受箱涵施工單位通知開挖確認或配合遷改管線，自無侵權行為可言。故上訴人主張中油公司應負債務不履行及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柯信從及許清松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均無理由。
  上訴人應自負系爭4吋管線之檢測維護管理責任：
　㈠中油公司、中石化公司及福聚公司均有長途輸送石化氣體至大社工業區之需求，而共同出資埋設系爭3支管線，並由中油公司統籌施工事宜，其中福聚公司出資委託中油公司代辦舖設系爭4吋管線，於繳清工程尾款後，為系爭4吋管線所有權人，有工程合約可證（北院卷第16頁），已如前述，其後上訴人於95年間向外商Basell公司購得福聚公司46%股權，繼而於97年4月23日與福聚公司完成合併並以上訴人為存續公司，上訴人乃取得系爭4吋管線所有權。
　㈡又按工廠製造、加工或使用危險物品應善盡安全管理責任，工廠管理輔導法第21條第3項前段定有明文。系爭4吋管線雖位於上訴人廠區外，但此係便利直接自高雄港輸送丙烯至上訴人廠區之特殊考量所設，且該管線本屬上訴人之財產，無論自中油公司端或華運公司端輸送丙烯，俱由上訴人廠區接收端負責操作管理，性質上當屬上訴人工廠設備之延伸，理應視同廠內設備而依上開規定進行安全維護與管理，此觀上訴人2014年發行之CSR Report（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記載「廠內成立直屬廠長之長途管線管理室」、「(二)長途管線安全強化；包括：緊密電位和滿電流檢測、管線巡檢、管線開挖、管線耐壓測試、陰極防蝕檢測、管線電流測繪」等內容(刑事一審卷二十二第79至80頁)。益證上訴人亦肯認地下管線的維護保養並非中油公司之義務，且非僅上訴人大社廠之業務，總公司亦須對此進行監督，方會於其自行發行之2014 CSR Report（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為上述之記載。
　㈢衡之當今風險社會中，課予所有人對於工作物之狀態，應善盡必要注意維護，以防範與排除危險之社會義務，所規範者為物之所有人之工作物責任。是以，中油公司與福聚公司或上訴人既非母子公司或關係企業，亦非系爭4吋管線之所有權人及管理或監督權人。中油公司顯無管理、維護系爭4吋管線之義務。
　㈣再由系爭3支石化管線完成後，福聚公司曾於89年、90年間委託中油公司進行地下管線包覆劣化檢測工程，此有福聚公司與中油公司所訂立之長途地下原料管線管位偵測、衛星定位及包覆劣化檢測工程合約書1份附卷可證；另福聚公司曾於00年00月間委託中油公司就系爭4吋管線進行PROPYLENE線管位偵測及緊密電位檢測，此有緊密電位檢測報告（90年）1份在卷可佐，益證管線埋設工程完成後，本應由各管線所有權人自行管理、維護，中油公司僅在福聚公司另委託之情形下，方為福聚公司進行系爭4吋管線之檢測。上訴人主張中油公司就系爭4吋管線，應負維護及監測之責任與義務，卻未盡其維護義務及建立相關監測機制，構成侵權行為及債務不履行，應負損害賠償責任，顯屬無稽。
　㈤上訴人雖以：系爭4吋管線埋設是由中油公司申請道路挖掘許可，中油公司乃高雄市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規定之「埋設人」，自負有協力遷移、維護該管線之義務云云。惟查：
  ⒈福聚公司（及上訴人）出資委託中油公司代辦舖設系爭4吋管線，於繳清工程尾款後，為系爭4吋管線所有人，有工程合約可證（北院卷第16頁）。觀之該合約第七條產權歸屬：系爭4吋管線經試漏試壓清洗（頂PIG）無虞後視為完工，工程尾款繳清後，產權歸福聚公司所有，唯在中油公司石化站區內之設備產權歸中油公司所有，並由中油公司負責操作維護。及第八條保固責任：系爭4吋管線輸送工程自完工驗收後一年內如確係中油公司承造上錯誤，而有損壞破漏情事發生時，中油公司應負無償修護之責，但如係因福聚公司自身操作、維護不當或天災、地變及人力不可抗拒之原因而導致者，則不在此限等約定，均無從認定中油公司於系爭4吋管線完工交付後，仍對系爭4吋管線負有檢測維護之責。
　⒉又中油公司依此工程合約再委由中鼎公司承包施工，有中鼎公司製作之管線設計圖可證（北市土木技師公會鑑定報告書A5-1），已如前述，證人即當時中鼎公司製圖者楊順清就此證述：「(中鼎有承包施工，然後去向政府單位申請挖掘道路，是否會因為你們申請挖掘道路變成人家委託你們施工，不管是地下管線也好，或其他管線也好，該管線所有權變成你們的？)不會，所有權不是我們的。（問：即使是你們有拿到施工的部分，有申請挖掘道路，管線的維護義務也不會加諸於你們中鼎？)不會，因為在工程建造、埋設完成後，驗收完成以後就整個交給業主」等語（刑事一審卷三六第23頁反面、24頁反面），是系爭4吋管線既由上訴人（前手福聚公司）出資興建、已驗收完工，交付福聚公司（上訴人）使用，上訴人自屬管線埋設人。此外，中油公司受上訴人委任代辦管線遷移工程，乃因上訴人雖為該管線所有人，但屬共同管群，為避免道路重複開挖，由中油公司一併施工，中油公司代辦工程後即向上訴人收取工程分攤費用，有高雄煉油廠99年10月4日修營000000000號開會通知及中油公司105年10月14日油儲發字第10501836580號函可佐(刑事一審卷二十四第104-104頁反面)，足見上訴人確為系爭4吋管線之埋設人。
  ⒊上訴人雖以：氣爆發生後，其為確保系爭4吋管線之安全，乃於103年及104年間多次向高雄市政府工務局申請道路挖掘許可，欲進行管線檢查。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公函以其非此管線之原始埋設人為由否准(原審卷三第78至79頁、本院卷四第105至107頁)，嗣於106年及107年間公函仍重申中油公司基於管線埋設人之地位，依法負有定期檢測維護系爭4吋管線之義務（本院卷四第89至100頁），可見中油公司始為系爭4吋管線之「埋設人」云云。惟查：
　⑴依高雄市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第3條規定（101年12月13日公布）：「管線埋設人：指各類輸油、輸氣設備等需利用管道或管線之機關、團體或個人」（原審卷五第11頁），而系爭4吋管線係福聚公司委託中油公司興建，於完工後實際利用該管線輸送丙烯以營利者亦為福聚公司（及上訴人），且參以同條例第35條規定：「因管線（溝）損壞、故障或因重大災害或其他緊急事件，而有緊急搶修之必要時，管線埋設人應即時通報轄區警察分駐所或派出所登記備案後施工...」及第39條規定管線埋設人為機關或公民營事業機構者，應於年度開始前擬訂年度管線檢測維護計畫報請主管機關核定，並應確實執行（原審卷五第14頁）。
　⑵又系爭4吋管實際呈「Y」字型，除用以連結華運端、榮化端外，另一端則連結中油端，上訴人可分別自華運端或中油端將海運進口暫放其前鎮儲運所之丙烯加壓輸送至榮化端作為生產原料使用，俾以維持原料穩定供應，為兩造所不爭。是以，系爭4吋管線不論輸出丙烯者係華運公司或中油公司，接收者均為上訴人，在輸送丙烯過程中一旦發生緊急事故、重大災害均與上訴人相關，若認管線埋設施工人方為該條例所稱之管線埋設人，則系爭3支管線實際施工埋設人即應為承攬工程之中鼎公司及榮工處，並非中油公司。若認管線施工埋設人方有該條例所定之檢測、維護、災害即時通報之義務，則中鼎公司、榮工處、中油公司未參與輸送丙烯，非在中鼎公司、榮工處、中油公司操作員監控下發生丙烯外洩，竟要求中油公司其知悉其他公司儀表監測異常、丙烯外洩，應予通報，而負責接收丙烯、監控儀器之上訴人反而不負任何緊急事件查修義務，顯非事理之平。因此，上訴人既以丙烯為原料製作產品販售以營利，即應自己承擔其成本和代價，自行管轄風險，不得託詞以自己係委託他人（不論係中油公司或中油公司再發包中鼎公司、榮工處設計、施工）埋設管線來任意轉嫁風險於他人。
　⑶況高雄市政府於氣爆後制定「高雄市既有工業管線管理自治條例」，經高雄市議會通過後，於000年0月00日生效施行，其第8條第2項明定:「既有管線『所有人』為管理維護或檢測管線而有道路挖掘之必要者，得經主管機關同意後向本府工務局提出申請；其申請程式、施工管理及道路維護等事項，依高雄市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相關規定辦理」，以避免上訴人只享權利不盡義務之不合理情況。而依證人即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工程企劃處第六課幫工程司張婉真證述道路使用費從94年是由福聚公司申報，97年福聚公司來函更正96年徵收對象應為上訴人，從97年就由上訴人申報等語（偵一卷第279頁）及卷附福聚公司申報道路使用費暨榮化公司申請變更相關資料（偵一卷第283至301頁），可知系爭4吋管線乃中油公司受福聚公司委託統籌舖設，尾款繳清後，由福聚公司取得所有權，嗣經福聚公司依法移轉予上訴人，故上訴人應為系爭4吋管線之所有權人，即高雄市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第3條規定所指之埋設人，應負同條例第39條規定之堪以認定。上訴人所援引之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公函（本院卷四第89至96頁、第99頁），顯有誤會，其函文意見不足採為有利於上訴人主張之依據。
  ⒋至上訴人援引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04年度訴字第158號及最高行政法院107年度判字第278號判決，據為主張中油公司為系爭4吋管線之申請人（挖掘道路許可）及埋設人（管線機構）就其所屬負有檢測維護之義務云云。然上開行政法院判決固認「管線埋設人（管線機構）於埋設管線後，就所屬管線負有檢測維護之義務」，但其亦認：申請挖掘道路如係為新（埋）設管線之需要，則其挖掘道路僅係手段，埋設管線於道路下以使用該道路之土地，方為其目的。中油公司為埋設系爭3支管線申請道路挖掘許可，中油公司為該許可證所載之受處分人，惟上訴人及中石化公司乃其中之4英吋與6英吋管線真正所有權人，為系爭許可證之實際規制對象，並因被許可利用道路而負有繳納道路使用費之義務等語（本院卷二第53至126頁），足認行政法院裁判並未認定系爭4吋管線為中油公司所屬管線，是上訴人以此主張中油公司為管線埋設人即應負所屬管線之檢測維護之義務，自屬無據。
　⒌上訴人復以：中油公司以自己名義申請道路挖掘許可，多年來，基於管線埋設人之地位，持續統籌檢測維護地下管線，可證其負有檢測系爭4吋管線及所屬管群之義務云云。經查，中油公司就前開石化管線陰極防蝕系統運作定期進行檢測，包括季檢測及（原則上5年為1次）緊密電位檢測，固經中油公司所屬員工邱德俊（煉製研究所工程師，負責研究管線陰極防蝕），翁學昌（設備檢查工程師）及秦克明（林園石化廠設備檢查課長）於刑事偵查中證述明確，然其等亦稱中油公司並無義務為上訴人實施檢測或將檢測結果告知上訴人（偵三十卷第18頁、偵四卷第116、117頁、偵八卷第61頁）。足見系爭4吋管線雖與中油公司所有之系爭8吋管線屬同一管群而同受該陰極防蝕系統保護，但各管線既分屬不同公司所有，上訴人基於系爭4吋管線所有權人之地位本應自負管理維護檢測之責，倘上訴人未委託中油公司管理檢測維護或其他約定，即使中油公司有自行檢測己所有之8吋管線之舉，上訴人仍無從藉此搭便車而脫免自身定期檢測維護系爭4吋管線之責。是上訴人主張中油公司未盡檢測維護系爭4吋管線之責任，為債務不履行云云，顯屬無稽。
　⒍至於證人邱炳煌、陳喬松所述整流站平時係中油公司管理，上訴人應分擔電費數額不大、甚至不足行政管理費用，故中油公司曾索取幾次、之後未再向上訴人請求分擔等語（偵十九卷第134 頁，二一卷第3頁反面），應係指前開石化管線因共同使用陰極防蝕系統所生電費分擔事宜，性質上屬該項系統維持日常運作之基本支出，核與各管線所有權人應否自行實施緊密電位量測或其他檢測無涉，故縱使中油公司考量行政成本而未再向上訴人請求分擔電費，仍無從以此反認中油公司應代負上訴人就系爭4吋管線盡檢測維護之責。
　㈥上訴人另以：中油公司使用系爭4吋管線輸送丙烯，自屬該管線之使用人，應負維護該管線之義務云云。但查系爭4吋管線於福聚公司繳清工程尾款即取得所有，且因合併由上訴人繼受取得所有權，用以分別自中油端、華運端輸送丙烯至榮化端作為生產原料，倘未有特別約定或委託他人代管，本應由所有權人即上訴人自行管理維護。此由上訴人與中油公司簽訂「乙烯、丙烯、丁二烯及氫氣購買合約」第六條第三項約定輸送丙烯之管線由甲方（即上訴人，下同）出資鋪設，並負責維護保養，所有權屬甲方，工安責任由甲方負全責（原審卷一第471至492頁），益得明證。參以上訴人與華運公司所簽訂丙烯化學原料委託儲運操作合約（簽約日期102 年12月31日，偵二三卷第86至89頁）雖未言及管線維護責任歸屬，但依其內容可知華運公司所負主要契約責任僅限於提供儲槽暨運送丙烯，尚不及於管線維護，凡此益證系爭4吋管線均應由所有權人即上訴人自負檢測維護管理責任。
　㈦上訴人再以：中油公司未設計並提供系爭4吋管線獨立檢測方式？未建立管束區域聯防，共用之陰極防蝕電位檢測僅為確認管線外部防蝕做法，無法確切查悉管線內部及整體安全性，因中油公司所為給付不完全，上訴人無管線及整流站圖資，致技術上、事實上均無法自行檢測維護系爭4吋管線進行檢測維護云云，然為中油公司所否認。經查：
　⒈按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其判斷之基礎，不能徒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
　⒉經查，中油公司受福聚公司委託代辦鋪設管線工程合約第二條㈠記載委託範圍雖包括「陰極防蝕及清理（PIG通管）」，但依第七條「產權歸屬」規定「本工程管線經試漏試壓清洗（頂PIG）無虞後視為完工…」，及第八條「保固責任」所稱「本合約委建之管線輸送工程自完工驗收後一年內如確係乙方（即中油公司，下同）承造上錯誤，而有損壞破漏情事發生時，乙方應負無償修護之責，但如係因甲方（即福聚公司）自身操作、維護不當或天災、地變及人力不可抗拒之原因而導致者，不在此限」等語，佐以該契約目的僅在委託中油公司代為設計暨施工鋪設系爭4吋管線，以及上訴人與中油公司間簽訂之丙烯買賣合約第六條第三項載明：通往甲方（上訴人，下同）廠區間輸送丙烯之管線（系爭4吋管線）由甲方出資舖設，並負責維護保養，所有權屬甲方，工安責任由甲方負全責等語（原審卷一第478頁），堪信上開福聚公司委託中油公司代辦鋪設系爭4吋管線合約第二條㈠約定「委託陰極防蝕」係指中油公司就系爭4吋管線鋪設施工負有提供陰極防蝕設備及使管線暢通之附隨義務而已，並非上訴人所稱之概括約定中油公司日後須負責全部檢測維護工作。
　⒊系爭3支石化管線係中油公司邀集中石化公司、福聚公司共同出資埋設，推由中油公司統籌施工並委託中鼎公司設計採柏油包覆管線（第一層保護）暨「陰極防蝕法」（第二層保護）避免鏽蝕，且該等管線係同時施工鋪設，除起迄點略有差異外，主要路線俱屬一致，已如前述；而依證人楊進財（中鼎公司電機設計部人員）證述不適合在同一管溝使用兩個不同陰極防蝕系統，因為會造成更大干擾，故建議做成一個系統、這樣電壓才會平衡、沒有電位差或產生其他電流等語（刑事一審卷三三第21頁背面至22頁），堪信中鼎公司因考量上情而規劃採用同一套陰極防蝕系統，以有效維護陰極防蝕系統正常運作，避免前開石化管線過早產生鏽蝕，尚不得執此推認系爭4吋管線亦應由中油公司全權管理。是上訴人主張中油公司未建置提供單獨的陰極防蝕系統供系爭4吋管線使用，致其無法檢測，有債務不履行情事云云，顯屬卸責之詞，自不足採。
　⒋況依87年2月19日中油公司與下游廠家地下長途管線漏油防止追蹤會議記錄㈢（出席人為福聚陳喬松，嗣為上訴人大社廠副廠長）之討論及決議事項部份記載內容：「㈠就彼此間地下管線檢測及維護問題意見交流，希望連接雙方石化品輸送地下管線，要自行或委託笫三者做安全檢測，該項檢測報告將做為下次訂約時之生效要件，各位對彼此間的管線檢測維護都已在進行。㈡各位手上有份資料有關管線位置偵測、管線位置衛星定位、管線緊密電位測量等工作方法及報價，各位可以參考作為委外檢測報價之用。……㈣仁大石化聯誼會已請飛茂公司做過簡報，各位主管多已有概念，也知道地下管線維護之重要性及危險性，各位公司大老闆也瞭解，大部份廠家都已經編列預算供地下管線檢測維護使用。……㈥管線行經共同路線，必需要共同關心共同維護，一旦有一支管線有問題，整體都會受到傷害，巡管措施是必定要的工作。㈦……後期工作則是包括整流站整修，陽極地床加強以及管線定位，緊密電位檢測等工作。……㈨各位所需用的圖件本廠可以提供。另外有關管線轉移其他公司或改輸送其他產品，請儘快通知本人，以便修改有關圖件及資料」等語（刑事一審卷二二第36頁）。
　⒌89年9月21日中油公司與仁大工業區下游廠商舉辦長途地下原料管線陰極防蝕系統第二期工程合約事宜討論，福聚公司由陳喬松代表參與，該會議紀錄記載「高廠至仁大工業區共管溝內長途地下管線之維修工程，是先於八十八年十月請台探處沿管線全線做緊密電位檢查，找出相關問題處。本期合約即針對該處改善，請各廠家全力配合，儘速簽約，俾利早日施工，防止地下管線洩漏等相關工安事件發生」，有89年9月21日「中油高雄廠至仁大工業區長途地下原料管線陰極防蝕系統第二期工程合約」定稿相關事宜討論暨會議紀錄可證（刑事一審卷二二第81至83頁）。
　⒍觀之前揭⒋⒌會議記錄，足證自福聚公司時代起，中油公司即與下游廠家約定「地下管線要自行或委託笫三者做安全檢測」、「巡管措施是必定要的工作」、「所需用的圖件本廠可以提供」、「請各廠家全力配合，儘速簽約，防止地下管線洩漏」，益證中油公司並不負擔下游廠商所有管線之檢測義務。
　⒎再由證人即上訴人前副廠長陳喬松就上開會議證述：「要做緊密電位時，那時GPS的技術已經發展出來，所以才要做這樣衛星定位將管路確實的位置定出來」、「（問：到了90年中油有把所有的總結報告給你們，這個總結報告你有無過目過？）有。（問：提示偵28卷第34頁，90年12月高廠石化站-福聚4吋管PROPYLENE丙烯線管位偵測及緊密電位檢測報告是否就是這個總結報告？）是。其中偵28卷第35頁，第四、檢測過程，4-1管線位置偵測：利用管線偵測儀器測量管線確實位置再予以分析或定樁標示。就是剛才說的GPS的管位測量。中油給我們這個報告，有給我們管路衛星定位的結果。刑事一審卷十第127頁反面『中油高廠石化站至仁大工業區管線檢測衛星定位成果圖含磁片及檢測報告移交清冊（各單位三份）簽收據』，上面有我簽名，就是剛才所述衛星定位的成果圖含磁片都有給，我有移交給後手陳炳煌」、「（問：提示偵17卷第151頁牛皮紙袋內的圖，看到右下角，這是榮化大社廠提供的『李長榮公司所屬長程地下原料管線平面布置圖』，這是否榮化的圖說？）是。這邊有一個「DR COUYANG」，然後旁邊的日期是11.26.1997，這就表示1997年畫的。左上方黃色線部分，寫「凱旋三路」，其上有T2-38測試端子、KLR-10整流站。（問：提示刑事一審卷六第148頁，中鼎替中油畫的總廠至高雄林園油管工程陰極防蝕系統整流站、測試站布置平面總圖，你剛才說中油有提供給你們是否就是這張圖？）就是像這種圖，對」、「偵17卷第151頁牛皮紙袋內『李長榮公司所屬長程地下原料管線平面布置圖』1997年11月26日就是畫圖的日期，簽名的這個畫圖，這是我們裡面一個已經退休了，歐陽先生」等語（刑事一審卷三九第157頁背面至158頁背面、161、162頁），可見上訴人主張其無系爭4吋管線、整流站圖資，無法自行檢測維護云云，顯與事實不符，不足採信。
  ⒏縱認系爭4吋管線即使因與中油公司所有之管線屬同一管群無法分開檢測，然並不能免除上訴人所應自負之監督所屬進行管線維護之義務，況國內進行緊密電位檢測之業者非僅有中油公司一家而已，尚有金茂、騰湘企業有限公司、工研院等業者（中油公司103年委由金茂公司進行高廠至林園間更新管線電位測量，工研院檢測服務報告第24頁、騰湘公司緊密電位檢測實績表，刑事一審卷二二第84至85頁），上訴人公開發行之CSR並記載該公司可委請國內外專家查核、驗證，佐以緊密電位、陰極防蝕、管線厚度檢測、超音波檢測等管線維護偵測數據之判讀因執行者學識經驗之不同而有差異，上訴人若能自負其責委由其他業者判讀，可能有不同結果，進而查覺自己所有系爭4吋管線早有異常之可能。上訴人主張只能委託中油公司進行緊密電位檢測云云，並非實在。
  ㈧上訴人另以：中油公司自80年施工完成起迄103年7月31日氣爆發生止，長達23年期間僅做過2次緊密電位檢測，顯不符合每5年做1次檢測之要求。又於96年間進行緊密電位檢測其8吋管線時，曾發現靠近二聖路與凱旋路口附近之管線有電位下降之異常現場，若進而採取其他方法檢測，應可發現系爭4吋管線有穿越箱涵或管線已有破損之情，而認中油公司有過失云云，固有監察院調查報告為憑（該報告第56頁，北院卷第90頁正反面）。然查：
　⒈上訴人為系爭4吋管線之所有權人，應盡檢測維護管理責任，中油公司並未負有維護管理系爭4吋管線之責，且上訴人於96年間並未委託中油公司進行緊密電位檢測，兩造間並無檢測系爭4吋管線之契約存在，業如前述。　
　⒉又中油公司處理陰極防蝕專業人員邱德俊前於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04年度訴字第158號案件審理時證稱：「三條管線是同時埋設，當時確實是同時實施作陰極防蝕，這是指在防蝕的部分，而不是檢測的部分，因檢測是長期的，只要管線存在就必須檢測。所以，防蝕的部分是做在一起的……，但檢測是可以區分，因為管線的尺寸不一致，且管線路徑土壤的環境也不盡相同，管線在道路維護開挖時，也會有不同的狀況，所以，管線的防蝕狀況也會不盡相同，亦即管線的防蝕狀況會隨著時間、環境而改變。……各條管線都會得到不同的電流，因此，在數據上也會有所差異，這些差異既表示管線的防蝕狀態，因此，各管線就利用這些數值來判斷管線的狀況。……在電位測試站內有3條電線，當量測其中一條電線時，只會得到其中一條管線的電位，因此，如果要得到3條管線的電位，就必須3條電線都量測，3條管線共同埋設時，可能因為受到電流的干擾，電位的差異性，都會讓各管線產生不同的差異。系爭3條管線的3條電線無法區分……所以，中油公司會對測試站內的三條電線一起進行數據的量測，其目的在判斷對中油管線是否有不良的影響。（問：系爭3條管線所作的陰極防蝕系統，有無辦法區別為4、6、8吋管線？）當時埋設規則並無要求標明各管線的種類，經過20幾年的埋設管線種類會不見，中油公司擔心這個問題，所以，在量測上出現3個數據，因無法判斷8吋管線，如發現3條管線其中有1條數據是不對的就是有異常，我們就會進一步的去做檢測處理。至於該條電線是屬於那一條管線，則無從判斷。截至氣爆發生前，就現存的數據，並未發生有異常的狀況，這是指在電位測試站的數據，電位測試站一般相距5百公尺至1公里。……又中油公司會對本公司的管線進行緊密電位檢測，亦即沿著管線路徑每3公尺量取管線的電位進行判斷，這個量測是在8吋管線的正上方，取得的數據，比第一項前項數據，更為可代表管線狀況，藉此研判管線是否包覆破損及是否可能產生腐蝕。……（問：當時氣爆點是否有電位測試站？）沒有，但印象中氣爆發生點往中山路200至300公尺有一個測試站，往中正路的方向好像500公尺左右有一個測試站。當時洩漏點沒有測試站。（問：假設洩漏點有測試站，依照測試站的測試是3條電線做在一起是否可以查出異常？）不會，因重點在「箱涵內」，在箱涵內我們是無法檢測，我剛才所述的狀況都是在道路上或地面上，只要有異常我們以科學方式都可檢測。……我們的管線可能是20公里或100公里，所以，我們為了瞭解管線的防蝕狀態整個管線是否有得到電流，我只知道是否有得到電流，所以，我會在每500公尺至1公里之間設置一個測試站，我量測的數據得到某種數值，我的防蝕系統是正常運作，可是，不代表我管線每個地方都是，我只能知道這管線10公里或100公里間，大概維持一個防蝕狀態，有接收到遠端的防蝕系統提供的電流。……（問：請問中油公司自埋設以後至氣爆前之間，總計有幾次緊密電位檢測？）一、API570並未強制要求地下管線每5年進行一次緊密電位檢測，其原文僅說「maybe」並未有強制的要求。二、國內法規亦未有此種檢測要求，中油公司公司會根據業務需求及轄區要求決定是否進行緊密電位檢測，該檢測在本公司內規規定為原則5年1次。三、至氣爆之前，本公司8吋管線共進行2次緊密電位檢測。」等語（見上述卷2第219至222頁）。由前揭邱德俊之說明可知，中油公司除依自治法規盡其維護管理義務外，並曾基於內部管線管理維護需求，執行管線陰極防蝕檢測及緊密電位檢測，其中陰極防蝕電位檢測雖可測得系爭3條管線之檢測數據，然其電位測試站約500公尺至1公里處才定點設置，而系爭路段並無電位測試站，縱使中油公司當時於系爭路段有設置電位測試站，因系爭3條管線被包覆在系爭箱涵之內而無從於地面測試站檢測得知。至中油公司施作之緊密電位檢測則專就其所有之系爭8吋管線為之，而其施測結果，亦與該8吋管線於氣爆後開挖檢測並無破損情形無異。是以，中油公司無論依外部法規或內部規範所執行之管線維護措施，均無從事先預防或知悉系爭3條管線在系爭箱涵裡面之浸潤變化。故此，上訴人主張中油公司有疏於檢測維護系爭4吋管線之過失，亦無理由。
　⒊工研院檢測報告雖認「氣爆發生地點約在測量點5766左右」、「測量點5766非常接近氣爆發生位置」云云（檢測報告第27、28頁），及中油公司96年度管線定期包覆劣化檢測報告（刑事一審卷六第2至118 頁，卷九第15至67頁）就該編號5766測量點標示「最高速限50標誌柱距離1.4m及2m箱涵」（刑事一審卷六第44頁，卷九第36頁），惟觀之中油公司檢測報告所列測量點序號係由北往南遞增，其中編號5791為「二聖一路凱旋三路中間台電圓形閥箱距離1.7m及1m」、編號5795為「二聖一路凱旋三路平交道旁紅綠燈距離3.25m 及4m」，並在接近編號5783圖示波峰較高處下方標示「排水溝」，復由檢察官於104年11月27日偕同范棋達（即參與96年度管線定期包覆劣化檢測報告暨判讀人員）前往現場勘驗暨拍照，依照片所示編號5786、5791測量點位置確在前開交會點附近（刑事一審卷九第8至10頁），范棋達證稱編號5766並不是氣爆的點、註記「箱涵」只是表示同仁看到箱涵、緊密電位量測係以每3公尺一點進行檢測（刑事一審卷十九第8頁反面、18頁反面至19頁）等語，推算編號5766應位於編號5786測量點北側約60公尺（3 公尺x 《0000-0000 》＝60公尺) 處，相距凱旋三路、二聖路口交岔口（即前開交會點）較遠，可見前開交會點應位於「編號5786至5795」測量點間，中油公司96年間檢測其8吋管線之編號5766檢測點尚與系爭氣爆無關，工研院檢測報告認為編號5766測量點非常接近系爭氣爆發生位置云云，應有錯誤。
　⒋中油公司96年度管線定期包覆劣化檢測報告雖顯示5786至5795測量點間電位略為上升（緊密電位檢測原則上以-850mV為基準，負值越高表示陰極防蝕效果越佳），較諸其他測量點波形仍非呈現明顯異常，且建議改善事項亦僅記載「測點1821至1889位於仁武仁光路與澄合街紅綠燈起至仁光路與仁武路口之間電位不足，因排水箱涵敷設於本段管線群正上方，防蝕電位稍有不足，建請轄區單位加強觀察並加密量測前後測試點之電位，隨時注意管線狀況」（刑事一審卷六第6、44頁），俱未指明前開交會點有何檢測異常情事。
　⒌監察院104年9月3日院台財字第1042230516號函附中油公司前於84年間針對該院提出輸油、氣管線之監測及安全防護措施糾正案之查復資料（刑事一審卷四第80至110頁），內容俱未提及前開交會點，顯見中油公司從未察知前開交會點處確有前開石化管線穿越箱涵之情事，此由范棋達證述中油公司從來不知有管線通過箱涵等語（刑事一審卷十九第19頁），益得明證。
　⒍參以系爭4吋管線與前開8吋、6吋管線同時鋪設且屬同一管群，並在前開交會點經箱涵工程施工人員逕以箱涵包覆，其中8吋管線部分嵌入箱涵頂壁，6吋管線完全包覆於箱涵頂板而與8吋管線緊密相鄰，系爭4吋管線則完全懸空於排水斷面內，已如前述；再佐以緊密電位量測原理係當管線外部包覆良好、無雜散電流干擾時，管線電位可視為等電位狀態，然而當管線上方介質狀態有變化時，例如土壤組成改變（沙土、黏土、礫石等）、管線上方有混凝土結構之箱涵或水溝時，或土壤上方地表有柏油路面或混凝土路面時，由於參考電極與管線表面間抗阻提高，亦會造成管線電位變化，則據工研院檢測報告闡釋在卷（檢測報告第23頁），而台灣油礦檢測報告（檢測時間為90年間）所示編號5786至5795測量點間電位變化相較其他測量點並無明顯異常，建議改善事項僅記載「測點6072至6091此區段電位不良，建請轄區單位調閱查明施工時之相關資料再處理是否開挖改善」（偵十三卷第232、250頁反面）及中油公司96年度管線定期包覆劣化檢測報告所示電位檢測結果，數值並非固定（直線）而多有起伏變化，且根據緊密電位量測人員的實務經驗，堪認電位數值起伏原因多端，尚無從僅以此電位變化現象判斷管線係遭箱涵包覆，以及開挖確認屬於最後手段（工研院鑑定人羅俊雄證詞，刑事一審卷四十第30頁背面至第31頁）。至於范棋達基於96年間8吋管線緊密電位折線圖上出現編號5783測量點之波鋒異常，乃依中油公司長途輸油氣管線緊密電位檢測實施要點5.3.2「建議『異常點』改善之方法：瞭解是否有結構物影響」，遂返回現場比對地形地貌，見測量點5783範圍內有一人孔蓋（即系爭北側箱涵），即誤將人孔蓋視作下方有排水溝等結構物，逕認測量點5783呈現之波峰異常係受結構物影響，而未進一步以其他檢測方法去疊代，確認地下管線有無防蝕效力不足或包覆破損之情形，固應認與地下管線檢測之常規作法有違，惟因中油公司前開檢測係針對其所有8吋管線，其對系爭4吋管線不負檢測維護義務，是其縱對8吋管線檢測方法或檢測報告之判讀與常規有違，亦與系爭氣爆無涉。故上訴人主張中油公司於96年度實施緊密電位檢測時曾發現有電位異常現象，即負有開挖探查並通報上訴人之義務云云，亦屬無稽。
　⒎是以，上訴人主張中油公司96年間進行緊密電位檢測其8吋管線時，若能就靠近二聖路與凱旋路口附近之管線有電位異常之現場，進而採取其他方法檢測，應可發現系爭4吋管線有穿越箱涵或管線已有破損之情，詎中油公司卻未作為，而應對上訴人負債務不履行或侵權行為賠償責任云云，顯無理由。
  ㈨至上訴人以：中油公司於104年9月24日油儲發字第10410502660號函檢送96年5月3日至同年10月7日實施緊密電位之檢測報告（刑事一審卷六第1至118頁），該檢測報告附件六「管位樁號路徑敘述表之各頁表頭即註明為「管群管位敘述表」（同上卷第75至117頁），益見緊密電位檢測係以管群為實施對象。該函說明三並載明：「高雄市凱旋路與二聖路口本次氣爆疑似洩漏點之位置，本公司未曾檢測出數據異常」。中油公司就系爭4吋管線既有管理維護之事實，縱認上訴人仍須進行維護，上訴人仍係委請中油公司進行緊密電位檢測，而其結果，亦當為「未曾檢測出數據異常」（刑事一審卷六第1頁）；縱中油公司於系爭路段僅就其所有之8吋管進行緊密電位檢測，一旦發現某處電位異常而有開挖必要，中油公司自必通知包含上訴人在內之各管線單位到場會勘。亦即，由於該檢測結果對於系爭4吋管線之狀況亦已檢測在內，中油公司於系爭路段縱僅就自己之管線進行檢測，並認有開挖必要，上訴人亦會參與會勘，因而有檢視系爭4吋管線狀況之機會云云。惟查:
  ⒈中油公司與福聚、中石化等公司於89年間對各自埋設在同一管溝內之長途地下管線共同委託中油公司台灣油礦探勘總處進行地下管線管位偵測、衛星定位、包覆劣化檢測工程，其委辦工程契約附件一共同委辦、各別簽訂契約廠商名冊第二點記載委辦廠商為:中石化大社廠、福聚、中油高雄煉油廠，依各廠實際完成檢測公里數占總公里數比率分擔，有該委辦工程契約及附件可證（刑事一審卷二五第184、188頁）。
　⒉證人即上訴人前副廠長陳喬松亦證述：「（問：提示偵28卷第34頁，90年高廠石化站-福聚4吋管PROPYLENE丙烯管線管位偵測及緊密電位檢測報告這個總報告，是福聚委託中油的探勘處去做的，是否如此？）是」（刑事一審卷三九卷第162背頁）、「90年做了一次衛星定位、緊密電位，茂匯也作建議改善工程，之後又沒有再做緊密電位測試」（見偵二一卷第4頁）等語。另102年間高雄煉油廠與其他仁大工業區下游8家廠商就維護、檢測費用共同分攤，其中：福聚分攤比率：6.513％，有中油公司採購契約第1頁及附件可稽（見103年8月4日扣押卷扣押物品清單編號13高雄廠仁大陰極防蝕合約，刑事一審卷二二第31至32頁)。足證上訴人若果有委託中油公司進行地下管線維護、檢測，當會共同簽訂委辦工程契約，以明檢測項目及雙方分攤經費，中油公司並無負擔檢測系爭4吋管線之義務。
　㈩上訴人雖稱：中油公司102年及103年長途管線檢測維護管理計畫圖有包括系爭4吋管線，所以中油公司已將系爭4吋管線納入維護，且依中油公司石化事業部「前鎮儲運所廠外長途管線陰極防蝕季檢測報告（102年10-12月份）」記載，各檢測點之檢測結果均符合防蝕標準，足見中油公司於102年第4季對於管線之維護管理，確已包含系爭4吋管線，且檢測結果符合標準云云。惟觀之中油公司102年長途管線檢測維護管理計畫業已載明「工作時程及範圍如下:⑴高廠至大林廠及前鎮廠管線。⑵高廠至觀音儲運站管線。⑶高廠至烏材林儲運站管線。⑷高廠至林園廠管線」（刑事一審卷三五第237頁）。103年長途管線檢測維護管理計畫則載明「工作時程及範圍如下:⑴高廠至大林廠及前鎮廠管線。⑵高廠至大林廠管線。⑶高廠至觀音儲運站管線。⑷高廠至烏材林儲運站管線。⑸高廠至林園廠管線。⑹楠梓配氣站至高廠管線」（同上卷第253頁背面），中油公司並就此說明「因早期本公司接受下游廠家委託辦理管線埋設，其管線與本公司管線埋設同一路徑，所以該路徑內亦涵蓋有其他公司管線，並非本公司將其他公司管線納入管理範疇，故其他廠商之管線並不納入本公司長途管線維護檢測計畫中」，有中油公司煉製事業部106年11月13日煉高發字第10602131640號函可佐(刑事一審卷四十一第153至156頁)，足見中油公司維護之標的係針對自己所屬長途管線，與上訴人所有之管線無關。再依中油公司長途輸油氣管線及儲槽陰極防蝕作業要點所載之適用範圍係指中油公司各單位長途輸油氣管線及儲槽陰極防蝕作業（刑事一審卷三五第238頁），至於其附圖中有他廠如上訴人之系爭4吋管線，乃係標示管線位置而援用原設計圖說未刪除他廠管線之故，並無將其他公司管線納入中油公司管領之真意甚明。
　上訴人復稱中油公司為受石油管理法規範之石油業者（本院卷四第101至102頁），且以油管為名申請取得系爭4吋管線之挖掘道路許可證，而埋設系爭4吋管線，故應依石油管理法第32條規定負該管線之檢測維護管理責任云云。然系爭4吋管線之所有權人為上訴人，而非中油公司。是上訴人主張中油公司應依石油管理法第32條定期檢測管理維護系爭4吋管線，並陳報主管機關備查，並不可採，故其以中油公司違反石油管理法第32條規定之定期檢測並陳報主管機關備查之法定義務，致系爭4吋管線發生腐蝕破口，而應依該規定及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負賠償上訴人所受損害之責，自屬無據。
  綜上各節，系爭4吋管線為上訴人所有，應由其自負檢測管理維護責任，上訴人主張中油公司依委託代辦鋪設管線工程合約第二條第㈠款、第七條約定負有契約上之管線維護檢測之責任與義務，卻未盡其維護義務及建立相關監測機制（提供獨立陰極防蝕系統並實施管束區域聯防），違反契約約定及法律規定之義務，而應負債務不履行及侵權行為責任，均屬無理；且中油公司為系爭4吋管線之埋設人，亦為使用人（系爭4吋管線輸送端）、石油管理法規定之石油業者，並依「災害防救法第30條第3項、「經濟部所屬事業地下油、氣管線及儲槽管理要點第4條、第15條」、「石油管理法第32條第1項」、「高雄市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第39條、40條」、「高雄市市區道路管理規則第66條第2項」與「中油公司油氣管線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及行政法院裁判見解負有檢測維護系爭4吋管線之法定義務，卻未依法辦理，而有違保護他人法律之情事，致生損害於上訴人，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云云，亦屬無據。況若上訴人主張中油公司為系爭4吋管線之埋設人，應負責檢測維護管理，只能由中油公司統籌負責管理維護，則為何福聚公司於90年間另以簽訂契約之方式委由中油公司辦理系爭4吋管線之緊密電位檢測作業？由此益徵上訴人主張與事實不符。既然上訴人自90年後，未再委託中油公司進行系爭4吋管線之陰極防蝕、緊密電位檢測，則上訴人主張中油公司之受僱人田茂盛於90年12月，范棋達於96年間先後辦理系爭4吋管線之緊密電位檢測（原審卷三第83至85頁、第86頁），秦克明辦理每季一次管線陰極防蝕檢測（原審卷三第88至90頁），王文良辦理每日巡管作業（原審卷三第92至93頁）均未如實報告系爭4吋管線之檢測維護情況，復未於檢測後追蹤及為必要處置，致發生氣爆損害結果，顯有過失，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第185條規定，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云云，自屬無稽。從而，上訴人基此主張中油公司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與秦克明等4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為無理由。
　至於上訴人聲請命中油公司提出㈠79年起至84年間施工舖設系爭4吋管線於市中心F段之監造計畫書、品質計畫書、稽核承造人所送施工日報表或月報表、監工日誌、監工日報表、工程月報表、每日巡管報告及記錄、依監造計畫對工作辦理竣工審查等相關舖設圖資、報告與協調會議紀錄。㈡84年2月板橋氣爆事件後，中油公司於高雄地區辦理地下管線清查作業之報告、紀錄（含內部簽呈、報告與紀錄）等中油公司所持有與本件訴訟有關事項所作之文書（本院卷五第44頁、第101、193至198頁），本院命中油公司依上訴人聲請提出（本院卷五第51頁），中油公司以上開書證年代久遠，並已提出相關文書予監察院等語，上訴人認監察院案卷並無上開文書，而中油公司持有上開文書，卻無正當理由拒絕提出，請依民事訴訟法第345條規定，審酌情形認定上訴人關於該等文書之主張或依該等文書應證之事實為真實云云（本院卷六第39、41頁），然氣爆路段之系爭4吋管線是在肇事箱涵施工前即已完成舖設，係因水工處違法施工，始將系爭4吋管線懸空包在箱涵中，系爭4吋管線之包覆層於不詳時間遭破壞，難謂中油公司交付福聚公司之系爭4吋管線具有瑕疵，已如前述。上開文書並無從推翻系爭4吋管線為上訴人所有，經過路段並由上訴人繳納道路使用費，自應由上訴人自行負責檢測維護管理，中油公司辦理地下管線清查作業仍無從解免上訴人應檢測管理維護系爭4吋管線之義務，是上訴人以中油公司無正當理由拒絕提出上開書證，應依民事訴訟法第345條規定認定上訴人主張為真實云云，並不可採，亦無再為調查上開文書之必要，附此敘明。
  氣爆當天，中油公司及所屬人員是否有未即時告知救災人員關於系爭4吋管線資訊（未能有效整合即時監測資訊），且未即時通知上訴人及華運公司，有無債務不履行或侵權行為（即違反災害防救法第30條第3項及同法施行細則第3條，高雄市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第39條、第40條及石油管理法第32條等保護他人之法律規定）（含如果中油公司於高雄市政府消防局救災救護指揮中心（下稱指揮中心）在晚間9時54分起詢問並請求派員至現場查看時，提供系爭4吋管線圖資，是否即可阻止氣爆）？
　㈠喬東來部分：
　⒈喬東來為中油公司煉製事業部高雄煉油廠電子課課長，為該公司電機工程師，於氣爆發生當晚適輪值中油高雄煉油廠（楠梓區）安管中心修造主管；賴嘉祿為中油公司石化事業部前鎮儲運所所長、王文良則為前鎮儲運所公用組經理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系爭4吋管線並非中油公司所有，氣爆發生當天中油公司亦未使用該管線輸送丙烯。是以，中油公司，喬東來、賴嘉祿、王文良等人對系爭4吋管線運作狀況及安全不負監督義務，自無上訴人所稱之未能有效整合即時監測資訊，未能及時通知上訴人即華運公司之疏失。
　⒉又喬東來於103年7月31日當晚適輪值中油公司高雄煉油廠安管中心，因而自當晚9時54分3秒起，接獲指揮中心詢問電話，惟依指揮中心當日與喬東來之通話內容「指揮中心：在前鎮區凱旋三路、二聖一路那邊不曉得你們有沒有油管經過那個地方，那個地方有瓦斯異味很重，地區都擴散出來了；喬東來：瓦斯味應該是有瓦斯管」、「指揮中心：不曉得你們有沒有一些油管經過那個地方；喬東來：油管應該是油，不會有瓦斯味」、「指揮中心：你們能不能派人過去那邊查看一下是不是你們的，因為那個地方味道非常的重；喬東來：我來問他們一下」（北院卷第107頁背面「指揮中心與中油公司電話通聯譯音」）。可見喬東來依據指揮中心提及「瓦斯味道很重」之資訊推判指揮中心所詢問者為「瓦斯管」，尚屬合理。況喬東來於前開對話中回答「瓦斯味應該是有瓦斯管」、「油管應該是油，不會有瓦斯味」之內容，指揮中心亦未進一步要求喬東來查詢範圍應擴及於瓦斯管線以外之其餘管線。是以，喬東來於向LPG（液化石油氣）管線有關之轄區北區儲運課、前鎮儲運所詢問，查詢結果當天均未操作LPG管線，即將前開查詢結果回覆指揮中心「我們有問我們那個輸送單位，他們說他們沒有在輸送，而且壓力都正常」，故自難以喬東來因應指揮中心詢問而提供「瓦斯異味」之救災資訊，即認其違反注意及救災義務。
　⒊上訴人雖稱喬東來在指揮中心詢問：「我們再跟你確認，你們管線沒在二聖、凱旋是嗎」，仍稱「絕對沒有」，且指揮中心人員是詢問油管，但喬東來卻只回答沒有中油公司瓦斯管等語，未及時正確說明現場有系爭4吋管線云云。惟查：
　⑴據喬東來於刑案偵訊中陳稱：「（問：當天119人員問有無派人過去二聖凱旋路看，你回答說『我們的管線沒有埋在那裡』，為何如此回答？）我們是跟他說我們的LPG管線不在那裡」，核與其當日就指揮中心詢答均針對中油公司LPG管線一情相符，其答覆之內容亦合於事實，衡情其應無刻意隱匿管線資訊之惡意。
　⑵況王文良抗辯其於晚間10時35分許抵達現場即有告知消防局人員氣爆現場埋有中油公司管線，參以證人陳虹龍於偵訊中亦稱：當時現場管線科人員跟我說中油、中石化有管線，王文良到場後跟我說中油有二條管線，一條是柴油管，一條是丙烯或乙烯我忘了，他說這兩條管線早就關掉了等語，有偵訊筆錄在卷可按，故消防局人員早於管線科人員到場時，已知悉中油公司在該處有1條地下管線，王文良到場後，亦有傳達此資訊，相關消防局人員並未因喬東來之錯誤告知內容，而有受誤導之情形，難謂其告知錯誤資訊行為，有產生何具體危險或實害結果。
　⑶此外，氣爆發生前，高雄市政府消防局人員未能及時確認氣體洩漏點及管線所有人，究其癥結，在於依民眾檢舉及現場人員所聞到異味均誤以為外洩氣體為瓦斯，且無論係119中心向中油公司電話查詢，或管理公共管線圖資系統之工務局工程企劃處第6課人員於接獲通報抵達現場後依圖資系統查詢，均未能即時查出該地段除中油公司、中石化公司外，尚有上訴人所有之系爭4吋管線所致。而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公共管線圖資系統建置有2種圖層開啟方式，分別為「八大管線分類圖層」及「管線單位別圖層」，而造成工務局人員查詢不到系爭管線，此關鍵管線之原因則係承接公共管線圖資系統之「坤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坤眾公司），在整合高雄市及原高雄縣歷年所各自建檔之公共管線資料庫時，由於座標系統不同，無法做套疊整合，漏將「福聚公司」管線圖層未歸類在「八大管線輸油分類圖層」統一開啟，必須由查詢人員以「管線單位別圖層」開啟，才能發現福聚公司資料，致工務局人員縱然使用「八大管線分類圖層」全部開啟功能查詢時，仍無法顯現福聚公司之管線等情，業經檢察官偵查明確，此有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103年度偵字第24845號、第24846號、第24847號、第24848號不起訴處分書1份可稽（原審卷一第511至531頁）。據上自難認喬東來未正確告知中油公司在該處有管線之行為，與氣爆發生間存有因果關係。故上訴人主張喬東來應負氣爆之侵權行為責任，尚無可採。
  ㈡賴嘉祿部分：
　　賴嘉祿於103年7月31日當晚適輪值前鎮儲運所安管中心，其以電話聯絡王文良前往消防局通報之前鎮區凱旋三路、二聖一路現場瞭解，王文良並於10時35分抵達現場，此亦為兩造所不爭執。依賴嘉祿於103年10月16日偵訊中陳稱：當晚接獲中油公司公關黃水泳電話告知，前鎮區長有要求前往二聖、凱旋路口現場，因其在前鎮所值安管，故以電話通知經理王文良去現場配合查證，時間約為10時19分。王文良當時就跟我說現場有一條中油8吋乙烯管線送高雄煉油廠、一條8吋丙烯管線送中石化公司、一條4吋丙烯管線送李長榮公司等語（103他6547偵卷第309至311頁），是賴嘉祿當晚因值勤而無法抽身，派遣熟知石化管線分佈之同所公用組經理王文良前往現場，尚無悖於情理。上訴人主張賴嘉祿未配合指揮中心親赴現場協助確認，謂其有過失，應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並不足採。
　㈢王文良部分：
　⒈王文良接獲賴嘉祿通知時間為晚間10時19分、旋即於10時35分抵達救災現場，難認有何延誤。又王文良於抵達現場後即由時任高雄市政府經發局公用事業科股長蔡旭星偕同向指揮官即高雄市政府消防局長陳虹龍報到，直至氣爆發生時，未曾離開救災現場；現場停留期間，並曾與高雄市政府消防局第一救災救護大隊大隊長王崇旭、高雄市前鎮區區長林玉魁、毒災應變隊隊長楊惠甯就現場救災進度及相關資訊進行交談，此業據蔡旭星、陳虹龍、王崇旭、林玉魁、楊惠甯於偵訊中證述明確（同上卷偵訊筆錄），雖陳虹龍、王崇旭、楊惠甯、林玉魁及蔡旭星等人均證稱並沒有聽到王文良告知該處有上訴人之系爭4吋管線等語。但證人即賴嘉祿於偵查中證稱：（問：當天王文良有無跟你說他有向現場消防人員告知管線的情況?）有，他說他到現場就跟指揮官報到，他跟指揮官報告3條管線，分別是8吋乙烯管線，6吋中石化丙烯管線，4吋李長榮丙烯管線等語，核與王文良說法一致，且衡情王文良已經親赴現場與在場救災人員同處危險之最前線，且非屬上訴人之員工，縱基於自身安全之考量，對於有利於救災之資訊應當知無不言，當無刻意隱暪上訴人在該處有系爭4吋管線之必要，而置自身陷於危難當中之動機及理由。是上訴人主張王文良未據實及時告知系爭4吋管線之資訊，顯與常情有違，不足採信。
　⒉參以，觀之監察院報告內容指摘高雄市政府未能落實指揮體系一元化之規定，消防局局長遲至民眾報案後約1小時始抵達現場後，仍有消防局大隊長、專門委員、中隊長、副中隊長、捷運局長、局長室人員、司機等多人相繼發號施令或傳遞訊息，斯時現場明顯乏人統一指揮、更新情資及下達指令，形同多頭馬車，肇生現場混亂無序失措，顯有違失等情（監察院報告第39至40頁，北院卷第82頁）。因此，本件無法排除王文良到場後，確有向現場救災人員傳達該處有上訴人所有之系爭4吋管線，但因現場混亂，相關人員又急於找出不明氣體之洩漏點，以致於王文良提供之訊息，未能適時傳達至現場指揮官之可能。
　⒊縱王文良未主動告知系爭氣爆現場有系爭4吋管線，惟高雄市政府所屬工務局工程企劃處處長蘇隆華、第六課課長陳志銘、第六課技工黃禹穎、第六課僱用工程員張晁騰等人，於103年7月31日晚間接獲凱旋、二聖路口附近有疑似瓦斯外洩訊息後，於當晚9時許起，陸續趕往現場協助等情，有蘇隆華、陳志銘、黃禹穎、張晁騰等人於偵查中證述在卷，故消防局人員本可依上開工務局人員提供之管線資訊做適當之處置。而本件工務局人員未能將正確之管線資訊告知消防局人員，係因坤眾公司在整合高雄市及原高雄縣歷年所各自建檔之公共管線資料庫時，漏將「福聚公司」管線圖層未歸類在「八大管線輸油分類圖層」統一開啟乙節，業如前述，而高雄市政府早於97年間知悉上訴人在該處有4吋管線用以輸送丙烯，並收取道路使用費，業如前述，實難託辭王文良未告知該處有系爭4吋管線，即認王文良違反災害防救法，況系爭氣爆當日，中油公司並未使用系爭4吋管線，而係由上訴人及華運公司使用輸送及收受，其等公司所屬人員於發現丙烯輸送管壓及流量異常時，未採取正確應變處置停止泵送、巡管並通報警消機關，致發生系爭氣爆，顯有過失（詳如後述）。是上訴人指摘王文良未及時提供系爭4吋管線之資訊，妨礙救災，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並無理由。
　㈣系爭4吋管線於氣爆當日自上午0時10分起，係由上訴人與華運公司操作使用輸送丙烯，該管線屬於長途管線（總長約27公里），係經由輸送端採加壓方式，利用壓力差輸送液態丙烯，輸送時須先建立壓力繼而以飽管狀態進行輸送，此經王文良、上訴人及華運公司操作人員於刑案陳述無誤。由此足認系爭4吋管線於前開破口形成前，應處於飽管狀態，而上訴人與華運公司自103年7月31日0時10分起，由華運端使用P-303泵浦加壓以系爭4吋管線輸送丙烯至上訴人大社廠，直至晚間8時44分間之管壓狀況均屬正常（約36kg/c㎡至41kg/c㎡），惟自晚間8時44分51秒許起1分鐘內即8時45分40秒許起驟降至約19kg/c㎡，接著繼續下降，即8時50分許約至14kg/c㎡，8時56分許降至約13kg/c㎡及9時23分許降至約12kg/c㎡並持續至翌日0時24分（系爭氣爆發生後）；且當日原本平均累積運送流量為23公噸/小時，惟至當晚8時50分，上訴人之大社廠值班操作員黃進銘於DCS控制台監控電腦螢幕上P&ID圖發現FI1101A流量計（收受華運公司前鎮廠丙烯之控制室流量計）、FT-1102流量計（丙烯進入上訴人大社廠儲存槽之流量計）均出現歸零之異常現象。黃進銘遂告知操作領班李瑞麟，並於同日晚上8時55分以電話聯絡華運公司前鎮廠控制室洪光林，向洪光林反應未收到丙烯，堪認在穩定輸送長達20小時候流量突然歸零，此際上訴人公司所屬操作人員主觀上應可認知丙烯輸送流量出現顯著異常。隨後華運公司與上訴人自9時38分起至10時10分進行持壓測試期間之該管線壓力均維持在13kg/c㎡許（華運端）、13.5kg/c㎡（上訴人大社廠），之後華運公司雖重啟P-303泵浦全量輸送（24.5公噸/小時）至上訴人大社廠，但上訴人大社廠仍未能收受等量丙烯等情，可見系爭4吋管線內壓力約自8時56分許即維持等同丙烯飽和蒸氣壓（32℃時約13kg/c㎡）未再回升；參以當晚自8時46分7秒許起，陸續有民眾報案表示於二聖路、凱旋路交岔路口及瑞隆路聞到異味，及在二聖路、凱旋路交岔口周遭發現多處水溝蓋冒出白煙，該處接近前開箱涵與管線交會點，且該異味來源可排除瓦斯（因當日晚上8時51分，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環保報案中心接獲119通報前鎮區凱旋三路及二聖一路口有刺鼻異味。環保局稽查人員即於10時19分在前鎮區凱旋三路285號周邊進行鋼瓶採樣，嗣又於11時20分於同一地點周邊進行採臭袋採樣。鋼瓶採樣於翌日送往正修科技大學超微量研究科技中心檢測，檢測結果為丙烯濃度13520ppm；採臭袋採樣於103年8月2日送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環境檢驗中心進行成分分析，分析結果丙烯濃度為829000ppm，此有正修科技大學超微量研究科技中心103年8月1日檢測報告、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環境檢驗中心103年8月2日報告、103年7月31日前鎮區及苓雅區瓦斯氣爆案件查處情形及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07年4月18日高市環局空字第10733707100號函可憑；又行政院環保署南區毒災應變隊於系爭氣爆發生後，在事故點周界以傅立葉轉換紅外光譜〈FTIR〉檢測結果，於103年8月1日上午6時51分34秒監測出化學物質為丙烯11.8321ppm，此亦有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103年9月4日第一科大毒中字第1032160187號函檢附檢測資料可考。綜上各項針對氣爆前、後氣體採樣進行檢測之結果，堪認系爭氣爆事件發生當時洩漏之氣體即為丙烯，且係於當日10時19分前即已洩漏於大氣中無誤，並綜合參考刑事偵審程序調查之專家學者鑑定及書證意見（金屬中心、工研院、梁仲明博士、Exponent公司報告、徐啟銘博士），可以推認系爭4吋管線的鏽蝕減薄處應是於系爭氣爆當日晚間8時44分51秒前某時許，因無法負荷上訴人與華運公司輸送丙烯之管內壓力而形成破口，因此造成系爭4吋管線內之液化丙烯大量外洩至箱涵內，並沿箱涵埋設路線四處擴散，由於丙烯常溫時會被點燃，最小點火能量約僅0.282mJ，幾乎任何熱源可輕易引燃，俟外洩液化丙烯氣化後與空氣混合達其爆炸濃度上、下限範圍時，嗣由不明熱源點燃，造成系爭氣爆。且系爭氣爆發生前、後於事故點進行氣體採樣之結果，均驗出丙烯。
　㈤參以中油前鎮儲運所技術員高春生於刑案偵訊中證稱：「我接到李長榮大社廠電話，是對方告訴我他們的管線異常，問我，我們的管線有沒有關好，也就是針對我們與李長榮大社廠在4吋管間我們這一端的泵浦有沒有關好，我看一下我的紀錄流量計，在7月31日的0時到李長榮大社廠打這通電話給我時，流出量都是0，我也確認當時泵浦都有關好，我有打電話給李長榮大社廠說」、「（當晚9時8分李長榮大社廠打電話到前鎮儲運所通話時間12秒、當晚9時38分李長榮大社廠打電話到前鎮儲運所，通話時間13秒、當晚9時53分前鎮儲運所打電話到李長榮大社廠，通話時間40秒）三通應該是我跟李長榮大社廠的通話」等語，可知上訴人所屬人員在當晚9時53分已與系爭4吋管線中油端之前鎮儲運所電話聯繫確認前開「管壓」及「流量」之異常現象與中油端前鎮儲運所阻閥無涉（104年5月20日偵訊筆錄，103他10002號及104他2604號），尤以上訴人大社廠之工作日誌，其員工尚記載「22：00石化站來電謂前鎮加工區有異味，故今晚不送料」，詎操作人員竟仍未有所警覺，欠缺危機意識，而未依上訴人內部規範，採取停泵、巡管、通報警消單位等因應管線洩漏之作為措施（上訴人大社廠標準作業手冊《乙烯、丙烯地下輸送管線洩漏緊急處理程》5.2.1、5.3.1、5.2.2及5.3.3.c等規定「收料進行中，每小時送料與收料量異常短缺時，或送料方未停止送料而收料突中斷時」「立即聯絡送料單位立即停送，並關閉送料阻閥隔離之，改以備用管路輸送來供應生產，待查明原因是否儀錶故障或是洩漏，當故障排除後才可以進行收料」、「夥同相關公司前往現場察看，必要時進行手工開挖確認洩漏源頭」、「石化站..與華運公司T-301共用地下輸送管可由FV-1102上游處一只2"（吋）緊急排放管排放」）等處置，猶因需料孔急，繼續作業，顯然違反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而有過失。
　㈥依高雄市政府消防局「氣爆原因調查鑑定書」：丙烯常溫時會被點燃，最小點火能量約僅0.282mJ，箱涵內外任何熱源，均有可能著火造成氣爆。以「箱涵外」熱源為例，如汽機車排氣管火星、引擎啟動火花、平交道管制站內火源、管制區域外居民或路人抽菸、檳榔攤冷凍櫃壓縮機啟動火花、路邊台電公司變電箱放電火花、機械撞擊火花、汽車觸媒轉化器熱源、脫除人造纖維衣物時靜電火花...等熱源，皆可能於遠處引燃爆炸性混合物，回火至雨水下水道箱涵，造成大規模氣爆；而「箱涵內」熱源如伸縮性高分子聚合物（保護層）遇外洩強制振動積聚內能自燃、丙烯氣體受管壁鐵鏽催化裂解反應熱、箱涵內丙烯氣體因流動或攪拌所產生之靜電荷、洩漏源破孔外翻管壁金屬之外洩振動碰撞火花、其他穿越雨水下水道箱涵配線...等熱源，皆可能直接引爆箱涵內爆炸性混合物等語，足見丙烯極易引燃，一旦達爆炸濃度上下限範圍（丙烯之爆炸濃度界限為2%～11%）即能瞬間引爆，而經由系爭4吋管線破口外洩之丙烯累積濃度應是至當晚11時56分即系爭氣爆發生時點，始恰達其爆炸濃度之上下限範圍。是以，若上訴人所屬人員於當晚8時50分發現管壓及流量異常時，正確應變即時通知華運公司所屬人員停泵輸送丙烯，並通報警消單位，應可防免系爭氣爆發生。上訴人自不得將其所屬人員之過失卸責於中油公司暨所屬員工喬東來、賴嘉祿及王文良。
　㈦綜上各節，上訴人主張喬東來、賴嘉祿及王文良於系爭氣爆當晚，未配合高雄市政府及消防人員之指示，未及時於現場協助確認管線，未及時正確說明現場有系爭4吋管線，錯失防止氣爆損害擴大之契機，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規定與中油公司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本院卷六第54頁），均無理由。
  上訴人主張林聖忠任中油公司董事長，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及監督義務，而應對氣爆所造成損害依民法第28條、第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之規定，與中油公司連帶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亦無理由：
  ㈠上訴人主張林聖忠於氣爆時身為中油公司董事長，於執行職務範圍內，對中油公司相關管線之維護及監測義務當知之甚詳，自應基於公司法第23條負責人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監督中油公司及所屬員工，卻未善盡監督之責，未監督秦克明等4人適當處理及確實回報管線維護檢測結果；未督促喬東來等3人確實依主管機關指示，及時於現場協助確認管線，又未正確回報系爭4吋管線存在，復未及時通知上訴人或華運公司，善盡災害防救法之義務，錯失防免損害之再發生及擴大之機會，林聖忠執行職務顯有疏失云云。
  ㈡然承前所述，系爭4吋管線是上訴人之前手福聚公司出資委託中油公司代辦鋪設，而於工程尾款繳清後取得所有權，中油公司並非系爭4吋管線之所有權人及管理、監督權人，上訴人亦無委託中油公司代為檢測維護管理之舉，且中油公司亦無上訴人所主張之法定（高雄市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第39條、第40條、石油管理法第32條及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04年度訴字第158號判決）檢測維護系爭4吋管線之義務，故上訴人前揭主張中油公司、秦克明等4人違反系爭4吋管線之契約約定及法定維護及監測義務，又喬東來等3人違反災害防救法之義務未告知主管機關系爭4吋管線之正確資訊等情，其等應各負債務不履行、民法第184條第2項及第185條規定之侵權行為責任，均屬無據。是以，中油公司既未對上訴人構成債務不履行及侵權行為，且中油公司以外之其餘被上訴人，亦無上訴人所稱之侵權行為，林聖忠自無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而應與中油公司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適用之餘地。從而，上訴人主張中油公司應依民法28條規定與林聖忠應依公司法第23條規定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即無理由。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就系爭氣爆發生並所生之損害結果，應各依前開法律規定，負債務不履行、侵權行為損害連帶賠償責任，請求判命被上訴人給付如附件之先、備位聲明所示，均無理由，不應准許。其訴既無理由，其假執行之聲請，自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從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如附件所示之先、備位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兩造其餘攻擊與防禦方法暨證據資料經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八、據上論結，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0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蘇姿月
                                      法  官  郭宜芳
                                      法  官  劉定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0　　日
                                      書記官  林昭吟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第1項但書及第2項情形，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


附件：
　　先位聲明：㈠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新台幣（下同）755,921,481元，及其中400,000,0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中355,099,756元自106年6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中821,725元自106年8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若鈞院認被上訴人間，非全部構成共同侵權行為，則備位聲明：㈠許清松及柯信從應連帶給付上訴人755,921,481元，及其中400,000,0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中355,099,756元自106年6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中821,725元自106年8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㈡中油公司及許清松應連帶給付上訴人755,921,481元，及其中400,000,0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中355,099,756元自106年6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中821,725元自106年8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㈢中油公司及柯信從應連帶給付上訴人755,921,481元，及其中400,000,0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中355,099,756元自106年6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中821,725元自106年8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㈣中油公司及秦克明應連帶給付上訴人755,921,481元，及其中400,000,0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中355,099,756元自106年6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中821,725元自106年8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㈤中油公司及田茂盛應連帶給付上訴人755,921,481元，及其中400,000,0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中355,099,756元自106年6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中821,725元自106年8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㈥中油公司及范棋達應連帶給付上訴人755,921,481元，及其中400,000,0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中355,099,756元自106年6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中821,725元自106年8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㈦中油公司及賴嘉祿應連帶給付上訴人755,921,481元，及其中400,000,0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中355,099,756元自106年6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中821,725元自106年8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㈧中油公司及喬東來應連帶給付上訴人755,921,481元，及其中400,000,0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中355,099,756元自106年6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中821,725元自106年8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㈨中油公司及王文良應連帶給付上訴人755,921,481元，及其中400,000,0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中355,099,756元自106年6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中821,725元自106年8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㈩中油公司及林聖忠應連帶給付上訴人755,921,481元，及其中400,000,0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中355,099,756元自106年6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中821,725元自106年8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中油公司應給付上訴人755,921,481元，及其中400,000,0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中355,099,756元自106年6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中821,725元自106年8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第㈠項至第項之聲明，如任一被上訴人已為給付，其他被上訴人於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附表
		    請求項目

		  金額（新臺幣）



		   ㈠管線被廢止之直接成本（管線本身）

		  30,339,446元



		   ㈡因氣爆被求償或已支出之賠償金、補助金
    ⒈被求償賠償金

		 206,080,682元



		    ⒉已支出賠償金、補助金、公證費

		   1,020,509元



		    ⒊已簽和解契約預計支出（可能支出）之賠償金

		 413,184,000元



		   ㈢為復工產生之成本費用人力成本：額外人員、加班費

		  13,151,181元



		   ㈣加班費

		      97,422元



		   ㈤槽車租賃及改槽費用

		  92,048,241元



		 總計

		 755,921,481元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07年度重上字第98號

上  訴  人  李長榮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洪再興  

訴訟代理人  朱麗容律師

            劉彥玲律師

複代理人    李宛珍律師 

被上訴人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順欽  

被上訴人    林聖忠  





            許清松  

            柯信從  

            秦克明  

            田茂盛  

            范棋達  

            王文良  



            賴嘉祿  

            喬東來  

上十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邱雅文律師

            黃郁炘律師

複代理人    楊文瑄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

國107年6月22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5年度重訴字第379號第一審

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3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

    ，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

    訟以前當然停止；聲明承受訴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

    由法院送達於他造。民事訴訟法第170 條、第176 條分別定

    有明文。經查，被上訴人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油

    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於本院審理期間依序變更為歐嘉瑞、李

    順欽，經其等先後具狀聲明承受訴訟，並有經濟部派令可參

    （本院卷一第194至196頁、卷四第185至189頁），其等承受

    訴訟，核無不合。

二、上訴人主張：

  ㈠中油公司於75年間預定自高雄市前鎮儲運所埋設8吋石化管線

    至高雄市楠梓區煉油廠（下稱高雄煉油廠）。同一期間，福

    聚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福聚公司）欲自高雄市前鎮儲運所埋

    設系爭4吋管線至大社工業區。適中國石油化學工業開發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中石化公司）亦有自前鎮儲運所埋設6吋

    石化管線至大社工業區之需求。中油公司遂邀集福聚公司、

    中石化公司共同埋設三條管線（下合稱系爭3條管線），後

    決定由三家公司各自出資，委由中油公司統籌興建埋設所需

    管線。福聚公司乃於75年11月與中油公司簽訂委託代辦鋪設

    管線工程合約，由中油公司負責基本設計、購料、施工、檢

    驗、陰極防蝕及清理（PIG通管）等服務項目。系爭4吋管線

    經試漏試壓清洗（頂PIG）無虞後視為完工，工程尾款繳清

    後，管線產權歸屬福聚公司，惟於中油公司石化站區內設備

    產權歸中油公司所有，並由中油公司負責系爭3條管線之操

    作維護。

  ㈡中油公司埋設系爭4吋管線期間，得知埋設管線經高雄市○鎮

    區○○○路○○○鎮○○○000號道路（闢建後命名為二聖路，位於凱

    旋三路以東）交岔路口處，日後將興建地下排水箱涵，且該

    排水箱涵之設計高程，將與系爭3條管線群交錯，即系爭3條

    管線（包含系爭4吋管線）將穿越日後預定興建之排水箱涵

    之排水斷面之內。80年11月，高雄市○○○○○○○道○○○○○○○○道○

    ○○○○○○○○○鎮○○○000號道路（新富路）排水幹線穿越鐵道工

    程」（下稱二聖路排水幹線工程），由瑞城工程有限公司（

    下稱瑞城公司）得標施作，工程內容為沿高雄市○鎮區○○○00

    0號道路（闢建後為二聖路）之路面，由東向西單孔矩形排

    水箱涵，並與凱旋三路地面下之排水箱涵銜接，藉此將崗山

    仔2-2號道路（二聖路）之地表逕流，排向凱旋三路地面下

    之排水箱涵幹管。二聖路排水幹線工程箱涵預定埋設路線，

    因與凱旋三路地面下之其他事業管線（台電公司、台鐵公司

    及中油公司埋設之三條管線）有抵觸，下水道工程處乃於上

    述工程發包前，於80年8月7日邀集各管線事業單位召開管線

    協調會。中油公司代表即被上訴人許清松、柯信從於會議中

    明白表示，在施工沿線之凱旋三路東側（即近凱旋三路與原

    前鎮崗山仔2-2號道路交岔路口處）有系爭3條管線，而鐵路

    局於會議中表示，箱涵埋設之推進路線，必須距凱旋三路與

    原前鎮崗山仔2-2號道路（二聖路）之道岔至少5公尺以上之

    意見。會議最後達成結論：與箱涵埋設區域抵觸之事業管線

    必須遷改。嗣瑞城公司於80年11月20日開工施作二聖路排水

    幹線工程，下水道工程處於81年11月27日驗收。然於施工過

    程中，中油公司明知系爭3條管線必須遷改，卻怠於辦理遷

    改，亦未追蹤處理，任由系爭3條管線於箱涵內懸空穿越而

    過。福聚公司取得系爭4吋管線產權時，中油公司亦未告知

    系爭4吋管線與排水箱涵交錯，且應遷改、尚未遷改之事。

  ㈢中油公司埋設系爭3條管線群為金屬材質，依照一般工程慣例

    ，管線埋設時為防止管線鏽蝕，會於管線外層包覆絕緣帶作

    為第一層防蝕保護，故管線埋設人即中油公司應注意保持該

    外層包覆完整無缺，並應採用陰極防蝕法作為第二層之防蝕

    保護。所謂陰極防蝕法，有犧牲陽極法及外加電流法二種方

    式，中油公司採取之外加電流法，係由其設置之測量點輸出

    電流，再經由輔助電極（陽極區）使電流達到地面下金屬管

    線（陰極區），電流會迫使金屬管線區之電位下降，陽極區

    外加電流愈增加，陰極區電位愈趨下降，愈趨接近陽極區電

    位，當二區無電位差時，金屬管線之腐蝕停止進行。惟陰極

    防蝕法必須以土壤作為導電介質，若地面下金屬管線懸空欠

    缺土壤等介質接觸，金屬管線因無法受電而使陰極防蝕法失

    效，無法達到防止管線鏽蝕之目的。故倘系爭4吋管線與地

    面下排水箱涵交錯時，必須遷改管線由箱涵上方或下方繞過

    箱涵，不能懸空直接穿越箱涵。

  ㈣系爭4吋管線洩漏之根本肇因為箱涵包覆，且箱涵施工過程破

    壞系爭4吋管線之防腐蝕包覆層，又用不合工法之方式草率

    處理被破壞之包覆。中油公司明知系爭4吋管線將與箱涵設

    置位置相互衝突卻怠於辦理遷改，在下水道工程處及瑞城公

    司辦理箱涵施工期間，中油公司亦未盡注意義務，於每日巡

    管不確實，不但對箱涵施工經過管線路徑視若無睹，更任令

    系爭4吋管線之防蝕包覆層被破壞又未適當修復，且行政院

    曾於84年間要求中油公司清查管線遭箱涵包覆之情況，中油

    公司復未依行政院指示確實清查管線遭箱涵包覆情況，亦未

    為適當處置。

  ㈤系爭3條管線由中石化公司、福聚公司、中油公司各自所有，

    因係中油公司統籌以管群（管束）方式共同埋設，故採用同

    一陰極防蝕系統。中油公司建置之各檢測點，並無編碼，且

    三條管線電流相互流通，技術上無從區隔檢測時輸送之外加

    電流，究竟連接至何一特定管線。因此，若進行陰極防蝕、

    緊密電位檢測時，均係同步一次完成系爭3條管線之檢測。

    又因中油公司始終單獨管領系爭管線路徑全部之整流站、管

    線與檢測點圖資（包含所有設計圖、施工圖及竣工圖等）及

    鑰匙等，並拒絕與福聚公司、中石化公司分享圖資，故福聚

    公司、中石化公司雖然各自取得管線產權，仍無法各自進行

    管線檢測及維護，僅能信賴中油公司辦理之管線群檢測結果

    ，福聚公司、中石化公司再依中油公司之通知共同分攤檢測

    管線群之費用，然中油公司檢測人員即被上訴人秦克明、范

    棋達、田茂盛等人未確實辦理檢測，復未如實報告檢測始末

    ，亦未針對檢測結果為適當處置。中油公司主管即王文良等

    人辦理及監督每日巡管作業，卻未確實辦理。

  ㈥97年5月上訴人與福聚公司合併後為存續公司，並不知悉中油

    公司交付之地下管線其中埋設於凱旋三路及二聖路口之部分

    ，竟係懸空穿越箱涵而過，且保護管壁之外層包覆遭破壞不

    完整、陰極防蝕法欠缺土壤作為介質，具有重大瑕疵。上訴

    人仍繼續委託中油公司及訴外人華運倉儲實業有限公司（下

    稱華運公司）輪流利用系爭管線輸送液態丙烯予上訴人。

  ㈦中油公司於103年7月30日輸送完畢後，華運公司於翌日（31

    日）接續輸送，103年7月31日晚間，高雄市政府消防局（下

    稱高市消防局）接獲民眾報案有瓦斯外洩，各種原因混合交

    錯下，因不明火光引發連環爆炸，系爭4吋管線中之液態丙

    烯途經凱旋三路及二聖路口之地下管線處，因管壁腐蝕、減

    薄，發生破損，丙烯外洩。上訴人曾於104年7月30日函請中

    油公司賠償損害，惟中油公司竟於同年8月12日回函否認其

    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上訴人再次於同年10月16日致函中油

    公司，仍未獲置理。

  ㈧被上訴人應負賠償責任事由：

  ⒈中油公司具有交付防蝕包覆層遭破壞、欠缺陰極防蝕效果之

    瑕疵管線，且未報告管線與箱涵抵觸應遷改、未辦理遷改管

    線，亦未報告管線防蝕包覆層有被破壞且未為適當處置，又

    未確實辦理檢測，未如實報告檢測始末，未為檢測後之追蹤

    與處置，亦未確實辦理每日巡管作業等可歸責事由，應負債

    務不履行之不完全給付責任。

  ⒉中油公司受僱人許清松、柯信從，明知途經凱旋三路及二聖

    路口之地下管線處，將與預定興建之排水箱涵抵觸而必須遷

    改，卻怠於辦理遷改，亦未確認系爭管線已繞過箱涵，使其

    雇主即中油公司交付不具備完整包覆且欠缺陰極防蝕效果之

    瑕疵管線供福聚公司（及上訴人）使用，且許清松、柯信從

    並無不能注意遷改管線及清查監督管線之情事，竟疏未注意

    ，終至造成系爭管線管壁減薄、破裂及丙烯外洩之結果。又

    受僱人秦克明、范棋達、田茂盛等未確實督導、執行相關檢

    測，復未確實報告檢測始末，檢測後亦未為該有之追蹤及處

    置；受僱人王文良則未確實辦理每日巡管作業，其等行為均

    顯有過失，且過失行為與連環氣爆損害之結果，具有相當因

    果關係，是許清松、柯信從、秦克明、范棋達、田茂盛、及

    王文良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規定負侵權行

    為損害賠償責任，而中油公司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負連帶

    損害賠償責任。

  ⒊中油公司為系爭管線之埋設人，依高雄市道路挖掘管理自治

    條例（下稱挖掘管理條例）第39條、第40條規定，對於系爭

    管線有維護管理之義務，且應擬定檢測維護計畫，並確實執

    行，中油公司依災害防救法第30條第3項及同法施行細則第3

    條規定，屬災害防救法規範之公共事業，明知管線電位異常

    之危險性，足以造成管線破裂、輸送液體外洩、有發生災害

    之虞，卻未確實辦理相關檢測，亦未如實傳達上訴人檢測始

    末，更未採取維護管理之必要處置，復未辦理每日巡管作業

    ，致生連環氣爆損害之結果，中油公司依災害防救法規範之

    區域聯防責任，業經監察院調查報告認定顯有欠當，其已違

    反挖掘管理條例、災害防救法，致生損害於他人。又中油公

    司於氣爆發生當晚，對於自己埋設、占有（單獨持有全部之

    整流站、檢測點位置圖、鑰匙、管線圖資）、使用（每隔日

    利用系爭4吋管輸送丙烯）、維護（每日巡管、每季陰極防

    蝕保護）、檢測（緊密電位檢測）之地下管線群，消極以對

    ，其受僱人喬東來、王文良及賴嘉祿對於救災指揮中心多次

    通知查詢時，均虛應、敷衍以對，未說明現場尚有上訴人之

    系爭4吋管線，以便警消及在場人員得迅速通知大社廠關閉

    送閥，防止連環氣爆損害之結果，喬東來、王文良、賴嘉祿

    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第185條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中油公司已違反挖掘管理條例、災害防救法等保護他人之

    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中油公司自應負民法第184條第2項

    、第185條及第188條之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⒋林聖忠於101年7月起擔任中油公司董事長，任內發生系爭氣

    爆，其執行職務範圍內，未善盡監督秦克明、田茂盛、范棋

    達、王文良等人適當處理及如實報告檢測結果，復未維護、

    追蹤管理，又未督促喬東來、賴嘉祿、王文良確實依主管機

    關指示，及時於現場協助確認管線，又未正確回報系爭4吋

    管線存在，亦未及時通知榮化公司或華運公司，善盡災害防

    救法之義務，錯失防免損害之再發生或擴大之機會。林聖忠

    在執行業務範圍內之疏失，已造成他人損害之結果，應與中

    油公司依公司法第23條、民法第28條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

  ㈨爰依債務不履行（民法第492條、495條第1項、第535條、第5

    40條、第544條、第227條及第224條）及侵權行為（公司法

    第23條、民法第2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高雄市

    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第39條、第40條、災害防救法第30條

    第3項）、第185條、第188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上訴

    人於本院表示不再主張原審主張之民法第191條及第191條之

    3規定，見本院卷六第143頁），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如附表所

    示之損害，並聲明如附件。原審駁回上訴人全部請求，上訴

    人不服，提起上訴，於本院增加石油管理法第32條及災害防

    救法施行細則第3條規定為請求（本院卷六第52頁），聲明

    求為廢棄原判決，改判准如附件聲明所示。

三、被上訴人答辯：

  ㈠中油公司以：系爭4吋管線為上訴人所有，管線鏽蝕、破洞造

    成氣爆，本應由其自負系爭4吋管線維護之「狀態責任」，

    與中油公司之埋設行為無涉。況中油公司將系爭3條管線於

    途經凱旋三路與原前鎮崗山仔2-2號道路交叉口處之埋設高

    程，提升至計劃性排水箱涵頂版高程之上，以利日後該計劃

    性排水箱涵於施作時，無需再遷改，並避免石化管線穿越排

    水箱涵之排水斷面，中油公司原先埋設管線之行為並無違法

    之處。又系爭4吋管線發生鏽蝕現象，係因設置「肇禍箱涵

    」時，違法將該段管線包覆在箱涵之內，因該段管線未與土

    壤接觸，失去電流之介質，並因長時間浸泡在污水中或遭受

    污水所夾雜的土石、樹枝等物質的沖刷，致該段管線不能受

    到於管線埋設時所做之「陰極防蝕法」的完整保護，致系爭

    4吋管線管壁受水流及其他雜物侵襲，加速鏽蝕劣化。此與

    中油公司埋設管線之行為無任何關聯性。上訴人大社廠僅於

    90年間（當時仍屬福聚公司）配合中油公司做衛星定位及緊

    密電位測試時，曾委託中油公司同時（該次）代為檢測，之

    後自90年後即未再委託中油公司進行類似檢測，亦未有任何

    契約之約定。中油公司並非上訴人之關係企業，依法並無對

    於系爭4吋管線進行緊密電位檢測之義務。且中油公司之保

    固責任為1年，於00年0月間已屆滿，且自84年由福聚公司取

    得系爭4吋管線的所有權後迄今（105年）已經過21年，上訴

    人契約上之請求權均已於罹於時效而歸於消滅。

  ㈡林聖忠任職中油公司董事長期間，其職務內容係依據公司法

    及中油公司章程所規定之權限範圍執行職務。中油公司有關

    「管線定期檢測」之工作（及其設計、建造、維修及巡查等

    工作），並非林聖忠分層負責的職務範圍。中油公司於知悉

    氣爆發生後立即設立緊急應變中心，林聖忠亦切實依據相關

    規定，盡責協助並及時提供相關資訊，並無違失。

  ㈢許清松、柯信從部分：

    原水工處於設計前即80年8月7日邀集前臺灣省鐵路管理局（

    原歸屬前臺灣省政府交通處管轄，現改制為交通部臺灣鐵路

    管理局）、中油公司及各管線事業單位召開上揭工程規劃設

    計前管線協調會，中油公司高雄煉油總廠之與會代表即許清

    松及柯信從在會上明確表示在該箱涵預定施工沿線之凱旋三

    路東側（即近凱旋三路與原前鎮崗山仔2-2號道路交岔口處

    ）有埋設系爭3條管線（事實上中油公司在箱涵施工前已預

    先提高高程，以供高雄市政府將來施作通過該地段下水道箱

    涵），原鐵路局高雄工務段則於會議中表示箱涵埋設之推進

    路線需距凱旋三路與原前鎮崗山仔2-2號道路之菱形道岔至

    少5公尺以上之意見。許清松及柯信從所提出之意見為：「

    距凱旋三路東側建築線3.9公尺，3支中油管線，為顧及安全

    ，施工時請會同本公司先行試挖，以確定更詳細資料」。但

    中油公司在該次會議後，並未收到任何關於試挖或是遷改會

    議的通知，許清松及柯信從均不曾被通知參加該80年8月22

    日會議，亦不知該會議結論內容，是以，許清松及柯信從無

    任何侵權行為。

  ㈣秦克明、范棋達、田茂盛、王文良部分：

    秦克明於90年時任職於中油公司林園石化廠工安組設備檢查

    課工程師，其職務範圍為負責工廠區域內操作工場設備之檢

    查業務，並無負責長途管線相關設置或維護業務以及陰極防

    蝕之相關業務；范棋達於96年間任職於中油公司探採事業部

    工程服務處，於96年間負責長途管線之「緊密電位檢測」業

    務；田茂盛為中油公司臺灣油礦探勘總處工程服務處之檢測

    工程師，其僅負責90年間長途管線之「緊密電位檢測」業務

    ，依檢察官偵查及監察院的行政調查結果顯示，90年間長途

    管線之「緊密電位檢測」結果均無任何異狀，依照現行科技

    水準之檢測結果均為正常；王文良時任中油公司前鎮儲運所

    公用組經理，負責執掌長途管線之相關行政管理事務，而非

    實際進行長途管線維護業務之工程師。況系爭4吋管線之所

    有權人為上訴人，而上訴人向主管機關申報的資料中，亦自

    承其擁有系爭4吋管線的所有權，並持有管線圖資，自應負

    責維護保養。如基於維修保養之需要，認為有必要向中油公

    司借用整流站或檢測站之某些設備（包括鑰匙）時，自應主

    動向中油公司借用，中油公司絕無不借用之可能，但事實上

    福聚公司或上訴人從未向中油公司借用上開設施。系爭3條

    管線之位置為各自獨立，並無3條管線是統籌以管群（管束

    ）方式共同埋設之情形，而上訴人一再混淆「陰極防蝕作業

    系統」與「緊密電位檢測作業」之目的及功用，藉以脫免其

    對於系爭4吋管線之修繕及維護義務，自不足採。而中油公

    司之8吋管線於96年間進行緊密電位檢測時，發現靠近二聖

    路凱旋路口附近之管線有電位下降情況，然現場人員發現附

    近路面有「人孔蓋」存在，依其專業經驗研判該「人孔蓋」

    附近應有水泥構造物存在，故電位有不同於土壤之表現，應

    屬合理現象。按依技術專業之判斷，上開96年間緊密電位檢

    測之結果雖有不同於土壤之表現結果，然由全段檢測線圖及

    實際檢測狀況顯示該段管線有多處位置顯示路面下方應有混

    凝土結構物存在，該電位顯示結果尚屬合理，故中油公司之

    檢測人員仍不可能得知管線有可能穿越箱涵或被包覆在箱涵

    內之情形。秦克明、范棋達、田茂盛及王文良自無任何侵權

    行為。

　㈤喬東來、賴嘉祿及王文良部分：

　　氣爆發生當日，喬東來輪值高雄煉油廠安管中心之修造主管

    ，其職務在於負責高雄煉油廠區內各工廠設備故障搶修之聯

    繫工作。高市消防局人員斯時詢問凱旋三路與二聖路附近是

    否有瓦斯管線，喬東來查證後回報當天晚上中油公司並未操

    作瓦斯（LPG）管線，且瓦斯管線並未經過凱旋、二聖路口

    ，喬東來即據此回答，自無任何過失。賴嘉祿則是在中油公

    司所屬前鎮儲運所安管中心值勤，於當晚10時許接到中油公

    司儲運所業務管理組工關黃水泳電話後，賴嘉祿立即通知王

    文良是疑有瓦斯外洩之情事，請王文良去協助瞭解相關情況

    ，並無任何遲延或隱匿資訊之情事。王文良在現場指揮中心

    時即表明凱旋三路、二聖路口有系爭3條管線，且積極配合

    高雄市政府所屬機關、人員之指示處理，並無疏失。

  ㈥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免為假執行。

四、本院依卷證及兩造各陳明不爭執之內容，認定下列基本事實

    ：

  ㈠林聖忠於系爭氣爆發生當時為中油公司之董事長，喬東來為

    中油公司煉製事業部高雄煉油廠電子課課長，為該公司電機

    工程師，於系爭氣爆發生當晚適輪值中油公司高雄煉油廠安

    管中心修造主管；賴嘉祿為中油公司石化事業部前鎮儲運所

    所長、王文良為中油公司石化事業部前鎮儲運所公用組經理

    。秦克明於90年時任職於中油公司林園石化廠工安組設備檢

    查課工程師。范棋達於96年間任職於中油公司探採事業部工

    程服務處，於96年間負責長途管線之「緊密電位檢測」業務

    。田茂盛為中油公司臺灣油礦探勘總處工程服務處之檢測工

    程師。許清松於80年間係擔任高雄煉油總廠長途油管施工所

    監造工程師，負責監督管線埋設之監造工作，然於80年9月1

    日即依一般職務調動流程，調派至大林二所（即高雄煉油總

    廠大林廠）任職。柯信從於80年間擔任高雄煉油總廠工務組

    之機電繪圖員，當時之職務係負責參與關於工廠區域外長途

    管線協調會或是會勘管線之相關工作事宜。

  ㈡系爭3條管線埋設經過：

  ⒈中油公司於75年間，預定自其前鎮儲運所（址設高雄市○○區○

    ○路00號）埋設石化管線至高雄煉油廠，藉以將航運抵台並

    暫存至前鎮儲運所之石化氣體能輸送至高雄煉油廠。當時中

    石化公司、福聚公司亦有運送石化氣體之需求，中油公司遂

    邀集中石化公司、福聚公司共同埋設石化管線，3間公司決

    定各自出資，再委由中油公司統籌一同興建埋設所需之石化

    管線。其中中油公司預定埋設之石化管線直徑為8吋乙烯管

    線，埋設起迄處即自前鎮儲運所至高雄煉油廠；福聚、中石

    化公司預定埋設之石化管線則分別為直徑4吋、6吋丙烯管線

    ，埋設起點亦為前鎮儲運所，並沿中油公司8吋石化管線一

    同埋設至高雄煉油廠後，向北繼續埋設至終點大社工業區，

    依中油公司與福聚公司、中石化公司簽訂委/受託代辦鋪設

    管線工程合約第7條「產權歸屬」之約定，系爭4吋、6吋管

    線於試漏試壓清洗無虞後視為完工，工程尾款繳清後，產權

    歸福聚公司、中石化公司所有。

　⒉中油公司將系爭3條管線埋設工程併入「總廠至林園間長途油

    管汰舊換新工程」內，並委託中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中鼎公司）進行管線敷設及陰極防蝕系統之設計。中鼎公司

    嗣因取得中油公司交付、由前台灣省政府住都局提供之市區

    排水箱涵規劃圖，而得知在系爭三條管線預定埋設路線即高

    雄市○鎮區○○○路○○○鎮○○○000號道路交岔口處日後將規劃興

    建排水箱涵，且該計畫性排水箱涵之設計高程將與系爭3條

    管線相交錯，即系爭3條管線將穿越於日後預定興建排水箱

    涵排水斷面之內。中鼎公司乃設計將途經凱旋三路與原前鎮

    崗山仔2-2號道路交岔口處之管線高程提升至計畫性排水箱

    涵頂版高程之上。中鼎公司繪製之管線敷設圖於77年2月26

    日經中油公司審核認可。

　⒊中油公司嗣以「左高長途油管汰舊換新市中心段工程」之工

    程名稱，招標系爭3條管線之埋設工程，由高雄榮民技術勞

    務中心得標承攬，工程費用則分別由管線所有權人支付。中

    油公司於79年2月22日向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養工處申請挖掘

    道路許可，經養工處審核許可後核發挖掘道路許可證。系爭

    4吋管線之氣爆事故地點區段【挖掘地點前鎮區凱旋三路（

    一心路至三多路）】，係由養護工程處在79年12月15日發證

    ，管道施工期限自79年12月18日起至80年4月16日止（本院

    卷二第51頁）。

　⒋福聚公司自94年起向高雄市政府繳納系爭4吋管線之道路使用

    費。

  ㈢系爭排水箱涵埋設經過：

  ⒈高雄市○○○○○○○道○○○○○○○○○○○○於00○00○○○○○○○○○○○○鎮○○○00

    0號道路（新富路）排水幹線穿越鐵道工程」（即稱系爭箱

    涵埋設工程），上開工程由時任水工處第二科幫工程司之趙

    建喬負責設計繪圖，工程發包後則由水工處所屬公務人員邱

    炳文擔任監工、趙建喬負責驗收、楊宗仁則擔任初驗。水工

    處考量箱涵預定埋設路線將穿越與凱旋三路平行之鐵道區域

    ，且有與凱旋三路路面下其他事業單位管線有抵觸之虞，遂

    於80年8月7日邀集台灣省鐵路管理局（現改制為交通部台灣

    鐵路管理局，下稱鐵路局）及中油公司等管線事業單位召開

    「前鎮崗山仔新富路排水幹道穿越鐵道工程」協調會（即稱

    系爭80年8月7日協調會），中油公司由系爭管線埋設工程之

    監造工程師許清松及高雄煉油廠技術員柯信從代表出席，並

    於會中表示：距凱旋三路東側建築線3.9公尺有3支中油管線

    ，為顧及安全，施工時請會同中油公司先行試挖以確定更詳

    細資料。該次會議並作成「抵觸管線配合遷改部分，本處（

    水工處）依規定負擔遷移費1/3」之會議結論。

  ⒉水工處另於80年8月21日再就上開箱涵埋設路線與鐵軌道岔可

    能抵觸一事，邀集鐵路管理局所屬各單位及原水工處第二、

    四科召開工程規劃設計前之協調會（下稱系爭80年8月21日

    協調會），會議結論為「本工程與臨港線道岔抵觸部分，依

    鐵路局意見，埋設箱涵路線距道岔位置5公尺以上」，趙建

    喬遂依上開協調會議結論，將原擬設置於凱旋、二聖路口之

    計畫性箱涵（即南側箱涵）偏移道岔7公尺，而成為系爭氣

    爆事件肇禍之北側箱涵（下略稱系爭北側箱涵），並依此製

    作系爭箱涵埋設工程之設計圖。

  ⒊趙建喬為系爭排水箱涵埋設工程繪製之設計圖，已標示系爭

    排水箱涵之埋設路線會與系爭3條管線有抵觸，該設計圖之

    系爭箱涵圖示部分，未見系爭3條管線穿越箱涵之圖示，並

    於設計圖附註第13點記載「本工程施工範圍均有既設桿管線

    ，倘有抵觸，施工前須協調辦理遷移，如因施工不慎造成損

    壞，概由承商負責修復賠償」等語。

  ⒋系爭排水箱涵埋設工程嗣由瑞城公司得標，水工處指派工程

    員邱炳文擔任上開工程之監工。瑞城公司施工人員在埋設凱

    旋三路與二聖路口箱涵時，適遇系爭3條管線，即採以箱涵

    包覆管線之施工方法完成工程，致系爭3條管線中僅6吋、8

    吋管線上端部分嵌入箱涵混凝土，系爭4吋管線則傾斜一個

    小角度懸空穿越箱涵，而與設計圖不符。系爭箱涵埋設工程

    經邱炳文於81年10月26日申報竣工，嗣經楊宗仁、趙建喬負

    責驗收，並在驗收紀錄上分別記載初驗合格、准予驗收。

  ⒌系爭4吋管線為箱涵包覆而呈懸空狀態，無法經由土壤介質獲

    得陰極防蝕電流之完整保護，且表面包覆層損傷或剝落，復

    因排水箱涵內腐蝕環境之侵蝕，導致管壁漸薄而於103年7月

    31日晚間出現約4×7公分之破口。

　㈣系爭4吋管線之保養維護情形：

　⒈系爭3條管線之陰極防蝕系統係中油公司石化事業部林園石化

    廠設備檢查課負責（系爭氣爆事件發生當時之課長為秦克明

    ）。系爭3條管線各有焊接一條供電之電線，三條電線一起

    連接到整流站供電。中油公司為確保陰極防蝕系統之運作，

    另委託業者進行陰極防蝕零星維護工作（針對陰極防蝕系統

    測電站之電位檢測及整流站的維護與調整），維護效果及於

    系爭3條管線。

　⒉為瞭解管線陰極防蝕效果所進行近距離的量測為緊密電位檢

    測，由中油公司探採事業部工程服務處辦理。榮化公司於97

    年間併購福聚公司，並取得福聚大社廠（嗣更名為榮化大社

    廠）及系爭4吋管線。

　⒊中油公司針對管線之緊密電位檢測係由其探採事業部工程服

    務處機械電機組負責。

  ㈤103年7月31日晚上11時56分發生系爭氣爆。

  ㈥103年7月31日晚上中油公司（喬東來、賴嘉祿、王文良）配

    合救災之情形：

  ⒈中油公司屬災害防救法第30條第3項規定之公共事業。

  ⒉系爭4吋管線為Y型管，李長榮化工公司大社廠係收料端，為Y

    型管終點，Y型管起點即輸送端，分別起始於中油公司與華

    運公司兩處，中油公司於103年7月30日全天使用系爭4吋管

    線輸送丙烯至榮化公司大社廠。

  ⒊中油公司前鎮儲運所值班人員曾於103年7月31日晚上9時8分

    左右接獲榮化公司大社廠人員電話詢問系爭4吋管線有無異

    常（泵浦有無關閉）。中油公司前鎮儲運所之系爭4吋管線

    端設有PT-708壓力計。

  ⒋系爭氣爆事件發生前，當晚高雄市政府消防局救災救護指揮

    中心與中油公司高雄煉油廠安管中心喬東來通話之錄音譯文

    ，即如「高雄市政府消防局救災救護指揮中心與中油公司電

    話通聯譯音」所示。又賴嘉祿於103年7月31日當晚在中油公

    司前鎮儲運所安管中心值勤，並以電話聯絡王文良前往消防

    局通報之前鎮區凱旋三路、二聖一路現場瞭解，王文良於當

    晚10時35分抵達現場。

五、本件爭點：

  ㈠上訴人於本院主張中油公司違反石油管理法第32條規定是否

    為訴之追加，上訴人主張中油公司未提供單獨之陰極防蝕系

    統是否逾時提出新攻擊防禦方法？

　㈡中油公司就系爭氣爆事故應否負債務不履行（委任及承攬）

    或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⒈中油公司埋設管線行為、未遷改管線及於84年間完工交付系

    爭4吋管線時，有無違反債之本旨或瑕疵存在？

  ⒉中油公司是否未盡定期檢修保養義務（含未設計並提供系爭4

    吋管線獨立檢測方式？未建立管束區域聯防，共用之陰極防

    蝕電位檢測僅為確認管線外部防蝕做法，無法確切查悉管線

    內部及整體安全性）？上訴人是否無法自行針對系爭4吋管

    線進行檢測維護？

  ⒊中油公司是否應盡契約上（民法第492條、第495條、第535條

    、540條、544條、227條、224條）及約定、法定檢測義務（

    委託代辦舖設管線工程合約第2條第1款、第7條約定，高雄

    高等行政法院104年度訴字第158號行政判決，石油管理法第

    32條，高雄市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第40條、第3條第1款規

    定）？上訴人非系爭4吋管線設埋設人可否自行向主管機關

    申請檢測？

　⒋中油公司於96年間進行緊密電位檢測8吋管線時，曾發現靠近

    二聖路凱旋路口附近之管線有電位下降之異常現象，未能即

    時發現管線穿越箱涵，是否有債務不履行或侵權行為？

  ⒌氣爆發生當天中油公司及所屬人員是否有未即時告知救災人

    員關於系爭4吋管線資訊（未能有效整合即時監測資訊），

    且未即時通知上訴人公司及華運公司，有無債務不履行或侵

    權行為（即違反災害防救法第30條第3項及同法施行細則第3

    條，高雄市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第39條、第40條及石油管

    理法第32條等保護他人之法律規定）（含如果中油公司於11

    9勤務中心在21：54分起詢問並請求派員至現場查看時，提

    供系爭4吋管線圖資，是否即可阻止氣爆）？

  ㈢林聖忠、許清松、柯信從、秦克明、田茂盛、范棋達、賴嘉

    祿、喬東來、王文良應否與中油公司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㈣上訴人得請求被上訴人賠償之項目及金額各為何？

六、本院判斷：

  壹、程序部分：

　㈠上訴人主張中油公司違反石油管理法第32條規定部分並非訴

    之追加：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

    ，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56條規定即明

    。上訴人起訴主張中油公司對於施工埋設之系爭4吋管線，

    負有檢測維護之義務，卻未定期管理檢測，亦未確實報告檢

    測始末，中油公司檢測維護之系爭4吋管線發生破口，造成

    上訴人損害。嗣於107年5月28日，即原審於同年1月16日言

    詞辯論終結定期宣判後，另以補充陳述意見狀主張中油公司

    敷設系爭4吋管線後未定期檢測維護併向主管機關通報，違

    反石油管理法第32條規定，亦應依該條及民法第184條第2項

    規定對上訴人負損害賠償責任（原審卷五第5頁），原審為

    其全部敗訴判決後，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復於本院主張

    石油管理法第32條規定屬於補充法律上之陳述（本院卷一第

    134、135頁）， 及中油公司未提供系爭4吋管線單獨之陰極

    防蝕系統（本院卷一第47頁），經核上訴人前開主張應屬於

    其起訴原因事實（侵權行為及債務不履行）範圍內，其中所

    援用之石油管理法第32條規定為法律上依據即民法第184條

    第2項規定之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之法律意見陳述之補充，

    符合民事訴訟法第256條規定，而非訴之追加，應予准許。

　㈡上訴人於本院主張：若法院認定中油公司並無維護系爭4吋管

    線之法定或契約義務，則中油公司怠未就系爭4吋管線建置

    一套單獨可供福聚公司（及上訴人）自行進行維護之陰極防

    蝕系統，亦構成債務不履行，應對上訴人負損害賠償責任等

    語（本院卷一第47頁），被上訴人則抗辯此為逾時提出之攻

    防（本院卷一第19頁）。本院審酌上訴人此部分主張係為補

    充其認為中油公司未依委託代辦鋪設管線工程合約內容，提

    供符合約定之給付，而應負債務不履行責任之理由，並非逾

    時提出之攻防，自應准許。

　貳、實體部分：

　系爭4吋管線埋設在先，系爭箱涵施工在後：

　㈠中油公司邀集中石化公司、福聚公司各自出資埋設石化管線

    ，委由中油公司統籌一同興建埋設各公司所需管線。中油公

    司埋設自前鎮儲運所至高雄煉油廠之8吋管線，福聚公司、

    中石化公司埋設管線之直徑各為4吋及6吋，埋設起點亦為前

    鎮儲運所，並沿前開中油公司之8吋管線一同埋設至高雄煉

    油廠後，再向北繼續埋設至位於大社工業區內之福聚公司大

    社廠、中石化大社廠。嗣中油公司委由中鼎公司闢建上開3

    支管線，並併入「總廠至林園間長途油管汰舊換新工程」內

    進行設計（上開3支石化管線僅為該工程施作內容之一小部

    分），有中油公司高雄煉油總廠「左高長途油管汰舊換新市

    中心段工程」發包工程招標申請書、挖掘道路許可證、工程

    承攬摘要、施作管線列表、管線敷設路線圖、工程說明書、

    工程竣工/驗收報告等在卷可證【本院107年度矚上訴字第2

    號刑事（下稱刑事二審）所附偵查卷，下稱偵卷，偵十七卷

    第159至165頁）】。此外，中鼎公司針對左高長途油管汰舊

    換新市中心段工程繪製之陰極防蝕系統整流站測試站布置平

    面圖於系爭4吋管線部分亦記載「4"PROPYLENE(福聚-石化站

    )」【即4吋丙烯(福聚-石化站)，刑事一審卷六第148頁】，

    福聚公司與中油公司間委託代辦鋪設管線工程合約亦載明福

    聚公司應分擔之工程費用及其尾款繳清後取得系爭4吋管線

    產權（北院卷第15至16頁），故上開8吋、6吋、系爭4吋管

    線係分屬中油公司、中石化、福聚公司所有，堪以認定。

　㈡中鼎公司於75年9月開始繪製設計圖，期間經中油公司交付由

    前臺灣省政府住都局所提供之市區排水箱涵規劃圖，因而得

    知前開管線預定埋設路線途經高雄市○○區○○○路○○○○○○○000

    號道路（原係新富路，是時由東向西穿越凱旋三路後與二聖

    路相連接，嗣闢建為二聖路）交岔口處，將與日後該處所規

    劃興建之箱涵設計高程交錯（管線穿越箱涵排水斷面）。故

    為避免興建排水箱涵時，需再遷改已埋設完成之管線高程，

    中鼎公司乃將該等管線埋設高程設計遷繞於該「計劃性排水

    箱涵」之上，並考量該等管線欲長期使用，遂採柏油包覆管

    線（第一層保護）暨「陰極防蝕法」（第二層保護）藉以避

    免鏽蝕。

　㈢中鼎公司繪製之設計圖於77年2月26日經中油公司審核認可後

    ，由中油公司於79年2月22日向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養工處（

    下稱養工處）申請挖掘道路許可，經養工處審核許可，於79

    年3月12日核發挖掘道路許可證（（79）高市工養處管線證

    字第950032號），准許中油公司挖掘道路埋設管線之施工期

    限為自79年3月12日起至79年9月7日止。中油公司於施作埋

    設該3支管線期間，復於79年8月21日，更改設計圖將該3支

    管線之埋設高程更改成遷繞由該計劃性排水箱涵頂板上方通

    過，且上開3支管線埋設過程中，因適逢區運會禁挖期等因

    素致有停工，致該3支管線於沿凱旋三路自一心路至三多路

    之埋設路段未能於前述挖掘道路許可證所限期間內完工，中

    油公司遂就前揭未能完成埋設路段，於79年12月12日向養工

    處再次申請挖掘道路許可，並經養工處審核許可，復於79年

    12月12日再次核發挖掘道路許可證（（79）高市工養處管線

    證字第950129號），准許中油公司挖掘道路埋設管線之施工

    期限為自79年12月18日起至80年4月16日止。中油公司於該

    期限內完成該3支管線之埋設，且將該3支管線於途經凱旋三

    路與原前鎮崗山仔2-2號道路交岔口處之埋設高程，提升至

    計劃性排水箱涵頂板高程之上，以利日後該計劃性排水箱涵

    於施作時，無需再遷改該3支管線，並避免管線穿越排水箱

    涵之排水斷面內等事實，有62年9月3日崗山仔五塊厝等地區

    都市計畫圖、74年7月3日擬定及變更崗山仔地區細部計畫圖

    、95年2月7日崗山仔細部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都計圖（刑事

    偵二九卷第209至211頁）、養工處挖掘道路許可證暨所附由

    中鼎公司設計埋設於凱旋三路與二聖一路交岔口處之3支管

    線設計圖、高雄市政府工務局104年4月28日高市工務工字第

    10432217900號函檢附中油公司高雄煉油總廠79年2月22日申

    請道路挖掘相關文件在卷可證（偵十七卷第160至163頁、刑

    事一審卷二第69-1頁、刑事一審卷二資料一冊），足證與排

    水箱涵相抵觸之3支管線早於79年間即由中油公司委託中鼎

    公司設計並申請埋設，嗣於80年4月16日前完工，均早於系

    爭箱涵設計施工日期。因此系爭4吋管線既係埋設在「先」

    ，系爭箱涵工程係施工在「後」，則中油公司在埋設管線之

    時，自無主動告知通報福聚公司日後將有系爭箱涵埋設地點

    之義務。

　中油公司並無怠於遷改管線：　

　㈠上訴人雖以：中油公司未依據經濟部所屬事業地下油、氣管

    線及儲槽管理要點第4、15條規定主動與施工單位協調管線

    配置情形云云。然查：

　⒈00年0月間高雄市○○○○○○道○○○○○○○○鎮○○○000號道路（新富路

    ）排水幹線穿越鐵道工程」（含系爭路段在內，下稱排水幹

    線工程），於80年8月7日召集對於施工路段可能涉及之管線

    管理人即中油公司、台電公司、臺鐵、國防部通信指揮部、

    欣高石油氣公司、交通部電信管理局、自來水公司等公司到

    施工現場勘查，並討論管線協調遷移事項。中油公司於勘查

    會議中表示系爭路段內有3支中油公司管線，為顧及安全，

    高雄市政府施工時請會同中油公司先行試挖，以確定更詳細

    情形等語，有該會勘記錄可證（偵一卷第167至170頁）。嗣

    高雄市政府所屬下水道工程處於該次會議結論表示，工程若

    有抵觸管線請配合遷移，該處亦將依規定負擔遷移費3分之1

    等語。嗣中油公司高雄煉油總廠於箱涵工程現場會勘後，又

    發函高雄市政府工務局下水道工程處，表示：二聖路與凱旋

    路口有本總廠管線經過，管線實際埋設位置與圖示位置可能

    有偏差，貴單位施工前請先行試挖，有該公司80年8月15日(

    80 )工本字第63號簡便行文表可證（偵一卷第171頁），據

    上足認中油公司已經明確表示願等開挖後確認有無遷改管線

    之必要，如果其不願配合遷改抵觸箱涵之管線者，豈有告知

    欲會同試挖並於會議結論中同意負擔3分之2的遷改費之理？

　⒉水工處嗣於80年8月21日再就上開箱涵埋設路線與鐵軌道岔可

    能抵觸一事，邀集鐵路管理局所屬各單位及原水工處第二、

    四科召開工程規劃設計前之協調會（下稱80年8月21日協調

    會），會議結論為「本工程與臨港線道岔抵觸部分，依鐵路

    局意見，埋設箱涵路線距道岔位置5公尺以上」，趙建喬遂

    依上開協調會議結論，將原擬設置於凱旋、二聖路口之計畫

    性箱涵（即南側箱涵）偏移道岔7公尺，而成為系爭氣爆肇

    禍之北側箱涵，並依此製作系爭箱涵埋設工程之設計圖，該

    設計圖並已標示系爭排水箱涵之埋設路線會與系爭3條管線

    有抵觸，但系爭箱涵圖示部分，則未見系爭3條管線穿越箱

    涵之圖示，趙建喬並於設計圖附註第13點記載「本工程施工

    範圍均有既設桿管線，倘有抵觸，施工前須協調辦理遷移，

    如因施工不慎造成損壞，概由承商負責修復賠償」等語。

　⒊系爭排水箱涵埋設工程嗣由瑞城公司得標，水工處指派工程

    員邱炳文擔任上開工程之監工。瑞城公司施工人員在埋設凱

    旋三路與二聖路口箱涵時，適遇系爭3條管線，即採以箱涵

    包覆管線之施工方法完成工程，致系爭3條管線中僅6吋、8

    吋管線上端部分嵌入箱涵混凝土，系爭4吋管線則傾斜一個

    小角度懸空穿越箱涵，而與設計圖不符。系爭箱涵埋設工程

    經邱炳文於81年10月26日申報竣工，嗣經楊宗仁、趙建喬負

    責驗收，並在驗收紀錄上分別記載初驗合格、准予驗收。

　⒋中油公司抗辯直至排水幹道工程施工完竣後，均未曾受高雄

    市政府所屬下水道工程處通知管線遷移，有其於105年1月21

    日以油儲發字第10401963490函文回覆高雄市政府表示：未

    再接獲市政府來函通知，因此並未派員參與市政府進行之後

    續工程等語可佐（刑事一審卷十一第21至22頁）。承前所述

    ，系爭3支管線係鋪設在先，中油公司已有派員參加80年8月

    7日協調會，並在協調會中表示願會同試挖，等開挖後確認

    有無遷改管線之必要，且於會議結論中同意負擔3分之2的遷

    改費，而水工處監工人員邱炳文雖於刑案辯稱其有協調中油

    公司遷移管線云云。但據其自陳協調三個月所有的往來公文

    已經找不到（刑事一審卷一第222頁、本院卷三第76頁之刑

    事二審判決第62頁），高雄市政府104年11月11日高市府水

    一字第10436973100號函亦明確表示：80年8月7日辦理規劃

    設計前管線協調會後，經調查相關資料尚未覓得「請管線事

    業單位配合遷改之公函」、「施工中請管線事業單位進行會

    勘之紀錄」及「施工時通知中油高雄煉油廠試挖之文件」等

    語（原審卷一第409頁），是中油公司抗辯自80年8月7日協

    調會後均未曾收受會勘、開挖確認或配合遷改等通知，因而

    未派員參與高雄市政府後續工程等語，自屬合理，應可採信

    ，邱炳文說詞並不足採為有利於上訴人主張之認定依據。據

    上，既然中油公司斯時已通知高雄市政府所屬下水道工程處

    埋設系爭箱涵路段有管線經過，可見其已積極與施工單位協

    調管線配置，避免與施工在後的箱涵工程相抵觸，中油公司

    因未曾受通知出席會勘、試挖或配合遷改管線，故未參與後

    續工程，自無違反任何注意義務。上訴人主張中油公司有違

    反上開管理要點之過失，自不足採。

　㈡上訴人主張中油公司所屬員工許清松、柯信從負責辦理石化

    管線設計、施工及監造相關業務，於00年0月0日出席管線協

    調會議，明知系爭4吋管線與箱涵舖設區域抵觸，會議結論

    必須遷改，卻怠於辦理遷改，亦未追蹤確認系爭管線已繞過

    箱涵，怠於注意箱涵施工過程有無破壞系爭4吋管線（含防

    蝕包覆層），致系爭4吋管線遭箱涵包覆，且防蝕包覆層遭

    破壞，中油公司交付不具備完整包覆且欠缺陰極防蝕效果之

    瑕疵管線供福聚公司（上訴人）使用，許清松、柯信從顯有

    疏失，並具可歸責性，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

    條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中油公司則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

    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云云，然為其等所否認。經查：

  ⒈原水工處於設計前即80年8月7日邀集前臺灣省鐵路管理局（

    註：原歸屬前臺灣省政府交通處管轄，現改制為交通部臺灣

    鐵路管理局）、中油公司及各管線事業單位召開上揭工程規

    劃設計前管線協調會，中油公司高雄煉油總廠之與會代表即

    許清松與柯信從在會上明確表示在該箱涵預定施工沿線之凱

    旋三路東側（即近凱旋三路與原前鎮崗山仔2-2號道路交岔

    口處）有上揭3條該公司埋設之管線，原鐵路局高雄工務段

    則於會議中表示箱涵埋設之推進路線需距凱旋三路與原前鎮

    崗山仔2-2號道路之菱形道岔至少5公尺以上之意見等情，有

    80年8月7日會議紀錄可參，足認斯時許清松及柯信從確實有

    告知原水工處，上述施工路段有3條管線。惟中油公司在該

    次會議後，並未收到任何關於試挖或是遷改會議之通知乙節

    ，已如前述，此外，上訴人並無證據可以證明許清松、柯信

    從在80年8月7日後有接獲原水工處或其他單位之通知，而未

    繼續參與系爭箱涵工程之會議（如80年8月22日、81年1月22

    日）或知悉該次會議內容後，怠不配合遷改管線之事實，則

    上訴人主張許清松、柯信從有怠於辦理遷改管線之過失，實

    屬無據。

　⒉上訴人又以許清松於刑事一審證稱：埋設長途管線期間，中

    油公司的監工就在工地上班，整天都在工地看，要巡查，且

    於工地附近設立辦公室等語（本院卷二第43至45頁），則其

    等既知系爭4吋管線可能與系爭箱涵工程抵觸，系爭4吋管線

    埋設（78年5月12日至83年9月8日）與系爭箱涵工程施工期

    間（80年11月20日至81年11月17日）重疊，中油公司於工地

    現場有監工及巡查，卻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主動與箱

    涵施工單位協調，致系爭箱涵包覆系爭4吋管線，造成系爭4

    吋管線之防蝕包覆層遭挖壞，自屬違反注意義務云云。然查

    ：

　⑴上訴人主張其前身福聚公司於00年00月間委託中油公司代辦

    舖設從該公司設於高雄市前鎮區石化品儲運站起至該公司設

    於大社工業區內之高雄廠圍牆邊止，全長約22公里之1條4英

    吋丙烯管線，並約定埋管後經試漏試壓清洗（頂PIG）無虞

    後視為完工，工程尾款繳清後，管線產權歸福聚公司所有，

    有合約可佐（北院卷第15至16頁），而上開合約之整體油管

    汰舊換新工程則於82年6月8日竣工，並於83年9月8日驗收，

    此有監察院調查報告時序表可憑（北院卷第114頁），可信

    為實在。

　⑵柯信從雖於刑事一審證稱：系爭4吋管線於凱旋路這一段（遭

    箱涵包覆的部分）是在81年間完工（本院卷二第47頁），但

    全段完工是在82年6月8日等語（本院卷二第48頁，卷四第83

    至88頁），惟上訴人所提中油公司申請道路挖掘地點「前鎮

    區凱旋三路（一心路至三多路）」之許可證，已載明施工期

    限至80年4月16日止，逾期作廢（本院卷二第51頁），是中

    油公司抗辯氣爆路段之系爭4吋管線完工日至遲為80年4月16

    日，並非無據。又系爭箱涵工程是在80年11月20日申報開工

    ，81年10月26日完工，同年11月17日完成驗收，並有監察院

    調查報告第103頁工程規劃設計時序表（北院卷第114頁）及

    刑事二審確定判決（第6頁第21行以下）可稽，上訴人亦自

    陳系爭箱涵工程之完工日及驗收日如上（本院卷六第149頁

    第15行），互核前揭中油公司指派所屬員工柯信從及許清松

    出席水工處於80年8月7日召開之系爭箱涵排水工程規劃設計

    前管線協調會議紀錄，顯示柯信從及許清松已在會議中表明

    中油公司在距凱旋三路東側建築線3.9公尺，3支中油管線，

    為顧及安全，施工時請會同中油公司先行試挖，以確定更詳

    細資料等語（北院卷第20至21頁），益徵氣爆路段之系爭4

    吋管線確實埋設在先，且完工日在系爭箱涵工程開工之前。

　⑶況水工處承辦系爭箱涵工程人員即監工邱炳文、初驗楊宗仁

    及驗收趙建喬等人因為分別於監工、初驗及驗收過程，明知

    系爭箱涵埋設路線將與凱旋三路下方前開石化管線交錯，趙

    建喬並在平面圖記載附註第13點「本工程施工範圍均有既設

    管線，倘有抵觸，施工前須協調辦理遷移。如因施工不慎造

    成損壞，概由承商負責修復賠償」及第21點「本工程得標廠

    商施工前需先行定線檢測高程及丈量各管線相關位置是否與

    圖說相符，至於管線基礎大小必要時得先行試挖」之文字，

    其圖示亦未標示該3條石化管線穿越系爭箱涵，足認系爭箱

    涵工程實際施作時，並非採用將該3條石化管線包覆於系爭

    箱涵排水斷面內之方式施作。詎邱炳文於監工過程知悉瑞城

    公司人員在前開交會點逕行施作箱涵包覆石化管線（8吋管

    線嵌入箱涵頂壁，6吋管線完全包覆於箱涵頂板與8吋管線緊

    密相鄰，系爭4吋管線則完全懸空於排水斷面內），仍未通

    知中油公司協調遷改管線或向水工處回報採取必要處置（違

    反執行監工業務之必要注意義務），楊宗仁初驗時進入箱涵

    查看，趙建喬則係箱涵工程設計人員且明知前開石化管線舖

    設位置與箱涵交錯，均未詳予查驗前開交會點內石化管線與

    箱涵實際交錯情形，並將查驗結果如實際記載於驗收紀錄，

    以供水工處承辦人員日後通知中油公司辦理遷改管線或採取

    必要措施（各違反初驗、驗收程序之必要注意義務），竟任

    由系爭4吋管線懸空於箱涵排水斷面內，致管線處於遭水流

    浸泡及受水氣影響之惡劣環境，未能依陰極防蝕法達成防蝕

    目的，另於不詳時日遭不詳原因造成外部柏油包覆層局部破

    壞以致金屬管壁外露，復因長年在箱涵內部遭水流浸泡及受

    水氣影響逐漸鏽蝕減薄，遂於103年7月31日晚上8時44分51

    秒前某時許，系爭4吋管線位於前開交會點之鏽蝕部位無法

    負荷管內輸送壓力而形成破口，使管內液態丙烯急速外洩並

    瞬間汽化，進而沿箱涵埋設路線四處擴散，箱涵內空氣中丙

    烯濃度亦持續升高，直至同日晚上11時56分因自前開破口洩

    漏丙烯，除自箱涵人孔或其他管道洩漏至空氣者外，其餘汽

    化丙烯在箱涵蔓延累積達爆炸濃度，嗣於不詳地點受不明熱

    源引發氣爆，造成民眾死傷之結果。邱炳文、楊宗仁及趙建

    喬因此遭刑事法院判處犯過失致人於死罪刑確定在案，有刑

    事二審確定判決可參（本院卷三第17頁以下之刑事判決第3

    、7至9頁、61至71頁、73頁）。據上益證柯信從及許清松已

    在水工處之協調會議中表明，前開交會點有管線，為顧及安

    全，施工時請會同中油公司先行試挖，以確定更詳細資料等

    語，但水工處邱炳文等承辦人員明知上情，竟均未通知中油

    公司暨所屬人員柯信從、許清松參與施工前之試挖或遷改管

    線，自難謂中油公司暨所屬人員柯信從及許清松，有何未盡

    注意義務或怠於配合遷改管線之情。

　中油公司業依約交付福聚公司無瑕疵之系爭4吋管線：　

　㈠上訴人雖以：系爭4吋管線於83年9月8日始完工驗收，嗣於00

    年0月間，於福聚公司繳清工程尾款後，中油公司才依受託

    代辦舖設管線工程合約第7條約定移轉產權予福聚公司，據

    為系爭4吋管線是在系爭箱涵完工驗收（81年11月17日）後

    ，始完工驗收，中油公司聲稱福聚公司自始取得系爭4吋管

    線所有權，即有錯誤；且於系爭4吋管線施工期間（78年5月

    12日至83年9月8日），系爭箱涵同時施工（80年8月7日至81

    年11月17日），中油公司係受福聚公司有償委任設計施工，

    本負有主動積極與系爭箱涵施工單位協調，以免系爭4吋管

    線遭破壞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其未主動與箱涵工程單位

    積極協調處理避免系爭4吋管線遭破壞，致系爭4吋管線遭箱

    涵包覆，且柏油（防蝕）包覆層業遭破壞，而交付有瑕疵之

    系爭4吋管線，應負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責任等語。並以工

    業技術研究院（下稱工研院）測試報告、金屬工業研究發展

    中心（下稱金屬中心）分析結論暨鑑定證人吳學文於刑事庭

    證述、刑事二審判決第137至138頁、第152頁之理由及行政

    院在中油公司之00年0月間發生板橋氣爆事件時即要求其全

    面清查有無類似排水箱涵與油氣管線交錯情事，中油公司仍

    未確實查核，致未能發現系爭4吋管線遭箱涵包覆等情為據

    （本院卷六第26至29頁、卷二第233至250頁）。然為被上訴

    人所否認。經查：

　⒈氣爆路段之系爭4吋管線埋設在先，於80年4月16日前完工，

    整體管線工程於83年9月8日竣工驗收，嗣於00年0月間，於

    福聚公司繳清工程尾款後，中油公司依受託代辦舖設管線工

    程合約第七條約定移轉產權予福聚公司。然系爭4吋管線自

    始即係由福聚公司委託中油公司代為設計施工舖設，此有工

    程合約前言記載：「擴展需要，擬進口聚合級丙烯所需輸送

    管線工程委託乙方（中油公司）代為設計施工舖設，特訂定

    本合約共同信守...」等語可憑（北院卷第15頁），是中油

    公司聲稱上訴人（福聚公司）「自始」取得系爭4吋管線之

    所有權，縱因與該合約第七條所約定產權歸屬之條件為工程

    尾款繳清後不同，而有時間差，但仍無礙於本院認定福聚公

    司（上訴人）確屬系爭4吋管線所有權人。

　⒉觀之兩造簽訂原購買丙烯合約，由中油公司提供給上訴人之

    丙烯，係經由中油公司林園廠至高雄廠北區輸油站之管線輸

    送，再轉經高雄廠北站至上訴人所有之系爭4吋管線供應至

    其大社廠，此有上述合約書可參。依上開合約書，購買丙烯

    合約之交貨地點為中油公司北區輸油站內之計量站，而在計

    量站後之管線係由上訴人（即原福聚公司）出資舖設，並負

    責維護保養，其所有權屬於上訴人，工安責任由上訴人負責

    。此由福聚公司及合併後之上訴人與中油公司歷年來之「乙

    烯、丙烯、丁二稀及氫氣購買合約」第6條（第6條交貨地點

    及儲存……第3項）均清楚記載：「自本條第一項之交貨地點

    通往甲方（上訴人）廠區間輸送乙烯、丙烯及氫氣之管線由

    甲方出資鋪設，並負責維護保養，所有權屬甲方，工安責任

    由甲方負全責……」等語。是依上開合約書，系爭4吋管線應

    由上訴人負責維護保養，換言之，中油公司既無維護保養系

    爭4吋管線之義務。是上訴人主張中油公司未盡善良管理人

    注意義務，確實辦理檢測及報告系爭4吋管線防蝕包覆層有

    被破壞云云，顯不足採。

　⒊系爭氣爆發生後，經現場勘查發現系爭4吋管線有前開破口，

    檢察官乃分別委託金屬中心及工研院進行鑑定，各據金屬中

    心認定自管線外貌目視觀察檢測結果：「1、目標箱涵現場

    勘查照片顯示管線埋設在先，箱涵開挖土木建築於後，未協

    商原埋管單位進行局部遷移，以致3條管線暴露於箱涵內環

    境大氣中。2、包覆層受損部位暴露於箱涵內富含水氣之氣

    氛，當箱涵中水位上升有時管線會浸泡於水中，造成管外大

    氣腐蝕嚴重。3、箱涵內部4吋管線露空，陰極防蝕迴路無法

    經由土壤有效涵蓋而失去保護。4、4吋管線為最外側，於箱

    涵施工時受損最嚴重，且標稱厚度為6mm（3支管線最薄者）

    ，在沒有健全保護機制又處於相對劣勢的腐蝕環境中，而先

    行破裂。……7、6吋及8吋管線因包覆層受損較少且保護機制

    較健全，管外腐蝕較不嚴重。」且各管線厚度測量數據，其

    中箱涵內4吋管厚度，多處僅剩1至2mm，部分不足1mm，箱涵

    外4吋管厚度則維持在6mm左右，另箱涵內外6吋管厚度在7mm

    上下，至箱涵內8吋管厚度大部分多在8mm之間，有一小部分

    降至6、7mm，管外側面之管厚度於12點鐘方向有小範圍之輕

    微縮減之腐蝕現象；前開石化管線皆以南北向貫穿箱涵並以

    東西向依序排列（由西至東依序為系爭4吋管線、前開6吋管

    線及8吋管線），箱涵內外所有樣管內表面均無明顯異常腐

    蝕，系爭4吋管線位於箱涵外土壤中外表亦未見腐蝕，但前

    開交會點箱涵內管段西側有一破口（即前開破口），包覆層

    幾乎所剩無幾、表面並不平整且發現許多表面腐蝕情況；前

    開8吋管線東向保護層殘破程度與系爭4吋管線相當（西向鄰

    近前開6吋管線部分尚稱完整），前開6吋管線為前開石化管

    線中包覆層最完整者，包覆層受損部位暴露於箱涵內富含水

    氣之氣氛，當箱涵中水位上升有時管線會浸泡於水中，造成

    管外水氣腐蝕嚴重，及箱涵內系爭4吋管線露空，陰極防蝕

    迴路無法經由土壤有效涵蓋而失去保護，系爭4吋管線為最

    外側於箱涵施工時受損最嚴重，且標稱厚度為6mm（三支管

    線最薄者），在沒有健全保護機制又處於相對劣勢的腐蝕環

    境中，造成管壁厚度減薄嚴重而先行破裂，分析得知前開破

    口為快速撕裂狀破壞與腐蝕環境破壞形貌，屬於腐蝕鋼管壁

    減薄後，無法承受管路內部輸送丙烯之工作壓力，由管內往

    管外快速破壞。工研院依管線材質和機械性質、柏油包覆層

    之形貌比較、各管線樣品之壁厚分佈、陰極防蝕系統之檢測

    維護複查、相鄰管件的狀況等事項檢測後判定：系爭4吋管

    線破損原因與鋼管材質無關，外壁柏油包覆層亦符合中油公

    司規範，其半圓柱管壁發生非常嚴重大面積管壁減薄現象，

    且該嚴重減薄區已完全喪失柏油包覆層保護功能，並低於臨

    界值無法承受管線輸送壓力而發生爆裂，另發現前開石化管

    線保護電位未達陰極保護標準，不幸的是懸空穿越箱涵中的

    管線無法經由土壤介質獲得陰極防蝕電流保護，一旦表面包

    覆層損傷或剝落，則無法豁免排水箱涵腐蝕環境之侵蝕，假

    以時日就產生管壁嚴重減薄結果等情，業有檢察官勘驗筆錄

    暨前開破口照片（偵十三卷第129至132、133頁反面、135頁

    反面至136頁）、金屬中心高雄氣爆案破損分析（下稱金屬

    中心鑑定書）、工研院檢測服務報告（下稱工研院鑑定書）

    可稽，並經鑑定證人羅俊雄、劉正章、林盈平（以上為工研

    院鑑定人）、吳學文（金屬中心鑑定人）於刑事二審到庭證

    述屬實（刑事二審卷十四第41至54、149至151頁）。

　⒋綜上堪認系爭4吋管線係先經中油公司完成舖設後，嗣該管線

    部分遭高雄市政府水工處之承包商施作箱涵工程時於前開交

    會點逕予包覆，使系爭4吋管線懸空於箱涵，無法透過原設

    計之陰極防蝕法獲得適當保護（經由土壤介質獲得陰極防蝕

    電流保護），復因系爭箱涵乃作為地面雨水之收集處，其內

    經常充滿水或水氣，再導致系爭3條管線第1層表面包覆層損

    傷、剝落或性能劣化，而有侵蝕管線外側管壁之危險。其中

    上訴人所有系爭4吋管線因完全暴露於箱涵之內，經過20餘

    年之沖刷、浸潤，不僅第1層表面包覆膜損傷、剝落，管壁

    也從外往內腐蝕，鋼管厚度均已不足6mm，破損處只剩不到1

    mm，適逢氣爆前1日華運公司加壓輸送丙烯予上訴人，致使

    系爭4吋管線管壁承受不住內部壓力，自內往外破裂，液化

    丙烯洩漏後，隨地下相連之雨水下水道箱涵氣化擴散，達到

    一定濃度後遇到熱源即行引爆，致發生系爭氣爆。且該管線

    金屬管壁外露部分因長年位在箱涵內部，一旦表面包覆層損

    傷或脫落，加上遭水流浸泡並受水氣影響等腐蝕環境之侵蝕

    ，乃造成管壁逐漸由外而內鏽蝕減薄，終因無法負荷管內輸

    送丙烯之壓力而形成破口。至於系爭4吋管線位於箱涵外土

    壤中外表則未見腐蝕，益徵系爭4吋管線之鏽蝕減薄而形成

    破口實係因遭箱涵不當包覆所致。

　⒌至於金屬中心鑑定書雖提及系爭4吋管線於施工過程受損（鑑

    定書第1頁「檢測結果」），工研院鑑定書亦認系爭4吋管線

    及前開6吋管線接近支流箱涵北牆之北端管段外壁柏油層存

    在另一種玻璃纖維布，推測原因為箱涵施工過程損傷管線原

    有包覆層而需要另一層包覆層（鑑定書第32頁）云云。

　⑴然按不完全給付，係指債務人所為之給付內容不符債務本旨

    ，且有可歸責於其之事由，而造成債權人之損害所應負之債

    務不履行損害賠償責任。是以，不完全給付債務不履行責任

    ，以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而給付不完全（未符債務本旨）

    為其成立要件。如債權人於受領給付後，以債務人給付不完

    全為由，請求債務人賠償損害，應先由債權人就其所受領之

    給付未符合債務本旨並受有損害，及二者間有因果關係存在

    之要件事實，負舉證責任。債務人為不負損害賠償之責，亦

    得提出反證，以否定債權人所主張之事實。

　⑵本件查無相關事證足認系爭4吋管線前開破口外部柏油包覆層

    究係如何遭外力破壞。參以，福聚公司及上訴人自接收系爭

    4吋管線後，使用迄103年7月31日氣爆發生之日為止，長達

    將近20年，皆無發生工安意外，福聚公司曾於90年間委託中

    油公司進行系爭4吋管線緊密電位檢測（詳如後述），結果

    並無異常。上訴人亦自陳氣爆事件係因高雄市政府人員違法

    施作箱涵包覆管線，使管線穿越箱涵等語（原審卷第127頁

    ）。依此僅能認定系爭4吋管線係不詳時日、遭不詳原因造

    成外部柏油包覆層局部破壞以致金屬管壁外露，刑事二審確

    定判決亦同此認定（本院卷三第56至57、87頁之刑事二審判

    決第42至43、73頁）。綜上，足認前開石化管線鋪設完工後

    ，嗣因箱涵工程施工人員在前開交會點以箱涵逕予包覆系爭

    4吋管線，使該管線懸空於箱涵而無法透過原設計之陰極防

    蝕法獲得適當保護，且系爭4吋管線上述金屬管壁外露部分

    因長年在箱涵內部遭水流浸泡及受水氣影響逐漸由外向內鏽

    蝕減薄，終因無法負荷管內輸送壓力，遂由內向外快速破裂

    形成前開破口。中油公司抗辯系爭4吋管線於84年間交付福

    聚公司時，並無上訴人主張之瑕疵存在，應可採信。上訴人

    主張中油公司於84年間交付系爭4吋管線予福聚公司即存有

    上開瑕疵，應負不完全給付之損害賠償責任云云，不足採信

    。

　⒍中油公司於00年0月間板橋氣爆發生後，已對所屬輸儲油氣管

    線監測、安全防護措施及巡管作業全面檢討，並研提改善措

    施即完成所轄地下油氣管線全面清查，此有中油公司85年1

    月27日函文（原審卷三第68頁）及監察院檢附行政院函說明

    可參（刑事一審卷四第82頁背面至第83頁），而趙建喬（時

    任高雄市政府下水道工程處第二科幫工程司負責設計繪圖及

    驗收系爭箱涵者）於刑案證稱：「依原本的設計，管線應該

    是在箱涵的上方」等語（偵卷二十九第29頁背面），足認被

    上訴人抗辯當時任何圖說中，均無記載或顯示箱涵與其所有

    之8吋管線及系爭4吋管線相抵觸之情形，並非無據。參以，

    本件是先埋設前開石化管線，才施作系爭箱涵工程，中油公

    司已於施工協調會中告知該等管線埋設位置，並提醒高雄市

    政府相關承辦人員管線如有抵觸，願意配合遷改，但是高雄

    市政府於施作系爭箱涵工程期間，從未通知中油公司關於箱

    涵抵觸管線及配合遷改管線等情，已如前述，中油公司尚無

    從獲悉管線已遭箱涵包覆之情事。況施作之後的系爭箱涵包

    覆已經先存在之管線乃違反工程常規，業經水工處人員吳揚

    文、廖哲民及吳宏謀證述明確（偵三十卷第56、57頁、第17

    4頁，偵二十九卷第18至21頁，刑事一審卷第十五第167、17

    8頁背面、180至181、185頁背面、192頁），並有高雄市土

    木技師公會鑑定書可參（第6頁），由此益證中油公司實無

    法想像管線竟遭箱涵包覆之結果，故豈能因高雄市政府所屬

    水工處人員違反工程常規而額外增加中油公司負擔清查（甚

    至開挖）管線有無遭箱涵包覆之義務。是中油公司抗辯事實

    上無法逐一開挖，乃採以縣市政府提供之箱涵施工圖與中油

    公司管線分布圖套圖比對之方式進行清查等語，堪認其已盡

    所能徹查自有管線有無遭箱涵包覆，並無疏失，亦屬有據。

　㈡按承攬工作物因可歸責於承攬人之事由，致工作物發生瑕疵

    損害，定作人固可依民法第495條規定請求損害賠償，又保

    固期間雖係瑕疵發見期間之延長，惟當事人就承攬人於保固

    期間應負如何之保固責任，本得自行約定，若其約定與民法

    所定瑕疵擔保責任未盡相同者，仍應從其約定。經查：

　⒈依前開福聚公司委託中油公司代辦鋪設系爭4吋管線之合約書

    第八條明確約定：「本合約委建之管線輸送工程自完工驗收

    後一年內如確係乙方（中油公司，下同）承造上錯誤，而有

    損壞破漏情事發生時，乙方應負無償修護之責，但如係因甲

    方（指福聚公司）自身操作、維護不當或天災、地變及人力

    不可抗拒之原因而導致者，則不在此限」（北院卷第16頁）

    ，特訂之1年保固期間，是保固期間於完工驗收即83年9月8

    日之後1年已經屆滿，且自00年0月間福聚公司繳清工程尾款

    取得系爭4吋管線的所有權後迄今即上訴人提本件訴訟（105

    年），已經過21年，上訴人於契約上之請求權均罹於時效而

    消滅，故上訴人主張中油公司應負債務不履行責任，亦屬無

    據。

　⒉上訴人雖稱其自至103年7月31日發生系爭氣爆，才知悉中油

    公司舖設系爭4吋管線有重大疏失，於該日之前，無從行使

    請求權，故其依民法第514條、535條、544條及不完全給付

    債務不履行等請求權均未罹時效云云（本院卷一第47頁背面

    ）。然系爭4吋管線係舖設在先，嗣因高雄市政府水工處發

    包承包商施作經過該管線下方之排水箱涵工程時，既未依設

    計圖說施工，復未依中油公司於80年8月7日協調會告知之訊

    息及結論（距凱旋三路東側建築線3.9公尺，3支中油用管線

    ，為顧及安全，施工時請會同中油公司先行試挖，以確定更

    詳細資料，如有抵觸管線，配合遷改），通知中油公司會同

    開挖確認箱涵工程有無抵觸前開管線，需要遷改之情事，導

    致系爭4吋管線長久遭箱涵包覆，外部柏油包覆層局部破壞

    ，金屬管壁外露、鏽蝕、減薄，而有破口，並不可歸責於中

    油公司，上訴人不得請求中油公司負不完全給付之損害賠償

    責任，業如前述，是上訴人此部分主張其得對中油公司行使

    之請求權尚未罹於時效，亦不可採。

  綜上所述，中油公司代辦埋設系爭4吋管線之行為並無違反合

    約之約定，系爭4吋管線之部分管壁鏽蝕減薄，進而形成破

    口係因高雄市政府施作系爭箱涵工程時未依中油公司提醒通

    知會同於施工前先行開挖確認石化管線與箱涵施工之位置，

    逕以箱涵不當包覆系爭4吋管線所致，中油公司於84年間完

    工交付系爭4吋管線予福聚公司時，尚無違反債之本旨之不

    完全給付（瑕疵）存在，自毋庸負債務不履行責任。又中油

    公司及所屬員工柯信從與許清松已經事先於施工前之協調會

    中表明前開石化管線位置，提醒施工單位於施工前應會同開

    挖確認更詳細資料，以查明是否有遷改管線之需，嗣其等既

    未收受箱涵施工單位通知開挖確認或配合遷改管線，自無侵

    權行為可言。故上訴人主張中油公司應負債務不履行及侵權

    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柯信從及許清松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

    責任，均無理由。

  上訴人應自負系爭4吋管線之檢測維護管理責任：

　㈠中油公司、中石化公司及福聚公司均有長途輸送石化氣體至

    大社工業區之需求，而共同出資埋設系爭3支管線，並由中

    油公司統籌施工事宜，其中福聚公司出資委託中油公司代辦

    舖設系爭4吋管線，於繳清工程尾款後，為系爭4吋管線所有

    權人，有工程合約可證（北院卷第16頁），已如前述，其後

    上訴人於95年間向外商Basell公司購得福聚公司46%股權，

    繼而於97年4月23日與福聚公司完成合併並以上訴人為存續

    公司，上訴人乃取得系爭4吋管線所有權。

　㈡又按工廠製造、加工或使用危險物品應善盡安全管理責任，

    工廠管理輔導法第21條第3項前段定有明文。系爭4吋管線雖

    位於上訴人廠區外，但此係便利直接自高雄港輸送丙烯至上

    訴人廠區之特殊考量所設，且該管線本屬上訴人之財產，無

    論自中油公司端或華運公司端輸送丙烯，俱由上訴人廠區接

    收端負責操作管理，性質上當屬上訴人工廠設備之延伸，理

    應視同廠內設備而依上開規定進行安全維護與管理，此觀上

    訴人2014年發行之CSR Report（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記載

    「廠內成立直屬廠長之長途管線管理室」、「(二)長途管線

    安全強化；包括：緊密電位和滿電流檢測、管線巡檢、管線

    開挖、管線耐壓測試、陰極防蝕檢測、管線電流測繪」等內

    容(刑事一審卷二十二第79至80頁)。益證上訴人亦肯認地下

    管線的維護保養並非中油公司之義務，且非僅上訴人大社廠

    之業務，總公司亦須對此進行監督，方會於其自行發行之20

    14 CSR Report（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為上述之記載。

　㈢衡之當今風險社會中，課予所有人對於工作物之狀態，應善

    盡必要注意維護，以防範與排除危險之社會義務，所規範者

    為物之所有人之工作物責任。是以，中油公司與福聚公司或

    上訴人既非母子公司或關係企業，亦非系爭4吋管線之所有

    權人及管理或監督權人。中油公司顯無管理、維護系爭4吋

    管線之義務。

　㈣再由系爭3支石化管線完成後，福聚公司曾於89年、90年間委

    託中油公司進行地下管線包覆劣化檢測工程，此有福聚公司

    與中油公司所訂立之長途地下原料管線管位偵測、衛星定位

    及包覆劣化檢測工程合約書1份附卷可證；另福聚公司曾於0

    0年00月間委託中油公司就系爭4吋管線進行PROPYLENE線管

    位偵測及緊密電位檢測，此有緊密電位檢測報告（90年）1

    份在卷可佐，益證管線埋設工程完成後，本應由各管線所有

    權人自行管理、維護，中油公司僅在福聚公司另委託之情形

    下，方為福聚公司進行系爭4吋管線之檢測。上訴人主張中

    油公司就系爭4吋管線，應負維護及監測之責任與義務，卻

    未盡其維護義務及建立相關監測機制，構成侵權行為及債務

    不履行，應負損害賠償責任，顯屬無稽。

　㈤上訴人雖以：系爭4吋管線埋設是由中油公司申請道路挖掘許

    可，中油公司乃高雄市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規定之「埋設

    人」，自負有協力遷移、維護該管線之義務云云。惟查：

  ⒈福聚公司（及上訴人）出資委託中油公司代辦舖設系爭4吋管

    線，於繳清工程尾款後，為系爭4吋管線所有人，有工程合

    約可證（北院卷第16頁）。觀之該合約第七條產權歸屬：系

    爭4吋管線經試漏試壓清洗（頂PIG）無虞後視為完工，工程

    尾款繳清後，產權歸福聚公司所有，唯在中油公司石化站區

    內之設備產權歸中油公司所有，並由中油公司負責操作維護

    。及第八條保固責任：系爭4吋管線輸送工程自完工驗收後

    一年內如確係中油公司承造上錯誤，而有損壞破漏情事發生

    時，中油公司應負無償修護之責，但如係因福聚公司自身操

    作、維護不當或天災、地變及人力不可抗拒之原因而導致者

    ，則不在此限等約定，均無從認定中油公司於系爭4吋管線

    完工交付後，仍對系爭4吋管線負有檢測維護之責。

　⒉又中油公司依此工程合約再委由中鼎公司承包施工，有中鼎

    公司製作之管線設計圖可證（北市土木技師公會鑑定報告書

    A5-1），已如前述，證人即當時中鼎公司製圖者楊順清就此

    證述：「(中鼎有承包施工，然後去向政府單位申請挖掘道

    路，是否會因為你們申請挖掘道路變成人家委託你們施工，

    不管是地下管線也好，或其他管線也好，該管線所有權變成

    你們的？)不會，所有權不是我們的。（問：即使是你們有

    拿到施工的部分，有申請挖掘道路，管線的維護義務也不會

    加諸於你們中鼎？)不會，因為在工程建造、埋設完成後，

    驗收完成以後就整個交給業主」等語（刑事一審卷三六第23

    頁反面、24頁反面），是系爭4吋管線既由上訴人（前手福

    聚公司）出資興建、已驗收完工，交付福聚公司（上訴人）

    使用，上訴人自屬管線埋設人。此外，中油公司受上訴人委

    任代辦管線遷移工程，乃因上訴人雖為該管線所有人，但屬

    共同管群，為避免道路重複開挖，由中油公司一併施工，中

    油公司代辦工程後即向上訴人收取工程分攤費用，有高雄煉

    油廠99年10月4日修營000000000號開會通知及中油公司105

    年10月14日油儲發字第10501836580號函可佐(刑事一審卷二

    十四第104-104頁反面)，足見上訴人確為系爭4吋管線之埋

    設人。

  ⒊上訴人雖以：氣爆發生後，其為確保系爭4吋管線之安全，乃

    於103年及104年間多次向高雄市政府工務局申請道路挖掘許

    可，欲進行管線檢查。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公函以其非此管線

    之原始埋設人為由否准(原審卷三第78至79頁、本院卷四第1

    05至107頁)，嗣於106年及107年間公函仍重申中油公司基於

    管線埋設人之地位，依法負有定期檢測維護系爭4吋管線之

    義務（本院卷四第89至100頁），可見中油公司始為系爭4吋

    管線之「埋設人」云云。惟查：

　⑴依高雄市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第3條規定（101年12月13日

    公布）：「管線埋設人：指各類輸油、輸氣設備等需利用管

    道或管線之機關、團體或個人」（原審卷五第11頁），而系

    爭4吋管線係福聚公司委託中油公司興建，於完工後實際利

    用該管線輸送丙烯以營利者亦為福聚公司（及上訴人），且

    參以同條例第35條規定：「因管線（溝）損壞、故障或因重

    大災害或其他緊急事件，而有緊急搶修之必要時，管線埋設

    人應即時通報轄區警察分駐所或派出所登記備案後施工...

    」及第39條規定管線埋設人為機關或公民營事業機構者，應

    於年度開始前擬訂年度管線檢測維護計畫報請主管機關核定

    ，並應確實執行（原審卷五第14頁）。

　⑵又系爭4吋管實際呈「Y」字型，除用以連結華運端、榮化端

    外，另一端則連結中油端，上訴人可分別自華運端或中油端

    將海運進口暫放其前鎮儲運所之丙烯加壓輸送至榮化端作為

    生產原料使用，俾以維持原料穩定供應，為兩造所不爭。是

    以，系爭4吋管線不論輸出丙烯者係華運公司或中油公司，

    接收者均為上訴人，在輸送丙烯過程中一旦發生緊急事故、

    重大災害均與上訴人相關，若認管線埋設施工人方為該條例

    所稱之管線埋設人，則系爭3支管線實際施工埋設人即應為

    承攬工程之中鼎公司及榮工處，並非中油公司。若認管線施

    工埋設人方有該條例所定之檢測、維護、災害即時通報之義

    務，則中鼎公司、榮工處、中油公司未參與輸送丙烯，非在

    中鼎公司、榮工處、中油公司操作員監控下發生丙烯外洩，

    竟要求中油公司其知悉其他公司儀表監測異常、丙烯外洩，

    應予通報，而負責接收丙烯、監控儀器之上訴人反而不負任

    何緊急事件查修義務，顯非事理之平。因此，上訴人既以丙

    烯為原料製作產品販售以營利，即應自己承擔其成本和代價

    ，自行管轄風險，不得託詞以自己係委託他人（不論係中油

    公司或中油公司再發包中鼎公司、榮工處設計、施工）埋設

    管線來任意轉嫁風險於他人。

　⑶況高雄市政府於氣爆後制定「高雄市既有工業管線管理自治

    條例」，經高雄市議會通過後，於000年0月00日生效施行，

    其第8條第2項明定:「既有管線『所有人』為管理維護或檢測

    管線而有道路挖掘之必要者，得經主管機關同意後向本府工

    務局提出申請；其申請程式、施工管理及道路維護等事項，

    依高雄市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相關規定辦理」，以避免上

    訴人只享權利不盡義務之不合理情況。而依證人即高雄市政

    府工務局工程企劃處第六課幫工程司張婉真證述道路使用費

    從94年是由福聚公司申報，97年福聚公司來函更正96年徵收

    對象應為上訴人，從97年就由上訴人申報等語（偵一卷第27

    9頁）及卷附福聚公司申報道路使用費暨榮化公司申請變更

    相關資料（偵一卷第283至301頁），可知系爭4吋管線乃中

    油公司受福聚公司委託統籌舖設，尾款繳清後，由福聚公司

    取得所有權，嗣經福聚公司依法移轉予上訴人，故上訴人應

    為系爭4吋管線之所有權人，即高雄市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

    例第3條規定所指之埋設人，應負同條例第39條規定之堪以

    認定。上訴人所援引之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公函（本院卷四第

    89至96頁、第99頁），顯有誤會，其函文意見不足採為有利

    於上訴人主張之依據。

  ⒋至上訴人援引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04年度訴字第158號及最高

    行政法院107年度判字第278號判決，據為主張中油公司為系

    爭4吋管線之申請人（挖掘道路許可）及埋設人（管線機構

    ）就其所屬負有檢測維護之義務云云。然上開行政法院判決

    固認「管線埋設人（管線機構）於埋設管線後，就所屬管線

    負有檢測維護之義務」，但其亦認：申請挖掘道路如係為新

    （埋）設管線之需要，則其挖掘道路僅係手段，埋設管線於

    道路下以使用該道路之土地，方為其目的。中油公司為埋設

    系爭3支管線申請道路挖掘許可，中油公司為該許可證所載

    之受處分人，惟上訴人及中石化公司乃其中之4英吋與6英吋

    管線真正所有權人，為系爭許可證之實際規制對象，並因被

    許可利用道路而負有繳納道路使用費之義務等語（本院卷二

    第53至126頁），足認行政法院裁判並未認定系爭4吋管線為

    中油公司所屬管線，是上訴人以此主張中油公司為管線埋設

    人即應負所屬管線之檢測維護之義務，自屬無據。

　⒌上訴人復以：中油公司以自己名義申請道路挖掘許可，多年

    來，基於管線埋設人之地位，持續統籌檢測維護地下管線，

    可證其負有檢測系爭4吋管線及所屬管群之義務云云。經查

    ，中油公司就前開石化管線陰極防蝕系統運作定期進行檢測

    ，包括季檢測及（原則上5年為1次）緊密電位檢測，固經中

    油公司所屬員工邱德俊（煉製研究所工程師，負責研究管線

    陰極防蝕），翁學昌（設備檢查工程師）及秦克明（林園石

    化廠設備檢查課長）於刑事偵查中證述明確，然其等亦稱中

    油公司並無義務為上訴人實施檢測或將檢測結果告知上訴人

    （偵三十卷第18頁、偵四卷第116、117頁、偵八卷第61頁）

    。足見系爭4吋管線雖與中油公司所有之系爭8吋管線屬同一

    管群而同受該陰極防蝕系統保護，但各管線既分屬不同公司

    所有，上訴人基於系爭4吋管線所有權人之地位本應自負管

    理維護檢測之責，倘上訴人未委託中油公司管理檢測維護或

    其他約定，即使中油公司有自行檢測己所有之8吋管線之舉

    ，上訴人仍無從藉此搭便車而脫免自身定期檢測維護系爭4

    吋管線之責。是上訴人主張中油公司未盡檢測維護系爭4吋

    管線之責任，為債務不履行云云，顯屬無稽。

　⒍至於證人邱炳煌、陳喬松所述整流站平時係中油公司管理，

    上訴人應分擔電費數額不大、甚至不足行政管理費用，故中

    油公司曾索取幾次、之後未再向上訴人請求分擔等語（偵十

    九卷第134 頁，二一卷第3頁反面），應係指前開石化管線

    因共同使用陰極防蝕系統所生電費分擔事宜，性質上屬該項

    系統維持日常運作之基本支出，核與各管線所有權人應否自

    行實施緊密電位量測或其他檢測無涉，故縱使中油公司考量

    行政成本而未再向上訴人請求分擔電費，仍無從以此反認中

    油公司應代負上訴人就系爭4吋管線盡檢測維護之責。

　㈥上訴人另以：中油公司使用系爭4吋管線輸送丙烯，自屬該管

    線之使用人，應負維護該管線之義務云云。但查系爭4吋管

    線於福聚公司繳清工程尾款即取得所有，且因合併由上訴人

    繼受取得所有權，用以分別自中油端、華運端輸送丙烯至榮

    化端作為生產原料，倘未有特別約定或委託他人代管，本應

    由所有權人即上訴人自行管理維護。此由上訴人與中油公司

    簽訂「乙烯、丙烯、丁二烯及氫氣購買合約」第六條第三項

    約定輸送丙烯之管線由甲方（即上訴人，下同）出資鋪設，

    並負責維護保養，所有權屬甲方，工安責任由甲方負全責（

    原審卷一第471至492頁），益得明證。參以上訴人與華運公

    司所簽訂丙烯化學原料委託儲運操作合約（簽約日期102 年

    12月31日，偵二三卷第86至89頁）雖未言及管線維護責任歸

    屬，但依其內容可知華運公司所負主要契約責任僅限於提供

    儲槽暨運送丙烯，尚不及於管線維護，凡此益證系爭4吋管

    線均應由所有權人即上訴人自負檢測維護管理責任。

　㈦上訴人再以：中油公司未設計並提供系爭4吋管線獨立檢測方

    式？未建立管束區域聯防，共用之陰極防蝕電位檢測僅為確

    認管線外部防蝕做法，無法確切查悉管線內部及整體安全性

    ，因中油公司所為給付不完全，上訴人無管線及整流站圖資

    ，致技術上、事實上均無法自行檢測維護系爭4吋管線進行

    檢測維護云云，然為中油公司所否認。經查：

　⒈按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

    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

    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

    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作全盤之觀察，

    以為其判斷之基礎，不能徒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

    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

　⒉經查，中油公司受福聚公司委託代辦鋪設管線工程合約第二

    條㈠記載委託範圍雖包括「陰極防蝕及清理（PIG通管）」，

    但依第七條「產權歸屬」規定「本工程管線經試漏試壓清洗

    （頂PIG）無虞後視為完工…」，及第八條「保固責任」所稱

    「本合約委建之管線輸送工程自完工驗收後一年內如確係乙

    方（即中油公司，下同）承造上錯誤，而有損壞破漏情事發

    生時，乙方應負無償修護之責，但如係因甲方（即福聚公司

    ）自身操作、維護不當或天災、地變及人力不可抗拒之原因

    而導致者，不在此限」等語，佐以該契約目的僅在委託中油

    公司代為設計暨施工鋪設系爭4吋管線，以及上訴人與中油

    公司間簽訂之丙烯買賣合約第六條第三項載明：通往甲方（

    上訴人，下同）廠區間輸送丙烯之管線（系爭4吋管線）由

    甲方出資舖設，並負責維護保養，所有權屬甲方，工安責任

    由甲方負全責等語（原審卷一第478頁），堪信上開福聚公

    司委託中油公司代辦鋪設系爭4吋管線合約第二條㈠約定「委

    託陰極防蝕」係指中油公司就系爭4吋管線鋪設施工負有提

    供陰極防蝕設備及使管線暢通之附隨義務而已，並非上訴人

    所稱之概括約定中油公司日後須負責全部檢測維護工作。

　⒊系爭3支石化管線係中油公司邀集中石化公司、福聚公司共同

    出資埋設，推由中油公司統籌施工並委託中鼎公司設計採柏

    油包覆管線（第一層保護）暨「陰極防蝕法」（第二層保護

    ）避免鏽蝕，且該等管線係同時施工鋪設，除起迄點略有差

    異外，主要路線俱屬一致，已如前述；而依證人楊進財（中

    鼎公司電機設計部人員）證述不適合在同一管溝使用兩個不

    同陰極防蝕系統，因為會造成更大干擾，故建議做成一個系

    統、這樣電壓才會平衡、沒有電位差或產生其他電流等語（

    刑事一審卷三三第21頁背面至22頁），堪信中鼎公司因考量

    上情而規劃採用同一套陰極防蝕系統，以有效維護陰極防蝕

    系統正常運作，避免前開石化管線過早產生鏽蝕，尚不得執

    此推認系爭4吋管線亦應由中油公司全權管理。是上訴人主

    張中油公司未建置提供單獨的陰極防蝕系統供系爭4吋管線

    使用，致其無法檢測，有債務不履行情事云云，顯屬卸責之

    詞，自不足採。

　⒋況依87年2月19日中油公司與下游廠家地下長途管線漏油防止

    追蹤會議記錄㈢（出席人為福聚陳喬松，嗣為上訴人大社廠

    副廠長）之討論及決議事項部份記載內容：「㈠就彼此間地

    下管線檢測及維護問題意見交流，希望連接雙方石化品輸送

    地下管線，要自行或委託笫三者做安全檢測，該項檢測報告

    將做為下次訂約時之生效要件，各位對彼此間的管線檢測維

    護都已在進行。㈡各位手上有份資料有關管線位置偵測、管

    線位置衛星定位、管線緊密電位測量等工作方法及報價，各

    位可以參考作為委外檢測報價之用。……㈣仁大石化聯誼會已

    請飛茂公司做過簡報，各位主管多已有概念，也知道地下管

    線維護之重要性及危險性，各位公司大老闆也瞭解，大部份

    廠家都已經編列預算供地下管線檢測維護使用。……㈥管線行

    經共同路線，必需要共同關心共同維護，一旦有一支管線有

    問題，整體都會受到傷害，巡管措施是必定要的工作。㈦……

    後期工作則是包括整流站整修，陽極地床加強以及管線定位

    ，緊密電位檢測等工作。……㈨各位所需用的圖件本廠可以提

    供。另外有關管線轉移其他公司或改輸送其他產品，請儘快

    通知本人，以便修改有關圖件及資料」等語（刑事一審卷二

    二第36頁）。

　⒌89年9月21日中油公司與仁大工業區下游廠商舉辦長途地下原

    料管線陰極防蝕系統第二期工程合約事宜討論，福聚公司由

    陳喬松代表參與，該會議紀錄記載「高廠至仁大工業區共

    管溝內長途地下管線之維修工程，是先於八十八年十月請台

    探處沿管線全線做緊密電位檢查，找出相關問題處。本期合

    約即針對該處改善，請各廠家全力配合，儘速簽約，俾利早

    日施工，防止地下管線洩漏等相關工安事件發生」，有89年

    9月21日「中油高雄廠至仁大工業區長途地下原料管線陰極

    防蝕系統第二期工程合約」定稿相關事宜討論暨會議紀錄可

    證（刑事一審卷二二第81至83頁）。

　⒍觀之前揭⒋⒌會議記錄，足證自福聚公司時代起，中油公司即

    與下游廠家約定「地下管線要自行或委託笫三者做安全檢測

    」、「巡管措施是必定要的工作」、「所需用的圖件本廠可

    以提供」、「請各廠家全力配合，儘速簽約，防止地下管線

    洩漏」，益證中油公司並不負擔下游廠商所有管線之檢測義

    務。

　⒎再由證人即上訴人前副廠長陳喬松就上開會議證述：「要做

    緊密電位時，那時GPS的技術已經發展出來，所以才要做這

    樣衛星定位將管路確實的位置定出來」、「（問：到了90年

    中油有把所有的總結報告給你們，這個總結報告你有無過目

    過？）有。（問：提示偵28卷第34頁，90年12月高廠石化站

    -福聚4吋管PROPYLENE丙烯線管位偵測及緊密電位檢測報告

    是否就是這個總結報告？）是。其中偵28卷第35頁，第四、

    檢測過程，4-1管線位置偵測：利用管線偵測儀器測量管線

    確實位置再予以分析或定樁標示。就是剛才說的GPS的管位

    測量。中油給我們這個報告，有給我們管路衛星定位的結果

    。刑事一審卷十第127頁反面『中油高廠石化站至仁大工業區

    管線檢測衛星定位成果圖含磁片及檢測報告移交清冊（各單

    位三份）簽收據』，上面有我簽名，就是剛才所述衛星定位

    的成果圖含磁片都有給，我有移交給後手陳炳煌」、「（問

    ：提示偵17卷第151頁牛皮紙袋內的圖，看到右下角，這是

    榮化大社廠提供的『李長榮公司所屬長程地下原料管線平面

    布置圖』，這是否榮化的圖說？）是。這邊有一個「DR COUY

    ANG」，然後旁邊的日期是11.26.1997，這就表示1997年畫

    的。左上方黃色線部分，寫「凱旋三路」，其上有T2-38測

    試端子、KLR-10整流站。（問：提示刑事一審卷六第148頁

    ，中鼎替中油畫的總廠至高雄林園油管工程陰極防蝕系統整

    流站、測試站布置平面總圖，你剛才說中油有提供給你們是

    否就是這張圖？）就是像這種圖，對」、「偵17卷第151頁

    牛皮紙袋內『李長榮公司所屬長程地下原料管線平面布置圖』

    1997年11月26日就是畫圖的日期，簽名的這個畫圖，這是我

    們裡面一個已經退休了，歐陽先生」等語（刑事一審卷三九

    第157頁背面至158頁背面、161、162頁），可見上訴人主張

    其無系爭4吋管線、整流站圖資，無法自行檢測維護云云，

    顯與事實不符，不足採信。

  ⒏縱認系爭4吋管線即使因與中油公司所有之管線屬同一管群無

    法分開檢測，然並不能免除上訴人所應自負之監督所屬進行

    管線維護之義務，況國內進行緊密電位檢測之業者非僅有中

    油公司一家而已，尚有金茂、騰湘企業有限公司、工研院等

    業者（中油公司103年委由金茂公司進行高廠至林園間更新

    管線電位測量，工研院檢測服務報告第24頁、騰湘公司緊密

    電位檢測實績表，刑事一審卷二二第84至85頁），上訴人公

    開發行之CSR並記載該公司可委請國內外專家查核、驗證，

    佐以緊密電位、陰極防蝕、管線厚度檢測、超音波檢測等管

    線維護偵測數據之判讀因執行者學識經驗之不同而有差異，

    上訴人若能自負其責委由其他業者判讀，可能有不同結果，

    進而查覺自己所有系爭4吋管線早有異常之可能。上訴人主

    張只能委託中油公司進行緊密電位檢測云云，並非實在。

  ㈧上訴人另以：中油公司自80年施工完成起迄103年7月31日氣

    爆發生止，長達23年期間僅做過2次緊密電位檢測，顯不符

    合每5年做1次檢測之要求。又於96年間進行緊密電位檢測其

    8吋管線時，曾發現靠近二聖路與凱旋路口附近之管線有電

    位下降之異常現場，若進而採取其他方法檢測，應可發現系

    爭4吋管線有穿越箱涵或管線已有破損之情，而認中油公司

    有過失云云，固有監察院調查報告為憑（該報告第56頁，北

    院卷第90頁正反面）。然查：

　⒈上訴人為系爭4吋管線之所有權人，應盡檢測維護管理責任，

    中油公司並未負有維護管理系爭4吋管線之責，且上訴人於9

    6年間並未委託中油公司進行緊密電位檢測，兩造間並無檢

    測系爭4吋管線之契約存在，業如前述。　

　⒉又中油公司處理陰極防蝕專業人員邱德俊前於高雄高等行政

    法院104年度訴字第158號案件審理時證稱：「三條管線是同

    時埋設，當時確實是同時實施作陰極防蝕，這是指在防蝕的

    部分，而不是檢測的部分，因檢測是長期的，只要管線存在

    就必須檢測。所以，防蝕的部分是做在一起的……，但檢測是

    可以區分，因為管線的尺寸不一致，且管線路徑土壤的環境

    也不盡相同，管線在道路維護開挖時，也會有不同的狀況，

    所以，管線的防蝕狀況也會不盡相同，亦即管線的防蝕狀況

    會隨著時間、環境而改變。……各條管線都會得到不同的電流

    ，因此，在數據上也會有所差異，這些差異既表示管線的防

    蝕狀態，因此，各管線就利用這些數值來判斷管線的狀況。

    ……在電位測試站內有3條電線，當量測其中一條電線時，只

    會得到其中一條管線的電位，因此，如果要得到3條管線的

    電位，就必須3條電線都量測，3條管線共同埋設時，可能因

    為受到電流的干擾，電位的差異性，都會讓各管線產生不同

    的差異。系爭3條管線的3條電線無法區分……所以，中油公司

    會對測試站內的三條電線一起進行數據的量測，其目的在判

    斷對中油管線是否有不良的影響。（問：系爭3條管線所作

    的陰極防蝕系統，有無辦法區別為4、6、8吋管線？）當時

    埋設規則並無要求標明各管線的種類，經過20幾年的埋設管

    線種類會不見，中油公司擔心這個問題，所以，在量測上出

    現3個數據，因無法判斷8吋管線，如發現3條管線其中有1條

    數據是不對的就是有異常，我們就會進一步的去做檢測處理

    。至於該條電線是屬於那一條管線，則無從判斷。截至氣爆

    發生前，就現存的數據，並未發生有異常的狀況，這是指在

    電位測試站的數據，電位測試站一般相距5百公尺至1公里。

    ……又中油公司會對本公司的管線進行緊密電位檢測，亦即沿

    著管線路徑每3公尺量取管線的電位進行判斷，這個量測是

    在8吋管線的正上方，取得的數據，比第一項前項數據，更

    為可代表管線狀況，藉此研判管線是否包覆破損及是否可能

    產生腐蝕。……（問：當時氣爆點是否有電位測試站？）沒有

    ，但印象中氣爆發生點往中山路200至300公尺有一個測試站

    ，往中正路的方向好像500公尺左右有一個測試站。當時洩

    漏點沒有測試站。（問：假設洩漏點有測試站，依照測試站

    的測試是3條電線做在一起是否可以查出異常？）不會，因

    重點在「箱涵內」，在箱涵內我們是無法檢測，我剛才所述

    的狀況都是在道路上或地面上，只要有異常我們以科學方式

    都可檢測。……我們的管線可能是20公里或100公里，所以，

    我們為了瞭解管線的防蝕狀態整個管線是否有得到電流，我

    只知道是否有得到電流，所以，我會在每500公尺至1公里之

    間設置一個測試站，我量測的數據得到某種數值，我的防蝕

    系統是正常運作，可是，不代表我管線每個地方都是，我只

    能知道這管線10公里或100公里間，大概維持一個防蝕狀態

    ，有接收到遠端的防蝕系統提供的電流。……（問：請問中油

    公司自埋設以後至氣爆前之間，總計有幾次緊密電位檢測？

    ）一、API570並未強制要求地下管線每5年進行一次緊密電

    位檢測，其原文僅說「maybe」並未有強制的要求。二、國

    內法規亦未有此種檢測要求，中油公司公司會根據業務需求

    及轄區要求決定是否進行緊密電位檢測，該檢測在本公司內

    規規定為原則5年1次。三、至氣爆之前，本公司8吋管線共

    進行2次緊密電位檢測。」等語（見上述卷2第219至222頁）

    。由前揭邱德俊之說明可知，中油公司除依自治法規盡其維

    護管理義務外，並曾基於內部管線管理維護需求，執行管線

    陰極防蝕檢測及緊密電位檢測，其中陰極防蝕電位檢測雖可

    測得系爭3條管線之檢測數據，然其電位測試站約500公尺至

    1公里處才定點設置，而系爭路段並無電位測試站，縱使中

    油公司當時於系爭路段有設置電位測試站，因系爭3條管線

    被包覆在系爭箱涵之內而無從於地面測試站檢測得知。至中

    油公司施作之緊密電位檢測則專就其所有之系爭8吋管線為

    之，而其施測結果，亦與該8吋管線於氣爆後開挖檢測並無

    破損情形無異。是以，中油公司無論依外部法規或內部規範

    所執行之管線維護措施，均無從事先預防或知悉系爭3條管

    線在系爭箱涵裡面之浸潤變化。故此，上訴人主張中油公司

    有疏於檢測維護系爭4吋管線之過失，亦無理由。

　⒊工研院檢測報告雖認「氣爆發生地點約在測量點5766左右」

    、「測量點5766非常接近氣爆發生位置」云云（檢測報告第

    27、28頁），及中油公司96年度管線定期包覆劣化檢測報告

    （刑事一審卷六第2至118 頁，卷九第15至67頁）就該編號5

    766測量點標示「最高速限50標誌柱距離1.4m及2m箱涵」（

    刑事一審卷六第44頁，卷九第36頁），惟觀之中油公司檢測

    報告所列測量點序號係由北往南遞增，其中編號5791為「二

    聖一路凱旋三路中間台電圓形閥箱距離1.7m及1m」、編號57

    95為「二聖一路凱旋三路平交道旁紅綠燈距離3.25m 及4m」

    ，並在接近編號5783圖示波峰較高處下方標示「排水溝」，

    復由檢察官於104年11月27日偕同范棋達（即參與96年度管

    線定期包覆劣化檢測報告暨判讀人員）前往現場勘驗暨拍照

    ，依照片所示編號5786、5791測量點位置確在前開交會點附

    近（刑事一審卷九第8至10頁），范棋達證稱編號5766並不

    是氣爆的點、註記「箱涵」只是表示同仁看到箱涵、緊密電

    位量測係以每3公尺一點進行檢測（刑事一審卷十九第8頁反

    面、18頁反面至19頁）等語，推算編號5766應位於編號5786

    測量點北側約60公尺（3 公尺x 《0000-0000 》＝60公尺) 處

    ，相距凱旋三路、二聖路口交岔口（即前開交會點）較遠，

    可見前開交會點應位於「編號5786至5795」測量點間，中油

    公司96年間檢測其8吋管線之編號5766檢測點尚與系爭氣爆

    無關，工研院檢測報告認為編號5766測量點非常接近系爭氣

    爆發生位置云云，應有錯誤。

　⒋中油公司96年度管線定期包覆劣化檢測報告雖顯示5786至579

    5測量點間電位略為上升（緊密電位檢測原則上以-850mV為

    基準，負值越高表示陰極防蝕效果越佳），較諸其他測量點

    波形仍非呈現明顯異常，且建議改善事項亦僅記載「測點18

    21至1889位於仁武仁光路與澄合街紅綠燈起至仁光路與仁武

    路口之間電位不足，因排水箱涵敷設於本段管線群正上方，

    防蝕電位稍有不足，建請轄區單位加強觀察並加密量測前後

    測試點之電位，隨時注意管線狀況」（刑事一審卷六第6、4

    4頁），俱未指明前開交會點有何檢測異常情事。

　⒌監察院104年9月3日院台財字第1042230516號函附中油公司前

    於84年間針對該院提出輸油、氣管線之監測及安全防護措施

    糾正案之查復資料（刑事一審卷四第80至110頁），內容俱

    未提及前開交會點，顯見中油公司從未察知前開交會點處確

    有前開石化管線穿越箱涵之情事，此由范棋達證述中油公司

    從來不知有管線通過箱涵等語（刑事一審卷十九第19頁），

    益得明證。

　⒍參以系爭4吋管線與前開8吋、6吋管線同時鋪設且屬同一管群

    ，並在前開交會點經箱涵工程施工人員逕以箱涵包覆，其中

    8吋管線部分嵌入箱涵頂壁，6吋管線完全包覆於箱涵頂板而

    與8吋管線緊密相鄰，系爭4吋管線則完全懸空於排水斷面內

    ，已如前述；再佐以緊密電位量測原理係當管線外部包覆良

    好、無雜散電流干擾時，管線電位可視為等電位狀態，然而

    當管線上方介質狀態有變化時，例如土壤組成改變（沙土、

    黏土、礫石等）、管線上方有混凝土結構之箱涵或水溝時，

    或土壤上方地表有柏油路面或混凝土路面時，由於參考電極

    與管線表面間抗阻提高，亦會造成管線電位變化，則據工研

    院檢測報告闡釋在卷（檢測報告第23頁），而台灣油礦檢測

    報告（檢測時間為90年間）所示編號5786至5795測量點間電

    位變化相較其他測量點並無明顯異常，建議改善事項僅記載

    「測點6072至6091此區段電位不良，建請轄區單位調閱查明

    施工時之相關資料再處理是否開挖改善」（偵十三卷第232

    、250頁反面）及中油公司96年度管線定期包覆劣化檢測報

    告所示電位檢測結果，數值並非固定（直線）而多有起伏變

    化，且根據緊密電位量測人員的實務經驗，堪認電位數值起

    伏原因多端，尚無從僅以此電位變化現象判斷管線係遭箱涵

    包覆，以及開挖確認屬於最後手段（工研院鑑定人羅俊雄證

    詞，刑事一審卷四十第30頁背面至第31頁）。至於范棋達基

    於96年間8吋管線緊密電位折線圖上出現編號5783測量點之

    波鋒異常，乃依中油公司長途輸油氣管線緊密電位檢測實施

    要點5.3.2「建議『異常點』改善之方法：瞭解是否有結構物

    影響」，遂返回現場比對地形地貌，見測量點5783範圍內有

    一人孔蓋（即系爭北側箱涵），即誤將人孔蓋視作下方有排

    水溝等結構物，逕認測量點5783呈現之波峰異常係受結構物

    影響，而未進一步以其他檢測方法去疊代，確認地下管線有

    無防蝕效力不足或包覆破損之情形，固應認與地下管線檢測

    之常規作法有違，惟因中油公司前開檢測係針對其所有8吋

    管線，其對系爭4吋管線不負檢測維護義務，是其縱對8吋管

    線檢測方法或檢測報告之判讀與常規有違，亦與系爭氣爆無

    涉。故上訴人主張中油公司於96年度實施緊密電位檢測時曾

    發現有電位異常現象，即負有開挖探查並通報上訴人之義務

    云云，亦屬無稽。

　⒎是以，上訴人主張中油公司96年間進行緊密電位檢測其8吋管

    線時，若能就靠近二聖路與凱旋路口附近之管線有電位異常

    之現場，進而採取其他方法檢測，應可發現系爭4吋管線有

    穿越箱涵或管線已有破損之情，詎中油公司卻未作為，而應

    對上訴人負債務不履行或侵權行為賠償責任云云，顯無理由

    。

  ㈨至上訴人以：中油公司於104年9月24日油儲發字第104105026

    60號函檢送96年5月3日至同年10月7日實施緊密電位之檢測

    報告（刑事一審卷六第1至118頁），該檢測報告附件六「管

    位樁號路徑敘述表之各頁表頭即註明為「管群管位敘述表」

    （同上卷第75至117頁），益見緊密電位檢測係以管群為實

    施對象。該函說明三並載明：「高雄市凱旋路與二聖路口本

    次氣爆疑似洩漏點之位置，本公司未曾檢測出數據異常」。

    中油公司就系爭4吋管線既有管理維護之事實，縱認上訴人

    仍須進行維護，上訴人仍係委請中油公司進行緊密電位檢測

    ，而其結果，亦當為「未曾檢測出數據異常」（刑事一審卷

    六第1頁）；縱中油公司於系爭路段僅就其所有之8吋管進行

    緊密電位檢測，一旦發現某處電位異常而有開挖必要，中油

    公司自必通知包含上訴人在內之各管線單位到場會勘。亦即

    ，由於該檢測結果對於系爭4吋管線之狀況亦已檢測在內，

    中油公司於系爭路段縱僅就自己之管線進行檢測，並認有開

    挖必要，上訴人亦會參與會勘，因而有檢視系爭4吋管線狀

    況之機會云云。惟查:

  ⒈中油公司與福聚、中石化等公司於89年間對各自埋設在同一

    管溝內之長途地下管線共同委託中油公司台灣油礦探勘總處

    進行地下管線管位偵測、衛星定位、包覆劣化檢測工程，其

    委辦工程契約附件一共同委辦、各別簽訂契約廠商名冊第二

    點記載委辦廠商為:中石化大社廠、福聚、中油高雄煉油廠

    ，依各廠實際完成檢測公里數占總公里數比率分擔，有該委

    辦工程契約及附件可證（刑事一審卷二五第184、188頁）。

　⒉證人即上訴人前副廠長陳喬松亦證述：「（問：提示偵28卷

    第34頁，90年高廠石化站-福聚4吋管PROPYLENE丙烯管線管

    位偵測及緊密電位檢測報告這個總報告，是福聚委託中油的

    探勘處去做的，是否如此？）是」（刑事一審卷三九卷第16

    2背頁）、「90年做了一次衛星定位、緊密電位，茂匯也作

    建議改善工程，之後又沒有再做緊密電位測試」（見偵二一

    卷第4頁）等語。另102年間高雄煉油廠與其他仁大工業區下

    游8家廠商就維護、檢測費用共同分攤，其中：福聚分攤比

    率：6.513％，有中油公司採購契約第1頁及附件可稽（見103

    年8月4日扣押卷扣押物品清單編號13高雄廠仁大陰極防蝕合

    約，刑事一審卷二二第31至32頁)。足證上訴人若果有委託

    中油公司進行地下管線維護、檢測，當會共同簽訂委辦工程

    契約，以明檢測項目及雙方分攤經費，中油公司並無負擔檢

    測系爭4吋管線之義務。

　㈩上訴人雖稱：中油公司102年及103年長途管線檢測維護管理

    計畫圖有包括系爭4吋管線，所以中油公司已將系爭4吋管線

    納入維護，且依中油公司石化事業部「前鎮儲運所廠外長途

    管線陰極防蝕季檢測報告（102年10-12月份）」記載，各檢

    測點之檢測結果均符合防蝕標準，足見中油公司於102年第4

    季對於管線之維護管理，確已包含系爭4吋管線，且檢測結

    果符合標準云云。惟觀之中油公司102年長途管線檢測維護

    管理計畫業已載明「工作時程及範圍如下:⑴高廠至大林廠及

    前鎮廠管線。⑵高廠至觀音儲運站管線。⑶高廠至烏材林儲運

    站管線。⑷高廠至林園廠管線」（刑事一審卷三五第237頁）

    。103年長途管線檢測維護管理計畫則載明「工作時程及範

    圍如下:⑴高廠至大林廠及前鎮廠管線。⑵高廠至大林廠管線

    。⑶高廠至觀音儲運站管線。⑷高廠至烏材林儲運站管線。⑸

    高廠至林園廠管線。⑹楠梓配氣站至高廠管線」（同上卷第2

    53頁背面），中油公司並就此說明「因早期本公司接受下游

    廠家委託辦理管線埋設，其管線與本公司管線埋設同一路徑

    ，所以該路徑內亦涵蓋有其他公司管線，並非本公司將其他

    公司管線納入管理範疇，故其他廠商之管線並不納入本公司

    長途管線維護檢測計畫中」，有中油公司煉製事業部106年1

    1月13日煉高發字第10602131640號函可佐(刑事一審卷四十

    一第153至156頁)，足見中油公司維護之標的係針對自己所

    屬長途管線，與上訴人所有之管線無關。再依中油公司長途

    輸油氣管線及儲槽陰極防蝕作業要點所載之適用範圍係指中

    油公司各單位長途輸油氣管線及儲槽陰極防蝕作業（刑事一

    審卷三五第238頁），至於其附圖中有他廠如上訴人之系爭4

    吋管線，乃係標示管線位置而援用原設計圖說未刪除他廠管

    線之故，並無將其他公司管線納入中油公司管領之真意甚明

    。

　上訴人復稱中油公司為受石油管理法規範之石油業者（本院

    卷四第101至102頁），且以油管為名申請取得系爭4吋管線

    之挖掘道路許可證，而埋設系爭4吋管線，故應依石油管理

    法第32條規定負該管線之檢測維護管理責任云云。然系爭4

    吋管線之所有權人為上訴人，而非中油公司。是上訴人主張

    中油公司應依石油管理法第32條定期檢測管理維護系爭4吋

    管線，並陳報主管機關備查，並不可採，故其以中油公司違

    反石油管理法第32條規定之定期檢測並陳報主管機關備查之

    法定義務，致系爭4吋管線發生腐蝕破口，而應依該規定及

    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負賠償上訴人所受損害之責，自屬無

    據。

  綜上各節，系爭4吋管線為上訴人所有，應由其自負檢測管理

    維護責任，上訴人主張中油公司依委託代辦鋪設管線工程合

    約第二條第㈠款、第七條約定負有契約上之管線維護檢測之

    責任與義務，卻未盡其維護義務及建立相關監測機制（提供

    獨立陰極防蝕系統並實施管束區域聯防），違反契約約定及

    法律規定之義務，而應負債務不履行及侵權行為責任，均屬

    無理；且中油公司為系爭4吋管線之埋設人，亦為使用人（

    系爭4吋管線輸送端）、石油管理法規定之石油業者，並依

    「災害防救法第30條第3項、「經濟部所屬事業地下油、氣

    管線及儲槽管理要點第4條、第15條」、「石油管理法第32

    條第1項」、「高雄市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第39條、40條

    」、「高雄市市區道路管理規則第66條第2項」與「中油公

    司油氣管線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及行政法院裁判見解負有檢

    測維護系爭4吋管線之法定義務，卻未依法辦理，而有違保

    護他人法律之情事，致生損害於上訴人，應依民法第184條

    第2項、第185條，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云云，亦屬無據

    。況若上訴人主張中油公司為系爭4吋管線之埋設人，應負

    責檢測維護管理，只能由中油公司統籌負責管理維護，則為

    何福聚公司於90年間另以簽訂契約之方式委由中油公司辦理

    系爭4吋管線之緊密電位檢測作業？由此益徵上訴人主張與

    事實不符。既然上訴人自90年後，未再委託中油公司進行系

    爭4吋管線之陰極防蝕、緊密電位檢測，則上訴人主張中油

    公司之受僱人田茂盛於90年12月，范棋達於96年間先後辦理

    系爭4吋管線之緊密電位檢測（原審卷三第83至85頁、第86

    頁），秦克明辦理每季一次管線陰極防蝕檢測（原審卷三第

    88至90頁），王文良辦理每日巡管作業（原審卷三第92至93

    頁）均未如實報告系爭4吋管線之檢測維護情況，復未於檢

    測後追蹤及為必要處置，致發生氣爆損害結果，顯有過失，

    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第185條規定，連帶負侵權行

    為損害賠償責任云云，自屬無稽。從而，上訴人基此主張中

    油公司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與秦克明等4人連帶負

    損害賠償責任，為無理由。

　至於上訴人聲請命中油公司提出㈠79年起至84年間施工舖設系

    爭4吋管線於市中心F段之監造計畫書、品質計畫書、稽核承

    造人所送施工日報表或月報表、監工日誌、監工日報表、工

    程月報表、每日巡管報告及記錄、依監造計畫對工作辦理竣

    工審查等相關舖設圖資、報告與協調會議紀錄。㈡84年2月板

    橋氣爆事件後，中油公司於高雄地區辦理地下管線清查作業

    之報告、紀錄（含內部簽呈、報告與紀錄）等中油公司所持

    有與本件訴訟有關事項所作之文書（本院卷五第44頁、第10

    1、193至198頁），本院命中油公司依上訴人聲請提出（本

    院卷五第51頁），中油公司以上開書證年代久遠，並已提出

    相關文書予監察院等語，上訴人認監察院案卷並無上開文書

    ，而中油公司持有上開文書，卻無正當理由拒絕提出，請依

    民事訴訟法第345條規定，審酌情形認定上訴人關於該等文

    書之主張或依該等文書應證之事實為真實云云（本院卷六第

    39、41頁），然氣爆路段之系爭4吋管線是在肇事箱涵施工

    前即已完成舖設，係因水工處違法施工，始將系爭4吋管線

    懸空包在箱涵中，系爭4吋管線之包覆層於不詳時間遭破壞

    ，難謂中油公司交付福聚公司之系爭4吋管線具有瑕疵，已

    如前述。上開文書並無從推翻系爭4吋管線為上訴人所有，

    經過路段並由上訴人繳納道路使用費，自應由上訴人自行負

    責檢測維護管理，中油公司辦理地下管線清查作業仍無從解

    免上訴人應檢測管理維護系爭4吋管線之義務，是上訴人以

    中油公司無正當理由拒絕提出上開書證，應依民事訴訟法第

    345條規定認定上訴人主張為真實云云，並不可採，亦無再

    為調查上開文書之必要，附此敘明。

  氣爆當天，中油公司及所屬人員是否有未即時告知救災人員

    關於系爭4吋管線資訊（未能有效整合即時監測資訊），且

    未即時通知上訴人及華運公司，有無債務不履行或侵權行為

    （即違反災害防救法第30條第3項及同法施行細則第3條，高

    雄市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第39條、第40條及石油管理法第

    32條等保護他人之法律規定）（含如果中油公司於高雄市政

    府消防局救災救護指揮中心（下稱指揮中心）在晚間9時54

    分起詢問並請求派員至現場查看時，提供系爭4吋管線圖資

    ，是否即可阻止氣爆）？

　㈠喬東來部分：

　⒈喬東來為中油公司煉製事業部高雄煉油廠電子課課長，為該

    公司電機工程師，於氣爆發生當晚適輪值中油高雄煉油廠（

    楠梓區）安管中心修造主管；賴嘉祿為中油公司石化事業部

    前鎮儲運所所長、王文良則為前鎮儲運所公用組經理之事實

    ，為兩造所不爭執。系爭4吋管線並非中油公司所有，氣爆

    發生當天中油公司亦未使用該管線輸送丙烯。是以，中油公

    司，喬東來、賴嘉祿、王文良等人對系爭4吋管線運作狀況

    及安全不負監督義務，自無上訴人所稱之未能有效整合即時

    監測資訊，未能及時通知上訴人即華運公司之疏失。

　⒉又喬東來於103年7月31日當晚適輪值中油公司高雄煉油廠安

    管中心，因而自當晚9時54分3秒起，接獲指揮中心詢問電話

    ，惟依指揮中心當日與喬東來之通話內容「指揮中心：在前

    鎮區凱旋三路、二聖一路那邊不曉得你們有沒有油管經過那

    個地方，那個地方有瓦斯異味很重，地區都擴散出來了；喬

    東來：瓦斯味應該是有瓦斯管」、「指揮中心：不曉得你們

    有沒有一些油管經過那個地方；喬東來：油管應該是油，不

    會有瓦斯味」、「指揮中心：你們能不能派人過去那邊查看

    一下是不是你們的，因為那個地方味道非常的重；喬東來：

    我來問他們一下」（北院卷第107頁背面「指揮中心與中油

    公司電話通聯譯音」）。可見喬東來依據指揮中心提及「瓦

    斯味道很重」之資訊推判指揮中心所詢問者為「瓦斯管」，

    尚屬合理。況喬東來於前開對話中回答「瓦斯味應該是有瓦

    斯管」、「油管應該是油，不會有瓦斯味」之內容，指揮中

    心亦未進一步要求喬東來查詢範圍應擴及於瓦斯管線以外之

    其餘管線。是以，喬東來於向LPG（液化石油氣）管線有關

    之轄區北區儲運課、前鎮儲運所詢問，查詢結果當天均未操

    作LPG管線，即將前開查詢結果回覆指揮中心「我們有問我

    們那個輸送單位，他們說他們沒有在輸送，而且壓力都正常

    」，故自難以喬東來因應指揮中心詢問而提供「瓦斯異味」

    之救災資訊，即認其違反注意及救災義務。

　⒊上訴人雖稱喬東來在指揮中心詢問：「我們再跟你確認，你

    們管線沒在二聖、凱旋是嗎」，仍稱「絕對沒有」，且指揮

    中心人員是詢問油管，但喬東來卻只回答沒有中油公司瓦斯

    管等語，未及時正確說明現場有系爭4吋管線云云。惟查：

　⑴據喬東來於刑案偵訊中陳稱：「（問：當天119人員問有無派

    人過去二聖凱旋路看，你回答說『我們的管線沒有埋在那裡』

    ，為何如此回答？）我們是跟他說我們的LPG管線不在那裡

    」，核與其當日就指揮中心詢答均針對中油公司LPG管線一

    情相符，其答覆之內容亦合於事實，衡情其應無刻意隱匿管

    線資訊之惡意。

　⑵況王文良抗辯其於晚間10時35分許抵達現場即有告知消防局

    人員氣爆現場埋有中油公司管線，參以證人陳虹龍於偵訊中

    亦稱：當時現場管線科人員跟我說中油、中石化有管線，王

    文良到場後跟我說中油有二條管線，一條是柴油管，一條是

    丙烯或乙烯我忘了，他說這兩條管線早就關掉了等語，有偵

    訊筆錄在卷可按，故消防局人員早於管線科人員到場時，已

    知悉中油公司在該處有1條地下管線，王文良到場後，亦有

    傳達此資訊，相關消防局人員並未因喬東來之錯誤告知內容

    ，而有受誤導之情形，難謂其告知錯誤資訊行為，有產生何

    具體危險或實害結果。

　⑶此外，氣爆發生前，高雄市政府消防局人員未能及時確認氣

    體洩漏點及管線所有人，究其癥結，在於依民眾檢舉及現場

    人員所聞到異味均誤以為外洩氣體為瓦斯，且無論係119中

    心向中油公司電話查詢，或管理公共管線圖資系統之工務局

    工程企劃處第6課人員於接獲通報抵達現場後依圖資系統查

    詢，均未能即時查出該地段除中油公司、中石化公司外，尚

    有上訴人所有之系爭4吋管線所致。而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公

    共管線圖資系統建置有2種圖層開啟方式，分別為「八大管

    線分類圖層」及「管線單位別圖層」，而造成工務局人員查

    詢不到系爭管線，此關鍵管線之原因則係承接公共管線圖資

    系統之「坤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坤眾公司），在整

    合高雄市及原高雄縣歷年所各自建檔之公共管線資料庫時，

    由於座標系統不同，無法做套疊整合，漏將「福聚公司」管

    線圖層未歸類在「八大管線輸油分類圖層」統一開啟，必須

    由查詢人員以「管線單位別圖層」開啟，才能發現福聚公司

    資料，致工務局人員縱然使用「八大管線分類圖層」全部開

    啟功能查詢時，仍無法顯現福聚公司之管線等情，業經檢察

    官偵查明確，此有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103年度偵字第2

    4845號、第24846號、第24847號、第24848號不起訴處分書1

    份可稽（原審卷一第511至531頁）。據上自難認喬東來未正

    確告知中油公司在該處有管線之行為，與氣爆發生間存有因

    果關係。故上訴人主張喬東來應負氣爆之侵權行為責任，尚

    無可採。

  ㈡賴嘉祿部分：

　　賴嘉祿於103年7月31日當晚適輪值前鎮儲運所安管中心，其

    以電話聯絡王文良前往消防局通報之前鎮區凱旋三路、二聖

    一路現場瞭解，王文良並於10時35分抵達現場，此亦為兩造

    所不爭執。依賴嘉祿於103年10月16日偵訊中陳稱：當晚接

    獲中油公司公關黃水泳電話告知，前鎮區長有要求前往二聖

    、凱旋路口現場，因其在前鎮所值安管，故以電話通知經理

    王文良去現場配合查證，時間約為10時19分。王文良當時就

    跟我說現場有一條中油8吋乙烯管線送高雄煉油廠、一條8吋

    丙烯管線送中石化公司、一條4吋丙烯管線送李長榮公司等

    語（103他6547偵卷第309至311頁），是賴嘉祿當晚因值勤

    而無法抽身，派遣熟知石化管線分佈之同所公用組經理王文

    良前往現場，尚無悖於情理。上訴人主張賴嘉祿未配合指揮

    中心親赴現場協助確認，謂其有過失，應負侵權行為之損害

    賠償責任，並不足採。

　㈢王文良部分：

　⒈王文良接獲賴嘉祿通知時間為晚間10時19分、旋即於10時35

    分抵達救災現場，難認有何延誤。又王文良於抵達現場後即

    由時任高雄市政府經發局公用事業科股長蔡旭星偕同向指揮

    官即高雄市政府消防局長陳虹龍報到，直至氣爆發生時，未

    曾離開救災現場；現場停留期間，並曾與高雄市政府消防局

    第一救災救護大隊大隊長王崇旭、高雄市前鎮區區長林玉魁

    、毒災應變隊隊長楊惠甯就現場救災進度及相關資訊進行交

    談，此業據蔡旭星、陳虹龍、王崇旭、林玉魁、楊惠甯於偵

    訊中證述明確（同上卷偵訊筆錄），雖陳虹龍、王崇旭、楊

    惠甯、林玉魁及蔡旭星等人均證稱並沒有聽到王文良告知該

    處有上訴人之系爭4吋管線等語。但證人即賴嘉祿於偵查中

    證稱：（問：當天王文良有無跟你說他有向現場消防人員告

    知管線的情況?）有，他說他到現場就跟指揮官報到，他跟

    指揮官報告3條管線，分別是8吋乙烯管線，6吋中石化丙烯

    管線，4吋李長榮丙烯管線等語，核與王文良說法一致，且

    衡情王文良已經親赴現場與在場救災人員同處危險之最前線

    ，且非屬上訴人之員工，縱基於自身安全之考量，對於有利

    於救災之資訊應當知無不言，當無刻意隱暪上訴人在該處有

    系爭4吋管線之必要，而置自身陷於危難當中之動機及理由

    。是上訴人主張王文良未據實及時告知系爭4吋管線之資訊

    ，顯與常情有違，不足採信。

　⒉參以，觀之監察院報告內容指摘高雄市政府未能落實指揮體

    系一元化之規定，消防局局長遲至民眾報案後約1小時始抵

    達現場後，仍有消防局大隊長、專門委員、中隊長、副中隊

    長、捷運局長、局長室人員、司機等多人相繼發號施令或傳

    遞訊息，斯時現場明顯乏人統一指揮、更新情資及下達指令

    ，形同多頭馬車，肇生現場混亂無序失措，顯有違失等情（

    監察院報告第39至40頁，北院卷第82頁）。因此，本件無法

    排除王文良到場後，確有向現場救災人員傳達該處有上訴人

    所有之系爭4吋管線，但因現場混亂，相關人員又急於找出

    不明氣體之洩漏點，以致於王文良提供之訊息，未能適時傳

    達至現場指揮官之可能。

　⒊縱王文良未主動告知系爭氣爆現場有系爭4吋管線，惟高雄市

    政府所屬工務局工程企劃處處長蘇隆華、第六課課長陳志銘

    、第六課技工黃禹穎、第六課僱用工程員張晁騰等人，於10

    3年7月31日晚間接獲凱旋、二聖路口附近有疑似瓦斯外洩訊

    息後，於當晚9時許起，陸續趕往現場協助等情，有蘇隆華

    、陳志銘、黃禹穎、張晁騰等人於偵查中證述在卷，故消防

    局人員本可依上開工務局人員提供之管線資訊做適當之處置

    。而本件工務局人員未能將正確之管線資訊告知消防局人員

    ，係因坤眾公司在整合高雄市及原高雄縣歷年所各自建檔之

    公共管線資料庫時，漏將「福聚公司」管線圖層未歸類在「

    八大管線輸油分類圖層」統一開啟乙節，業如前述，而高雄

    市政府早於97年間知悉上訴人在該處有4吋管線用以輸送丙

    烯，並收取道路使用費，業如前述，實難託辭王文良未告知

    該處有系爭4吋管線，即認王文良違反災害防救法，況系爭

    氣爆當日，中油公司並未使用系爭4吋管線，而係由上訴人

    及華運公司使用輸送及收受，其等公司所屬人員於發現丙烯

    輸送管壓及流量異常時，未採取正確應變處置停止泵送、巡

    管並通報警消機關，致發生系爭氣爆，顯有過失（詳如後述

    ）。是上訴人指摘王文良未及時提供系爭4吋管線之資訊，

    妨礙救災，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並無理由。

　㈣系爭4吋管線於氣爆當日自上午0時10分起，係由上訴人與華

    運公司操作使用輸送丙烯，該管線屬於長途管線（總長約27

    公里），係經由輸送端採加壓方式，利用壓力差輸送液態丙

    烯，輸送時須先建立壓力繼而以飽管狀態進行輸送，此經王

    文良、上訴人及華運公司操作人員於刑案陳述無誤。由此足

    認系爭4吋管線於前開破口形成前，應處於飽管狀態，而上

    訴人與華運公司自103年7月31日0時10分起，由華運端使用P

    -303泵浦加壓以系爭4吋管線輸送丙烯至上訴人大社廠，直

    至晚間8時44分間之管壓狀況均屬正常（約36kg/c㎡至41kg/c

    ㎡），惟自晚間8時44分51秒許起1分鐘內即8時45分40秒許起

    驟降至約19kg/c㎡，接著繼續下降，即8時50分許約至14kg/c

    ㎡，8時56分許降至約13kg/c㎡及9時23分許降至約12kg/c㎡並

    持續至翌日0時24分（系爭氣爆發生後）；且當日原本平均

    累積運送流量為23公噸/小時，惟至當晚8時50分，上訴人之

    大社廠值班操作員黃進銘於DCS控制台監控電腦螢幕上P&ID

    圖發現FI1101A流量計（收受華運公司前鎮廠丙烯之控制室

    流量計）、FT-1102流量計（丙烯進入上訴人大社廠儲存槽

    之流量計）均出現歸零之異常現象。黃進銘遂告知操作領班

    李瑞麟，並於同日晚上8時55分以電話聯絡華運公司前鎮廠

    控制室洪光林，向洪光林反應未收到丙烯，堪認在穩定輸送

    長達20小時候流量突然歸零，此際上訴人公司所屬操作人員

    主觀上應可認知丙烯輸送流量出現顯著異常。隨後華運公司

    與上訴人自9時38分起至10時10分進行持壓測試期間之該管

    線壓力均維持在13kg/c㎡許（華運端）、13.5kg/c㎡（上訴人

    大社廠），之後華運公司雖重啟P-303泵浦全量輸送（24.5

    公噸/小時）至上訴人大社廠，但上訴人大社廠仍未能收受

    等量丙烯等情，可見系爭4吋管線內壓力約自8時56分許即維

    持等同丙烯飽和蒸氣壓（32℃時約13kg/c㎡）未再回升；參以

    當晚自8時46分7秒許起，陸續有民眾報案表示於二聖路、凱

    旋路交岔路口及瑞隆路聞到異味，及在二聖路、凱旋路交岔

    口周遭發現多處水溝蓋冒出白煙，該處接近前開箱涵與管線

    交會點，且該異味來源可排除瓦斯（因當日晚上8時51分，

    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環保報案中心接獲119通報前鎮區凱

    旋三路及二聖一路口有刺鼻異味。環保局稽查人員即於10時

    19分在前鎮區凱旋三路285號周邊進行鋼瓶採樣，嗣又於11

    時20分於同一地點周邊進行採臭袋採樣。鋼瓶採樣於翌日送

    往正修科技大學超微量研究科技中心檢測，檢測結果為丙烯

    濃度13520ppm；採臭袋採樣於103年8月2日送國立高雄海洋

    科技大學環境檢驗中心進行成分分析，分析結果丙烯濃度為

    829000ppm，此有正修科技大學超微量研究科技中心103年8

    月1日檢測報告、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環境檢驗中心103年

    8月2日報告、103年7月31日前鎮區及苓雅區瓦斯氣爆案件查

    處情形及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07年4月18日高市環局空字

    第10733707100號函可憑；又行政院環保署南區毒災應變隊

    於系爭氣爆發生後，在事故點周界以傅立葉轉換紅外光譜〈F

    TIR〉檢測結果，於103年8月1日上午6時51分34秒監測出化學

    物質為丙烯11.8321ppm，此亦有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103

    年9月4日第一科大毒中字第1032160187號函檢附檢測資料可

    考。綜上各項針對氣爆前、後氣體採樣進行檢測之結果，堪

    認系爭氣爆事件發生當時洩漏之氣體即為丙烯，且係於當日

    10時19分前即已洩漏於大氣中無誤，並綜合參考刑事偵審程

    序調查之專家學者鑑定及書證意見（金屬中心、工研院、梁

    仲明博士、Exponent公司報告、徐啟銘博士），可以推認系

    爭4吋管線的鏽蝕減薄處應是於系爭氣爆當日晚間8時44分51

    秒前某時許，因無法負荷上訴人與華運公司輸送丙烯之管內

    壓力而形成破口，因此造成系爭4吋管線內之液化丙烯大量

    外洩至箱涵內，並沿箱涵埋設路線四處擴散，由於丙烯常溫

    時會被點燃，最小點火能量約僅0.282mJ，幾乎任何熱源可

    輕易引燃，俟外洩液化丙烯氣化後與空氣混合達其爆炸濃度

    上、下限範圍時，嗣由不明熱源點燃，造成系爭氣爆。且系

    爭氣爆發生前、後於事故點進行氣體採樣之結果，均驗出丙

    烯。

　㈤參以中油前鎮儲運所技術員高春生於刑案偵訊中證稱：「我

    接到李長榮大社廠電話，是對方告訴我他們的管線異常，問

    我，我們的管線有沒有關好，也就是針對我們與李長榮大社

    廠在4吋管間我們這一端的泵浦有沒有關好，我看一下我的

    紀錄流量計，在7月31日的0時到李長榮大社廠打這通電話給

    我時，流出量都是0，我也確認當時泵浦都有關好，我有打

    電話給李長榮大社廠說」、「（當晚9時8分李長榮大社廠打

    電話到前鎮儲運所通話時間12秒、當晚9時38分李長榮大社

    廠打電話到前鎮儲運所，通話時間13秒、當晚9時53分前鎮

    儲運所打電話到李長榮大社廠，通話時間40秒）三通應該是

    我跟李長榮大社廠的通話」等語，可知上訴人所屬人員在當

    晚9時53分已與系爭4吋管線中油端之前鎮儲運所電話聯繫確

    認前開「管壓」及「流量」之異常現象與中油端前鎮儲運所

    阻閥無涉（104年5月20日偵訊筆錄，103他10002號及104他2

    604號），尤以上訴人大社廠之工作日誌，其員工尚記載「2

    2：00石化站來電謂前鎮加工區有異味，故今晚不送料」，

    詎操作人員竟仍未有所警覺，欠缺危機意識，而未依上訴人

    內部規範，採取停泵、巡管、通報警消單位等因應管線洩漏

    之作為措施（上訴人大社廠標準作業手冊《乙烯、丙烯地下

    輸送管線洩漏緊急處理程》5.2.1、5.3.1、5.2.2及5.3.3.c

    等規定「收料進行中，每小時送料與收料量異常短缺時，或

    送料方未停止送料而收料突中斷時」「立即聯絡送料單位立

    即停送，並關閉送料阻閥隔離之，改以備用管路輸送來供應

    生產，待查明原因是否儀錶故障或是洩漏，當故障排除後才

    可以進行收料」、「夥同相關公司前往現場察看，必要時進

    行手工開挖確認洩漏源頭」、「石化站..與華運公司T-301

    共用地下輸送管可由FV-1102上游處一只2"（吋）緊急排放

    管排放」）等處置，猶因需料孔急，繼續作業，顯然違反善

    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而有過失。

　㈥依高雄市政府消防局「氣爆原因調查鑑定書」：丙烯常溫時

    會被點燃，最小點火能量約僅0.282mJ，箱涵內外任何熱源

    ，均有可能著火造成氣爆。以「箱涵外」熱源為例，如汽機

    車排氣管火星、引擎啟動火花、平交道管制站內火源、管制

    區域外居民或路人抽菸、檳榔攤冷凍櫃壓縮機啟動火花、路

    邊台電公司變電箱放電火花、機械撞擊火花、汽車觸媒轉化

    器熱源、脫除人造纖維衣物時靜電火花...等熱源，皆可能

    於遠處引燃爆炸性混合物，回火至雨水下水道箱涵，造成大

    規模氣爆；而「箱涵內」熱源如伸縮性高分子聚合物（保護

    層）遇外洩強制振動積聚內能自燃、丙烯氣體受管壁鐵鏽催

    化裂解反應熱、箱涵內丙烯氣體因流動或攪拌所產生之靜電

    荷、洩漏源破孔外翻管壁金屬之外洩振動碰撞火花、其他穿

    越雨水下水道箱涵配線...等熱源，皆可能直接引爆箱涵內

    爆炸性混合物等語，足見丙烯極易引燃，一旦達爆炸濃度上

    下限範圍（丙烯之爆炸濃度界限為2%～11%）即能瞬間引爆，

    而經由系爭4吋管線破口外洩之丙烯累積濃度應是至當晚11

    時56分即系爭氣爆發生時點，始恰達其爆炸濃度之上下限範

    圍。是以，若上訴人所屬人員於當晚8時50分發現管壓及流

    量異常時，正確應變即時通知華運公司所屬人員停泵輸送丙

    烯，並通報警消單位，應可防免系爭氣爆發生。上訴人自不

    得將其所屬人員之過失卸責於中油公司暨所屬員工喬東來、

    賴嘉祿及王文良。

　㈦綜上各節，上訴人主張喬東來、賴嘉祿及王文良於系爭氣爆

    當晚，未配合高雄市政府及消防人員之指示，未及時於現場

    協助確認管線，未及時正確說明現場有系爭4吋管線，錯失

    防止氣爆損害擴大之契機，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

    185條第1項規定與中油公司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連帶負

    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本院卷六第54頁），均無理由。

  上訴人主張林聖忠任中油公司董事長，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

    義務及監督義務，而應對氣爆所造成損害依民法第28條、第

    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之規定，與中油公司連帶負侵權行為之

    損害賠償責任，亦無理由：

  ㈠上訴人主張林聖忠於氣爆時身為中油公司董事長，於執行職

    務範圍內，對中油公司相關管線之維護及監測義務當知之甚

    詳，自應基於公司法第23條負責人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

    監督中油公司及所屬員工，卻未善盡監督之責，未監督秦克

    明等4人適當處理及確實回報管線維護檢測結果；未督促喬

    東來等3人確實依主管機關指示，及時於現場協助確認管線

    ，又未正確回報系爭4吋管線存在，復未及時通知上訴人或

    華運公司，善盡災害防救法之義務，錯失防免損害之再發生

    及擴大之機會，林聖忠執行職務顯有疏失云云。

  ㈡然承前所述，系爭4吋管線是上訴人之前手福聚公司出資委託

    中油公司代辦鋪設，而於工程尾款繳清後取得所有權，中油

    公司並非系爭4吋管線之所有權人及管理、監督權人，上訴

    人亦無委託中油公司代為檢測維護管理之舉，且中油公司亦

    無上訴人所主張之法定（高雄市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第39

    條、第40條、石油管理法第32條及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04年

    度訴字第158號判決）檢測維護系爭4吋管線之義務，故上訴

    人前揭主張中油公司、秦克明等4人違反系爭4吋管線之契約

    約定及法定維護及監測義務，又喬東來等3人違反災害防救

    法之義務未告知主管機關系爭4吋管線之正確資訊等情，其

    等應各負債務不履行、民法第184條第2項及第185條規定之

    侵權行為責任，均屬無據。是以，中油公司既未對上訴人構

    成債務不履行及侵權行為，且中油公司以外之其餘被上訴人

    ，亦無上訴人所稱之侵權行為，林聖忠自無公司法第23條第

    2項規定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

    損害，而應與中油公司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適用之餘地。從

    而，上訴人主張中油公司應依民法28條規定與林聖忠應依公

    司法第23條規定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即無理由。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就系爭氣爆發生並所生之損

    害結果，應各依前開法律規定，負債務不履行、侵權行為損

    害連帶賠償責任，請求判命被上訴人給付如附件之先、備位

    聲明所示，均無理由，不應准許。其訴既無理由，其假執行

    之聲請，自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從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

    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

    判如附件所示之先、備位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兩造其餘攻擊與防禦方法暨證據資料經審酌後，認與判決

    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八、據上論結，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0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蘇姿月

                                      法  官  郭宜芳

                                      法  官  劉定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

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如委任律師

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0　　日

                                      書記官  林昭吟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第1項但書及第2項情形，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



附件：

　　先位聲明：㈠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新台幣（下同）755

    ,921,481元，及其中400,000,0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中355,09

    9,756元自106年6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

    計算之利息；其中821,725元自106年8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

    執行。若鈞院認被上訴人間，非全部構成共同侵權行為，則

    備位聲明：㈠許清松及柯信從應連帶給付上訴人755,921,481

    元，及其中400,000,0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中355,099,756元

    自106年6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

    息；其中821,725元自106年8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

    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㈡中油公司及許清松應連帶給付上

    訴人755,921,481元，及其中400,000,0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中

    355,099,756元自106年6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

    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中821,725元自106年8月24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㈢中油公司及柯信

    從應連帶給付上訴人755,921,481元，及其中400,000,000元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

    算之利息；其中355,099,756元自106年6月30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中821,725元自106年

    8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㈣中

    油公司及秦克明應連帶給付上訴人755,921,481元，及其中4

    00,000,0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

    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中355,099,756元自106年6月30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中821,

    725元自106年8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

    算之利息。㈤中油公司及田茂盛應連帶給付上訴人755,921,4

    81元，及其中400,000,0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中355,099,756

    元自106年6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

    利息；其中821,725元自106年8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㈥中油公司及范棋達應連帶給付

    上訴人755,921,481元，及其中400,000,000元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

    中355,099,756元自106年6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

    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中821,725元自106年8月24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㈦中油公司及賴

    嘉祿應連帶給付上訴人755,921,481元，及其中400,000,000

    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

    計算之利息；其中355,099,756元自106年6月30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中821,725元自106

    年8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㈧

    中油公司及喬東來應連帶給付上訴人755,921,481元，及其

    中400,000,0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中355,099,756元自106年6

    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中

    821,725元自106年8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

    五計算之利息。㈨中油公司及王文良應連帶給付上訴人755,9

    21,481元，及其中400,000,0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中355,099,

    756元自106年6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

    算之利息；其中821,725元自106年8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㈩中油公司及林聖忠應連帶

    給付上訴人755,921,481元，及其中400,000,000元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其中355,099,756元自106年6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中821,725元自106年8月24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中油公司

    應給付上訴人755,921,481元，及其中400,000,000元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

    息；其中355,099,756元自106年6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中821,725元自106年8月24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第㈠項至

    第項之聲明，如任一被上訴人已為給付，其他被上訴人於

    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附表

    請求項目   金額（新臺幣）    ㈠管線被廢止之直接成本（管線本身）   30,339,446元    ㈡因氣爆被求償或已支出之賠償金、補助金     ⒈被求償賠償金  206,080,682元     ⒉已支出賠償金、補助金、公證費    1,020,509元     ⒊已簽和解契約預計支出（可能支出）之賠償金  413,184,000元    ㈢為復工產生之成本費用人力成本：額外人員、加班費   13,151,181元    ㈣加班費       97,422元    ㈤槽車租賃及改槽費用   92,048,241元  總計  755,921,481元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07年度重上字第98號
上  訴  人  李長榮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洪再興  
訴訟代理人  朱麗容律師
            劉彥玲律師
複代理人    李宛珍律師 
被上訴人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順欽  
被上訴人    林聖忠  




            許清松  
            柯信從  
            秦克明  
            田茂盛  
            范棋達  
            王文良  


            賴嘉祿  
            喬東來  
上十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邱雅文律師
            黃郁炘律師
複代理人    楊文瑄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7年6月22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5年度重訴字第37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3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聲明承受訴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由法院送達於他造。民事訴訟法第170 條、第176 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上訴人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油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於本院審理期間依序變更為歐嘉瑞、李順欽，經其等先後具狀聲明承受訴訟，並有經濟部派令可參（本院卷一第194至196頁、卷四第185至189頁），其等承受訴訟，核無不合。
二、上訴人主張：
  ㈠中油公司於75年間預定自高雄市前鎮儲運所埋設8吋石化管線至高雄市楠梓區煉油廠（下稱高雄煉油廠）。同一期間，福聚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福聚公司）欲自高雄市前鎮儲運所埋設系爭4吋管線至大社工業區。適中國石油化學工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石化公司）亦有自前鎮儲運所埋設6吋石化管線至大社工業區之需求。中油公司遂邀集福聚公司、中石化公司共同埋設三條管線（下合稱系爭3條管線），後決定由三家公司各自出資，委由中油公司統籌興建埋設所需管線。福聚公司乃於75年11月與中油公司簽訂委託代辦鋪設管線工程合約，由中油公司負責基本設計、購料、施工、檢驗、陰極防蝕及清理（PIG通管）等服務項目。系爭4吋管線經試漏試壓清洗（頂PIG）無虞後視為完工，工程尾款繳清後，管線產權歸屬福聚公司，惟於中油公司石化站區內設備產權歸中油公司所有，並由中油公司負責系爭3條管線之操作維護。
  ㈡中油公司埋設系爭4吋管線期間，得知埋設管線經高雄市○鎮區○○○路○○○鎮○○○000號道路（闢建後命名為二聖路，位於凱旋三路以東）交岔路口處，日後將興建地下排水箱涵，且該排水箱涵之設計高程，將與系爭3條管線群交錯，即系爭3條管線（包含系爭4吋管線）將穿越日後預定興建之排水箱涵之排水斷面之內。80年11月，高雄市○○○○○○○道○○○○○○○○道○○○○○○○○○○鎮○○○000號道路（新富路）排水幹線穿越鐵道工程」（下稱二聖路排水幹線工程），由瑞城工程有限公司（下稱瑞城公司）得標施作，工程內容為沿高雄市○鎮區○○○000號道路（闢建後為二聖路）之路面，由東向西單孔矩形排水箱涵，並與凱旋三路地面下之排水箱涵銜接，藉此將崗山仔2-2號道路（二聖路）之地表逕流，排向凱旋三路地面下之排水箱涵幹管。二聖路排水幹線工程箱涵預定埋設路線，因與凱旋三路地面下之其他事業管線（台電公司、台鐵公司及中油公司埋設之三條管線）有抵觸，下水道工程處乃於上述工程發包前，於80年8月7日邀集各管線事業單位召開管線協調會。中油公司代表即被上訴人許清松、柯信從於會議中明白表示，在施工沿線之凱旋三路東側（即近凱旋三路與原前鎮崗山仔2-2號道路交岔路口處）有系爭3條管線，而鐵路局於會議中表示，箱涵埋設之推進路線，必須距凱旋三路與原前鎮崗山仔2-2號道路（二聖路）之道岔至少5公尺以上之意見。會議最後達成結論：與箱涵埋設區域抵觸之事業管線必須遷改。嗣瑞城公司於80年11月20日開工施作二聖路排水幹線工程，下水道工程處於81年11月27日驗收。然於施工過程中，中油公司明知系爭3條管線必須遷改，卻怠於辦理遷改，亦未追蹤處理，任由系爭3條管線於箱涵內懸空穿越而過。福聚公司取得系爭4吋管線產權時，中油公司亦未告知系爭4吋管線與排水箱涵交錯，且應遷改、尚未遷改之事。
  ㈢中油公司埋設系爭3條管線群為金屬材質，依照一般工程慣例，管線埋設時為防止管線鏽蝕，會於管線外層包覆絕緣帶作為第一層防蝕保護，故管線埋設人即中油公司應注意保持該外層包覆完整無缺，並應採用陰極防蝕法作為第二層之防蝕保護。所謂陰極防蝕法，有犧牲陽極法及外加電流法二種方式，中油公司採取之外加電流法，係由其設置之測量點輸出電流，再經由輔助電極（陽極區）使電流達到地面下金屬管線（陰極區），電流會迫使金屬管線區之電位下降，陽極區外加電流愈增加，陰極區電位愈趨下降，愈趨接近陽極區電位，當二區無電位差時，金屬管線之腐蝕停止進行。惟陰極防蝕法必須以土壤作為導電介質，若地面下金屬管線懸空欠缺土壤等介質接觸，金屬管線因無法受電而使陰極防蝕法失效，無法達到防止管線鏽蝕之目的。故倘系爭4吋管線與地面下排水箱涵交錯時，必須遷改管線由箱涵上方或下方繞過箱涵，不能懸空直接穿越箱涵。
  ㈣系爭4吋管線洩漏之根本肇因為箱涵包覆，且箱涵施工過程破壞系爭4吋管線之防腐蝕包覆層，又用不合工法之方式草率處理被破壞之包覆。中油公司明知系爭4吋管線將與箱涵設置位置相互衝突卻怠於辦理遷改，在下水道工程處及瑞城公司辦理箱涵施工期間，中油公司亦未盡注意義務，於每日巡管不確實，不但對箱涵施工經過管線路徑視若無睹，更任令系爭4吋管線之防蝕包覆層被破壞又未適當修復，且行政院曾於84年間要求中油公司清查管線遭箱涵包覆之情況，中油公司復未依行政院指示確實清查管線遭箱涵包覆情況，亦未為適當處置。
  ㈤系爭3條管線由中石化公司、福聚公司、中油公司各自所有，因係中油公司統籌以管群（管束）方式共同埋設，故採用同一陰極防蝕系統。中油公司建置之各檢測點，並無編碼，且三條管線電流相互流通，技術上無從區隔檢測時輸送之外加電流，究竟連接至何一特定管線。因此，若進行陰極防蝕、緊密電位檢測時，均係同步一次完成系爭3條管線之檢測。又因中油公司始終單獨管領系爭管線路徑全部之整流站、管線與檢測點圖資（包含所有設計圖、施工圖及竣工圖等）及鑰匙等，並拒絕與福聚公司、中石化公司分享圖資，故福聚公司、中石化公司雖然各自取得管線產權，仍無法各自進行管線檢測及維護，僅能信賴中油公司辦理之管線群檢測結果，福聚公司、中石化公司再依中油公司之通知共同分攤檢測管線群之費用，然中油公司檢測人員即被上訴人秦克明、范棋達、田茂盛等人未確實辦理檢測，復未如實報告檢測始末，亦未針對檢測結果為適當處置。中油公司主管即王文良等人辦理及監督每日巡管作業，卻未確實辦理。
  ㈥97年5月上訴人與福聚公司合併後為存續公司，並不知悉中油公司交付之地下管線其中埋設於凱旋三路及二聖路口之部分，竟係懸空穿越箱涵而過，且保護管壁之外層包覆遭破壞不完整、陰極防蝕法欠缺土壤作為介質，具有重大瑕疵。上訴人仍繼續委託中油公司及訴外人華運倉儲實業有限公司（下稱華運公司）輪流利用系爭管線輸送液態丙烯予上訴人。
  ㈦中油公司於103年7月30日輸送完畢後，華運公司於翌日（31日）接續輸送，103年7月31日晚間，高雄市政府消防局（下稱高市消防局）接獲民眾報案有瓦斯外洩，各種原因混合交錯下，因不明火光引發連環爆炸，系爭4吋管線中之液態丙烯途經凱旋三路及二聖路口之地下管線處，因管壁腐蝕、減薄，發生破損，丙烯外洩。上訴人曾於104年7月30日函請中油公司賠償損害，惟中油公司竟於同年8月12日回函否認其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上訴人再次於同年10月16日致函中油公司，仍未獲置理。
  ㈧被上訴人應負賠償責任事由：
  ⒈中油公司具有交付防蝕包覆層遭破壞、欠缺陰極防蝕效果之瑕疵管線，且未報告管線與箱涵抵觸應遷改、未辦理遷改管線，亦未報告管線防蝕包覆層有被破壞且未為適當處置，又未確實辦理檢測，未如實報告檢測始末，未為檢測後之追蹤與處置，亦未確實辦理每日巡管作業等可歸責事由，應負債務不履行之不完全給付責任。
  ⒉中油公司受僱人許清松、柯信從，明知途經凱旋三路及二聖路口之地下管線處，將與預定興建之排水箱涵抵觸而必須遷改，卻怠於辦理遷改，亦未確認系爭管線已繞過箱涵，使其雇主即中油公司交付不具備完整包覆且欠缺陰極防蝕效果之瑕疵管線供福聚公司（及上訴人）使用，且許清松、柯信從並無不能注意遷改管線及清查監督管線之情事，竟疏未注意，終至造成系爭管線管壁減薄、破裂及丙烯外洩之結果。又受僱人秦克明、范棋達、田茂盛等未確實督導、執行相關檢測，復未確實報告檢測始末，檢測後亦未為該有之追蹤及處置；受僱人王文良則未確實辦理每日巡管作業，其等行為均顯有過失，且過失行為與連環氣爆損害之結果，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是許清松、柯信從、秦克明、范棋達、田茂盛、及王文良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規定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而中油公司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⒊中油公司為系爭管線之埋設人，依高雄市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下稱挖掘管理條例）第39條、第40條規定，對於系爭管線有維護管理之義務，且應擬定檢測維護計畫，並確實執行，中油公司依災害防救法第30條第3項及同法施行細則第3條規定，屬災害防救法規範之公共事業，明知管線電位異常之危險性，足以造成管線破裂、輸送液體外洩、有發生災害之虞，卻未確實辦理相關檢測，亦未如實傳達上訴人檢測始末，更未採取維護管理之必要處置，復未辦理每日巡管作業，致生連環氣爆損害之結果，中油公司依災害防救法規範之區域聯防責任，業經監察院調查報告認定顯有欠當，其已違反挖掘管理條例、災害防救法，致生損害於他人。又中油公司於氣爆發生當晚，對於自己埋設、占有（單獨持有全部之整流站、檢測點位置圖、鑰匙、管線圖資）、使用（每隔日利用系爭4吋管輸送丙烯）、維護（每日巡管、每季陰極防蝕保護）、檢測（緊密電位檢測）之地下管線群，消極以對，其受僱人喬東來、王文良及賴嘉祿對於救災指揮中心多次通知查詢時，均虛應、敷衍以對，未說明現場尚有上訴人之系爭4吋管線，以便警消及在場人員得迅速通知大社廠關閉送閥，防止連環氣爆損害之結果，喬東來、王文良、賴嘉祿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第185條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中油公司已違反挖掘管理條例、災害防救法等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中油公司自應負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及第188條之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⒋林聖忠於101年7月起擔任中油公司董事長，任內發生系爭氣爆，其執行職務範圍內，未善盡監督秦克明、田茂盛、范棋達、王文良等人適當處理及如實報告檢測結果，復未維護、追蹤管理，又未督促喬東來、賴嘉祿、王文良確實依主管機關指示，及時於現場協助確認管線，又未正確回報系爭4吋管線存在，亦未及時通知榮化公司或華運公司，善盡災害防救法之義務，錯失防免損害之再發生或擴大之機會。林聖忠在執行業務範圍內之疏失，已造成他人損害之結果，應與中油公司依公司法第23條、民法第28條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
  ㈨爰依債務不履行（民法第492條、495條第1項、第535條、第540條、第544條、第227條及第224條）及侵權行為（公司法第23條、民法第2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高雄市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第39條、第40條、災害防救法第30條第3項）、第185條、第188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上訴人於本院表示不再主張原審主張之民法第191條及第191條之3規定，見本院卷六第143頁），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如附表所示之損害，並聲明如附件。原審駁回上訴人全部請求，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於本院增加石油管理法第32條及災害防救法施行細則第3條規定為請求（本院卷六第52頁），聲明求為廢棄原判決，改判准如附件聲明所示。
三、被上訴人答辯：
  ㈠中油公司以：系爭4吋管線為上訴人所有，管線鏽蝕、破洞造成氣爆，本應由其自負系爭4吋管線維護之「狀態責任」，與中油公司之埋設行為無涉。況中油公司將系爭3條管線於途經凱旋三路與原前鎮崗山仔2-2號道路交叉口處之埋設高程，提升至計劃性排水箱涵頂版高程之上，以利日後該計劃性排水箱涵於施作時，無需再遷改，並避免石化管線穿越排水箱涵之排水斷面，中油公司原先埋設管線之行為並無違法之處。又系爭4吋管線發生鏽蝕現象，係因設置「肇禍箱涵」時，違法將該段管線包覆在箱涵之內，因該段管線未與土壤接觸，失去電流之介質，並因長時間浸泡在污水中或遭受污水所夾雜的土石、樹枝等物質的沖刷，致該段管線不能受到於管線埋設時所做之「陰極防蝕法」的完整保護，致系爭4吋管線管壁受水流及其他雜物侵襲，加速鏽蝕劣化。此與中油公司埋設管線之行為無任何關聯性。上訴人大社廠僅於90年間（當時仍屬福聚公司）配合中油公司做衛星定位及緊密電位測試時，曾委託中油公司同時（該次）代為檢測，之後自90年後即未再委託中油公司進行類似檢測，亦未有任何契約之約定。中油公司並非上訴人之關係企業，依法並無對於系爭4吋管線進行緊密電位檢測之義務。且中油公司之保固責任為1年，於00年0月間已屆滿，且自84年由福聚公司取得系爭4吋管線的所有權後迄今（105年）已經過21年，上訴人契約上之請求權均已於罹於時效而歸於消滅。
  ㈡林聖忠任職中油公司董事長期間，其職務內容係依據公司法及中油公司章程所規定之權限範圍執行職務。中油公司有關「管線定期檢測」之工作（及其設計、建造、維修及巡查等工作），並非林聖忠分層負責的職務範圍。中油公司於知悉氣爆發生後立即設立緊急應變中心，林聖忠亦切實依據相關規定，盡責協助並及時提供相關資訊，並無違失。
  ㈢許清松、柯信從部分：
    原水工處於設計前即80年8月7日邀集前臺灣省鐵路管理局（原歸屬前臺灣省政府交通處管轄，現改制為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中油公司及各管線事業單位召開上揭工程規劃設計前管線協調會，中油公司高雄煉油總廠之與會代表即許清松及柯信從在會上明確表示在該箱涵預定施工沿線之凱旋三路東側（即近凱旋三路與原前鎮崗山仔2-2號道路交岔口處）有埋設系爭3條管線（事實上中油公司在箱涵施工前已預先提高高程，以供高雄市政府將來施作通過該地段下水道箱涵），原鐵路局高雄工務段則於會議中表示箱涵埋設之推進路線需距凱旋三路與原前鎮崗山仔2-2號道路之菱形道岔至少5公尺以上之意見。許清松及柯信從所提出之意見為：「距凱旋三路東側建築線3.9公尺，3支中油管線，為顧及安全，施工時請會同本公司先行試挖，以確定更詳細資料」。但中油公司在該次會議後，並未收到任何關於試挖或是遷改會議的通知，許清松及柯信從均不曾被通知參加該80年8月22日會議，亦不知該會議結論內容，是以，許清松及柯信從無任何侵權行為。
  ㈣秦克明、范棋達、田茂盛、王文良部分：
    秦克明於90年時任職於中油公司林園石化廠工安組設備檢查課工程師，其職務範圍為負責工廠區域內操作工場設備之檢查業務，並無負責長途管線相關設置或維護業務以及陰極防蝕之相關業務；范棋達於96年間任職於中油公司探採事業部工程服務處，於96年間負責長途管線之「緊密電位檢測」業務；田茂盛為中油公司臺灣油礦探勘總處工程服務處之檢測工程師，其僅負責90年間長途管線之「緊密電位檢測」業務，依檢察官偵查及監察院的行政調查結果顯示，90年間長途管線之「緊密電位檢測」結果均無任何異狀，依照現行科技水準之檢測結果均為正常；王文良時任中油公司前鎮儲運所公用組經理，負責執掌長途管線之相關行政管理事務，而非實際進行長途管線維護業務之工程師。況系爭4吋管線之所有權人為上訴人，而上訴人向主管機關申報的資料中，亦自承其擁有系爭4吋管線的所有權，並持有管線圖資，自應負責維護保養。如基於維修保養之需要，認為有必要向中油公司借用整流站或檢測站之某些設備（包括鑰匙）時，自應主動向中油公司借用，中油公司絕無不借用之可能，但事實上福聚公司或上訴人從未向中油公司借用上開設施。系爭3條管線之位置為各自獨立，並無3條管線是統籌以管群（管束）方式共同埋設之情形，而上訴人一再混淆「陰極防蝕作業系統」與「緊密電位檢測作業」之目的及功用，藉以脫免其對於系爭4吋管線之修繕及維護義務，自不足採。而中油公司之8吋管線於96年間進行緊密電位檢測時，發現靠近二聖路凱旋路口附近之管線有電位下降情況，然現場人員發現附近路面有「人孔蓋」存在，依其專業經驗研判該「人孔蓋」附近應有水泥構造物存在，故電位有不同於土壤之表現，應屬合理現象。按依技術專業之判斷，上開96年間緊密電位檢測之結果雖有不同於土壤之表現結果，然由全段檢測線圖及實際檢測狀況顯示該段管線有多處位置顯示路面下方應有混凝土結構物存在，該電位顯示結果尚屬合理，故中油公司之檢測人員仍不可能得知管線有可能穿越箱涵或被包覆在箱涵內之情形。秦克明、范棋達、田茂盛及王文良自無任何侵權行為。
　㈤喬東來、賴嘉祿及王文良部分：
　　氣爆發生當日，喬東來輪值高雄煉油廠安管中心之修造主管，其職務在於負責高雄煉油廠區內各工廠設備故障搶修之聯繫工作。高市消防局人員斯時詢問凱旋三路與二聖路附近是否有瓦斯管線，喬東來查證後回報當天晚上中油公司並未操作瓦斯（LPG）管線，且瓦斯管線並未經過凱旋、二聖路口，喬東來即據此回答，自無任何過失。賴嘉祿則是在中油公司所屬前鎮儲運所安管中心值勤，於當晚10時許接到中油公司儲運所業務管理組工關黃水泳電話後，賴嘉祿立即通知王文良是疑有瓦斯外洩之情事，請王文良去協助瞭解相關情況，並無任何遲延或隱匿資訊之情事。王文良在現場指揮中心時即表明凱旋三路、二聖路口有系爭3條管線，且積極配合高雄市政府所屬機關、人員之指示處理，並無疏失。
  ㈥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本院依卷證及兩造各陳明不爭執之內容，認定下列基本事實：
  ㈠林聖忠於系爭氣爆發生當時為中油公司之董事長，喬東來為中油公司煉製事業部高雄煉油廠電子課課長，為該公司電機工程師，於系爭氣爆發生當晚適輪值中油公司高雄煉油廠安管中心修造主管；賴嘉祿為中油公司石化事業部前鎮儲運所所長、王文良為中油公司石化事業部前鎮儲運所公用組經理。秦克明於90年時任職於中油公司林園石化廠工安組設備檢查課工程師。范棋達於96年間任職於中油公司探採事業部工程服務處，於96年間負責長途管線之「緊密電位檢測」業務。田茂盛為中油公司臺灣油礦探勘總處工程服務處之檢測工程師。許清松於80年間係擔任高雄煉油總廠長途油管施工所監造工程師，負責監督管線埋設之監造工作，然於80年9月1日即依一般職務調動流程，調派至大林二所（即高雄煉油總廠大林廠）任職。柯信從於80年間擔任高雄煉油總廠工務組之機電繪圖員，當時之職務係負責參與關於工廠區域外長途管線協調會或是會勘管線之相關工作事宜。
  ㈡系爭3條管線埋設經過：
  ⒈中油公司於75年間，預定自其前鎮儲運所（址設高雄市○○區○○路00號）埋設石化管線至高雄煉油廠，藉以將航運抵台並暫存至前鎮儲運所之石化氣體能輸送至高雄煉油廠。當時中石化公司、福聚公司亦有運送石化氣體之需求，中油公司遂邀集中石化公司、福聚公司共同埋設石化管線，3間公司決定各自出資，再委由中油公司統籌一同興建埋設所需之石化管線。其中中油公司預定埋設之石化管線直徑為8吋乙烯管線，埋設起迄處即自前鎮儲運所至高雄煉油廠；福聚、中石化公司預定埋設之石化管線則分別為直徑4吋、6吋丙烯管線，埋設起點亦為前鎮儲運所，並沿中油公司8吋石化管線一同埋設至高雄煉油廠後，向北繼續埋設至終點大社工業區，依中油公司與福聚公司、中石化公司簽訂委/受託代辦鋪設管線工程合約第7條「產權歸屬」之約定，系爭4吋、6吋管線於試漏試壓清洗無虞後視為完工，工程尾款繳清後，產權歸福聚公司、中石化公司所有。
　⒉中油公司將系爭3條管線埋設工程併入「總廠至林園間長途油管汰舊換新工程」內，並委託中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鼎公司）進行管線敷設及陰極防蝕系統之設計。中鼎公司嗣因取得中油公司交付、由前台灣省政府住都局提供之市區排水箱涵規劃圖，而得知在系爭三條管線預定埋設路線即高雄市○鎮區○○○路○○○鎮○○○000號道路交岔口處日後將規劃興建排水箱涵，且該計畫性排水箱涵之設計高程將與系爭3條管線相交錯，即系爭3條管線將穿越於日後預定興建排水箱涵排水斷面之內。中鼎公司乃設計將途經凱旋三路與原前鎮崗山仔2-2號道路交岔口處之管線高程提升至計畫性排水箱涵頂版高程之上。中鼎公司繪製之管線敷設圖於77年2月26日經中油公司審核認可。
　⒊中油公司嗣以「左高長途油管汰舊換新市中心段工程」之工程名稱，招標系爭3條管線之埋設工程，由高雄榮民技術勞務中心得標承攬，工程費用則分別由管線所有權人支付。中油公司於79年2月22日向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養工處申請挖掘道路許可，經養工處審核許可後核發挖掘道路許可證。系爭4吋管線之氣爆事故地點區段【挖掘地點前鎮區凱旋三路（一心路至三多路）】，係由養護工程處在79年12月15日發證，管道施工期限自79年12月18日起至80年4月16日止（本院卷二第51頁）。
　⒋福聚公司自94年起向高雄市政府繳納系爭4吋管線之道路使用費。
  ㈢系爭排水箱涵埋設經過：
  ⒈高雄市○○○○○○○道○○○○○○○○○○○○於00○00○○○○○○○○○○○○鎮○○○000號道路（新富路）排水幹線穿越鐵道工程」（即稱系爭箱涵埋設工程），上開工程由時任水工處第二科幫工程司之趙建喬負責設計繪圖，工程發包後則由水工處所屬公務人員邱炳文擔任監工、趙建喬負責驗收、楊宗仁則擔任初驗。水工處考量箱涵預定埋設路線將穿越與凱旋三路平行之鐵道區域，且有與凱旋三路路面下其他事業單位管線有抵觸之虞，遂於80年8月7日邀集台灣省鐵路管理局（現改制為交通部台灣鐵路管理局，下稱鐵路局）及中油公司等管線事業單位召開「前鎮崗山仔新富路排水幹道穿越鐵道工程」協調會（即稱系爭80年8月7日協調會），中油公司由系爭管線埋設工程之監造工程師許清松及高雄煉油廠技術員柯信從代表出席，並於會中表示：距凱旋三路東側建築線3.9公尺有3支中油管線，為顧及安全，施工時請會同中油公司先行試挖以確定更詳細資料。該次會議並作成「抵觸管線配合遷改部分，本處（水工處）依規定負擔遷移費1/3」之會議結論。
  ⒉水工處另於80年8月21日再就上開箱涵埋設路線與鐵軌道岔可能抵觸一事，邀集鐵路管理局所屬各單位及原水工處第二、四科召開工程規劃設計前之協調會（下稱系爭80年8月21日協調會），會議結論為「本工程與臨港線道岔抵觸部分，依鐵路局意見，埋設箱涵路線距道岔位置5公尺以上」，趙建喬遂依上開協調會議結論，將原擬設置於凱旋、二聖路口之計畫性箱涵（即南側箱涵）偏移道岔7公尺，而成為系爭氣爆事件肇禍之北側箱涵（下略稱系爭北側箱涵），並依此製作系爭箱涵埋設工程之設計圖。
  ⒊趙建喬為系爭排水箱涵埋設工程繪製之設計圖，已標示系爭排水箱涵之埋設路線會與系爭3條管線有抵觸，該設計圖之系爭箱涵圖示部分，未見系爭3條管線穿越箱涵之圖示，並於設計圖附註第13點記載「本工程施工範圍均有既設桿管線，倘有抵觸，施工前須協調辦理遷移，如因施工不慎造成損壞，概由承商負責修復賠償」等語。
  ⒋系爭排水箱涵埋設工程嗣由瑞城公司得標，水工處指派工程員邱炳文擔任上開工程之監工。瑞城公司施工人員在埋設凱旋三路與二聖路口箱涵時，適遇系爭3條管線，即採以箱涵包覆管線之施工方法完成工程，致系爭3條管線中僅6吋、8吋管線上端部分嵌入箱涵混凝土，系爭4吋管線則傾斜一個小角度懸空穿越箱涵，而與設計圖不符。系爭箱涵埋設工程經邱炳文於81年10月26日申報竣工，嗣經楊宗仁、趙建喬負責驗收，並在驗收紀錄上分別記載初驗合格、准予驗收。
  ⒌系爭4吋管線為箱涵包覆而呈懸空狀態，無法經由土壤介質獲得陰極防蝕電流之完整保護，且表面包覆層損傷或剝落，復因排水箱涵內腐蝕環境之侵蝕，導致管壁漸薄而於103年7月31日晚間出現約4×7公分之破口。
　㈣系爭4吋管線之保養維護情形：
　⒈系爭3條管線之陰極防蝕系統係中油公司石化事業部林園石化廠設備檢查課負責（系爭氣爆事件發生當時之課長為秦克明）。系爭3條管線各有焊接一條供電之電線，三條電線一起連接到整流站供電。中油公司為確保陰極防蝕系統之運作，另委託業者進行陰極防蝕零星維護工作（針對陰極防蝕系統測電站之電位檢測及整流站的維護與調整），維護效果及於系爭3條管線。
　⒉為瞭解管線陰極防蝕效果所進行近距離的量測為緊密電位檢測，由中油公司探採事業部工程服務處辦理。榮化公司於97年間併購福聚公司，並取得福聚大社廠（嗣更名為榮化大社廠）及系爭4吋管線。
　⒊中油公司針對管線之緊密電位檢測係由其探採事業部工程服務處機械電機組負責。
  ㈤103年7月31日晚上11時56分發生系爭氣爆。
  ㈥103年7月31日晚上中油公司（喬東來、賴嘉祿、王文良）配合救災之情形：
  ⒈中油公司屬災害防救法第30條第3項規定之公共事業。
  ⒉系爭4吋管線為Y型管，李長榮化工公司大社廠係收料端，為Y型管終點，Y型管起點即輸送端，分別起始於中油公司與華運公司兩處，中油公司於103年7月30日全天使用系爭4吋管線輸送丙烯至榮化公司大社廠。
  ⒊中油公司前鎮儲運所值班人員曾於103年7月31日晚上9時8分左右接獲榮化公司大社廠人員電話詢問系爭4吋管線有無異常（泵浦有無關閉）。中油公司前鎮儲運所之系爭4吋管線端設有PT-708壓力計。
  ⒋系爭氣爆事件發生前，當晚高雄市政府消防局救災救護指揮中心與中油公司高雄煉油廠安管中心喬東來通話之錄音譯文，即如「高雄市政府消防局救災救護指揮中心與中油公司電話通聯譯音」所示。又賴嘉祿於103年7月31日當晚在中油公司前鎮儲運所安管中心值勤，並以電話聯絡王文良前往消防局通報之前鎮區凱旋三路、二聖一路現場瞭解，王文良於當晚10時35分抵達現場。
五、本件爭點：
  ㈠上訴人於本院主張中油公司違反石油管理法第32條規定是否為訴之追加，上訴人主張中油公司未提供單獨之陰極防蝕系統是否逾時提出新攻擊防禦方法？
　㈡中油公司就系爭氣爆事故應否負債務不履行（委任及承攬）或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⒈中油公司埋設管線行為、未遷改管線及於84年間完工交付系爭4吋管線時，有無違反債之本旨或瑕疵存在？
  ⒉中油公司是否未盡定期檢修保養義務（含未設計並提供系爭4吋管線獨立檢測方式？未建立管束區域聯防，共用之陰極防蝕電位檢測僅為確認管線外部防蝕做法，無法確切查悉管線內部及整體安全性）？上訴人是否無法自行針對系爭4吋管線進行檢測維護？
  ⒊中油公司是否應盡契約上（民法第492條、第495條、第535條、540條、544條、227條、224條）及約定、法定檢測義務（委託代辦舖設管線工程合約第2條第1款、第7條約定，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04年度訴字第158號行政判決，石油管理法第32條，高雄市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第40條、第3條第1款規定）？上訴人非系爭4吋管線設埋設人可否自行向主管機關申請檢測？
　⒋中油公司於96年間進行緊密電位檢測8吋管線時，曾發現靠近二聖路凱旋路口附近之管線有電位下降之異常現象，未能即時發現管線穿越箱涵，是否有債務不履行或侵權行為？
  ⒌氣爆發生當天中油公司及所屬人員是否有未即時告知救災人員關於系爭4吋管線資訊（未能有效整合即時監測資訊），且未即時通知上訴人公司及華運公司，有無債務不履行或侵權行為（即違反災害防救法第30條第3項及同法施行細則第3條，高雄市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第39條、第40條及石油管理法第32條等保護他人之法律規定）（含如果中油公司於119勤務中心在21：54分起詢問並請求派員至現場查看時，提供系爭4吋管線圖資，是否即可阻止氣爆）？
  ㈢林聖忠、許清松、柯信從、秦克明、田茂盛、范棋達、賴嘉祿、喬東來、王文良應否與中油公司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㈣上訴人得請求被上訴人賠償之項目及金額各為何？
六、本院判斷：
  壹、程序部分：
　㈠上訴人主張中油公司違反石油管理法第32條規定部分並非訴之追加：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56條規定即明。上訴人起訴主張中油公司對於施工埋設之系爭4吋管線，負有檢測維護之義務，卻未定期管理檢測，亦未確實報告檢測始末，中油公司檢測維護之系爭4吋管線發生破口，造成上訴人損害。嗣於107年5月28日，即原審於同年1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定期宣判後，另以補充陳述意見狀主張中油公司敷設系爭4吋管線後未定期檢測維護併向主管機關通報，違反石油管理法第32條規定，亦應依該條及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對上訴人負損害賠償責任（原審卷五第5頁），原審為其全部敗訴判決後，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復於本院主張石油管理法第32條規定屬於補充法律上之陳述（本院卷一第134、135頁）， 及中油公司未提供系爭4吋管線單獨之陰極防蝕系統（本院卷一第47頁），經核上訴人前開主張應屬於其起訴原因事實（侵權行為及債務不履行）範圍內，其中所援用之石油管理法第32條規定為法律上依據即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之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之法律意見陳述之補充，符合民事訴訟法第256條規定，而非訴之追加，應予准許。
　㈡上訴人於本院主張：若法院認定中油公司並無維護系爭4吋管線之法定或契約義務，則中油公司怠未就系爭4吋管線建置一套單獨可供福聚公司（及上訴人）自行進行維護之陰極防蝕系統，亦構成債務不履行，應對上訴人負損害賠償責任等語（本院卷一第47頁），被上訴人則抗辯此為逾時提出之攻防（本院卷一第19頁）。本院審酌上訴人此部分主張係為補充其認為中油公司未依委託代辦鋪設管線工程合約內容，提供符合約定之給付，而應負債務不履行責任之理由，並非逾時提出之攻防，自應准許。
　貳、實體部分：
　系爭4吋管線埋設在先，系爭箱涵施工在後：
　㈠中油公司邀集中石化公司、福聚公司各自出資埋設石化管線，委由中油公司統籌一同興建埋設各公司所需管線。中油公司埋設自前鎮儲運所至高雄煉油廠之8吋管線，福聚公司、中石化公司埋設管線之直徑各為4吋及6吋，埋設起點亦為前鎮儲運所，並沿前開中油公司之8吋管線一同埋設至高雄煉油廠後，再向北繼續埋設至位於大社工業區內之福聚公司大社廠、中石化大社廠。嗣中油公司委由中鼎公司闢建上開3支管線，並併入「總廠至林園間長途油管汰舊換新工程」內進行設計（上開3支石化管線僅為該工程施作內容之一小部分），有中油公司高雄煉油總廠「左高長途油管汰舊換新市中心段工程」發包工程招標申請書、挖掘道路許可證、工程承攬摘要、施作管線列表、管線敷設路線圖、工程說明書、工程竣工/驗收報告等在卷可證【本院107年度矚上訴字第2號刑事（下稱刑事二審）所附偵查卷，下稱偵卷，偵十七卷第159至165頁）】。此外，中鼎公司針對左高長途油管汰舊換新市中心段工程繪製之陰極防蝕系統整流站測試站布置平面圖於系爭4吋管線部分亦記載「4"PROPYLENE(福聚-石化站)」【即4吋丙烯(福聚-石化站)，刑事一審卷六第148頁】，福聚公司與中油公司間委託代辦鋪設管線工程合約亦載明福聚公司應分擔之工程費用及其尾款繳清後取得系爭4吋管線產權（北院卷第15至16頁），故上開8吋、6吋、系爭4吋管線係分屬中油公司、中石化、福聚公司所有，堪以認定。
　㈡中鼎公司於75年9月開始繪製設計圖，期間經中油公司交付由前臺灣省政府住都局所提供之市區排水箱涵規劃圖，因而得知前開管線預定埋設路線途經高雄市○○區○○○路○○○○○○○000號道路（原係新富路，是時由東向西穿越凱旋三路後與二聖路相連接，嗣闢建為二聖路）交岔口處，將與日後該處所規劃興建之箱涵設計高程交錯（管線穿越箱涵排水斷面）。故為避免興建排水箱涵時，需再遷改已埋設完成之管線高程，中鼎公司乃將該等管線埋設高程設計遷繞於該「計劃性排水箱涵」之上，並考量該等管線欲長期使用，遂採柏油包覆管線（第一層保護）暨「陰極防蝕法」（第二層保護）藉以避免鏽蝕。
　㈢中鼎公司繪製之設計圖於77年2月26日經中油公司審核認可後，由中油公司於79年2月22日向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養工處（下稱養工處）申請挖掘道路許可，經養工處審核許可，於79年3月12日核發挖掘道路許可證（（79）高市工養處管線證字第950032號），准許中油公司挖掘道路埋設管線之施工期限為自79年3月12日起至79年9月7日止。中油公司於施作埋設該3支管線期間，復於79年8月21日，更改設計圖將該3支管線之埋設高程更改成遷繞由該計劃性排水箱涵頂板上方通過，且上開3支管線埋設過程中，因適逢區運會禁挖期等因素致有停工，致該3支管線於沿凱旋三路自一心路至三多路之埋設路段未能於前述挖掘道路許可證所限期間內完工，中油公司遂就前揭未能完成埋設路段，於79年12月12日向養工處再次申請挖掘道路許可，並經養工處審核許可，復於79年12月12日再次核發挖掘道路許可證（（79）高市工養處管線證字第950129號），准許中油公司挖掘道路埋設管線之施工期限為自79年12月18日起至80年4月16日止。中油公司於該期限內完成該3支管線之埋設，且將該3支管線於途經凱旋三路與原前鎮崗山仔2-2號道路交岔口處之埋設高程，提升至計劃性排水箱涵頂板高程之上，以利日後該計劃性排水箱涵於施作時，無需再遷改該3支管線，並避免管線穿越排水箱涵之排水斷面內等事實，有62年9月3日崗山仔五塊厝等地區都市計畫圖、74年7月3日擬定及變更崗山仔地區細部計畫圖、95年2月7日崗山仔細部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都計圖（刑事偵二九卷第209至211頁）、養工處挖掘道路許可證暨所附由中鼎公司設計埋設於凱旋三路與二聖一路交岔口處之3支管線設計圖、高雄市政府工務局104年4月28日高市工務工字第10432217900號函檢附中油公司高雄煉油總廠79年2月22日申請道路挖掘相關文件在卷可證（偵十七卷第160至163頁、刑事一審卷二第69-1頁、刑事一審卷二資料一冊），足證與排水箱涵相抵觸之3支管線早於79年間即由中油公司委託中鼎公司設計並申請埋設，嗣於80年4月16日前完工，均早於系爭箱涵設計施工日期。因此系爭4吋管線既係埋設在「先」，系爭箱涵工程係施工在「後」，則中油公司在埋設管線之時，自無主動告知通報福聚公司日後將有系爭箱涵埋設地點之義務。
　中油公司並無怠於遷改管線：　
　㈠上訴人雖以：中油公司未依據經濟部所屬事業地下油、氣管線及儲槽管理要點第4、15條規定主動與施工單位協調管線配置情形云云。然查：
　⒈00年0月間高雄市○○○○○○道○○○○○○○○鎮○○○000號道路（新富路）排水幹線穿越鐵道工程」（含系爭路段在內，下稱排水幹線工程），於80年8月7日召集對於施工路段可能涉及之管線管理人即中油公司、台電公司、臺鐵、國防部通信指揮部、欣高石油氣公司、交通部電信管理局、自來水公司等公司到施工現場勘查，並討論管線協調遷移事項。中油公司於勘查會議中表示系爭路段內有3支中油公司管線，為顧及安全，高雄市政府施工時請會同中油公司先行試挖，以確定更詳細情形等語，有該會勘記錄可證（偵一卷第167至170頁）。嗣高雄市政府所屬下水道工程處於該次會議結論表示，工程若有抵觸管線請配合遷移，該處亦將依規定負擔遷移費3分之1等語。嗣中油公司高雄煉油總廠於箱涵工程現場會勘後，又發函高雄市政府工務局下水道工程處，表示：二聖路與凱旋路口有本總廠管線經過，管線實際埋設位置與圖示位置可能有偏差，貴單位施工前請先行試挖，有該公司80年8月15日(80 )工本字第63號簡便行文表可證（偵一卷第171頁），據上足認中油公司已經明確表示願等開挖後確認有無遷改管線之必要，如果其不願配合遷改抵觸箱涵之管線者，豈有告知欲會同試挖並於會議結論中同意負擔3分之2的遷改費之理？
　⒉水工處嗣於80年8月21日再就上開箱涵埋設路線與鐵軌道岔可能抵觸一事，邀集鐵路管理局所屬各單位及原水工處第二、四科召開工程規劃設計前之協調會（下稱80年8月21日協調會），會議結論為「本工程與臨港線道岔抵觸部分，依鐵路局意見，埋設箱涵路線距道岔位置5公尺以上」，趙建喬遂依上開協調會議結論，將原擬設置於凱旋、二聖路口之計畫性箱涵（即南側箱涵）偏移道岔7公尺，而成為系爭氣爆肇禍之北側箱涵，並依此製作系爭箱涵埋設工程之設計圖，該設計圖並已標示系爭排水箱涵之埋設路線會與系爭3條管線有抵觸，但系爭箱涵圖示部分，則未見系爭3條管線穿越箱涵之圖示，趙建喬並於設計圖附註第13點記載「本工程施工範圍均有既設桿管線，倘有抵觸，施工前須協調辦理遷移，如因施工不慎造成損壞，概由承商負責修復賠償」等語。
　⒊系爭排水箱涵埋設工程嗣由瑞城公司得標，水工處指派工程員邱炳文擔任上開工程之監工。瑞城公司施工人員在埋設凱旋三路與二聖路口箱涵時，適遇系爭3條管線，即採以箱涵包覆管線之施工方法完成工程，致系爭3條管線中僅6吋、8吋管線上端部分嵌入箱涵混凝土，系爭4吋管線則傾斜一個小角度懸空穿越箱涵，而與設計圖不符。系爭箱涵埋設工程經邱炳文於81年10月26日申報竣工，嗣經楊宗仁、趙建喬負責驗收，並在驗收紀錄上分別記載初驗合格、准予驗收。
　⒋中油公司抗辯直至排水幹道工程施工完竣後，均未曾受高雄市政府所屬下水道工程處通知管線遷移，有其於105年1月21日以油儲發字第10401963490函文回覆高雄市政府表示：未再接獲市政府來函通知，因此並未派員參與市政府進行之後續工程等語可佐（刑事一審卷十一第21至22頁）。承前所述，系爭3支管線係鋪設在先，中油公司已有派員參加80年8月7日協調會，並在協調會中表示願會同試挖，等開挖後確認有無遷改管線之必要，且於會議結論中同意負擔3分之2的遷改費，而水工處監工人員邱炳文雖於刑案辯稱其有協調中油公司遷移管線云云。但據其自陳協調三個月所有的往來公文已經找不到（刑事一審卷一第222頁、本院卷三第76頁之刑事二審判決第62頁），高雄市政府104年11月11日高市府水一字第10436973100號函亦明確表示：80年8月7日辦理規劃設計前管線協調會後，經調查相關資料尚未覓得「請管線事業單位配合遷改之公函」、「施工中請管線事業單位進行會勘之紀錄」及「施工時通知中油高雄煉油廠試挖之文件」等語（原審卷一第409頁），是中油公司抗辯自80年8月7日協調會後均未曾收受會勘、開挖確認或配合遷改等通知，因而未派員參與高雄市政府後續工程等語，自屬合理，應可採信，邱炳文說詞並不足採為有利於上訴人主張之認定依據。據上，既然中油公司斯時已通知高雄市政府所屬下水道工程處埋設系爭箱涵路段有管線經過，可見其已積極與施工單位協調管線配置，避免與施工在後的箱涵工程相抵觸，中油公司因未曾受通知出席會勘、試挖或配合遷改管線，故未參與後續工程，自無違反任何注意義務。上訴人主張中油公司有違反上開管理要點之過失，自不足採。
　㈡上訴人主張中油公司所屬員工許清松、柯信從負責辦理石化管線設計、施工及監造相關業務，於00年0月0日出席管線協調會議，明知系爭4吋管線與箱涵舖設區域抵觸，會議結論必須遷改，卻怠於辦理遷改，亦未追蹤確認系爭管線已繞過箱涵，怠於注意箱涵施工過程有無破壞系爭4吋管線（含防蝕包覆層），致系爭4吋管線遭箱涵包覆，且防蝕包覆層遭破壞，中油公司交付不具備完整包覆且欠缺陰極防蝕效果之瑕疵管線供福聚公司（上訴人）使用，許清松、柯信從顯有疏失，並具可歸責性，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中油公司則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云云，然為其等所否認。經查：
  ⒈原水工處於設計前即80年8月7日邀集前臺灣省鐵路管理局（註：原歸屬前臺灣省政府交通處管轄，現改制為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中油公司及各管線事業單位召開上揭工程規劃設計前管線協調會，中油公司高雄煉油總廠之與會代表即許清松與柯信從在會上明確表示在該箱涵預定施工沿線之凱旋三路東側（即近凱旋三路與原前鎮崗山仔2-2號道路交岔口處）有上揭3條該公司埋設之管線，原鐵路局高雄工務段則於會議中表示箱涵埋設之推進路線需距凱旋三路與原前鎮崗山仔2-2號道路之菱形道岔至少5公尺以上之意見等情，有80年8月7日會議紀錄可參，足認斯時許清松及柯信從確實有告知原水工處，上述施工路段有3條管線。惟中油公司在該次會議後，並未收到任何關於試挖或是遷改會議之通知乙節，已如前述，此外，上訴人並無證據可以證明許清松、柯信從在80年8月7日後有接獲原水工處或其他單位之通知，而未繼續參與系爭箱涵工程之會議（如80年8月22日、81年1月22日）或知悉該次會議內容後，怠不配合遷改管線之事實，則上訴人主張許清松、柯信從有怠於辦理遷改管線之過失，實屬無據。
　⒉上訴人又以許清松於刑事一審證稱：埋設長途管線期間，中油公司的監工就在工地上班，整天都在工地看，要巡查，且於工地附近設立辦公室等語（本院卷二第43至45頁），則其等既知系爭4吋管線可能與系爭箱涵工程抵觸，系爭4吋管線埋設（78年5月12日至83年9月8日）與系爭箱涵工程施工期間（80年11月20日至81年11月17日）重疊，中油公司於工地現場有監工及巡查，卻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主動與箱涵施工單位協調，致系爭箱涵包覆系爭4吋管線，造成系爭4吋管線之防蝕包覆層遭挖壞，自屬違反注意義務云云。然查：
　⑴上訴人主張其前身福聚公司於00年00月間委託中油公司代辦舖設從該公司設於高雄市前鎮區石化品儲運站起至該公司設於大社工業區內之高雄廠圍牆邊止，全長約22公里之1條4英吋丙烯管線，並約定埋管後經試漏試壓清洗（頂PIG）無虞後視為完工，工程尾款繳清後，管線產權歸福聚公司所有，有合約可佐（北院卷第15至16頁），而上開合約之整體油管汰舊換新工程則於82年6月8日竣工，並於83年9月8日驗收，此有監察院調查報告時序表可憑（北院卷第114頁），可信為實在。
　⑵柯信從雖於刑事一審證稱：系爭4吋管線於凱旋路這一段（遭箱涵包覆的部分）是在81年間完工（本院卷二第47頁），但全段完工是在82年6月8日等語（本院卷二第48頁，卷四第83至88頁），惟上訴人所提中油公司申請道路挖掘地點「前鎮區凱旋三路（一心路至三多路）」之許可證，已載明施工期限至80年4月16日止，逾期作廢（本院卷二第51頁），是中油公司抗辯氣爆路段之系爭4吋管線完工日至遲為80年4月16日，並非無據。又系爭箱涵工程是在80年11月20日申報開工，81年10月26日完工，同年11月17日完成驗收，並有監察院調查報告第103頁工程規劃設計時序表（北院卷第114頁）及刑事二審確定判決（第6頁第21行以下）可稽，上訴人亦自陳系爭箱涵工程之完工日及驗收日如上（本院卷六第149頁第15行），互核前揭中油公司指派所屬員工柯信從及許清松出席水工處於80年8月7日召開之系爭箱涵排水工程規劃設計前管線協調會議紀錄，顯示柯信從及許清松已在會議中表明中油公司在距凱旋三路東側建築線3.9公尺，3支中油管線，為顧及安全，施工時請會同中油公司先行試挖，以確定更詳細資料等語（北院卷第20至21頁），益徵氣爆路段之系爭4吋管線確實埋設在先，且完工日在系爭箱涵工程開工之前。
　⑶況水工處承辦系爭箱涵工程人員即監工邱炳文、初驗楊宗仁及驗收趙建喬等人因為分別於監工、初驗及驗收過程，明知系爭箱涵埋設路線將與凱旋三路下方前開石化管線交錯，趙建喬並在平面圖記載附註第13點「本工程施工範圍均有既設管線，倘有抵觸，施工前須協調辦理遷移。如因施工不慎造成損壞，概由承商負責修復賠償」及第21點「本工程得標廠商施工前需先行定線檢測高程及丈量各管線相關位置是否與圖說相符，至於管線基礎大小必要時得先行試挖」之文字，其圖示亦未標示該3條石化管線穿越系爭箱涵，足認系爭箱涵工程實際施作時，並非採用將該3條石化管線包覆於系爭箱涵排水斷面內之方式施作。詎邱炳文於監工過程知悉瑞城公司人員在前開交會點逕行施作箱涵包覆石化管線（8吋管線嵌入箱涵頂壁，6吋管線完全包覆於箱涵頂板與8吋管線緊密相鄰，系爭4吋管線則完全懸空於排水斷面內），仍未通知中油公司協調遷改管線或向水工處回報採取必要處置（違反執行監工業務之必要注意義務），楊宗仁初驗時進入箱涵查看，趙建喬則係箱涵工程設計人員且明知前開石化管線舖設位置與箱涵交錯，均未詳予查驗前開交會點內石化管線與箱涵實際交錯情形，並將查驗結果如實際記載於驗收紀錄，以供水工處承辦人員日後通知中油公司辦理遷改管線或採取必要措施（各違反初驗、驗收程序之必要注意義務），竟任由系爭4吋管線懸空於箱涵排水斷面內，致管線處於遭水流浸泡及受水氣影響之惡劣環境，未能依陰極防蝕法達成防蝕目的，另於不詳時日遭不詳原因造成外部柏油包覆層局部破壞以致金屬管壁外露，復因長年在箱涵內部遭水流浸泡及受水氣影響逐漸鏽蝕減薄，遂於103年7月31日晚上8時44分51秒前某時許，系爭4吋管線位於前開交會點之鏽蝕部位無法負荷管內輸送壓力而形成破口，使管內液態丙烯急速外洩並瞬間汽化，進而沿箱涵埋設路線四處擴散，箱涵內空氣中丙烯濃度亦持續升高，直至同日晚上11時56分因自前開破口洩漏丙烯，除自箱涵人孔或其他管道洩漏至空氣者外，其餘汽化丙烯在箱涵蔓延累積達爆炸濃度，嗣於不詳地點受不明熱源引發氣爆，造成民眾死傷之結果。邱炳文、楊宗仁及趙建喬因此遭刑事法院判處犯過失致人於死罪刑確定在案，有刑事二審確定判決可參（本院卷三第17頁以下之刑事判決第3、7至9頁、61至71頁、73頁）。據上益證柯信從及許清松已在水工處之協調會議中表明，前開交會點有管線，為顧及安全，施工時請會同中油公司先行試挖，以確定更詳細資料等語，但水工處邱炳文等承辦人員明知上情，竟均未通知中油公司暨所屬人員柯信從、許清松參與施工前之試挖或遷改管線，自難謂中油公司暨所屬人員柯信從及許清松，有何未盡注意義務或怠於配合遷改管線之情。
　中油公司業依約交付福聚公司無瑕疵之系爭4吋管線：　
　㈠上訴人雖以：系爭4吋管線於83年9月8日始完工驗收，嗣於00年0月間，於福聚公司繳清工程尾款後，中油公司才依受託代辦舖設管線工程合約第7條約定移轉產權予福聚公司，據為系爭4吋管線是在系爭箱涵完工驗收（81年11月17日）後，始完工驗收，中油公司聲稱福聚公司自始取得系爭4吋管線所有權，即有錯誤；且於系爭4吋管線施工期間（78年5月12日至83年9月8日），系爭箱涵同時施工（80年8月7日至81年11月17日），中油公司係受福聚公司有償委任設計施工，本負有主動積極與系爭箱涵施工單位協調，以免系爭4吋管線遭破壞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其未主動與箱涵工程單位積極協調處理避免系爭4吋管線遭破壞，致系爭4吋管線遭箱涵包覆，且柏油（防蝕）包覆層業遭破壞，而交付有瑕疵之系爭4吋管線，應負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責任等語。並以工業技術研究院（下稱工研院）測試報告、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下稱金屬中心）分析結論暨鑑定證人吳學文於刑事庭證述、刑事二審判決第137至138頁、第152頁之理由及行政院在中油公司之00年0月間發生板橋氣爆事件時即要求其全面清查有無類似排水箱涵與油氣管線交錯情事，中油公司仍未確實查核，致未能發現系爭4吋管線遭箱涵包覆等情為據（本院卷六第26至29頁、卷二第233至250頁）。然為被上訴人所否認。經查：
　⒈氣爆路段之系爭4吋管線埋設在先，於80年4月16日前完工，整體管線工程於83年9月8日竣工驗收，嗣於00年0月間，於福聚公司繳清工程尾款後，中油公司依受託代辦舖設管線工程合約第七條約定移轉產權予福聚公司。然系爭4吋管線自始即係由福聚公司委託中油公司代為設計施工舖設，此有工程合約前言記載：「擴展需要，擬進口聚合級丙烯所需輸送管線工程委託乙方（中油公司）代為設計施工舖設，特訂定本合約共同信守...」等語可憑（北院卷第15頁），是中油公司聲稱上訴人（福聚公司）「自始」取得系爭4吋管線之所有權，縱因與該合約第七條所約定產權歸屬之條件為工程尾款繳清後不同，而有時間差，但仍無礙於本院認定福聚公司（上訴人）確屬系爭4吋管線所有權人。
　⒉觀之兩造簽訂原購買丙烯合約，由中油公司提供給上訴人之丙烯，係經由中油公司林園廠至高雄廠北區輸油站之管線輸送，再轉經高雄廠北站至上訴人所有之系爭4吋管線供應至其大社廠，此有上述合約書可參。依上開合約書，購買丙烯合約之交貨地點為中油公司北區輸油站內之計量站，而在計量站後之管線係由上訴人（即原福聚公司）出資舖設，並負責維護保養，其所有權屬於上訴人，工安責任由上訴人負責。此由福聚公司及合併後之上訴人與中油公司歷年來之「乙烯、丙烯、丁二稀及氫氣購買合約」第6條（第6條交貨地點及儲存……第3項）均清楚記載：「自本條第一項之交貨地點通往甲方（上訴人）廠區間輸送乙烯、丙烯及氫氣之管線由甲方出資鋪設，並負責維護保養，所有權屬甲方，工安責任由甲方負全責……」等語。是依上開合約書，系爭4吋管線應由上訴人負責維護保養，換言之，中油公司既無維護保養系爭4吋管線之義務。是上訴人主張中油公司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確實辦理檢測及報告系爭4吋管線防蝕包覆層有被破壞云云，顯不足採。
　⒊系爭氣爆發生後，經現場勘查發現系爭4吋管線有前開破口，檢察官乃分別委託金屬中心及工研院進行鑑定，各據金屬中心認定自管線外貌目視觀察檢測結果：「1、目標箱涵現場勘查照片顯示管線埋設在先，箱涵開挖土木建築於後，未協商原埋管單位進行局部遷移，以致3條管線暴露於箱涵內環境大氣中。2、包覆層受損部位暴露於箱涵內富含水氣之氣氛，當箱涵中水位上升有時管線會浸泡於水中，造成管外大氣腐蝕嚴重。3、箱涵內部4吋管線露空，陰極防蝕迴路無法經由土壤有效涵蓋而失去保護。4、4吋管線為最外側，於箱涵施工時受損最嚴重，且標稱厚度為6mm（3支管線最薄者），在沒有健全保護機制又處於相對劣勢的腐蝕環境中，而先行破裂。……7、6吋及8吋管線因包覆層受損較少且保護機制較健全，管外腐蝕較不嚴重。」且各管線厚度測量數據，其中箱涵內4吋管厚度，多處僅剩1至2mm，部分不足1mm，箱涵外4吋管厚度則維持在6mm左右，另箱涵內外6吋管厚度在7mm上下，至箱涵內8吋管厚度大部分多在8mm之間，有一小部分降至6、7mm，管外側面之管厚度於12點鐘方向有小範圍之輕微縮減之腐蝕現象；前開石化管線皆以南北向貫穿箱涵並以東西向依序排列（由西至東依序為系爭4吋管線、前開6吋管線及8吋管線），箱涵內外所有樣管內表面均無明顯異常腐蝕，系爭4吋管線位於箱涵外土壤中外表亦未見腐蝕，但前開交會點箱涵內管段西側有一破口（即前開破口），包覆層幾乎所剩無幾、表面並不平整且發現許多表面腐蝕情況；前開8吋管線東向保護層殘破程度與系爭4吋管線相當（西向鄰近前開6吋管線部分尚稱完整），前開6吋管線為前開石化管線中包覆層最完整者，包覆層受損部位暴露於箱涵內富含水氣之氣氛，當箱涵中水位上升有時管線會浸泡於水中，造成管外水氣腐蝕嚴重，及箱涵內系爭4吋管線露空，陰極防蝕迴路無法經由土壤有效涵蓋而失去保護，系爭4吋管線為最外側於箱涵施工時受損最嚴重，且標稱厚度為6mm（三支管線最薄者），在沒有健全保護機制又處於相對劣勢的腐蝕環境中，造成管壁厚度減薄嚴重而先行破裂，分析得知前開破口為快速撕裂狀破壞與腐蝕環境破壞形貌，屬於腐蝕鋼管壁減薄後，無法承受管路內部輸送丙烯之工作壓力，由管內往管外快速破壞。工研院依管線材質和機械性質、柏油包覆層之形貌比較、各管線樣品之壁厚分佈、陰極防蝕系統之檢測維護複查、相鄰管件的狀況等事項檢測後判定：系爭4吋管線破損原因與鋼管材質無關，外壁柏油包覆層亦符合中油公司規範，其半圓柱管壁發生非常嚴重大面積管壁減薄現象，且該嚴重減薄區已完全喪失柏油包覆層保護功能，並低於臨界值無法承受管線輸送壓力而發生爆裂，另發現前開石化管線保護電位未達陰極保護標準，不幸的是懸空穿越箱涵中的管線無法經由土壤介質獲得陰極防蝕電流保護，一旦表面包覆層損傷或剝落，則無法豁免排水箱涵腐蝕環境之侵蝕，假以時日就產生管壁嚴重減薄結果等情，業有檢察官勘驗筆錄暨前開破口照片（偵十三卷第129至132、133頁反面、135頁反面至136頁）、金屬中心高雄氣爆案破損分析（下稱金屬中心鑑定書）、工研院檢測服務報告（下稱工研院鑑定書）可稽，並經鑑定證人羅俊雄、劉正章、林盈平（以上為工研院鑑定人）、吳學文（金屬中心鑑定人）於刑事二審到庭證述屬實（刑事二審卷十四第41至54、149至151頁）。
　⒋綜上堪認系爭4吋管線係先經中油公司完成舖設後，嗣該管線部分遭高雄市政府水工處之承包商施作箱涵工程時於前開交會點逕予包覆，使系爭4吋管線懸空於箱涵，無法透過原設計之陰極防蝕法獲得適當保護（經由土壤介質獲得陰極防蝕電流保護），復因系爭箱涵乃作為地面雨水之收集處，其內經常充滿水或水氣，再導致系爭3條管線第1層表面包覆層損傷、剝落或性能劣化，而有侵蝕管線外側管壁之危險。其中上訴人所有系爭4吋管線因完全暴露於箱涵之內，經過20餘年之沖刷、浸潤，不僅第1層表面包覆膜損傷、剝落，管壁也從外往內腐蝕，鋼管厚度均已不足6mm，破損處只剩不到1mm，適逢氣爆前1日華運公司加壓輸送丙烯予上訴人，致使系爭4吋管線管壁承受不住內部壓力，自內往外破裂，液化丙烯洩漏後，隨地下相連之雨水下水道箱涵氣化擴散，達到一定濃度後遇到熱源即行引爆，致發生系爭氣爆。且該管線金屬管壁外露部分因長年位在箱涵內部，一旦表面包覆層損傷或脫落，加上遭水流浸泡並受水氣影響等腐蝕環境之侵蝕，乃造成管壁逐漸由外而內鏽蝕減薄，終因無法負荷管內輸送丙烯之壓力而形成破口。至於系爭4吋管線位於箱涵外土壤中外表則未見腐蝕，益徵系爭4吋管線之鏽蝕減薄而形成破口實係因遭箱涵不當包覆所致。
　⒌至於金屬中心鑑定書雖提及系爭4吋管線於施工過程受損（鑑定書第1頁「檢測結果」），工研院鑑定書亦認系爭4吋管線及前開6吋管線接近支流箱涵北牆之北端管段外壁柏油層存在另一種玻璃纖維布，推測原因為箱涵施工過程損傷管線原有包覆層而需要另一層包覆層（鑑定書第32頁）云云。
　⑴然按不完全給付，係指債務人所為之給付內容不符債務本旨，且有可歸責於其之事由，而造成債權人之損害所應負之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責任。是以，不完全給付債務不履行責任，以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而給付不完全（未符債務本旨）為其成立要件。如債權人於受領給付後，以債務人給付不完全為由，請求債務人賠償損害，應先由債權人就其所受領之給付未符合債務本旨並受有損害，及二者間有因果關係存在之要件事實，負舉證責任。債務人為不負損害賠償之責，亦得提出反證，以否定債權人所主張之事實。
　⑵本件查無相關事證足認系爭4吋管線前開破口外部柏油包覆層究係如何遭外力破壞。參以，福聚公司及上訴人自接收系爭4吋管線後，使用迄103年7月31日氣爆發生之日為止，長達將近20年，皆無發生工安意外，福聚公司曾於90年間委託中油公司進行系爭4吋管線緊密電位檢測（詳如後述），結果並無異常。上訴人亦自陳氣爆事件係因高雄市政府人員違法施作箱涵包覆管線，使管線穿越箱涵等語（原審卷第127頁）。依此僅能認定系爭4吋管線係不詳時日、遭不詳原因造成外部柏油包覆層局部破壞以致金屬管壁外露，刑事二審確定判決亦同此認定（本院卷三第56至57、87頁之刑事二審判決第42至43、73頁）。綜上，足認前開石化管線鋪設完工後，嗣因箱涵工程施工人員在前開交會點以箱涵逕予包覆系爭4吋管線，使該管線懸空於箱涵而無法透過原設計之陰極防蝕法獲得適當保護，且系爭4吋管線上述金屬管壁外露部分因長年在箱涵內部遭水流浸泡及受水氣影響逐漸由外向內鏽蝕減薄，終因無法負荷管內輸送壓力，遂由內向外快速破裂形成前開破口。中油公司抗辯系爭4吋管線於84年間交付福聚公司時，並無上訴人主張之瑕疵存在，應可採信。上訴人主張中油公司於84年間交付系爭4吋管線予福聚公司即存有上開瑕疵，應負不完全給付之損害賠償責任云云，不足採信。
　⒍中油公司於00年0月間板橋氣爆發生後，已對所屬輸儲油氣管線監測、安全防護措施及巡管作業全面檢討，並研提改善措施即完成所轄地下油氣管線全面清查，此有中油公司85年1月27日函文（原審卷三第68頁）及監察院檢附行政院函說明可參（刑事一審卷四第82頁背面至第83頁），而趙建喬（時任高雄市政府下水道工程處第二科幫工程司負責設計繪圖及驗收系爭箱涵者）於刑案證稱：「依原本的設計，管線應該是在箱涵的上方」等語（偵卷二十九第29頁背面），足認被上訴人抗辯當時任何圖說中，均無記載或顯示箱涵與其所有之8吋管線及系爭4吋管線相抵觸之情形，並非無據。參以，本件是先埋設前開石化管線，才施作系爭箱涵工程，中油公司已於施工協調會中告知該等管線埋設位置，並提醒高雄市政府相關承辦人員管線如有抵觸，願意配合遷改，但是高雄市政府於施作系爭箱涵工程期間，從未通知中油公司關於箱涵抵觸管線及配合遷改管線等情，已如前述，中油公司尚無從獲悉管線已遭箱涵包覆之情事。況施作之後的系爭箱涵包覆已經先存在之管線乃違反工程常規，業經水工處人員吳揚文、廖哲民及吳宏謀證述明確（偵三十卷第56、57頁、第174頁，偵二十九卷第18至21頁，刑事一審卷第十五第167、178頁背面、180至181、185頁背面、192頁），並有高雄市土木技師公會鑑定書可參（第6頁），由此益證中油公司實無法想像管線竟遭箱涵包覆之結果，故豈能因高雄市政府所屬水工處人員違反工程常規而額外增加中油公司負擔清查（甚至開挖）管線有無遭箱涵包覆之義務。是中油公司抗辯事實上無法逐一開挖，乃採以縣市政府提供之箱涵施工圖與中油公司管線分布圖套圖比對之方式進行清查等語，堪認其已盡所能徹查自有管線有無遭箱涵包覆，並無疏失，亦屬有據。
　㈡按承攬工作物因可歸責於承攬人之事由，致工作物發生瑕疵損害，定作人固可依民法第495條規定請求損害賠償，又保固期間雖係瑕疵發見期間之延長，惟當事人就承攬人於保固期間應負如何之保固責任，本得自行約定，若其約定與民法所定瑕疵擔保責任未盡相同者，仍應從其約定。經查：
　⒈依前開福聚公司委託中油公司代辦鋪設系爭4吋管線之合約書第八條明確約定：「本合約委建之管線輸送工程自完工驗收後一年內如確係乙方（中油公司，下同）承造上錯誤，而有損壞破漏情事發生時，乙方應負無償修護之責，但如係因甲方（指福聚公司）自身操作、維護不當或天災、地變及人力不可抗拒之原因而導致者，則不在此限」（北院卷第16頁），特訂之1年保固期間，是保固期間於完工驗收即83年9月8日之後1年已經屆滿，且自00年0月間福聚公司繳清工程尾款取得系爭4吋管線的所有權後迄今即上訴人提本件訴訟（105年），已經過21年，上訴人於契約上之請求權均罹於時效而消滅，故上訴人主張中油公司應負債務不履行責任，亦屬無據。
　⒉上訴人雖稱其自至103年7月31日發生系爭氣爆，才知悉中油公司舖設系爭4吋管線有重大疏失，於該日之前，無從行使請求權，故其依民法第514條、535條、544條及不完全給付債務不履行等請求權均未罹時效云云（本院卷一第47頁背面）。然系爭4吋管線係舖設在先，嗣因高雄市政府水工處發包承包商施作經過該管線下方之排水箱涵工程時，既未依設計圖說施工，復未依中油公司於80年8月7日協調會告知之訊息及結論（距凱旋三路東側建築線3.9公尺，3支中油用管線，為顧及安全，施工時請會同中油公司先行試挖，以確定更詳細資料，如有抵觸管線，配合遷改），通知中油公司會同開挖確認箱涵工程有無抵觸前開管線，需要遷改之情事，導致系爭4吋管線長久遭箱涵包覆，外部柏油包覆層局部破壞，金屬管壁外露、鏽蝕、減薄，而有破口，並不可歸責於中油公司，上訴人不得請求中油公司負不完全給付之損害賠償責任，業如前述，是上訴人此部分主張其得對中油公司行使之請求權尚未罹於時效，亦不可採。
  綜上所述，中油公司代辦埋設系爭4吋管線之行為並無違反合約之約定，系爭4吋管線之部分管壁鏽蝕減薄，進而形成破口係因高雄市政府施作系爭箱涵工程時未依中油公司提醒通知會同於施工前先行開挖確認石化管線與箱涵施工之位置，逕以箱涵不當包覆系爭4吋管線所致，中油公司於84年間完工交付系爭4吋管線予福聚公司時，尚無違反債之本旨之不完全給付（瑕疵）存在，自毋庸負債務不履行責任。又中油公司及所屬員工柯信從與許清松已經事先於施工前之協調會中表明前開石化管線位置，提醒施工單位於施工前應會同開挖確認更詳細資料，以查明是否有遷改管線之需，嗣其等既未收受箱涵施工單位通知開挖確認或配合遷改管線，自無侵權行為可言。故上訴人主張中油公司應負債務不履行及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柯信從及許清松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均無理由。
  上訴人應自負系爭4吋管線之檢測維護管理責任：
　㈠中油公司、中石化公司及福聚公司均有長途輸送石化氣體至大社工業區之需求，而共同出資埋設系爭3支管線，並由中油公司統籌施工事宜，其中福聚公司出資委託中油公司代辦舖設系爭4吋管線，於繳清工程尾款後，為系爭4吋管線所有權人，有工程合約可證（北院卷第16頁），已如前述，其後上訴人於95年間向外商Basell公司購得福聚公司46%股權，繼而於97年4月23日與福聚公司完成合併並以上訴人為存續公司，上訴人乃取得系爭4吋管線所有權。
　㈡又按工廠製造、加工或使用危險物品應善盡安全管理責任，工廠管理輔導法第21條第3項前段定有明文。系爭4吋管線雖位於上訴人廠區外，但此係便利直接自高雄港輸送丙烯至上訴人廠區之特殊考量所設，且該管線本屬上訴人之財產，無論自中油公司端或華運公司端輸送丙烯，俱由上訴人廠區接收端負責操作管理，性質上當屬上訴人工廠設備之延伸，理應視同廠內設備而依上開規定進行安全維護與管理，此觀上訴人2014年發行之CSR Report（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記載「廠內成立直屬廠長之長途管線管理室」、「(二)長途管線安全強化；包括：緊密電位和滿電流檢測、管線巡檢、管線開挖、管線耐壓測試、陰極防蝕檢測、管線電流測繪」等內容(刑事一審卷二十二第79至80頁)。益證上訴人亦肯認地下管線的維護保養並非中油公司之義務，且非僅上訴人大社廠之業務，總公司亦須對此進行監督，方會於其自行發行之2014 CSR Report（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為上述之記載。
　㈢衡之當今風險社會中，課予所有人對於工作物之狀態，應善盡必要注意維護，以防範與排除危險之社會義務，所規範者為物之所有人之工作物責任。是以，中油公司與福聚公司或上訴人既非母子公司或關係企業，亦非系爭4吋管線之所有權人及管理或監督權人。中油公司顯無管理、維護系爭4吋管線之義務。
　㈣再由系爭3支石化管線完成後，福聚公司曾於89年、90年間委託中油公司進行地下管線包覆劣化檢測工程，此有福聚公司與中油公司所訂立之長途地下原料管線管位偵測、衛星定位及包覆劣化檢測工程合約書1份附卷可證；另福聚公司曾於00年00月間委託中油公司就系爭4吋管線進行PROPYLENE線管位偵測及緊密電位檢測，此有緊密電位檢測報告（90年）1份在卷可佐，益證管線埋設工程完成後，本應由各管線所有權人自行管理、維護，中油公司僅在福聚公司另委託之情形下，方為福聚公司進行系爭4吋管線之檢測。上訴人主張中油公司就系爭4吋管線，應負維護及監測之責任與義務，卻未盡其維護義務及建立相關監測機制，構成侵權行為及債務不履行，應負損害賠償責任，顯屬無稽。
　㈤上訴人雖以：系爭4吋管線埋設是由中油公司申請道路挖掘許可，中油公司乃高雄市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規定之「埋設人」，自負有協力遷移、維護該管線之義務云云。惟查：
  ⒈福聚公司（及上訴人）出資委託中油公司代辦舖設系爭4吋管線，於繳清工程尾款後，為系爭4吋管線所有人，有工程合約可證（北院卷第16頁）。觀之該合約第七條產權歸屬：系爭4吋管線經試漏試壓清洗（頂PIG）無虞後視為完工，工程尾款繳清後，產權歸福聚公司所有，唯在中油公司石化站區內之設備產權歸中油公司所有，並由中油公司負責操作維護。及第八條保固責任：系爭4吋管線輸送工程自完工驗收後一年內如確係中油公司承造上錯誤，而有損壞破漏情事發生時，中油公司應負無償修護之責，但如係因福聚公司自身操作、維護不當或天災、地變及人力不可抗拒之原因而導致者，則不在此限等約定，均無從認定中油公司於系爭4吋管線完工交付後，仍對系爭4吋管線負有檢測維護之責。
　⒉又中油公司依此工程合約再委由中鼎公司承包施工，有中鼎公司製作之管線設計圖可證（北市土木技師公會鑑定報告書A5-1），已如前述，證人即當時中鼎公司製圖者楊順清就此證述：「(中鼎有承包施工，然後去向政府單位申請挖掘道路，是否會因為你們申請挖掘道路變成人家委託你們施工，不管是地下管線也好，或其他管線也好，該管線所有權變成你們的？)不會，所有權不是我們的。（問：即使是你們有拿到施工的部分，有申請挖掘道路，管線的維護義務也不會加諸於你們中鼎？)不會，因為在工程建造、埋設完成後，驗收完成以後就整個交給業主」等語（刑事一審卷三六第23頁反面、24頁反面），是系爭4吋管線既由上訴人（前手福聚公司）出資興建、已驗收完工，交付福聚公司（上訴人）使用，上訴人自屬管線埋設人。此外，中油公司受上訴人委任代辦管線遷移工程，乃因上訴人雖為該管線所有人，但屬共同管群，為避免道路重複開挖，由中油公司一併施工，中油公司代辦工程後即向上訴人收取工程分攤費用，有高雄煉油廠99年10月4日修營000000000號開會通知及中油公司105年10月14日油儲發字第10501836580號函可佐(刑事一審卷二十四第104-104頁反面)，足見上訴人確為系爭4吋管線之埋設人。
  ⒊上訴人雖以：氣爆發生後，其為確保系爭4吋管線之安全，乃於103年及104年間多次向高雄市政府工務局申請道路挖掘許可，欲進行管線檢查。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公函以其非此管線之原始埋設人為由否准(原審卷三第78至79頁、本院卷四第105至107頁)，嗣於106年及107年間公函仍重申中油公司基於管線埋設人之地位，依法負有定期檢測維護系爭4吋管線之義務（本院卷四第89至100頁），可見中油公司始為系爭4吋管線之「埋設人」云云。惟查：
　⑴依高雄市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第3條規定（101年12月13日公布）：「管線埋設人：指各類輸油、輸氣設備等需利用管道或管線之機關、團體或個人」（原審卷五第11頁），而系爭4吋管線係福聚公司委託中油公司興建，於完工後實際利用該管線輸送丙烯以營利者亦為福聚公司（及上訴人），且參以同條例第35條規定：「因管線（溝）損壞、故障或因重大災害或其他緊急事件，而有緊急搶修之必要時，管線埋設人應即時通報轄區警察分駐所或派出所登記備案後施工...」及第39條規定管線埋設人為機關或公民營事業機構者，應於年度開始前擬訂年度管線檢測維護計畫報請主管機關核定，並應確實執行（原審卷五第14頁）。
　⑵又系爭4吋管實際呈「Y」字型，除用以連結華運端、榮化端外，另一端則連結中油端，上訴人可分別自華運端或中油端將海運進口暫放其前鎮儲運所之丙烯加壓輸送至榮化端作為生產原料使用，俾以維持原料穩定供應，為兩造所不爭。是以，系爭4吋管線不論輸出丙烯者係華運公司或中油公司，接收者均為上訴人，在輸送丙烯過程中一旦發生緊急事故、重大災害均與上訴人相關，若認管線埋設施工人方為該條例所稱之管線埋設人，則系爭3支管線實際施工埋設人即應為承攬工程之中鼎公司及榮工處，並非中油公司。若認管線施工埋設人方有該條例所定之檢測、維護、災害即時通報之義務，則中鼎公司、榮工處、中油公司未參與輸送丙烯，非在中鼎公司、榮工處、中油公司操作員監控下發生丙烯外洩，竟要求中油公司其知悉其他公司儀表監測異常、丙烯外洩，應予通報，而負責接收丙烯、監控儀器之上訴人反而不負任何緊急事件查修義務，顯非事理之平。因此，上訴人既以丙烯為原料製作產品販售以營利，即應自己承擔其成本和代價，自行管轄風險，不得託詞以自己係委託他人（不論係中油公司或中油公司再發包中鼎公司、榮工處設計、施工）埋設管線來任意轉嫁風險於他人。
　⑶況高雄市政府於氣爆後制定「高雄市既有工業管線管理自治條例」，經高雄市議會通過後，於000年0月00日生效施行，其第8條第2項明定:「既有管線『所有人』為管理維護或檢測管線而有道路挖掘之必要者，得經主管機關同意後向本府工務局提出申請；其申請程式、施工管理及道路維護等事項，依高雄市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相關規定辦理」，以避免上訴人只享權利不盡義務之不合理情況。而依證人即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工程企劃處第六課幫工程司張婉真證述道路使用費從94年是由福聚公司申報，97年福聚公司來函更正96年徵收對象應為上訴人，從97年就由上訴人申報等語（偵一卷第279頁）及卷附福聚公司申報道路使用費暨榮化公司申請變更相關資料（偵一卷第283至301頁），可知系爭4吋管線乃中油公司受福聚公司委託統籌舖設，尾款繳清後，由福聚公司取得所有權，嗣經福聚公司依法移轉予上訴人，故上訴人應為系爭4吋管線之所有權人，即高雄市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第3條規定所指之埋設人，應負同條例第39條規定之堪以認定。上訴人所援引之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公函（本院卷四第89至96頁、第99頁），顯有誤會，其函文意見不足採為有利於上訴人主張之依據。
  ⒋至上訴人援引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04年度訴字第158號及最高行政法院107年度判字第278號判決，據為主張中油公司為系爭4吋管線之申請人（挖掘道路許可）及埋設人（管線機構）就其所屬負有檢測維護之義務云云。然上開行政法院判決固認「管線埋設人（管線機構）於埋設管線後，就所屬管線負有檢測維護之義務」，但其亦認：申請挖掘道路如係為新（埋）設管線之需要，則其挖掘道路僅係手段，埋設管線於道路下以使用該道路之土地，方為其目的。中油公司為埋設系爭3支管線申請道路挖掘許可，中油公司為該許可證所載之受處分人，惟上訴人及中石化公司乃其中之4英吋與6英吋管線真正所有權人，為系爭許可證之實際規制對象，並因被許可利用道路而負有繳納道路使用費之義務等語（本院卷二第53至126頁），足認行政法院裁判並未認定系爭4吋管線為中油公司所屬管線，是上訴人以此主張中油公司為管線埋設人即應負所屬管線之檢測維護之義務，自屬無據。
　⒌上訴人復以：中油公司以自己名義申請道路挖掘許可，多年來，基於管線埋設人之地位，持續統籌檢測維護地下管線，可證其負有檢測系爭4吋管線及所屬管群之義務云云。經查，中油公司就前開石化管線陰極防蝕系統運作定期進行檢測，包括季檢測及（原則上5年為1次）緊密電位檢測，固經中油公司所屬員工邱德俊（煉製研究所工程師，負責研究管線陰極防蝕），翁學昌（設備檢查工程師）及秦克明（林園石化廠設備檢查課長）於刑事偵查中證述明確，然其等亦稱中油公司並無義務為上訴人實施檢測或將檢測結果告知上訴人（偵三十卷第18頁、偵四卷第116、117頁、偵八卷第61頁）。足見系爭4吋管線雖與中油公司所有之系爭8吋管線屬同一管群而同受該陰極防蝕系統保護，但各管線既分屬不同公司所有，上訴人基於系爭4吋管線所有權人之地位本應自負管理維護檢測之責，倘上訴人未委託中油公司管理檢測維護或其他約定，即使中油公司有自行檢測己所有之8吋管線之舉，上訴人仍無從藉此搭便車而脫免自身定期檢測維護系爭4吋管線之責。是上訴人主張中油公司未盡檢測維護系爭4吋管線之責任，為債務不履行云云，顯屬無稽。
　⒍至於證人邱炳煌、陳喬松所述整流站平時係中油公司管理，上訴人應分擔電費數額不大、甚至不足行政管理費用，故中油公司曾索取幾次、之後未再向上訴人請求分擔等語（偵十九卷第134 頁，二一卷第3頁反面），應係指前開石化管線因共同使用陰極防蝕系統所生電費分擔事宜，性質上屬該項系統維持日常運作之基本支出，核與各管線所有權人應否自行實施緊密電位量測或其他檢測無涉，故縱使中油公司考量行政成本而未再向上訴人請求分擔電費，仍無從以此反認中油公司應代負上訴人就系爭4吋管線盡檢測維護之責。
　㈥上訴人另以：中油公司使用系爭4吋管線輸送丙烯，自屬該管線之使用人，應負維護該管線之義務云云。但查系爭4吋管線於福聚公司繳清工程尾款即取得所有，且因合併由上訴人繼受取得所有權，用以分別自中油端、華運端輸送丙烯至榮化端作為生產原料，倘未有特別約定或委託他人代管，本應由所有權人即上訴人自行管理維護。此由上訴人與中油公司簽訂「乙烯、丙烯、丁二烯及氫氣購買合約」第六條第三項約定輸送丙烯之管線由甲方（即上訴人，下同）出資鋪設，並負責維護保養，所有權屬甲方，工安責任由甲方負全責（原審卷一第471至492頁），益得明證。參以上訴人與華運公司所簽訂丙烯化學原料委託儲運操作合約（簽約日期102 年12月31日，偵二三卷第86至89頁）雖未言及管線維護責任歸屬，但依其內容可知華運公司所負主要契約責任僅限於提供儲槽暨運送丙烯，尚不及於管線維護，凡此益證系爭4吋管線均應由所有權人即上訴人自負檢測維護管理責任。
　㈦上訴人再以：中油公司未設計並提供系爭4吋管線獨立檢測方式？未建立管束區域聯防，共用之陰極防蝕電位檢測僅為確認管線外部防蝕做法，無法確切查悉管線內部及整體安全性，因中油公司所為給付不完全，上訴人無管線及整流站圖資，致技術上、事實上均無法自行檢測維護系爭4吋管線進行檢測維護云云，然為中油公司所否認。經查：
　⒈按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其判斷之基礎，不能徒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
　⒉經查，中油公司受福聚公司委託代辦鋪設管線工程合約第二條㈠記載委託範圍雖包括「陰極防蝕及清理（PIG通管）」，但依第七條「產權歸屬」規定「本工程管線經試漏試壓清洗（頂PIG）無虞後視為完工…」，及第八條「保固責任」所稱「本合約委建之管線輸送工程自完工驗收後一年內如確係乙方（即中油公司，下同）承造上錯誤，而有損壞破漏情事發生時，乙方應負無償修護之責，但如係因甲方（即福聚公司）自身操作、維護不當或天災、地變及人力不可抗拒之原因而導致者，不在此限」等語，佐以該契約目的僅在委託中油公司代為設計暨施工鋪設系爭4吋管線，以及上訴人與中油公司間簽訂之丙烯買賣合約第六條第三項載明：通往甲方（上訴人，下同）廠區間輸送丙烯之管線（系爭4吋管線）由甲方出資舖設，並負責維護保養，所有權屬甲方，工安責任由甲方負全責等語（原審卷一第478頁），堪信上開福聚公司委託中油公司代辦鋪設系爭4吋管線合約第二條㈠約定「委託陰極防蝕」係指中油公司就系爭4吋管線鋪設施工負有提供陰極防蝕設備及使管線暢通之附隨義務而已，並非上訴人所稱之概括約定中油公司日後須負責全部檢測維護工作。
　⒊系爭3支石化管線係中油公司邀集中石化公司、福聚公司共同出資埋設，推由中油公司統籌施工並委託中鼎公司設計採柏油包覆管線（第一層保護）暨「陰極防蝕法」（第二層保護）避免鏽蝕，且該等管線係同時施工鋪設，除起迄點略有差異外，主要路線俱屬一致，已如前述；而依證人楊進財（中鼎公司電機設計部人員）證述不適合在同一管溝使用兩個不同陰極防蝕系統，因為會造成更大干擾，故建議做成一個系統、這樣電壓才會平衡、沒有電位差或產生其他電流等語（刑事一審卷三三第21頁背面至22頁），堪信中鼎公司因考量上情而規劃採用同一套陰極防蝕系統，以有效維護陰極防蝕系統正常運作，避免前開石化管線過早產生鏽蝕，尚不得執此推認系爭4吋管線亦應由中油公司全權管理。是上訴人主張中油公司未建置提供單獨的陰極防蝕系統供系爭4吋管線使用，致其無法檢測，有債務不履行情事云云，顯屬卸責之詞，自不足採。
　⒋況依87年2月19日中油公司與下游廠家地下長途管線漏油防止追蹤會議記錄㈢（出席人為福聚陳喬松，嗣為上訴人大社廠副廠長）之討論及決議事項部份記載內容：「㈠就彼此間地下管線檢測及維護問題意見交流，希望連接雙方石化品輸送地下管線，要自行或委託笫三者做安全檢測，該項檢測報告將做為下次訂約時之生效要件，各位對彼此間的管線檢測維護都已在進行。㈡各位手上有份資料有關管線位置偵測、管線位置衛星定位、管線緊密電位測量等工作方法及報價，各位可以參考作為委外檢測報價之用。……㈣仁大石化聯誼會已請飛茂公司做過簡報，各位主管多已有概念，也知道地下管線維護之重要性及危險性，各位公司大老闆也瞭解，大部份廠家都已經編列預算供地下管線檢測維護使用。……㈥管線行經共同路線，必需要共同關心共同維護，一旦有一支管線有問題，整體都會受到傷害，巡管措施是必定要的工作。㈦……後期工作則是包括整流站整修，陽極地床加強以及管線定位，緊密電位檢測等工作。……㈨各位所需用的圖件本廠可以提供。另外有關管線轉移其他公司或改輸送其他產品，請儘快通知本人，以便修改有關圖件及資料」等語（刑事一審卷二二第36頁）。
　⒌89年9月21日中油公司與仁大工業區下游廠商舉辦長途地下原料管線陰極防蝕系統第二期工程合約事宜討論，福聚公司由陳喬松代表參與，該會議紀錄記載「高廠至仁大工業區共管溝內長途地下管線之維修工程，是先於八十八年十月請台探處沿管線全線做緊密電位檢查，找出相關問題處。本期合約即針對該處改善，請各廠家全力配合，儘速簽約，俾利早日施工，防止地下管線洩漏等相關工安事件發生」，有89年9月21日「中油高雄廠至仁大工業區長途地下原料管線陰極防蝕系統第二期工程合約」定稿相關事宜討論暨會議紀錄可證（刑事一審卷二二第81至83頁）。
　⒍觀之前揭⒋⒌會議記錄，足證自福聚公司時代起，中油公司即與下游廠家約定「地下管線要自行或委託笫三者做安全檢測」、「巡管措施是必定要的工作」、「所需用的圖件本廠可以提供」、「請各廠家全力配合，儘速簽約，防止地下管線洩漏」，益證中油公司並不負擔下游廠商所有管線之檢測義務。
　⒎再由證人即上訴人前副廠長陳喬松就上開會議證述：「要做緊密電位時，那時GPS的技術已經發展出來，所以才要做這樣衛星定位將管路確實的位置定出來」、「（問：到了90年中油有把所有的總結報告給你們，這個總結報告你有無過目過？）有。（問：提示偵28卷第34頁，90年12月高廠石化站-福聚4吋管PROPYLENE丙烯線管位偵測及緊密電位檢測報告是否就是這個總結報告？）是。其中偵28卷第35頁，第四、檢測過程，4-1管線位置偵測：利用管線偵測儀器測量管線確實位置再予以分析或定樁標示。就是剛才說的GPS的管位測量。中油給我們這個報告，有給我們管路衛星定位的結果。刑事一審卷十第127頁反面『中油高廠石化站至仁大工業區管線檢測衛星定位成果圖含磁片及檢測報告移交清冊（各單位三份）簽收據』，上面有我簽名，就是剛才所述衛星定位的成果圖含磁片都有給，我有移交給後手陳炳煌」、「（問：提示偵17卷第151頁牛皮紙袋內的圖，看到右下角，這是榮化大社廠提供的『李長榮公司所屬長程地下原料管線平面布置圖』，這是否榮化的圖說？）是。這邊有一個「DR COUYANG」，然後旁邊的日期是11.26.1997，這就表示1997年畫的。左上方黃色線部分，寫「凱旋三路」，其上有T2-38測試端子、KLR-10整流站。（問：提示刑事一審卷六第148頁，中鼎替中油畫的總廠至高雄林園油管工程陰極防蝕系統整流站、測試站布置平面總圖，你剛才說中油有提供給你們是否就是這張圖？）就是像這種圖，對」、「偵17卷第151頁牛皮紙袋內『李長榮公司所屬長程地下原料管線平面布置圖』1997年11月26日就是畫圖的日期，簽名的這個畫圖，這是我們裡面一個已經退休了，歐陽先生」等語（刑事一審卷三九第157頁背面至158頁背面、161、162頁），可見上訴人主張其無系爭4吋管線、整流站圖資，無法自行檢測維護云云，顯與事實不符，不足採信。
  ⒏縱認系爭4吋管線即使因與中油公司所有之管線屬同一管群無法分開檢測，然並不能免除上訴人所應自負之監督所屬進行管線維護之義務，況國內進行緊密電位檢測之業者非僅有中油公司一家而已，尚有金茂、騰湘企業有限公司、工研院等業者（中油公司103年委由金茂公司進行高廠至林園間更新管線電位測量，工研院檢測服務報告第24頁、騰湘公司緊密電位檢測實績表，刑事一審卷二二第84至85頁），上訴人公開發行之CSR並記載該公司可委請國內外專家查核、驗證，佐以緊密電位、陰極防蝕、管線厚度檢測、超音波檢測等管線維護偵測數據之判讀因執行者學識經驗之不同而有差異，上訴人若能自負其責委由其他業者判讀，可能有不同結果，進而查覺自己所有系爭4吋管線早有異常之可能。上訴人主張只能委託中油公司進行緊密電位檢測云云，並非實在。
  ㈧上訴人另以：中油公司自80年施工完成起迄103年7月31日氣爆發生止，長達23年期間僅做過2次緊密電位檢測，顯不符合每5年做1次檢測之要求。又於96年間進行緊密電位檢測其8吋管線時，曾發現靠近二聖路與凱旋路口附近之管線有電位下降之異常現場，若進而採取其他方法檢測，應可發現系爭4吋管線有穿越箱涵或管線已有破損之情，而認中油公司有過失云云，固有監察院調查報告為憑（該報告第56頁，北院卷第90頁正反面）。然查：
　⒈上訴人為系爭4吋管線之所有權人，應盡檢測維護管理責任，中油公司並未負有維護管理系爭4吋管線之責，且上訴人於96年間並未委託中油公司進行緊密電位檢測，兩造間並無檢測系爭4吋管線之契約存在，業如前述。　
　⒉又中油公司處理陰極防蝕專業人員邱德俊前於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04年度訴字第158號案件審理時證稱：「三條管線是同時埋設，當時確實是同時實施作陰極防蝕，這是指在防蝕的部分，而不是檢測的部分，因檢測是長期的，只要管線存在就必須檢測。所以，防蝕的部分是做在一起的……，但檢測是可以區分，因為管線的尺寸不一致，且管線路徑土壤的環境也不盡相同，管線在道路維護開挖時，也會有不同的狀況，所以，管線的防蝕狀況也會不盡相同，亦即管線的防蝕狀況會隨著時間、環境而改變。……各條管線都會得到不同的電流，因此，在數據上也會有所差異，這些差異既表示管線的防蝕狀態，因此，各管線就利用這些數值來判斷管線的狀況。……在電位測試站內有3條電線，當量測其中一條電線時，只會得到其中一條管線的電位，因此，如果要得到3條管線的電位，就必須3條電線都量測，3條管線共同埋設時，可能因為受到電流的干擾，電位的差異性，都會讓各管線產生不同的差異。系爭3條管線的3條電線無法區分……所以，中油公司會對測試站內的三條電線一起進行數據的量測，其目的在判斷對中油管線是否有不良的影響。（問：系爭3條管線所作的陰極防蝕系統，有無辦法區別為4、6、8吋管線？）當時埋設規則並無要求標明各管線的種類，經過20幾年的埋設管線種類會不見，中油公司擔心這個問題，所以，在量測上出現3個數據，因無法判斷8吋管線，如發現3條管線其中有1條數據是不對的就是有異常，我們就會進一步的去做檢測處理。至於該條電線是屬於那一條管線，則無從判斷。截至氣爆發生前，就現存的數據，並未發生有異常的狀況，這是指在電位測試站的數據，電位測試站一般相距5百公尺至1公里。……又中油公司會對本公司的管線進行緊密電位檢測，亦即沿著管線路徑每3公尺量取管線的電位進行判斷，這個量測是在8吋管線的正上方，取得的數據，比第一項前項數據，更為可代表管線狀況，藉此研判管線是否包覆破損及是否可能產生腐蝕。……（問：當時氣爆點是否有電位測試站？）沒有，但印象中氣爆發生點往中山路200至300公尺有一個測試站，往中正路的方向好像500公尺左右有一個測試站。當時洩漏點沒有測試站。（問：假設洩漏點有測試站，依照測試站的測試是3條電線做在一起是否可以查出異常？）不會，因重點在「箱涵內」，在箱涵內我們是無法檢測，我剛才所述的狀況都是在道路上或地面上，只要有異常我們以科學方式都可檢測。……我們的管線可能是20公里或100公里，所以，我們為了瞭解管線的防蝕狀態整個管線是否有得到電流，我只知道是否有得到電流，所以，我會在每500公尺至1公里之間設置一個測試站，我量測的數據得到某種數值，我的防蝕系統是正常運作，可是，不代表我管線每個地方都是，我只能知道這管線10公里或100公里間，大概維持一個防蝕狀態，有接收到遠端的防蝕系統提供的電流。……（問：請問中油公司自埋設以後至氣爆前之間，總計有幾次緊密電位檢測？）一、API570並未強制要求地下管線每5年進行一次緊密電位檢測，其原文僅說「maybe」並未有強制的要求。二、國內法規亦未有此種檢測要求，中油公司公司會根據業務需求及轄區要求決定是否進行緊密電位檢測，該檢測在本公司內規規定為原則5年1次。三、至氣爆之前，本公司8吋管線共進行2次緊密電位檢測。」等語（見上述卷2第219至222頁）。由前揭邱德俊之說明可知，中油公司除依自治法規盡其維護管理義務外，並曾基於內部管線管理維護需求，執行管線陰極防蝕檢測及緊密電位檢測，其中陰極防蝕電位檢測雖可測得系爭3條管線之檢測數據，然其電位測試站約500公尺至1公里處才定點設置，而系爭路段並無電位測試站，縱使中油公司當時於系爭路段有設置電位測試站，因系爭3條管線被包覆在系爭箱涵之內而無從於地面測試站檢測得知。至中油公司施作之緊密電位檢測則專就其所有之系爭8吋管線為之，而其施測結果，亦與該8吋管線於氣爆後開挖檢測並無破損情形無異。是以，中油公司無論依外部法規或內部規範所執行之管線維護措施，均無從事先預防或知悉系爭3條管線在系爭箱涵裡面之浸潤變化。故此，上訴人主張中油公司有疏於檢測維護系爭4吋管線之過失，亦無理由。
　⒊工研院檢測報告雖認「氣爆發生地點約在測量點5766左右」、「測量點5766非常接近氣爆發生位置」云云（檢測報告第27、28頁），及中油公司96年度管線定期包覆劣化檢測報告（刑事一審卷六第2至118 頁，卷九第15至67頁）就該編號5766測量點標示「最高速限50標誌柱距離1.4m及2m箱涵」（刑事一審卷六第44頁，卷九第36頁），惟觀之中油公司檢測報告所列測量點序號係由北往南遞增，其中編號5791為「二聖一路凱旋三路中間台電圓形閥箱距離1.7m及1m」、編號5795為「二聖一路凱旋三路平交道旁紅綠燈距離3.25m 及4m」，並在接近編號5783圖示波峰較高處下方標示「排水溝」，復由檢察官於104年11月27日偕同范棋達（即參與96年度管線定期包覆劣化檢測報告暨判讀人員）前往現場勘驗暨拍照，依照片所示編號5786、5791測量點位置確在前開交會點附近（刑事一審卷九第8至10頁），范棋達證稱編號5766並不是氣爆的點、註記「箱涵」只是表示同仁看到箱涵、緊密電位量測係以每3公尺一點進行檢測（刑事一審卷十九第8頁反面、18頁反面至19頁）等語，推算編號5766應位於編號5786測量點北側約60公尺（3 公尺x 《0000-0000 》＝60公尺) 處，相距凱旋三路、二聖路口交岔口（即前開交會點）較遠，可見前開交會點應位於「編號5786至5795」測量點間，中油公司96年間檢測其8吋管線之編號5766檢測點尚與系爭氣爆無關，工研院檢測報告認為編號5766測量點非常接近系爭氣爆發生位置云云，應有錯誤。
　⒋中油公司96年度管線定期包覆劣化檢測報告雖顯示5786至5795測量點間電位略為上升（緊密電位檢測原則上以-850mV為基準，負值越高表示陰極防蝕效果越佳），較諸其他測量點波形仍非呈現明顯異常，且建議改善事項亦僅記載「測點1821至1889位於仁武仁光路與澄合街紅綠燈起至仁光路與仁武路口之間電位不足，因排水箱涵敷設於本段管線群正上方，防蝕電位稍有不足，建請轄區單位加強觀察並加密量測前後測試點之電位，隨時注意管線狀況」（刑事一審卷六第6、44頁），俱未指明前開交會點有何檢測異常情事。
　⒌監察院104年9月3日院台財字第1042230516號函附中油公司前於84年間針對該院提出輸油、氣管線之監測及安全防護措施糾正案之查復資料（刑事一審卷四第80至110頁），內容俱未提及前開交會點，顯見中油公司從未察知前開交會點處確有前開石化管線穿越箱涵之情事，此由范棋達證述中油公司從來不知有管線通過箱涵等語（刑事一審卷十九第19頁），益得明證。
　⒍參以系爭4吋管線與前開8吋、6吋管線同時鋪設且屬同一管群，並在前開交會點經箱涵工程施工人員逕以箱涵包覆，其中8吋管線部分嵌入箱涵頂壁，6吋管線完全包覆於箱涵頂板而與8吋管線緊密相鄰，系爭4吋管線則完全懸空於排水斷面內，已如前述；再佐以緊密電位量測原理係當管線外部包覆良好、無雜散電流干擾時，管線電位可視為等電位狀態，然而當管線上方介質狀態有變化時，例如土壤組成改變（沙土、黏土、礫石等）、管線上方有混凝土結構之箱涵或水溝時，或土壤上方地表有柏油路面或混凝土路面時，由於參考電極與管線表面間抗阻提高，亦會造成管線電位變化，則據工研院檢測報告闡釋在卷（檢測報告第23頁），而台灣油礦檢測報告（檢測時間為90年間）所示編號5786至5795測量點間電位變化相較其他測量點並無明顯異常，建議改善事項僅記載「測點6072至6091此區段電位不良，建請轄區單位調閱查明施工時之相關資料再處理是否開挖改善」（偵十三卷第232、250頁反面）及中油公司96年度管線定期包覆劣化檢測報告所示電位檢測結果，數值並非固定（直線）而多有起伏變化，且根據緊密電位量測人員的實務經驗，堪認電位數值起伏原因多端，尚無從僅以此電位變化現象判斷管線係遭箱涵包覆，以及開挖確認屬於最後手段（工研院鑑定人羅俊雄證詞，刑事一審卷四十第30頁背面至第31頁）。至於范棋達基於96年間8吋管線緊密電位折線圖上出現編號5783測量點之波鋒異常，乃依中油公司長途輸油氣管線緊密電位檢測實施要點5.3.2「建議『異常點』改善之方法：瞭解是否有結構物影響」，遂返回現場比對地形地貌，見測量點5783範圍內有一人孔蓋（即系爭北側箱涵），即誤將人孔蓋視作下方有排水溝等結構物，逕認測量點5783呈現之波峰異常係受結構物影響，而未進一步以其他檢測方法去疊代，確認地下管線有無防蝕效力不足或包覆破損之情形，固應認與地下管線檢測之常規作法有違，惟因中油公司前開檢測係針對其所有8吋管線，其對系爭4吋管線不負檢測維護義務，是其縱對8吋管線檢測方法或檢測報告之判讀與常規有違，亦與系爭氣爆無涉。故上訴人主張中油公司於96年度實施緊密電位檢測時曾發現有電位異常現象，即負有開挖探查並通報上訴人之義務云云，亦屬無稽。
　⒎是以，上訴人主張中油公司96年間進行緊密電位檢測其8吋管線時，若能就靠近二聖路與凱旋路口附近之管線有電位異常之現場，進而採取其他方法檢測，應可發現系爭4吋管線有穿越箱涵或管線已有破損之情，詎中油公司卻未作為，而應對上訴人負債務不履行或侵權行為賠償責任云云，顯無理由。
  ㈨至上訴人以：中油公司於104年9月24日油儲發字第10410502660號函檢送96年5月3日至同年10月7日實施緊密電位之檢測報告（刑事一審卷六第1至118頁），該檢測報告附件六「管位樁號路徑敘述表之各頁表頭即註明為「管群管位敘述表」（同上卷第75至117頁），益見緊密電位檢測係以管群為實施對象。該函說明三並載明：「高雄市凱旋路與二聖路口本次氣爆疑似洩漏點之位置，本公司未曾檢測出數據異常」。中油公司就系爭4吋管線既有管理維護之事實，縱認上訴人仍須進行維護，上訴人仍係委請中油公司進行緊密電位檢測，而其結果，亦當為「未曾檢測出數據異常」（刑事一審卷六第1頁）；縱中油公司於系爭路段僅就其所有之8吋管進行緊密電位檢測，一旦發現某處電位異常而有開挖必要，中油公司自必通知包含上訴人在內之各管線單位到場會勘。亦即，由於該檢測結果對於系爭4吋管線之狀況亦已檢測在內，中油公司於系爭路段縱僅就自己之管線進行檢測，並認有開挖必要，上訴人亦會參與會勘，因而有檢視系爭4吋管線狀況之機會云云。惟查:
  ⒈中油公司與福聚、中石化等公司於89年間對各自埋設在同一管溝內之長途地下管線共同委託中油公司台灣油礦探勘總處進行地下管線管位偵測、衛星定位、包覆劣化檢測工程，其委辦工程契約附件一共同委辦、各別簽訂契約廠商名冊第二點記載委辦廠商為:中石化大社廠、福聚、中油高雄煉油廠，依各廠實際完成檢測公里數占總公里數比率分擔，有該委辦工程契約及附件可證（刑事一審卷二五第184、188頁）。
　⒉證人即上訴人前副廠長陳喬松亦證述：「（問：提示偵28卷第34頁，90年高廠石化站-福聚4吋管PROPYLENE丙烯管線管位偵測及緊密電位檢測報告這個總報告，是福聚委託中油的探勘處去做的，是否如此？）是」（刑事一審卷三九卷第162背頁）、「90年做了一次衛星定位、緊密電位，茂匯也作建議改善工程，之後又沒有再做緊密電位測試」（見偵二一卷第4頁）等語。另102年間高雄煉油廠與其他仁大工業區下游8家廠商就維護、檢測費用共同分攤，其中：福聚分攤比率：6.513％，有中油公司採購契約第1頁及附件可稽（見103年8月4日扣押卷扣押物品清單編號13高雄廠仁大陰極防蝕合約，刑事一審卷二二第31至32頁)。足證上訴人若果有委託中油公司進行地下管線維護、檢測，當會共同簽訂委辦工程契約，以明檢測項目及雙方分攤經費，中油公司並無負擔檢測系爭4吋管線之義務。
　㈩上訴人雖稱：中油公司102年及103年長途管線檢測維護管理計畫圖有包括系爭4吋管線，所以中油公司已將系爭4吋管線納入維護，且依中油公司石化事業部「前鎮儲運所廠外長途管線陰極防蝕季檢測報告（102年10-12月份）」記載，各檢測點之檢測結果均符合防蝕標準，足見中油公司於102年第4季對於管線之維護管理，確已包含系爭4吋管線，且檢測結果符合標準云云。惟觀之中油公司102年長途管線檢測維護管理計畫業已載明「工作時程及範圍如下:⑴高廠至大林廠及前鎮廠管線。⑵高廠至觀音儲運站管線。⑶高廠至烏材林儲運站管線。⑷高廠至林園廠管線」（刑事一審卷三五第237頁）。103年長途管線檢測維護管理計畫則載明「工作時程及範圍如下:⑴高廠至大林廠及前鎮廠管線。⑵高廠至大林廠管線。⑶高廠至觀音儲運站管線。⑷高廠至烏材林儲運站管線。⑸高廠至林園廠管線。⑹楠梓配氣站至高廠管線」（同上卷第253頁背面），中油公司並就此說明「因早期本公司接受下游廠家委託辦理管線埋設，其管線與本公司管線埋設同一路徑，所以該路徑內亦涵蓋有其他公司管線，並非本公司將其他公司管線納入管理範疇，故其他廠商之管線並不納入本公司長途管線維護檢測計畫中」，有中油公司煉製事業部106年11月13日煉高發字第10602131640號函可佐(刑事一審卷四十一第153至156頁)，足見中油公司維護之標的係針對自己所屬長途管線，與上訴人所有之管線無關。再依中油公司長途輸油氣管線及儲槽陰極防蝕作業要點所載之適用範圍係指中油公司各單位長途輸油氣管線及儲槽陰極防蝕作業（刑事一審卷三五第238頁），至於其附圖中有他廠如上訴人之系爭4吋管線，乃係標示管線位置而援用原設計圖說未刪除他廠管線之故，並無將其他公司管線納入中油公司管領之真意甚明。
　上訴人復稱中油公司為受石油管理法規範之石油業者（本院卷四第101至102頁），且以油管為名申請取得系爭4吋管線之挖掘道路許可證，而埋設系爭4吋管線，故應依石油管理法第32條規定負該管線之檢測維護管理責任云云。然系爭4吋管線之所有權人為上訴人，而非中油公司。是上訴人主張中油公司應依石油管理法第32條定期檢測管理維護系爭4吋管線，並陳報主管機關備查，並不可採，故其以中油公司違反石油管理法第32條規定之定期檢測並陳報主管機關備查之法定義務，致系爭4吋管線發生腐蝕破口，而應依該規定及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負賠償上訴人所受損害之責，自屬無據。
  綜上各節，系爭4吋管線為上訴人所有，應由其自負檢測管理維護責任，上訴人主張中油公司依委託代辦鋪設管線工程合約第二條第㈠款、第七條約定負有契約上之管線維護檢測之責任與義務，卻未盡其維護義務及建立相關監測機制（提供獨立陰極防蝕系統並實施管束區域聯防），違反契約約定及法律規定之義務，而應負債務不履行及侵權行為責任，均屬無理；且中油公司為系爭4吋管線之埋設人，亦為使用人（系爭4吋管線輸送端）、石油管理法規定之石油業者，並依「災害防救法第30條第3項、「經濟部所屬事業地下油、氣管線及儲槽管理要點第4條、第15條」、「石油管理法第32條第1項」、「高雄市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第39條、40條」、「高雄市市區道路管理規則第66條第2項」與「中油公司油氣管線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及行政法院裁判見解負有檢測維護系爭4吋管線之法定義務，卻未依法辦理，而有違保護他人法律之情事，致生損害於上訴人，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云云，亦屬無據。況若上訴人主張中油公司為系爭4吋管線之埋設人，應負責檢測維護管理，只能由中油公司統籌負責管理維護，則為何福聚公司於90年間另以簽訂契約之方式委由中油公司辦理系爭4吋管線之緊密電位檢測作業？由此益徵上訴人主張與事實不符。既然上訴人自90年後，未再委託中油公司進行系爭4吋管線之陰極防蝕、緊密電位檢測，則上訴人主張中油公司之受僱人田茂盛於90年12月，范棋達於96年間先後辦理系爭4吋管線之緊密電位檢測（原審卷三第83至85頁、第86頁），秦克明辦理每季一次管線陰極防蝕檢測（原審卷三第88至90頁），王文良辦理每日巡管作業（原審卷三第92至93頁）均未如實報告系爭4吋管線之檢測維護情況，復未於檢測後追蹤及為必要處置，致發生氣爆損害結果，顯有過失，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第185條規定，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云云，自屬無稽。從而，上訴人基此主張中油公司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與秦克明等4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為無理由。
　至於上訴人聲請命中油公司提出㈠79年起至84年間施工舖設系爭4吋管線於市中心F段之監造計畫書、品質計畫書、稽核承造人所送施工日報表或月報表、監工日誌、監工日報表、工程月報表、每日巡管報告及記錄、依監造計畫對工作辦理竣工審查等相關舖設圖資、報告與協調會議紀錄。㈡84年2月板橋氣爆事件後，中油公司於高雄地區辦理地下管線清查作業之報告、紀錄（含內部簽呈、報告與紀錄）等中油公司所持有與本件訴訟有關事項所作之文書（本院卷五第44頁、第101、193至198頁），本院命中油公司依上訴人聲請提出（本院卷五第51頁），中油公司以上開書證年代久遠，並已提出相關文書予監察院等語，上訴人認監察院案卷並無上開文書，而中油公司持有上開文書，卻無正當理由拒絕提出，請依民事訴訟法第345條規定，審酌情形認定上訴人關於該等文書之主張或依該等文書應證之事實為真實云云（本院卷六第39、41頁），然氣爆路段之系爭4吋管線是在肇事箱涵施工前即已完成舖設，係因水工處違法施工，始將系爭4吋管線懸空包在箱涵中，系爭4吋管線之包覆層於不詳時間遭破壞，難謂中油公司交付福聚公司之系爭4吋管線具有瑕疵，已如前述。上開文書並無從推翻系爭4吋管線為上訴人所有，經過路段並由上訴人繳納道路使用費，自應由上訴人自行負責檢測維護管理，中油公司辦理地下管線清查作業仍無從解免上訴人應檢測管理維護系爭4吋管線之義務，是上訴人以中油公司無正當理由拒絕提出上開書證，應依民事訴訟法第345條規定認定上訴人主張為真實云云，並不可採，亦無再為調查上開文書之必要，附此敘明。
  氣爆當天，中油公司及所屬人員是否有未即時告知救災人員關於系爭4吋管線資訊（未能有效整合即時監測資訊），且未即時通知上訴人及華運公司，有無債務不履行或侵權行為（即違反災害防救法第30條第3項及同法施行細則第3條，高雄市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第39條、第40條及石油管理法第32條等保護他人之法律規定）（含如果中油公司於高雄市政府消防局救災救護指揮中心（下稱指揮中心）在晚間9時54分起詢問並請求派員至現場查看時，提供系爭4吋管線圖資，是否即可阻止氣爆）？
　㈠喬東來部分：
　⒈喬東來為中油公司煉製事業部高雄煉油廠電子課課長，為該公司電機工程師，於氣爆發生當晚適輪值中油高雄煉油廠（楠梓區）安管中心修造主管；賴嘉祿為中油公司石化事業部前鎮儲運所所長、王文良則為前鎮儲運所公用組經理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系爭4吋管線並非中油公司所有，氣爆發生當天中油公司亦未使用該管線輸送丙烯。是以，中油公司，喬東來、賴嘉祿、王文良等人對系爭4吋管線運作狀況及安全不負監督義務，自無上訴人所稱之未能有效整合即時監測資訊，未能及時通知上訴人即華運公司之疏失。
　⒉又喬東來於103年7月31日當晚適輪值中油公司高雄煉油廠安管中心，因而自當晚9時54分3秒起，接獲指揮中心詢問電話，惟依指揮中心當日與喬東來之通話內容「指揮中心：在前鎮區凱旋三路、二聖一路那邊不曉得你們有沒有油管經過那個地方，那個地方有瓦斯異味很重，地區都擴散出來了；喬東來：瓦斯味應該是有瓦斯管」、「指揮中心：不曉得你們有沒有一些油管經過那個地方；喬東來：油管應該是油，不會有瓦斯味」、「指揮中心：你們能不能派人過去那邊查看一下是不是你們的，因為那個地方味道非常的重；喬東來：我來問他們一下」（北院卷第107頁背面「指揮中心與中油公司電話通聯譯音」）。可見喬東來依據指揮中心提及「瓦斯味道很重」之資訊推判指揮中心所詢問者為「瓦斯管」，尚屬合理。況喬東來於前開對話中回答「瓦斯味應該是有瓦斯管」、「油管應該是油，不會有瓦斯味」之內容，指揮中心亦未進一步要求喬東來查詢範圍應擴及於瓦斯管線以外之其餘管線。是以，喬東來於向LPG（液化石油氣）管線有關之轄區北區儲運課、前鎮儲運所詢問，查詢結果當天均未操作LPG管線，即將前開查詢結果回覆指揮中心「我們有問我們那個輸送單位，他們說他們沒有在輸送，而且壓力都正常」，故自難以喬東來因應指揮中心詢問而提供「瓦斯異味」之救災資訊，即認其違反注意及救災義務。
　⒊上訴人雖稱喬東來在指揮中心詢問：「我們再跟你確認，你們管線沒在二聖、凱旋是嗎」，仍稱「絕對沒有」，且指揮中心人員是詢問油管，但喬東來卻只回答沒有中油公司瓦斯管等語，未及時正確說明現場有系爭4吋管線云云。惟查：
　⑴據喬東來於刑案偵訊中陳稱：「（問：當天119人員問有無派人過去二聖凱旋路看，你回答說『我們的管線沒有埋在那裡』，為何如此回答？）我們是跟他說我們的LPG管線不在那裡」，核與其當日就指揮中心詢答均針對中油公司LPG管線一情相符，其答覆之內容亦合於事實，衡情其應無刻意隱匿管線資訊之惡意。
　⑵況王文良抗辯其於晚間10時35分許抵達現場即有告知消防局人員氣爆現場埋有中油公司管線，參以證人陳虹龍於偵訊中亦稱：當時現場管線科人員跟我說中油、中石化有管線，王文良到場後跟我說中油有二條管線，一條是柴油管，一條是丙烯或乙烯我忘了，他說這兩條管線早就關掉了等語，有偵訊筆錄在卷可按，故消防局人員早於管線科人員到場時，已知悉中油公司在該處有1條地下管線，王文良到場後，亦有傳達此資訊，相關消防局人員並未因喬東來之錯誤告知內容，而有受誤導之情形，難謂其告知錯誤資訊行為，有產生何具體危險或實害結果。
　⑶此外，氣爆發生前，高雄市政府消防局人員未能及時確認氣體洩漏點及管線所有人，究其癥結，在於依民眾檢舉及現場人員所聞到異味均誤以為外洩氣體為瓦斯，且無論係119中心向中油公司電話查詢，或管理公共管線圖資系統之工務局工程企劃處第6課人員於接獲通報抵達現場後依圖資系統查詢，均未能即時查出該地段除中油公司、中石化公司外，尚有上訴人所有之系爭4吋管線所致。而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公共管線圖資系統建置有2種圖層開啟方式，分別為「八大管線分類圖層」及「管線單位別圖層」，而造成工務局人員查詢不到系爭管線，此關鍵管線之原因則係承接公共管線圖資系統之「坤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坤眾公司），在整合高雄市及原高雄縣歷年所各自建檔之公共管線資料庫時，由於座標系統不同，無法做套疊整合，漏將「福聚公司」管線圖層未歸類在「八大管線輸油分類圖層」統一開啟，必須由查詢人員以「管線單位別圖層」開啟，才能發現福聚公司資料，致工務局人員縱然使用「八大管線分類圖層」全部開啟功能查詢時，仍無法顯現福聚公司之管線等情，業經檢察官偵查明確，此有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103年度偵字第24845號、第24846號、第24847號、第24848號不起訴處分書1份可稽（原審卷一第511至531頁）。據上自難認喬東來未正確告知中油公司在該處有管線之行為，與氣爆發生間存有因果關係。故上訴人主張喬東來應負氣爆之侵權行為責任，尚無可採。
  ㈡賴嘉祿部分：
　　賴嘉祿於103年7月31日當晚適輪值前鎮儲運所安管中心，其以電話聯絡王文良前往消防局通報之前鎮區凱旋三路、二聖一路現場瞭解，王文良並於10時35分抵達現場，此亦為兩造所不爭執。依賴嘉祿於103年10月16日偵訊中陳稱：當晚接獲中油公司公關黃水泳電話告知，前鎮區長有要求前往二聖、凱旋路口現場，因其在前鎮所值安管，故以電話通知經理王文良去現場配合查證，時間約為10時19分。王文良當時就跟我說現場有一條中油8吋乙烯管線送高雄煉油廠、一條8吋丙烯管線送中石化公司、一條4吋丙烯管線送李長榮公司等語（103他6547偵卷第309至311頁），是賴嘉祿當晚因值勤而無法抽身，派遣熟知石化管線分佈之同所公用組經理王文良前往現場，尚無悖於情理。上訴人主張賴嘉祿未配合指揮中心親赴現場協助確認，謂其有過失，應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並不足採。
　㈢王文良部分：
　⒈王文良接獲賴嘉祿通知時間為晚間10時19分、旋即於10時35分抵達救災現場，難認有何延誤。又王文良於抵達現場後即由時任高雄市政府經發局公用事業科股長蔡旭星偕同向指揮官即高雄市政府消防局長陳虹龍報到，直至氣爆發生時，未曾離開救災現場；現場停留期間，並曾與高雄市政府消防局第一救災救護大隊大隊長王崇旭、高雄市前鎮區區長林玉魁、毒災應變隊隊長楊惠甯就現場救災進度及相關資訊進行交談，此業據蔡旭星、陳虹龍、王崇旭、林玉魁、楊惠甯於偵訊中證述明確（同上卷偵訊筆錄），雖陳虹龍、王崇旭、楊惠甯、林玉魁及蔡旭星等人均證稱並沒有聽到王文良告知該處有上訴人之系爭4吋管線等語。但證人即賴嘉祿於偵查中證稱：（問：當天王文良有無跟你說他有向現場消防人員告知管線的情況?）有，他說他到現場就跟指揮官報到，他跟指揮官報告3條管線，分別是8吋乙烯管線，6吋中石化丙烯管線，4吋李長榮丙烯管線等語，核與王文良說法一致，且衡情王文良已經親赴現場與在場救災人員同處危險之最前線，且非屬上訴人之員工，縱基於自身安全之考量，對於有利於救災之資訊應當知無不言，當無刻意隱暪上訴人在該處有系爭4吋管線之必要，而置自身陷於危難當中之動機及理由。是上訴人主張王文良未據實及時告知系爭4吋管線之資訊，顯與常情有違，不足採信。
　⒉參以，觀之監察院報告內容指摘高雄市政府未能落實指揮體系一元化之規定，消防局局長遲至民眾報案後約1小時始抵達現場後，仍有消防局大隊長、專門委員、中隊長、副中隊長、捷運局長、局長室人員、司機等多人相繼發號施令或傳遞訊息，斯時現場明顯乏人統一指揮、更新情資及下達指令，形同多頭馬車，肇生現場混亂無序失措，顯有違失等情（監察院報告第39至40頁，北院卷第82頁）。因此，本件無法排除王文良到場後，確有向現場救災人員傳達該處有上訴人所有之系爭4吋管線，但因現場混亂，相關人員又急於找出不明氣體之洩漏點，以致於王文良提供之訊息，未能適時傳達至現場指揮官之可能。
　⒊縱王文良未主動告知系爭氣爆現場有系爭4吋管線，惟高雄市政府所屬工務局工程企劃處處長蘇隆華、第六課課長陳志銘、第六課技工黃禹穎、第六課僱用工程員張晁騰等人，於103年7月31日晚間接獲凱旋、二聖路口附近有疑似瓦斯外洩訊息後，於當晚9時許起，陸續趕往現場協助等情，有蘇隆華、陳志銘、黃禹穎、張晁騰等人於偵查中證述在卷，故消防局人員本可依上開工務局人員提供之管線資訊做適當之處置。而本件工務局人員未能將正確之管線資訊告知消防局人員，係因坤眾公司在整合高雄市及原高雄縣歷年所各自建檔之公共管線資料庫時，漏將「福聚公司」管線圖層未歸類在「八大管線輸油分類圖層」統一開啟乙節，業如前述，而高雄市政府早於97年間知悉上訴人在該處有4吋管線用以輸送丙烯，並收取道路使用費，業如前述，實難託辭王文良未告知該處有系爭4吋管線，即認王文良違反災害防救法，況系爭氣爆當日，中油公司並未使用系爭4吋管線，而係由上訴人及華運公司使用輸送及收受，其等公司所屬人員於發現丙烯輸送管壓及流量異常時，未採取正確應變處置停止泵送、巡管並通報警消機關，致發生系爭氣爆，顯有過失（詳如後述）。是上訴人指摘王文良未及時提供系爭4吋管線之資訊，妨礙救災，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並無理由。
　㈣系爭4吋管線於氣爆當日自上午0時10分起，係由上訴人與華運公司操作使用輸送丙烯，該管線屬於長途管線（總長約27公里），係經由輸送端採加壓方式，利用壓力差輸送液態丙烯，輸送時須先建立壓力繼而以飽管狀態進行輸送，此經王文良、上訴人及華運公司操作人員於刑案陳述無誤。由此足認系爭4吋管線於前開破口形成前，應處於飽管狀態，而上訴人與華運公司自103年7月31日0時10分起，由華運端使用P-303泵浦加壓以系爭4吋管線輸送丙烯至上訴人大社廠，直至晚間8時44分間之管壓狀況均屬正常（約36kg/c㎡至41kg/c㎡），惟自晚間8時44分51秒許起1分鐘內即8時45分40秒許起驟降至約19kg/c㎡，接著繼續下降，即8時50分許約至14kg/c㎡，8時56分許降至約13kg/c㎡及9時23分許降至約12kg/c㎡並持續至翌日0時24分（系爭氣爆發生後）；且當日原本平均累積運送流量為23公噸/小時，惟至當晚8時50分，上訴人之大社廠值班操作員黃進銘於DCS控制台監控電腦螢幕上P&ID圖發現FI1101A流量計（收受華運公司前鎮廠丙烯之控制室流量計）、FT-1102流量計（丙烯進入上訴人大社廠儲存槽之流量計）均出現歸零之異常現象。黃進銘遂告知操作領班李瑞麟，並於同日晚上8時55分以電話聯絡華運公司前鎮廠控制室洪光林，向洪光林反應未收到丙烯，堪認在穩定輸送長達20小時候流量突然歸零，此際上訴人公司所屬操作人員主觀上應可認知丙烯輸送流量出現顯著異常。隨後華運公司與上訴人自9時38分起至10時10分進行持壓測試期間之該管線壓力均維持在13kg/c㎡許（華運端）、13.5kg/c㎡（上訴人大社廠），之後華運公司雖重啟P-303泵浦全量輸送（24.5公噸/小時）至上訴人大社廠，但上訴人大社廠仍未能收受等量丙烯等情，可見系爭4吋管線內壓力約自8時56分許即維持等同丙烯飽和蒸氣壓（32℃時約13kg/c㎡）未再回升；參以當晚自8時46分7秒許起，陸續有民眾報案表示於二聖路、凱旋路交岔路口及瑞隆路聞到異味，及在二聖路、凱旋路交岔口周遭發現多處水溝蓋冒出白煙，該處接近前開箱涵與管線交會點，且該異味來源可排除瓦斯（因當日晚上8時51分，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環保報案中心接獲119通報前鎮區凱旋三路及二聖一路口有刺鼻異味。環保局稽查人員即於10時19分在前鎮區凱旋三路285號周邊進行鋼瓶採樣，嗣又於11時20分於同一地點周邊進行採臭袋採樣。鋼瓶採樣於翌日送往正修科技大學超微量研究科技中心檢測，檢測結果為丙烯濃度13520ppm；採臭袋採樣於103年8月2日送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環境檢驗中心進行成分分析，分析結果丙烯濃度為829000ppm，此有正修科技大學超微量研究科技中心103年8月1日檢測報告、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環境檢驗中心103年8月2日報告、103年7月31日前鎮區及苓雅區瓦斯氣爆案件查處情形及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07年4月18日高市環局空字第10733707100號函可憑；又行政院環保署南區毒災應變隊於系爭氣爆發生後，在事故點周界以傅立葉轉換紅外光譜〈FTIR〉檢測結果，於103年8月1日上午6時51分34秒監測出化學物質為丙烯11.8321ppm，此亦有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103年9月4日第一科大毒中字第1032160187號函檢附檢測資料可考。綜上各項針對氣爆前、後氣體採樣進行檢測之結果，堪認系爭氣爆事件發生當時洩漏之氣體即為丙烯，且係於當日10時19分前即已洩漏於大氣中無誤，並綜合參考刑事偵審程序調查之專家學者鑑定及書證意見（金屬中心、工研院、梁仲明博士、Exponent公司報告、徐啟銘博士），可以推認系爭4吋管線的鏽蝕減薄處應是於系爭氣爆當日晚間8時44分51秒前某時許，因無法負荷上訴人與華運公司輸送丙烯之管內壓力而形成破口，因此造成系爭4吋管線內之液化丙烯大量外洩至箱涵內，並沿箱涵埋設路線四處擴散，由於丙烯常溫時會被點燃，最小點火能量約僅0.282mJ，幾乎任何熱源可輕易引燃，俟外洩液化丙烯氣化後與空氣混合達其爆炸濃度上、下限範圍時，嗣由不明熱源點燃，造成系爭氣爆。且系爭氣爆發生前、後於事故點進行氣體採樣之結果，均驗出丙烯。
　㈤參以中油前鎮儲運所技術員高春生於刑案偵訊中證稱：「我接到李長榮大社廠電話，是對方告訴我他們的管線異常，問我，我們的管線有沒有關好，也就是針對我們與李長榮大社廠在4吋管間我們這一端的泵浦有沒有關好，我看一下我的紀錄流量計，在7月31日的0時到李長榮大社廠打這通電話給我時，流出量都是0，我也確認當時泵浦都有關好，我有打電話給李長榮大社廠說」、「（當晚9時8分李長榮大社廠打電話到前鎮儲運所通話時間12秒、當晚9時38分李長榮大社廠打電話到前鎮儲運所，通話時間13秒、當晚9時53分前鎮儲運所打電話到李長榮大社廠，通話時間40秒）三通應該是我跟李長榮大社廠的通話」等語，可知上訴人所屬人員在當晚9時53分已與系爭4吋管線中油端之前鎮儲運所電話聯繫確認前開「管壓」及「流量」之異常現象與中油端前鎮儲運所阻閥無涉（104年5月20日偵訊筆錄，103他10002號及104他2604號），尤以上訴人大社廠之工作日誌，其員工尚記載「22：00石化站來電謂前鎮加工區有異味，故今晚不送料」，詎操作人員竟仍未有所警覺，欠缺危機意識，而未依上訴人內部規範，採取停泵、巡管、通報警消單位等因應管線洩漏之作為措施（上訴人大社廠標準作業手冊《乙烯、丙烯地下輸送管線洩漏緊急處理程》5.2.1、5.3.1、5.2.2及5.3.3.c等規定「收料進行中，每小時送料與收料量異常短缺時，或送料方未停止送料而收料突中斷時」「立即聯絡送料單位立即停送，並關閉送料阻閥隔離之，改以備用管路輸送來供應生產，待查明原因是否儀錶故障或是洩漏，當故障排除後才可以進行收料」、「夥同相關公司前往現場察看，必要時進行手工開挖確認洩漏源頭」、「石化站..與華運公司T-301共用地下輸送管可由FV-1102上游處一只2"（吋）緊急排放管排放」）等處置，猶因需料孔急，繼續作業，顯然違反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而有過失。
　㈥依高雄市政府消防局「氣爆原因調查鑑定書」：丙烯常溫時會被點燃，最小點火能量約僅0.282mJ，箱涵內外任何熱源，均有可能著火造成氣爆。以「箱涵外」熱源為例，如汽機車排氣管火星、引擎啟動火花、平交道管制站內火源、管制區域外居民或路人抽菸、檳榔攤冷凍櫃壓縮機啟動火花、路邊台電公司變電箱放電火花、機械撞擊火花、汽車觸媒轉化器熱源、脫除人造纖維衣物時靜電火花...等熱源，皆可能於遠處引燃爆炸性混合物，回火至雨水下水道箱涵，造成大規模氣爆；而「箱涵內」熱源如伸縮性高分子聚合物（保護層）遇外洩強制振動積聚內能自燃、丙烯氣體受管壁鐵鏽催化裂解反應熱、箱涵內丙烯氣體因流動或攪拌所產生之靜電荷、洩漏源破孔外翻管壁金屬之外洩振動碰撞火花、其他穿越雨水下水道箱涵配線...等熱源，皆可能直接引爆箱涵內爆炸性混合物等語，足見丙烯極易引燃，一旦達爆炸濃度上下限範圍（丙烯之爆炸濃度界限為2%～11%）即能瞬間引爆，而經由系爭4吋管線破口外洩之丙烯累積濃度應是至當晚11時56分即系爭氣爆發生時點，始恰達其爆炸濃度之上下限範圍。是以，若上訴人所屬人員於當晚8時50分發現管壓及流量異常時，正確應變即時通知華運公司所屬人員停泵輸送丙烯，並通報警消單位，應可防免系爭氣爆發生。上訴人自不得將其所屬人員之過失卸責於中油公司暨所屬員工喬東來、賴嘉祿及王文良。
　㈦綜上各節，上訴人主張喬東來、賴嘉祿及王文良於系爭氣爆當晚，未配合高雄市政府及消防人員之指示，未及時於現場協助確認管線，未及時正確說明現場有系爭4吋管線，錯失防止氣爆損害擴大之契機，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規定與中油公司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本院卷六第54頁），均無理由。
  上訴人主張林聖忠任中油公司董事長，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及監督義務，而應對氣爆所造成損害依民法第28條、第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之規定，與中油公司連帶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亦無理由：
  ㈠上訴人主張林聖忠於氣爆時身為中油公司董事長，於執行職務範圍內，對中油公司相關管線之維護及監測義務當知之甚詳，自應基於公司法第23條負責人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監督中油公司及所屬員工，卻未善盡監督之責，未監督秦克明等4人適當處理及確實回報管線維護檢測結果；未督促喬東來等3人確實依主管機關指示，及時於現場協助確認管線，又未正確回報系爭4吋管線存在，復未及時通知上訴人或華運公司，善盡災害防救法之義務，錯失防免損害之再發生及擴大之機會，林聖忠執行職務顯有疏失云云。
  ㈡然承前所述，系爭4吋管線是上訴人之前手福聚公司出資委託中油公司代辦鋪設，而於工程尾款繳清後取得所有權，中油公司並非系爭4吋管線之所有權人及管理、監督權人，上訴人亦無委託中油公司代為檢測維護管理之舉，且中油公司亦無上訴人所主張之法定（高雄市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第39條、第40條、石油管理法第32條及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04年度訴字第158號判決）檢測維護系爭4吋管線之義務，故上訴人前揭主張中油公司、秦克明等4人違反系爭4吋管線之契約約定及法定維護及監測義務，又喬東來等3人違反災害防救法之義務未告知主管機關系爭4吋管線之正確資訊等情，其等應各負債務不履行、民法第184條第2項及第185條規定之侵權行為責任，均屬無據。是以，中油公司既未對上訴人構成債務不履行及侵權行為，且中油公司以外之其餘被上訴人，亦無上訴人所稱之侵權行為，林聖忠自無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而應與中油公司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適用之餘地。從而，上訴人主張中油公司應依民法28條規定與林聖忠應依公司法第23條規定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即無理由。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就系爭氣爆發生並所生之損害結果，應各依前開法律規定，負債務不履行、侵權行為損害連帶賠償責任，請求判命被上訴人給付如附件之先、備位聲明所示，均無理由，不應准許。其訴既無理由，其假執行之聲請，自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從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如附件所示之先、備位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兩造其餘攻擊與防禦方法暨證據資料經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八、據上論結，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0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蘇姿月
                                      法  官  郭宜芳
                                      法  官  劉定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0　　日
                                      書記官  林昭吟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第1項但書及第2項情形，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


附件：
　　先位聲明：㈠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新台幣（下同）755,921,481元，及其中400,000,0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中355,099,756元自106年6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中821,725元自106年8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若鈞院認被上訴人間，非全部構成共同侵權行為，則備位聲明：㈠許清松及柯信從應連帶給付上訴人755,921,481元，及其中400,000,0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中355,099,756元自106年6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中821,725元自106年8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㈡中油公司及許清松應連帶給付上訴人755,921,481元，及其中400,000,0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中355,099,756元自106年6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中821,725元自106年8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㈢中油公司及柯信從應連帶給付上訴人755,921,481元，及其中400,000,0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中355,099,756元自106年6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中821,725元自106年8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㈣中油公司及秦克明應連帶給付上訴人755,921,481元，及其中400,000,0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中355,099,756元自106年6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中821,725元自106年8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㈤中油公司及田茂盛應連帶給付上訴人755,921,481元，及其中400,000,0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中355,099,756元自106年6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中821,725元自106年8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㈥中油公司及范棋達應連帶給付上訴人755,921,481元，及其中400,000,0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中355,099,756元自106年6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中821,725元自106年8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㈦中油公司及賴嘉祿應連帶給付上訴人755,921,481元，及其中400,000,0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中355,099,756元自106年6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中821,725元自106年8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㈧中油公司及喬東來應連帶給付上訴人755,921,481元，及其中400,000,0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中355,099,756元自106年6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中821,725元自106年8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㈨中油公司及王文良應連帶給付上訴人755,921,481元，及其中400,000,0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中355,099,756元自106年6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中821,725元自106年8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㈩中油公司及林聖忠應連帶給付上訴人755,921,481元，及其中400,000,0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中355,099,756元自106年6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中821,725元自106年8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中油公司應給付上訴人755,921,481元，及其中400,000,0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中355,099,756元自106年6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中821,725元自106年8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第㈠項至第項之聲明，如任一被上訴人已為給付，其他被上訴人於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附表
		    請求項目

		  金額（新臺幣）



		   ㈠管線被廢止之直接成本（管線本身）

		  30,339,446元



		   ㈡因氣爆被求償或已支出之賠償金、補助金
    ⒈被求償賠償金

		 206,080,682元



		    ⒉已支出賠償金、補助金、公證費

		   1,020,509元



		    ⒊已簽和解契約預計支出（可能支出）之賠償金

		 413,184,000元



		   ㈢為復工產生之成本費用人力成本：額外人員、加班費

		  13,151,181元



		   ㈣加班費

		      97,422元



		   ㈤槽車租賃及改槽費用

		  92,048,241元



		 總計

		 755,921,481元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07年度重上字第98號

上  訴  人  李長榮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洪再興  

訴訟代理人  朱麗容律師

            劉彥玲律師

複代理人    李宛珍律師 

被上訴人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順欽  

被上訴人    林聖忠  





            許清松  

            柯信從  

            秦克明  

            田茂盛  

            范棋達  

            王文良  



            賴嘉祿  

            喬東來  

上十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邱雅文律師

            黃郁炘律師

複代理人    楊文瑄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7年6月22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5年度重訴字第37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3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聲明承受訴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由法院送達於他造。民事訴訟法第170 條、第176 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上訴人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油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於本院審理期間依序變更為歐嘉瑞、李順欽，經其等先後具狀聲明承受訴訟，並有經濟部派令可參（本院卷一第194至196頁、卷四第185至189頁），其等承受訴訟，核無不合。

二、上訴人主張：

  ㈠中油公司於75年間預定自高雄市前鎮儲運所埋設8吋石化管線至高雄市楠梓區煉油廠（下稱高雄煉油廠）。同一期間，福聚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福聚公司）欲自高雄市前鎮儲運所埋設系爭4吋管線至大社工業區。適中國石油化學工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石化公司）亦有自前鎮儲運所埋設6吋石化管線至大社工業區之需求。中油公司遂邀集福聚公司、中石化公司共同埋設三條管線（下合稱系爭3條管線），後決定由三家公司各自出資，委由中油公司統籌興建埋設所需管線。福聚公司乃於75年11月與中油公司簽訂委託代辦鋪設管線工程合約，由中油公司負責基本設計、購料、施工、檢驗、陰極防蝕及清理（PIG通管）等服務項目。系爭4吋管線經試漏試壓清洗（頂PIG）無虞後視為完工，工程尾款繳清後，管線產權歸屬福聚公司，惟於中油公司石化站區內設備產權歸中油公司所有，並由中油公司負責系爭3條管線之操作維護。

  ㈡中油公司埋設系爭4吋管線期間，得知埋設管線經高雄市○鎮區○○○路○○○鎮○○○000號道路（闢建後命名為二聖路，位於凱旋三路以東）交岔路口處，日後將興建地下排水箱涵，且該排水箱涵之設計高程，將與系爭3條管線群交錯，即系爭3條管線（包含系爭4吋管線）將穿越日後預定興建之排水箱涵之排水斷面之內。80年11月，高雄市○○○○○○○道○○○○○○○○道○○○○○○○○○○鎮○○○000號道路（新富路）排水幹線穿越鐵道工程」（下稱二聖路排水幹線工程），由瑞城工程有限公司（下稱瑞城公司）得標施作，工程內容為沿高雄市○鎮區○○○000號道路（闢建後為二聖路）之路面，由東向西單孔矩形排水箱涵，並與凱旋三路地面下之排水箱涵銜接，藉此將崗山仔2-2號道路（二聖路）之地表逕流，排向凱旋三路地面下之排水箱涵幹管。二聖路排水幹線工程箱涵預定埋設路線，因與凱旋三路地面下之其他事業管線（台電公司、台鐵公司及中油公司埋設之三條管線）有抵觸，下水道工程處乃於上述工程發包前，於80年8月7日邀集各管線事業單位召開管線協調會。中油公司代表即被上訴人許清松、柯信從於會議中明白表示，在施工沿線之凱旋三路東側（即近凱旋三路與原前鎮崗山仔2-2號道路交岔路口處）有系爭3條管線，而鐵路局於會議中表示，箱涵埋設之推進路線，必須距凱旋三路與原前鎮崗山仔2-2號道路（二聖路）之道岔至少5公尺以上之意見。會議最後達成結論：與箱涵埋設區域抵觸之事業管線必須遷改。嗣瑞城公司於80年11月20日開工施作二聖路排水幹線工程，下水道工程處於81年11月27日驗收。然於施工過程中，中油公司明知系爭3條管線必須遷改，卻怠於辦理遷改，亦未追蹤處理，任由系爭3條管線於箱涵內懸空穿越而過。福聚公司取得系爭4吋管線產權時，中油公司亦未告知系爭4吋管線與排水箱涵交錯，且應遷改、尚未遷改之事。

  ㈢中油公司埋設系爭3條管線群為金屬材質，依照一般工程慣例，管線埋設時為防止管線鏽蝕，會於管線外層包覆絕緣帶作為第一層防蝕保護，故管線埋設人即中油公司應注意保持該外層包覆完整無缺，並應採用陰極防蝕法作為第二層之防蝕保護。所謂陰極防蝕法，有犧牲陽極法及外加電流法二種方式，中油公司採取之外加電流法，係由其設置之測量點輸出電流，再經由輔助電極（陽極區）使電流達到地面下金屬管線（陰極區），電流會迫使金屬管線區之電位下降，陽極區外加電流愈增加，陰極區電位愈趨下降，愈趨接近陽極區電位，當二區無電位差時，金屬管線之腐蝕停止進行。惟陰極防蝕法必須以土壤作為導電介質，若地面下金屬管線懸空欠缺土壤等介質接觸，金屬管線因無法受電而使陰極防蝕法失效，無法達到防止管線鏽蝕之目的。故倘系爭4吋管線與地面下排水箱涵交錯時，必須遷改管線由箱涵上方或下方繞過箱涵，不能懸空直接穿越箱涵。

  ㈣系爭4吋管線洩漏之根本肇因為箱涵包覆，且箱涵施工過程破壞系爭4吋管線之防腐蝕包覆層，又用不合工法之方式草率處理被破壞之包覆。中油公司明知系爭4吋管線將與箱涵設置位置相互衝突卻怠於辦理遷改，在下水道工程處及瑞城公司辦理箱涵施工期間，中油公司亦未盡注意義務，於每日巡管不確實，不但對箱涵施工經過管線路徑視若無睹，更任令系爭4吋管線之防蝕包覆層被破壞又未適當修復，且行政院曾於84年間要求中油公司清查管線遭箱涵包覆之情況，中油公司復未依行政院指示確實清查管線遭箱涵包覆情況，亦未為適當處置。

  ㈤系爭3條管線由中石化公司、福聚公司、中油公司各自所有，因係中油公司統籌以管群（管束）方式共同埋設，故採用同一陰極防蝕系統。中油公司建置之各檢測點，並無編碼，且三條管線電流相互流通，技術上無從區隔檢測時輸送之外加電流，究竟連接至何一特定管線。因此，若進行陰極防蝕、緊密電位檢測時，均係同步一次完成系爭3條管線之檢測。又因中油公司始終單獨管領系爭管線路徑全部之整流站、管線與檢測點圖資（包含所有設計圖、施工圖及竣工圖等）及鑰匙等，並拒絕與福聚公司、中石化公司分享圖資，故福聚公司、中石化公司雖然各自取得管線產權，仍無法各自進行管線檢測及維護，僅能信賴中油公司辦理之管線群檢測結果，福聚公司、中石化公司再依中油公司之通知共同分攤檢測管線群之費用，然中油公司檢測人員即被上訴人秦克明、范棋達、田茂盛等人未確實辦理檢測，復未如實報告檢測始末，亦未針對檢測結果為適當處置。中油公司主管即王文良等人辦理及監督每日巡管作業，卻未確實辦理。

  ㈥97年5月上訴人與福聚公司合併後為存續公司，並不知悉中油公司交付之地下管線其中埋設於凱旋三路及二聖路口之部分，竟係懸空穿越箱涵而過，且保護管壁之外層包覆遭破壞不完整、陰極防蝕法欠缺土壤作為介質，具有重大瑕疵。上訴人仍繼續委託中油公司及訴外人華運倉儲實業有限公司（下稱華運公司）輪流利用系爭管線輸送液態丙烯予上訴人。

  ㈦中油公司於103年7月30日輸送完畢後，華運公司於翌日（31日）接續輸送，103年7月31日晚間，高雄市政府消防局（下稱高市消防局）接獲民眾報案有瓦斯外洩，各種原因混合交錯下，因不明火光引發連環爆炸，系爭4吋管線中之液態丙烯途經凱旋三路及二聖路口之地下管線處，因管壁腐蝕、減薄，發生破損，丙烯外洩。上訴人曾於104年7月30日函請中油公司賠償損害，惟中油公司竟於同年8月12日回函否認其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上訴人再次於同年10月16日致函中油公司，仍未獲置理。

  ㈧被上訴人應負賠償責任事由：

  ⒈中油公司具有交付防蝕包覆層遭破壞、欠缺陰極防蝕效果之瑕疵管線，且未報告管線與箱涵抵觸應遷改、未辦理遷改管線，亦未報告管線防蝕包覆層有被破壞且未為適當處置，又未確實辦理檢測，未如實報告檢測始末，未為檢測後之追蹤與處置，亦未確實辦理每日巡管作業等可歸責事由，應負債務不履行之不完全給付責任。

  ⒉中油公司受僱人許清松、柯信從，明知途經凱旋三路及二聖路口之地下管線處，將與預定興建之排水箱涵抵觸而必須遷改，卻怠於辦理遷改，亦未確認系爭管線已繞過箱涵，使其雇主即中油公司交付不具備完整包覆且欠缺陰極防蝕效果之瑕疵管線供福聚公司（及上訴人）使用，且許清松、柯信從並無不能注意遷改管線及清查監督管線之情事，竟疏未注意，終至造成系爭管線管壁減薄、破裂及丙烯外洩之結果。又受僱人秦克明、范棋達、田茂盛等未確實督導、執行相關檢測，復未確實報告檢測始末，檢測後亦未為該有之追蹤及處置；受僱人王文良則未確實辦理每日巡管作業，其等行為均顯有過失，且過失行為與連環氣爆損害之結果，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是許清松、柯信從、秦克明、范棋達、田茂盛、及王文良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規定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而中油公司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⒊中油公司為系爭管線之埋設人，依高雄市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下稱挖掘管理條例）第39條、第40條規定，對於系爭管線有維護管理之義務，且應擬定檢測維護計畫，並確實執行，中油公司依災害防救法第30條第3項及同法施行細則第3條規定，屬災害防救法規範之公共事業，明知管線電位異常之危險性，足以造成管線破裂、輸送液體外洩、有發生災害之虞，卻未確實辦理相關檢測，亦未如實傳達上訴人檢測始末，更未採取維護管理之必要處置，復未辦理每日巡管作業，致生連環氣爆損害之結果，中油公司依災害防救法規範之區域聯防責任，業經監察院調查報告認定顯有欠當，其已違反挖掘管理條例、災害防救法，致生損害於他人。又中油公司於氣爆發生當晚，對於自己埋設、占有（單獨持有全部之整流站、檢測點位置圖、鑰匙、管線圖資）、使用（每隔日利用系爭4吋管輸送丙烯）、維護（每日巡管、每季陰極防蝕保護）、檢測（緊密電位檢測）之地下管線群，消極以對，其受僱人喬東來、王文良及賴嘉祿對於救災指揮中心多次通知查詢時，均虛應、敷衍以對，未說明現場尚有上訴人之系爭4吋管線，以便警消及在場人員得迅速通知大社廠關閉送閥，防止連環氣爆損害之結果，喬東來、王文良、賴嘉祿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第185條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中油公司已違反挖掘管理條例、災害防救法等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中油公司自應負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及第188條之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⒋林聖忠於101年7月起擔任中油公司董事長，任內發生系爭氣爆，其執行職務範圍內，未善盡監督秦克明、田茂盛、范棋達、王文良等人適當處理及如實報告檢測結果，復未維護、追蹤管理，又未督促喬東來、賴嘉祿、王文良確實依主管機關指示，及時於現場協助確認管線，又未正確回報系爭4吋管線存在，亦未及時通知榮化公司或華運公司，善盡災害防救法之義務，錯失防免損害之再發生或擴大之機會。林聖忠在執行業務範圍內之疏失，已造成他人損害之結果，應與中油公司依公司法第23條、民法第28條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

  ㈨爰依債務不履行（民法第492條、495條第1項、第535條、第540條、第544條、第227條及第224條）及侵權行為（公司法第23條、民法第2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高雄市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第39條、第40條、災害防救法第30條第3項）、第185條、第188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上訴人於本院表示不再主張原審主張之民法第191條及第191條之3規定，見本院卷六第143頁），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如附表所示之損害，並聲明如附件。原審駁回上訴人全部請求，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於本院增加石油管理法第32條及災害防救法施行細則第3條規定為請求（本院卷六第52頁），聲明求為廢棄原判決，改判准如附件聲明所示。

三、被上訴人答辯：

  ㈠中油公司以：系爭4吋管線為上訴人所有，管線鏽蝕、破洞造成氣爆，本應由其自負系爭4吋管線維護之「狀態責任」，與中油公司之埋設行為無涉。況中油公司將系爭3條管線於途經凱旋三路與原前鎮崗山仔2-2號道路交叉口處之埋設高程，提升至計劃性排水箱涵頂版高程之上，以利日後該計劃性排水箱涵於施作時，無需再遷改，並避免石化管線穿越排水箱涵之排水斷面，中油公司原先埋設管線之行為並無違法之處。又系爭4吋管線發生鏽蝕現象，係因設置「肇禍箱涵」時，違法將該段管線包覆在箱涵之內，因該段管線未與土壤接觸，失去電流之介質，並因長時間浸泡在污水中或遭受污水所夾雜的土石、樹枝等物質的沖刷，致該段管線不能受到於管線埋設時所做之「陰極防蝕法」的完整保護，致系爭4吋管線管壁受水流及其他雜物侵襲，加速鏽蝕劣化。此與中油公司埋設管線之行為無任何關聯性。上訴人大社廠僅於90年間（當時仍屬福聚公司）配合中油公司做衛星定位及緊密電位測試時，曾委託中油公司同時（該次）代為檢測，之後自90年後即未再委託中油公司進行類似檢測，亦未有任何契約之約定。中油公司並非上訴人之關係企業，依法並無對於系爭4吋管線進行緊密電位檢測之義務。且中油公司之保固責任為1年，於00年0月間已屆滿，且自84年由福聚公司取得系爭4吋管線的所有權後迄今（105年）已經過21年，上訴人契約上之請求權均已於罹於時效而歸於消滅。

  ㈡林聖忠任職中油公司董事長期間，其職務內容係依據公司法及中油公司章程所規定之權限範圍執行職務。中油公司有關「管線定期檢測」之工作（及其設計、建造、維修及巡查等工作），並非林聖忠分層負責的職務範圍。中油公司於知悉氣爆發生後立即設立緊急應變中心，林聖忠亦切實依據相關規定，盡責協助並及時提供相關資訊，並無違失。

  ㈢許清松、柯信從部分：

    原水工處於設計前即80年8月7日邀集前臺灣省鐵路管理局（原歸屬前臺灣省政府交通處管轄，現改制為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中油公司及各管線事業單位召開上揭工程規劃設計前管線協調會，中油公司高雄煉油總廠之與會代表即許清松及柯信從在會上明確表示在該箱涵預定施工沿線之凱旋三路東側（即近凱旋三路與原前鎮崗山仔2-2號道路交岔口處）有埋設系爭3條管線（事實上中油公司在箱涵施工前已預先提高高程，以供高雄市政府將來施作通過該地段下水道箱涵），原鐵路局高雄工務段則於會議中表示箱涵埋設之推進路線需距凱旋三路與原前鎮崗山仔2-2號道路之菱形道岔至少5公尺以上之意見。許清松及柯信從所提出之意見為：「距凱旋三路東側建築線3.9公尺，3支中油管線，為顧及安全，施工時請會同本公司先行試挖，以確定更詳細資料」。但中油公司在該次會議後，並未收到任何關於試挖或是遷改會議的通知，許清松及柯信從均不曾被通知參加該80年8月22日會議，亦不知該會議結論內容，是以，許清松及柯信從無任何侵權行為。

  ㈣秦克明、范棋達、田茂盛、王文良部分：

    秦克明於90年時任職於中油公司林園石化廠工安組設備檢查課工程師，其職務範圍為負責工廠區域內操作工場設備之檢查業務，並無負責長途管線相關設置或維護業務以及陰極防蝕之相關業務；范棋達於96年間任職於中油公司探採事業部工程服務處，於96年間負責長途管線之「緊密電位檢測」業務；田茂盛為中油公司臺灣油礦探勘總處工程服務處之檢測工程師，其僅負責90年間長途管線之「緊密電位檢測」業務，依檢察官偵查及監察院的行政調查結果顯示，90年間長途管線之「緊密電位檢測」結果均無任何異狀，依照現行科技水準之檢測結果均為正常；王文良時任中油公司前鎮儲運所公用組經理，負責執掌長途管線之相關行政管理事務，而非實際進行長途管線維護業務之工程師。況系爭4吋管線之所有權人為上訴人，而上訴人向主管機關申報的資料中，亦自承其擁有系爭4吋管線的所有權，並持有管線圖資，自應負責維護保養。如基於維修保養之需要，認為有必要向中油公司借用整流站或檢測站之某些設備（包括鑰匙）時，自應主動向中油公司借用，中油公司絕無不借用之可能，但事實上福聚公司或上訴人從未向中油公司借用上開設施。系爭3條管線之位置為各自獨立，並無3條管線是統籌以管群（管束）方式共同埋設之情形，而上訴人一再混淆「陰極防蝕作業系統」與「緊密電位檢測作業」之目的及功用，藉以脫免其對於系爭4吋管線之修繕及維護義務，自不足採。而中油公司之8吋管線於96年間進行緊密電位檢測時，發現靠近二聖路凱旋路口附近之管線有電位下降情況，然現場人員發現附近路面有「人孔蓋」存在，依其專業經驗研判該「人孔蓋」附近應有水泥構造物存在，故電位有不同於土壤之表現，應屬合理現象。按依技術專業之判斷，上開96年間緊密電位檢測之結果雖有不同於土壤之表現結果，然由全段檢測線圖及實際檢測狀況顯示該段管線有多處位置顯示路面下方應有混凝土結構物存在，該電位顯示結果尚屬合理，故中油公司之檢測人員仍不可能得知管線有可能穿越箱涵或被包覆在箱涵內之情形。秦克明、范棋達、田茂盛及王文良自無任何侵權行為。

　㈤喬東來、賴嘉祿及王文良部分：

　　氣爆發生當日，喬東來輪值高雄煉油廠安管中心之修造主管，其職務在於負責高雄煉油廠區內各工廠設備故障搶修之聯繫工作。高市消防局人員斯時詢問凱旋三路與二聖路附近是否有瓦斯管線，喬東來查證後回報當天晚上中油公司並未操作瓦斯（LPG）管線，且瓦斯管線並未經過凱旋、二聖路口，喬東來即據此回答，自無任何過失。賴嘉祿則是在中油公司所屬前鎮儲運所安管中心值勤，於當晚10時許接到中油公司儲運所業務管理組工關黃水泳電話後，賴嘉祿立即通知王文良是疑有瓦斯外洩之情事，請王文良去協助瞭解相關情況，並無任何遲延或隱匿資訊之情事。王文良在現場指揮中心時即表明凱旋三路、二聖路口有系爭3條管線，且積極配合高雄市政府所屬機關、人員之指示處理，並無疏失。

  ㈥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本院依卷證及兩造各陳明不爭執之內容，認定下列基本事實：

  ㈠林聖忠於系爭氣爆發生當時為中油公司之董事長，喬東來為中油公司煉製事業部高雄煉油廠電子課課長，為該公司電機工程師，於系爭氣爆發生當晚適輪值中油公司高雄煉油廠安管中心修造主管；賴嘉祿為中油公司石化事業部前鎮儲運所所長、王文良為中油公司石化事業部前鎮儲運所公用組經理。秦克明於90年時任職於中油公司林園石化廠工安組設備檢查課工程師。范棋達於96年間任職於中油公司探採事業部工程服務處，於96年間負責長途管線之「緊密電位檢測」業務。田茂盛為中油公司臺灣油礦探勘總處工程服務處之檢測工程師。許清松於80年間係擔任高雄煉油總廠長途油管施工所監造工程師，負責監督管線埋設之監造工作，然於80年9月1日即依一般職務調動流程，調派至大林二所（即高雄煉油總廠大林廠）任職。柯信從於80年間擔任高雄煉油總廠工務組之機電繪圖員，當時之職務係負責參與關於工廠區域外長途管線協調會或是會勘管線之相關工作事宜。

  ㈡系爭3條管線埋設經過：

  ⒈中油公司於75年間，預定自其前鎮儲運所（址設高雄市○○區○○路00號）埋設石化管線至高雄煉油廠，藉以將航運抵台並暫存至前鎮儲運所之石化氣體能輸送至高雄煉油廠。當時中石化公司、福聚公司亦有運送石化氣體之需求，中油公司遂邀集中石化公司、福聚公司共同埋設石化管線，3間公司決定各自出資，再委由中油公司統籌一同興建埋設所需之石化管線。其中中油公司預定埋設之石化管線直徑為8吋乙烯管線，埋設起迄處即自前鎮儲運所至高雄煉油廠；福聚、中石化公司預定埋設之石化管線則分別為直徑4吋、6吋丙烯管線，埋設起點亦為前鎮儲運所，並沿中油公司8吋石化管線一同埋設至高雄煉油廠後，向北繼續埋設至終點大社工業區，依中油公司與福聚公司、中石化公司簽訂委/受託代辦鋪設管線工程合約第7條「產權歸屬」之約定，系爭4吋、6吋管線於試漏試壓清洗無虞後視為完工，工程尾款繳清後，產權歸福聚公司、中石化公司所有。

　⒉中油公司將系爭3條管線埋設工程併入「總廠至林園間長途油管汰舊換新工程」內，並委託中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鼎公司）進行管線敷設及陰極防蝕系統之設計。中鼎公司嗣因取得中油公司交付、由前台灣省政府住都局提供之市區排水箱涵規劃圖，而得知在系爭三條管線預定埋設路線即高雄市○鎮區○○○路○○○鎮○○○000號道路交岔口處日後將規劃興建排水箱涵，且該計畫性排水箱涵之設計高程將與系爭3條管線相交錯，即系爭3條管線將穿越於日後預定興建排水箱涵排水斷面之內。中鼎公司乃設計將途經凱旋三路與原前鎮崗山仔2-2號道路交岔口處之管線高程提升至計畫性排水箱涵頂版高程之上。中鼎公司繪製之管線敷設圖於77年2月26日經中油公司審核認可。

　⒊中油公司嗣以「左高長途油管汰舊換新市中心段工程」之工程名稱，招標系爭3條管線之埋設工程，由高雄榮民技術勞務中心得標承攬，工程費用則分別由管線所有權人支付。中油公司於79年2月22日向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養工處申請挖掘道路許可，經養工處審核許可後核發挖掘道路許可證。系爭4吋管線之氣爆事故地點區段【挖掘地點前鎮區凱旋三路（一心路至三多路）】，係由養護工程處在79年12月15日發證，管道施工期限自79年12月18日起至80年4月16日止（本院卷二第51頁）。

　⒋福聚公司自94年起向高雄市政府繳納系爭4吋管線之道路使用費。

  ㈢系爭排水箱涵埋設經過：

  ⒈高雄市○○○○○○○道○○○○○○○○○○○○於00○00○○○○○○○○○○○○鎮○○○000號道路（新富路）排水幹線穿越鐵道工程」（即稱系爭箱涵埋設工程），上開工程由時任水工處第二科幫工程司之趙建喬負責設計繪圖，工程發包後則由水工處所屬公務人員邱炳文擔任監工、趙建喬負責驗收、楊宗仁則擔任初驗。水工處考量箱涵預定埋設路線將穿越與凱旋三路平行之鐵道區域，且有與凱旋三路路面下其他事業單位管線有抵觸之虞，遂於80年8月7日邀集台灣省鐵路管理局（現改制為交通部台灣鐵路管理局，下稱鐵路局）及中油公司等管線事業單位召開「前鎮崗山仔新富路排水幹道穿越鐵道工程」協調會（即稱系爭80年8月7日協調會），中油公司由系爭管線埋設工程之監造工程師許清松及高雄煉油廠技術員柯信從代表出席，並於會中表示：距凱旋三路東側建築線3.9公尺有3支中油管線，為顧及安全，施工時請會同中油公司先行試挖以確定更詳細資料。該次會議並作成「抵觸管線配合遷改部分，本處（水工處）依規定負擔遷移費1/3」之會議結論。

  ⒉水工處另於80年8月21日再就上開箱涵埋設路線與鐵軌道岔可能抵觸一事，邀集鐵路管理局所屬各單位及原水工處第二、四科召開工程規劃設計前之協調會（下稱系爭80年8月21日協調會），會議結論為「本工程與臨港線道岔抵觸部分，依鐵路局意見，埋設箱涵路線距道岔位置5公尺以上」，趙建喬遂依上開協調會議結論，將原擬設置於凱旋、二聖路口之計畫性箱涵（即南側箱涵）偏移道岔7公尺，而成為系爭氣爆事件肇禍之北側箱涵（下略稱系爭北側箱涵），並依此製作系爭箱涵埋設工程之設計圖。

  ⒊趙建喬為系爭排水箱涵埋設工程繪製之設計圖，已標示系爭排水箱涵之埋設路線會與系爭3條管線有抵觸，該設計圖之系爭箱涵圖示部分，未見系爭3條管線穿越箱涵之圖示，並於設計圖附註第13點記載「本工程施工範圍均有既設桿管線，倘有抵觸，施工前須協調辦理遷移，如因施工不慎造成損壞，概由承商負責修復賠償」等語。

  ⒋系爭排水箱涵埋設工程嗣由瑞城公司得標，水工處指派工程員邱炳文擔任上開工程之監工。瑞城公司施工人員在埋設凱旋三路與二聖路口箱涵時，適遇系爭3條管線，即採以箱涵包覆管線之施工方法完成工程，致系爭3條管線中僅6吋、8吋管線上端部分嵌入箱涵混凝土，系爭4吋管線則傾斜一個小角度懸空穿越箱涵，而與設計圖不符。系爭箱涵埋設工程經邱炳文於81年10月26日申報竣工，嗣經楊宗仁、趙建喬負責驗收，並在驗收紀錄上分別記載初驗合格、准予驗收。

  ⒌系爭4吋管線為箱涵包覆而呈懸空狀態，無法經由土壤介質獲得陰極防蝕電流之完整保護，且表面包覆層損傷或剝落，復因排水箱涵內腐蝕環境之侵蝕，導致管壁漸薄而於103年7月31日晚間出現約4×7公分之破口。

　㈣系爭4吋管線之保養維護情形：

　⒈系爭3條管線之陰極防蝕系統係中油公司石化事業部林園石化廠設備檢查課負責（系爭氣爆事件發生當時之課長為秦克明）。系爭3條管線各有焊接一條供電之電線，三條電線一起連接到整流站供電。中油公司為確保陰極防蝕系統之運作，另委託業者進行陰極防蝕零星維護工作（針對陰極防蝕系統測電站之電位檢測及整流站的維護與調整），維護效果及於系爭3條管線。

　⒉為瞭解管線陰極防蝕效果所進行近距離的量測為緊密電位檢測，由中油公司探採事業部工程服務處辦理。榮化公司於97年間併購福聚公司，並取得福聚大社廠（嗣更名為榮化大社廠）及系爭4吋管線。

　⒊中油公司針對管線之緊密電位檢測係由其探採事業部工程服務處機械電機組負責。

  ㈤103年7月31日晚上11時56分發生系爭氣爆。

  ㈥103年7月31日晚上中油公司（喬東來、賴嘉祿、王文良）配合救災之情形：

  ⒈中油公司屬災害防救法第30條第3項規定之公共事業。

  ⒉系爭4吋管線為Y型管，李長榮化工公司大社廠係收料端，為Y型管終點，Y型管起點即輸送端，分別起始於中油公司與華運公司兩處，中油公司於103年7月30日全天使用系爭4吋管線輸送丙烯至榮化公司大社廠。

  ⒊中油公司前鎮儲運所值班人員曾於103年7月31日晚上9時8分左右接獲榮化公司大社廠人員電話詢問系爭4吋管線有無異常（泵浦有無關閉）。中油公司前鎮儲運所之系爭4吋管線端設有PT-708壓力計。

  ⒋系爭氣爆事件發生前，當晚高雄市政府消防局救災救護指揮中心與中油公司高雄煉油廠安管中心喬東來通話之錄音譯文，即如「高雄市政府消防局救災救護指揮中心與中油公司電話通聯譯音」所示。又賴嘉祿於103年7月31日當晚在中油公司前鎮儲運所安管中心值勤，並以電話聯絡王文良前往消防局通報之前鎮區凱旋三路、二聖一路現場瞭解，王文良於當晚10時35分抵達現場。

五、本件爭點：

  ㈠上訴人於本院主張中油公司違反石油管理法第32條規定是否為訴之追加，上訴人主張中油公司未提供單獨之陰極防蝕系統是否逾時提出新攻擊防禦方法？

　㈡中油公司就系爭氣爆事故應否負債務不履行（委任及承攬）或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⒈中油公司埋設管線行為、未遷改管線及於84年間完工交付系爭4吋管線時，有無違反債之本旨或瑕疵存在？

  ⒉中油公司是否未盡定期檢修保養義務（含未設計並提供系爭4吋管線獨立檢測方式？未建立管束區域聯防，共用之陰極防蝕電位檢測僅為確認管線外部防蝕做法，無法確切查悉管線內部及整體安全性）？上訴人是否無法自行針對系爭4吋管線進行檢測維護？

  ⒊中油公司是否應盡契約上（民法第492條、第495條、第535條、540條、544條、227條、224條）及約定、法定檢測義務（委託代辦舖設管線工程合約第2條第1款、第7條約定，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04年度訴字第158號行政判決，石油管理法第32條，高雄市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第40條、第3條第1款規定）？上訴人非系爭4吋管線設埋設人可否自行向主管機關申請檢測？

　⒋中油公司於96年間進行緊密電位檢測8吋管線時，曾發現靠近二聖路凱旋路口附近之管線有電位下降之異常現象，未能即時發現管線穿越箱涵，是否有債務不履行或侵權行為？

  ⒌氣爆發生當天中油公司及所屬人員是否有未即時告知救災人員關於系爭4吋管線資訊（未能有效整合即時監測資訊），且未即時通知上訴人公司及華運公司，有無債務不履行或侵權行為（即違反災害防救法第30條第3項及同法施行細則第3條，高雄市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第39條、第40條及石油管理法第32條等保護他人之法律規定）（含如果中油公司於119勤務中心在21：54分起詢問並請求派員至現場查看時，提供系爭4吋管線圖資，是否即可阻止氣爆）？

  ㈢林聖忠、許清松、柯信從、秦克明、田茂盛、范棋達、賴嘉祿、喬東來、王文良應否與中油公司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㈣上訴人得請求被上訴人賠償之項目及金額各為何？

六、本院判斷：

  壹、程序部分：

　㈠上訴人主張中油公司違反石油管理法第32條規定部分並非訴之追加：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56條規定即明。上訴人起訴主張中油公司對於施工埋設之系爭4吋管線，負有檢測維護之義務，卻未定期管理檢測，亦未確實報告檢測始末，中油公司檢測維護之系爭4吋管線發生破口，造成上訴人損害。嗣於107年5月28日，即原審於同年1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定期宣判後，另以補充陳述意見狀主張中油公司敷設系爭4吋管線後未定期檢測維護併向主管機關通報，違反石油管理法第32條規定，亦應依該條及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對上訴人負損害賠償責任（原審卷五第5頁），原審為其全部敗訴判決後，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復於本院主張石油管理法第32條規定屬於補充法律上之陳述（本院卷一第134、135頁）， 及中油公司未提供系爭4吋管線單獨之陰極防蝕系統（本院卷一第47頁），經核上訴人前開主張應屬於其起訴原因事實（侵權行為及債務不履行）範圍內，其中所援用之石油管理法第32條規定為法律上依據即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之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之法律意見陳述之補充，符合民事訴訟法第256條規定，而非訴之追加，應予准許。

　㈡上訴人於本院主張：若法院認定中油公司並無維護系爭4吋管線之法定或契約義務，則中油公司怠未就系爭4吋管線建置一套單獨可供福聚公司（及上訴人）自行進行維護之陰極防蝕系統，亦構成債務不履行，應對上訴人負損害賠償責任等語（本院卷一第47頁），被上訴人則抗辯此為逾時提出之攻防（本院卷一第19頁）。本院審酌上訴人此部分主張係為補充其認為中油公司未依委託代辦鋪設管線工程合約內容，提供符合約定之給付，而應負債務不履行責任之理由，並非逾時提出之攻防，自應准許。

　貳、實體部分：

　系爭4吋管線埋設在先，系爭箱涵施工在後：

　㈠中油公司邀集中石化公司、福聚公司各自出資埋設石化管線，委由中油公司統籌一同興建埋設各公司所需管線。中油公司埋設自前鎮儲運所至高雄煉油廠之8吋管線，福聚公司、中石化公司埋設管線之直徑各為4吋及6吋，埋設起點亦為前鎮儲運所，並沿前開中油公司之8吋管線一同埋設至高雄煉油廠後，再向北繼續埋設至位於大社工業區內之福聚公司大社廠、中石化大社廠。嗣中油公司委由中鼎公司闢建上開3支管線，並併入「總廠至林園間長途油管汰舊換新工程」內進行設計（上開3支石化管線僅為該工程施作內容之一小部分），有中油公司高雄煉油總廠「左高長途油管汰舊換新市中心段工程」發包工程招標申請書、挖掘道路許可證、工程承攬摘要、施作管線列表、管線敷設路線圖、工程說明書、工程竣工/驗收報告等在卷可證【本院107年度矚上訴字第2號刑事（下稱刑事二審）所附偵查卷，下稱偵卷，偵十七卷第159至165頁）】。此外，中鼎公司針對左高長途油管汰舊換新市中心段工程繪製之陰極防蝕系統整流站測試站布置平面圖於系爭4吋管線部分亦記載「4"PROPYLENE(福聚-石化站)」【即4吋丙烯(福聚-石化站)，刑事一審卷六第148頁】，福聚公司與中油公司間委託代辦鋪設管線工程合約亦載明福聚公司應分擔之工程費用及其尾款繳清後取得系爭4吋管線產權（北院卷第15至16頁），故上開8吋、6吋、系爭4吋管線係分屬中油公司、中石化、福聚公司所有，堪以認定。

　㈡中鼎公司於75年9月開始繪製設計圖，期間經中油公司交付由前臺灣省政府住都局所提供之市區排水箱涵規劃圖，因而得知前開管線預定埋設路線途經高雄市○○區○○○路○○○○○○○000號道路（原係新富路，是時由東向西穿越凱旋三路後與二聖路相連接，嗣闢建為二聖路）交岔口處，將與日後該處所規劃興建之箱涵設計高程交錯（管線穿越箱涵排水斷面）。故為避免興建排水箱涵時，需再遷改已埋設完成之管線高程，中鼎公司乃將該等管線埋設高程設計遷繞於該「計劃性排水箱涵」之上，並考量該等管線欲長期使用，遂採柏油包覆管線（第一層保護）暨「陰極防蝕法」（第二層保護）藉以避免鏽蝕。

　㈢中鼎公司繪製之設計圖於77年2月26日經中油公司審核認可後，由中油公司於79年2月22日向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養工處（下稱養工處）申請挖掘道路許可，經養工處審核許可，於79年3月12日核發挖掘道路許可證（（79）高市工養處管線證字第950032號），准許中油公司挖掘道路埋設管線之施工期限為自79年3月12日起至79年9月7日止。中油公司於施作埋設該3支管線期間，復於79年8月21日，更改設計圖將該3支管線之埋設高程更改成遷繞由該計劃性排水箱涵頂板上方通過，且上開3支管線埋設過程中，因適逢區運會禁挖期等因素致有停工，致該3支管線於沿凱旋三路自一心路至三多路之埋設路段未能於前述挖掘道路許可證所限期間內完工，中油公司遂就前揭未能完成埋設路段，於79年12月12日向養工處再次申請挖掘道路許可，並經養工處審核許可，復於79年12月12日再次核發挖掘道路許可證（（79）高市工養處管線證字第950129號），准許中油公司挖掘道路埋設管線之施工期限為自79年12月18日起至80年4月16日止。中油公司於該期限內完成該3支管線之埋設，且將該3支管線於途經凱旋三路與原前鎮崗山仔2-2號道路交岔口處之埋設高程，提升至計劃性排水箱涵頂板高程之上，以利日後該計劃性排水箱涵於施作時，無需再遷改該3支管線，並避免管線穿越排水箱涵之排水斷面內等事實，有62年9月3日崗山仔五塊厝等地區都市計畫圖、74年7月3日擬定及變更崗山仔地區細部計畫圖、95年2月7日崗山仔細部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都計圖（刑事偵二九卷第209至211頁）、養工處挖掘道路許可證暨所附由中鼎公司設計埋設於凱旋三路與二聖一路交岔口處之3支管線設計圖、高雄市政府工務局104年4月28日高市工務工字第10432217900號函檢附中油公司高雄煉油總廠79年2月22日申請道路挖掘相關文件在卷可證（偵十七卷第160至163頁、刑事一審卷二第69-1頁、刑事一審卷二資料一冊），足證與排水箱涵相抵觸之3支管線早於79年間即由中油公司委託中鼎公司設計並申請埋設，嗣於80年4月16日前完工，均早於系爭箱涵設計施工日期。因此系爭4吋管線既係埋設在「先」，系爭箱涵工程係施工在「後」，則中油公司在埋設管線之時，自無主動告知通報福聚公司日後將有系爭箱涵埋設地點之義務。

　中油公司並無怠於遷改管線：　

　㈠上訴人雖以：中油公司未依據經濟部所屬事業地下油、氣管線及儲槽管理要點第4、15條規定主動與施工單位協調管線配置情形云云。然查：

　⒈00年0月間高雄市○○○○○○道○○○○○○○○鎮○○○000號道路（新富路）排水幹線穿越鐵道工程」（含系爭路段在內，下稱排水幹線工程），於80年8月7日召集對於施工路段可能涉及之管線管理人即中油公司、台電公司、臺鐵、國防部通信指揮部、欣高石油氣公司、交通部電信管理局、自來水公司等公司到施工現場勘查，並討論管線協調遷移事項。中油公司於勘查會議中表示系爭路段內有3支中油公司管線，為顧及安全，高雄市政府施工時請會同中油公司先行試挖，以確定更詳細情形等語，有該會勘記錄可證（偵一卷第167至170頁）。嗣高雄市政府所屬下水道工程處於該次會議結論表示，工程若有抵觸管線請配合遷移，該處亦將依規定負擔遷移費3分之1等語。嗣中油公司高雄煉油總廠於箱涵工程現場會勘後，又發函高雄市政府工務局下水道工程處，表示：二聖路與凱旋路口有本總廠管線經過，管線實際埋設位置與圖示位置可能有偏差，貴單位施工前請先行試挖，有該公司80年8月15日(80 )工本字第63號簡便行文表可證（偵一卷第171頁），據上足認中油公司已經明確表示願等開挖後確認有無遷改管線之必要，如果其不願配合遷改抵觸箱涵之管線者，豈有告知欲會同試挖並於會議結論中同意負擔3分之2的遷改費之理？

　⒉水工處嗣於80年8月21日再就上開箱涵埋設路線與鐵軌道岔可能抵觸一事，邀集鐵路管理局所屬各單位及原水工處第二、四科召開工程規劃設計前之協調會（下稱80年8月21日協調會），會議結論為「本工程與臨港線道岔抵觸部分，依鐵路局意見，埋設箱涵路線距道岔位置5公尺以上」，趙建喬遂依上開協調會議結論，將原擬設置於凱旋、二聖路口之計畫性箱涵（即南側箱涵）偏移道岔7公尺，而成為系爭氣爆肇禍之北側箱涵，並依此製作系爭箱涵埋設工程之設計圖，該設計圖並已標示系爭排水箱涵之埋設路線會與系爭3條管線有抵觸，但系爭箱涵圖示部分，則未見系爭3條管線穿越箱涵之圖示，趙建喬並於設計圖附註第13點記載「本工程施工範圍均有既設桿管線，倘有抵觸，施工前須協調辦理遷移，如因施工不慎造成損壞，概由承商負責修復賠償」等語。

　⒊系爭排水箱涵埋設工程嗣由瑞城公司得標，水工處指派工程員邱炳文擔任上開工程之監工。瑞城公司施工人員在埋設凱旋三路與二聖路口箱涵時，適遇系爭3條管線，即採以箱涵包覆管線之施工方法完成工程，致系爭3條管線中僅6吋、8吋管線上端部分嵌入箱涵混凝土，系爭4吋管線則傾斜一個小角度懸空穿越箱涵，而與設計圖不符。系爭箱涵埋設工程經邱炳文於81年10月26日申報竣工，嗣經楊宗仁、趙建喬負責驗收，並在驗收紀錄上分別記載初驗合格、准予驗收。

　⒋中油公司抗辯直至排水幹道工程施工完竣後，均未曾受高雄市政府所屬下水道工程處通知管線遷移，有其於105年1月21日以油儲發字第10401963490函文回覆高雄市政府表示：未再接獲市政府來函通知，因此並未派員參與市政府進行之後續工程等語可佐（刑事一審卷十一第21至22頁）。承前所述，系爭3支管線係鋪設在先，中油公司已有派員參加80年8月7日協調會，並在協調會中表示願會同試挖，等開挖後確認有無遷改管線之必要，且於會議結論中同意負擔3分之2的遷改費，而水工處監工人員邱炳文雖於刑案辯稱其有協調中油公司遷移管線云云。但據其自陳協調三個月所有的往來公文已經找不到（刑事一審卷一第222頁、本院卷三第76頁之刑事二審判決第62頁），高雄市政府104年11月11日高市府水一字第10436973100號函亦明確表示：80年8月7日辦理規劃設計前管線協調會後，經調查相關資料尚未覓得「請管線事業單位配合遷改之公函」、「施工中請管線事業單位進行會勘之紀錄」及「施工時通知中油高雄煉油廠試挖之文件」等語（原審卷一第409頁），是中油公司抗辯自80年8月7日協調會後均未曾收受會勘、開挖確認或配合遷改等通知，因而未派員參與高雄市政府後續工程等語，自屬合理，應可採信，邱炳文說詞並不足採為有利於上訴人主張之認定依據。據上，既然中油公司斯時已通知高雄市政府所屬下水道工程處埋設系爭箱涵路段有管線經過，可見其已積極與施工單位協調管線配置，避免與施工在後的箱涵工程相抵觸，中油公司因未曾受通知出席會勘、試挖或配合遷改管線，故未參與後續工程，自無違反任何注意義務。上訴人主張中油公司有違反上開管理要點之過失，自不足採。

　㈡上訴人主張中油公司所屬員工許清松、柯信從負責辦理石化管線設計、施工及監造相關業務，於00年0月0日出席管線協調會議，明知系爭4吋管線與箱涵舖設區域抵觸，會議結論必須遷改，卻怠於辦理遷改，亦未追蹤確認系爭管線已繞過箱涵，怠於注意箱涵施工過程有無破壞系爭4吋管線（含防蝕包覆層），致系爭4吋管線遭箱涵包覆，且防蝕包覆層遭破壞，中油公司交付不具備完整包覆且欠缺陰極防蝕效果之瑕疵管線供福聚公司（上訴人）使用，許清松、柯信從顯有疏失，並具可歸責性，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中油公司則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云云，然為其等所否認。經查：

  ⒈原水工處於設計前即80年8月7日邀集前臺灣省鐵路管理局（註：原歸屬前臺灣省政府交通處管轄，現改制為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中油公司及各管線事業單位召開上揭工程規劃設計前管線協調會，中油公司高雄煉油總廠之與會代表即許清松與柯信從在會上明確表示在該箱涵預定施工沿線之凱旋三路東側（即近凱旋三路與原前鎮崗山仔2-2號道路交岔口處）有上揭3條該公司埋設之管線，原鐵路局高雄工務段則於會議中表示箱涵埋設之推進路線需距凱旋三路與原前鎮崗山仔2-2號道路之菱形道岔至少5公尺以上之意見等情，有80年8月7日會議紀錄可參，足認斯時許清松及柯信從確實有告知原水工處，上述施工路段有3條管線。惟中油公司在該次會議後，並未收到任何關於試挖或是遷改會議之通知乙節，已如前述，此外，上訴人並無證據可以證明許清松、柯信從在80年8月7日後有接獲原水工處或其他單位之通知，而未繼續參與系爭箱涵工程之會議（如80年8月22日、81年1月22日）或知悉該次會議內容後，怠不配合遷改管線之事實，則上訴人主張許清松、柯信從有怠於辦理遷改管線之過失，實屬無據。

　⒉上訴人又以許清松於刑事一審證稱：埋設長途管線期間，中油公司的監工就在工地上班，整天都在工地看，要巡查，且於工地附近設立辦公室等語（本院卷二第43至45頁），則其等既知系爭4吋管線可能與系爭箱涵工程抵觸，系爭4吋管線埋設（78年5月12日至83年9月8日）與系爭箱涵工程施工期間（80年11月20日至81年11月17日）重疊，中油公司於工地現場有監工及巡查，卻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主動與箱涵施工單位協調，致系爭箱涵包覆系爭4吋管線，造成系爭4吋管線之防蝕包覆層遭挖壞，自屬違反注意義務云云。然查：

　⑴上訴人主張其前身福聚公司於00年00月間委託中油公司代辦舖設從該公司設於高雄市前鎮區石化品儲運站起至該公司設於大社工業區內之高雄廠圍牆邊止，全長約22公里之1條4英吋丙烯管線，並約定埋管後經試漏試壓清洗（頂PIG）無虞後視為完工，工程尾款繳清後，管線產權歸福聚公司所有，有合約可佐（北院卷第15至16頁），而上開合約之整體油管汰舊換新工程則於82年6月8日竣工，並於83年9月8日驗收，此有監察院調查報告時序表可憑（北院卷第114頁），可信為實在。

　⑵柯信從雖於刑事一審證稱：系爭4吋管線於凱旋路這一段（遭箱涵包覆的部分）是在81年間完工（本院卷二第47頁），但全段完工是在82年6月8日等語（本院卷二第48頁，卷四第83至88頁），惟上訴人所提中油公司申請道路挖掘地點「前鎮區凱旋三路（一心路至三多路）」之許可證，已載明施工期限至80年4月16日止，逾期作廢（本院卷二第51頁），是中油公司抗辯氣爆路段之系爭4吋管線完工日至遲為80年4月16日，並非無據。又系爭箱涵工程是在80年11月20日申報開工，81年10月26日完工，同年11月17日完成驗收，並有監察院調查報告第103頁工程規劃設計時序表（北院卷第114頁）及刑事二審確定判決（第6頁第21行以下）可稽，上訴人亦自陳系爭箱涵工程之完工日及驗收日如上（本院卷六第149頁第15行），互核前揭中油公司指派所屬員工柯信從及許清松出席水工處於80年8月7日召開之系爭箱涵排水工程規劃設計前管線協調會議紀錄，顯示柯信從及許清松已在會議中表明中油公司在距凱旋三路東側建築線3.9公尺，3支中油管線，為顧及安全，施工時請會同中油公司先行試挖，以確定更詳細資料等語（北院卷第20至21頁），益徵氣爆路段之系爭4吋管線確實埋設在先，且完工日在系爭箱涵工程開工之前。

　⑶況水工處承辦系爭箱涵工程人員即監工邱炳文、初驗楊宗仁及驗收趙建喬等人因為分別於監工、初驗及驗收過程，明知系爭箱涵埋設路線將與凱旋三路下方前開石化管線交錯，趙建喬並在平面圖記載附註第13點「本工程施工範圍均有既設管線，倘有抵觸，施工前須協調辦理遷移。如因施工不慎造成損壞，概由承商負責修復賠償」及第21點「本工程得標廠商施工前需先行定線檢測高程及丈量各管線相關位置是否與圖說相符，至於管線基礎大小必要時得先行試挖」之文字，其圖示亦未標示該3條石化管線穿越系爭箱涵，足認系爭箱涵工程實際施作時，並非採用將該3條石化管線包覆於系爭箱涵排水斷面內之方式施作。詎邱炳文於監工過程知悉瑞城公司人員在前開交會點逕行施作箱涵包覆石化管線（8吋管線嵌入箱涵頂壁，6吋管線完全包覆於箱涵頂板與8吋管線緊密相鄰，系爭4吋管線則完全懸空於排水斷面內），仍未通知中油公司協調遷改管線或向水工處回報採取必要處置（違反執行監工業務之必要注意義務），楊宗仁初驗時進入箱涵查看，趙建喬則係箱涵工程設計人員且明知前開石化管線舖設位置與箱涵交錯，均未詳予查驗前開交會點內石化管線與箱涵實際交錯情形，並將查驗結果如實際記載於驗收紀錄，以供水工處承辦人員日後通知中油公司辦理遷改管線或採取必要措施（各違反初驗、驗收程序之必要注意義務），竟任由系爭4吋管線懸空於箱涵排水斷面內，致管線處於遭水流浸泡及受水氣影響之惡劣環境，未能依陰極防蝕法達成防蝕目的，另於不詳時日遭不詳原因造成外部柏油包覆層局部破壞以致金屬管壁外露，復因長年在箱涵內部遭水流浸泡及受水氣影響逐漸鏽蝕減薄，遂於103年7月31日晚上8時44分51秒前某時許，系爭4吋管線位於前開交會點之鏽蝕部位無法負荷管內輸送壓力而形成破口，使管內液態丙烯急速外洩並瞬間汽化，進而沿箱涵埋設路線四處擴散，箱涵內空氣中丙烯濃度亦持續升高，直至同日晚上11時56分因自前開破口洩漏丙烯，除自箱涵人孔或其他管道洩漏至空氣者外，其餘汽化丙烯在箱涵蔓延累積達爆炸濃度，嗣於不詳地點受不明熱源引發氣爆，造成民眾死傷之結果。邱炳文、楊宗仁及趙建喬因此遭刑事法院判處犯過失致人於死罪刑確定在案，有刑事二審確定判決可參（本院卷三第17頁以下之刑事判決第3、7至9頁、61至71頁、73頁）。據上益證柯信從及許清松已在水工處之協調會議中表明，前開交會點有管線，為顧及安全，施工時請會同中油公司先行試挖，以確定更詳細資料等語，但水工處邱炳文等承辦人員明知上情，竟均未通知中油公司暨所屬人員柯信從、許清松參與施工前之試挖或遷改管線，自難謂中油公司暨所屬人員柯信從及許清松，有何未盡注意義務或怠於配合遷改管線之情。

　中油公司業依約交付福聚公司無瑕疵之系爭4吋管線：　

　㈠上訴人雖以：系爭4吋管線於83年9月8日始完工驗收，嗣於00年0月間，於福聚公司繳清工程尾款後，中油公司才依受託代辦舖設管線工程合約第7條約定移轉產權予福聚公司，據為系爭4吋管線是在系爭箱涵完工驗收（81年11月17日）後，始完工驗收，中油公司聲稱福聚公司自始取得系爭4吋管線所有權，即有錯誤；且於系爭4吋管線施工期間（78年5月12日至83年9月8日），系爭箱涵同時施工（80年8月7日至81年11月17日），中油公司係受福聚公司有償委任設計施工，本負有主動積極與系爭箱涵施工單位協調，以免系爭4吋管線遭破壞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其未主動與箱涵工程單位積極協調處理避免系爭4吋管線遭破壞，致系爭4吋管線遭箱涵包覆，且柏油（防蝕）包覆層業遭破壞，而交付有瑕疵之系爭4吋管線，應負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責任等語。並以工業技術研究院（下稱工研院）測試報告、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下稱金屬中心）分析結論暨鑑定證人吳學文於刑事庭證述、刑事二審判決第137至138頁、第152頁之理由及行政院在中油公司之00年0月間發生板橋氣爆事件時即要求其全面清查有無類似排水箱涵與油氣管線交錯情事，中油公司仍未確實查核，致未能發現系爭4吋管線遭箱涵包覆等情為據（本院卷六第26至29頁、卷二第233至250頁）。然為被上訴人所否認。經查：

　⒈氣爆路段之系爭4吋管線埋設在先，於80年4月16日前完工，整體管線工程於83年9月8日竣工驗收，嗣於00年0月間，於福聚公司繳清工程尾款後，中油公司依受託代辦舖設管線工程合約第七條約定移轉產權予福聚公司。然系爭4吋管線自始即係由福聚公司委託中油公司代為設計施工舖設，此有工程合約前言記載：「擴展需要，擬進口聚合級丙烯所需輸送管線工程委託乙方（中油公司）代為設計施工舖設，特訂定本合約共同信守...」等語可憑（北院卷第15頁），是中油公司聲稱上訴人（福聚公司）「自始」取得系爭4吋管線之所有權，縱因與該合約第七條所約定產權歸屬之條件為工程尾款繳清後不同，而有時間差，但仍無礙於本院認定福聚公司（上訴人）確屬系爭4吋管線所有權人。

　⒉觀之兩造簽訂原購買丙烯合約，由中油公司提供給上訴人之丙烯，係經由中油公司林園廠至高雄廠北區輸油站之管線輸送，再轉經高雄廠北站至上訴人所有之系爭4吋管線供應至其大社廠，此有上述合約書可參。依上開合約書，購買丙烯合約之交貨地點為中油公司北區輸油站內之計量站，而在計量站後之管線係由上訴人（即原福聚公司）出資舖設，並負責維護保養，其所有權屬於上訴人，工安責任由上訴人負責。此由福聚公司及合併後之上訴人與中油公司歷年來之「乙烯、丙烯、丁二稀及氫氣購買合約」第6條（第6條交貨地點及儲存……第3項）均清楚記載：「自本條第一項之交貨地點通往甲方（上訴人）廠區間輸送乙烯、丙烯及氫氣之管線由甲方出資鋪設，並負責維護保養，所有權屬甲方，工安責任由甲方負全責……」等語。是依上開合約書，系爭4吋管線應由上訴人負責維護保養，換言之，中油公司既無維護保養系爭4吋管線之義務。是上訴人主張中油公司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確實辦理檢測及報告系爭4吋管線防蝕包覆層有被破壞云云，顯不足採。

　⒊系爭氣爆發生後，經現場勘查發現系爭4吋管線有前開破口，檢察官乃分別委託金屬中心及工研院進行鑑定，各據金屬中心認定自管線外貌目視觀察檢測結果：「1、目標箱涵現場勘查照片顯示管線埋設在先，箱涵開挖土木建築於後，未協商原埋管單位進行局部遷移，以致3條管線暴露於箱涵內環境大氣中。2、包覆層受損部位暴露於箱涵內富含水氣之氣氛，當箱涵中水位上升有時管線會浸泡於水中，造成管外大氣腐蝕嚴重。3、箱涵內部4吋管線露空，陰極防蝕迴路無法經由土壤有效涵蓋而失去保護。4、4吋管線為最外側，於箱涵施工時受損最嚴重，且標稱厚度為6mm（3支管線最薄者），在沒有健全保護機制又處於相對劣勢的腐蝕環境中，而先行破裂。……7、6吋及8吋管線因包覆層受損較少且保護機制較健全，管外腐蝕較不嚴重。」且各管線厚度測量數據，其中箱涵內4吋管厚度，多處僅剩1至2mm，部分不足1mm，箱涵外4吋管厚度則維持在6mm左右，另箱涵內外6吋管厚度在7mm上下，至箱涵內8吋管厚度大部分多在8mm之間，有一小部分降至6、7mm，管外側面之管厚度於12點鐘方向有小範圍之輕微縮減之腐蝕現象；前開石化管線皆以南北向貫穿箱涵並以東西向依序排列（由西至東依序為系爭4吋管線、前開6吋管線及8吋管線），箱涵內外所有樣管內表面均無明顯異常腐蝕，系爭4吋管線位於箱涵外土壤中外表亦未見腐蝕，但前開交會點箱涵內管段西側有一破口（即前開破口），包覆層幾乎所剩無幾、表面並不平整且發現許多表面腐蝕情況；前開8吋管線東向保護層殘破程度與系爭4吋管線相當（西向鄰近前開6吋管線部分尚稱完整），前開6吋管線為前開石化管線中包覆層最完整者，包覆層受損部位暴露於箱涵內富含水氣之氣氛，當箱涵中水位上升有時管線會浸泡於水中，造成管外水氣腐蝕嚴重，及箱涵內系爭4吋管線露空，陰極防蝕迴路無法經由土壤有效涵蓋而失去保護，系爭4吋管線為最外側於箱涵施工時受損最嚴重，且標稱厚度為6mm（三支管線最薄者），在沒有健全保護機制又處於相對劣勢的腐蝕環境中，造成管壁厚度減薄嚴重而先行破裂，分析得知前開破口為快速撕裂狀破壞與腐蝕環境破壞形貌，屬於腐蝕鋼管壁減薄後，無法承受管路內部輸送丙烯之工作壓力，由管內往管外快速破壞。工研院依管線材質和機械性質、柏油包覆層之形貌比較、各管線樣品之壁厚分佈、陰極防蝕系統之檢測維護複查、相鄰管件的狀況等事項檢測後判定：系爭4吋管線破損原因與鋼管材質無關，外壁柏油包覆層亦符合中油公司規範，其半圓柱管壁發生非常嚴重大面積管壁減薄現象，且該嚴重減薄區已完全喪失柏油包覆層保護功能，並低於臨界值無法承受管線輸送壓力而發生爆裂，另發現前開石化管線保護電位未達陰極保護標準，不幸的是懸空穿越箱涵中的管線無法經由土壤介質獲得陰極防蝕電流保護，一旦表面包覆層損傷或剝落，則無法豁免排水箱涵腐蝕環境之侵蝕，假以時日就產生管壁嚴重減薄結果等情，業有檢察官勘驗筆錄暨前開破口照片（偵十三卷第129至132、133頁反面、135頁反面至136頁）、金屬中心高雄氣爆案破損分析（下稱金屬中心鑑定書）、工研院檢測服務報告（下稱工研院鑑定書）可稽，並經鑑定證人羅俊雄、劉正章、林盈平（以上為工研院鑑定人）、吳學文（金屬中心鑑定人）於刑事二審到庭證述屬實（刑事二審卷十四第41至54、149至151頁）。

　⒋綜上堪認系爭4吋管線係先經中油公司完成舖設後，嗣該管線部分遭高雄市政府水工處之承包商施作箱涵工程時於前開交會點逕予包覆，使系爭4吋管線懸空於箱涵，無法透過原設計之陰極防蝕法獲得適當保護（經由土壤介質獲得陰極防蝕電流保護），復因系爭箱涵乃作為地面雨水之收集處，其內經常充滿水或水氣，再導致系爭3條管線第1層表面包覆層損傷、剝落或性能劣化，而有侵蝕管線外側管壁之危險。其中上訴人所有系爭4吋管線因完全暴露於箱涵之內，經過20餘年之沖刷、浸潤，不僅第1層表面包覆膜損傷、剝落，管壁也從外往內腐蝕，鋼管厚度均已不足6mm，破損處只剩不到1mm，適逢氣爆前1日華運公司加壓輸送丙烯予上訴人，致使系爭4吋管線管壁承受不住內部壓力，自內往外破裂，液化丙烯洩漏後，隨地下相連之雨水下水道箱涵氣化擴散，達到一定濃度後遇到熱源即行引爆，致發生系爭氣爆。且該管線金屬管壁外露部分因長年位在箱涵內部，一旦表面包覆層損傷或脫落，加上遭水流浸泡並受水氣影響等腐蝕環境之侵蝕，乃造成管壁逐漸由外而內鏽蝕減薄，終因無法負荷管內輸送丙烯之壓力而形成破口。至於系爭4吋管線位於箱涵外土壤中外表則未見腐蝕，益徵系爭4吋管線之鏽蝕減薄而形成破口實係因遭箱涵不當包覆所致。

　⒌至於金屬中心鑑定書雖提及系爭4吋管線於施工過程受損（鑑定書第1頁「檢測結果」），工研院鑑定書亦認系爭4吋管線及前開6吋管線接近支流箱涵北牆之北端管段外壁柏油層存在另一種玻璃纖維布，推測原因為箱涵施工過程損傷管線原有包覆層而需要另一層包覆層（鑑定書第32頁）云云。

　⑴然按不完全給付，係指債務人所為之給付內容不符債務本旨，且有可歸責於其之事由，而造成債權人之損害所應負之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責任。是以，不完全給付債務不履行責任，以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而給付不完全（未符債務本旨）為其成立要件。如債權人於受領給付後，以債務人給付不完全為由，請求債務人賠償損害，應先由債權人就其所受領之給付未符合債務本旨並受有損害，及二者間有因果關係存在之要件事實，負舉證責任。債務人為不負損害賠償之責，亦得提出反證，以否定債權人所主張之事實。

　⑵本件查無相關事證足認系爭4吋管線前開破口外部柏油包覆層究係如何遭外力破壞。參以，福聚公司及上訴人自接收系爭4吋管線後，使用迄103年7月31日氣爆發生之日為止，長達將近20年，皆無發生工安意外，福聚公司曾於90年間委託中油公司進行系爭4吋管線緊密電位檢測（詳如後述），結果並無異常。上訴人亦自陳氣爆事件係因高雄市政府人員違法施作箱涵包覆管線，使管線穿越箱涵等語（原審卷第127頁）。依此僅能認定系爭4吋管線係不詳時日、遭不詳原因造成外部柏油包覆層局部破壞以致金屬管壁外露，刑事二審確定判決亦同此認定（本院卷三第56至57、87頁之刑事二審判決第42至43、73頁）。綜上，足認前開石化管線鋪設完工後，嗣因箱涵工程施工人員在前開交會點以箱涵逕予包覆系爭4吋管線，使該管線懸空於箱涵而無法透過原設計之陰極防蝕法獲得適當保護，且系爭4吋管線上述金屬管壁外露部分因長年在箱涵內部遭水流浸泡及受水氣影響逐漸由外向內鏽蝕減薄，終因無法負荷管內輸送壓力，遂由內向外快速破裂形成前開破口。中油公司抗辯系爭4吋管線於84年間交付福聚公司時，並無上訴人主張之瑕疵存在，應可採信。上訴人主張中油公司於84年間交付系爭4吋管線予福聚公司即存有上開瑕疵，應負不完全給付之損害賠償責任云云，不足採信。

　⒍中油公司於00年0月間板橋氣爆發生後，已對所屬輸儲油氣管線監測、安全防護措施及巡管作業全面檢討，並研提改善措施即完成所轄地下油氣管線全面清查，此有中油公司85年1月27日函文（原審卷三第68頁）及監察院檢附行政院函說明可參（刑事一審卷四第82頁背面至第83頁），而趙建喬（時任高雄市政府下水道工程處第二科幫工程司負責設計繪圖及驗收系爭箱涵者）於刑案證稱：「依原本的設計，管線應該是在箱涵的上方」等語（偵卷二十九第29頁背面），足認被上訴人抗辯當時任何圖說中，均無記載或顯示箱涵與其所有之8吋管線及系爭4吋管線相抵觸之情形，並非無據。參以，本件是先埋設前開石化管線，才施作系爭箱涵工程，中油公司已於施工協調會中告知該等管線埋設位置，並提醒高雄市政府相關承辦人員管線如有抵觸，願意配合遷改，但是高雄市政府於施作系爭箱涵工程期間，從未通知中油公司關於箱涵抵觸管線及配合遷改管線等情，已如前述，中油公司尚無從獲悉管線已遭箱涵包覆之情事。況施作之後的系爭箱涵包覆已經先存在之管線乃違反工程常規，業經水工處人員吳揚文、廖哲民及吳宏謀證述明確（偵三十卷第56、57頁、第174頁，偵二十九卷第18至21頁，刑事一審卷第十五第167、178頁背面、180至181、185頁背面、192頁），並有高雄市土木技師公會鑑定書可參（第6頁），由此益證中油公司實無法想像管線竟遭箱涵包覆之結果，故豈能因高雄市政府所屬水工處人員違反工程常規而額外增加中油公司負擔清查（甚至開挖）管線有無遭箱涵包覆之義務。是中油公司抗辯事實上無法逐一開挖，乃採以縣市政府提供之箱涵施工圖與中油公司管線分布圖套圖比對之方式進行清查等語，堪認其已盡所能徹查自有管線有無遭箱涵包覆，並無疏失，亦屬有據。

　㈡按承攬工作物因可歸責於承攬人之事由，致工作物發生瑕疵損害，定作人固可依民法第495條規定請求損害賠償，又保固期間雖係瑕疵發見期間之延長，惟當事人就承攬人於保固期間應負如何之保固責任，本得自行約定，若其約定與民法所定瑕疵擔保責任未盡相同者，仍應從其約定。經查：

　⒈依前開福聚公司委託中油公司代辦鋪設系爭4吋管線之合約書第八條明確約定：「本合約委建之管線輸送工程自完工驗收後一年內如確係乙方（中油公司，下同）承造上錯誤，而有損壞破漏情事發生時，乙方應負無償修護之責，但如係因甲方（指福聚公司）自身操作、維護不當或天災、地變及人力不可抗拒之原因而導致者，則不在此限」（北院卷第16頁），特訂之1年保固期間，是保固期間於完工驗收即83年9月8日之後1年已經屆滿，且自00年0月間福聚公司繳清工程尾款取得系爭4吋管線的所有權後迄今即上訴人提本件訴訟（105年），已經過21年，上訴人於契約上之請求權均罹於時效而消滅，故上訴人主張中油公司應負債務不履行責任，亦屬無據。

　⒉上訴人雖稱其自至103年7月31日發生系爭氣爆，才知悉中油公司舖設系爭4吋管線有重大疏失，於該日之前，無從行使請求權，故其依民法第514條、535條、544條及不完全給付債務不履行等請求權均未罹時效云云（本院卷一第47頁背面）。然系爭4吋管線係舖設在先，嗣因高雄市政府水工處發包承包商施作經過該管線下方之排水箱涵工程時，既未依設計圖說施工，復未依中油公司於80年8月7日協調會告知之訊息及結論（距凱旋三路東側建築線3.9公尺，3支中油用管線，為顧及安全，施工時請會同中油公司先行試挖，以確定更詳細資料，如有抵觸管線，配合遷改），通知中油公司會同開挖確認箱涵工程有無抵觸前開管線，需要遷改之情事，導致系爭4吋管線長久遭箱涵包覆，外部柏油包覆層局部破壞，金屬管壁外露、鏽蝕、減薄，而有破口，並不可歸責於中油公司，上訴人不得請求中油公司負不完全給付之損害賠償責任，業如前述，是上訴人此部分主張其得對中油公司行使之請求權尚未罹於時效，亦不可採。

  綜上所述，中油公司代辦埋設系爭4吋管線之行為並無違反合約之約定，系爭4吋管線之部分管壁鏽蝕減薄，進而形成破口係因高雄市政府施作系爭箱涵工程時未依中油公司提醒通知會同於施工前先行開挖確認石化管線與箱涵施工之位置，逕以箱涵不當包覆系爭4吋管線所致，中油公司於84年間完工交付系爭4吋管線予福聚公司時，尚無違反債之本旨之不完全給付（瑕疵）存在，自毋庸負債務不履行責任。又中油公司及所屬員工柯信從與許清松已經事先於施工前之協調會中表明前開石化管線位置，提醒施工單位於施工前應會同開挖確認更詳細資料，以查明是否有遷改管線之需，嗣其等既未收受箱涵施工單位通知開挖確認或配合遷改管線，自無侵權行為可言。故上訴人主張中油公司應負債務不履行及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柯信從及許清松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均無理由。

  上訴人應自負系爭4吋管線之檢測維護管理責任：

　㈠中油公司、中石化公司及福聚公司均有長途輸送石化氣體至大社工業區之需求，而共同出資埋設系爭3支管線，並由中油公司統籌施工事宜，其中福聚公司出資委託中油公司代辦舖設系爭4吋管線，於繳清工程尾款後，為系爭4吋管線所有權人，有工程合約可證（北院卷第16頁），已如前述，其後上訴人於95年間向外商Basell公司購得福聚公司46%股權，繼而於97年4月23日與福聚公司完成合併並以上訴人為存續公司，上訴人乃取得系爭4吋管線所有權。

　㈡又按工廠製造、加工或使用危險物品應善盡安全管理責任，工廠管理輔導法第21條第3項前段定有明文。系爭4吋管線雖位於上訴人廠區外，但此係便利直接自高雄港輸送丙烯至上訴人廠區之特殊考量所設，且該管線本屬上訴人之財產，無論自中油公司端或華運公司端輸送丙烯，俱由上訴人廠區接收端負責操作管理，性質上當屬上訴人工廠設備之延伸，理應視同廠內設備而依上開規定進行安全維護與管理，此觀上訴人2014年發行之CSR Report（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記載「廠內成立直屬廠長之長途管線管理室」、「(二)長途管線安全強化；包括：緊密電位和滿電流檢測、管線巡檢、管線開挖、管線耐壓測試、陰極防蝕檢測、管線電流測繪」等內容(刑事一審卷二十二第79至80頁)。益證上訴人亦肯認地下管線的維護保養並非中油公司之義務，且非僅上訴人大社廠之業務，總公司亦須對此進行監督，方會於其自行發行之2014 CSR Report（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為上述之記載。

　㈢衡之當今風險社會中，課予所有人對於工作物之狀態，應善盡必要注意維護，以防範與排除危險之社會義務，所規範者為物之所有人之工作物責任。是以，中油公司與福聚公司或上訴人既非母子公司或關係企業，亦非系爭4吋管線之所有權人及管理或監督權人。中油公司顯無管理、維護系爭4吋管線之義務。

　㈣再由系爭3支石化管線完成後，福聚公司曾於89年、90年間委託中油公司進行地下管線包覆劣化檢測工程，此有福聚公司與中油公司所訂立之長途地下原料管線管位偵測、衛星定位及包覆劣化檢測工程合約書1份附卷可證；另福聚公司曾於00年00月間委託中油公司就系爭4吋管線進行PROPYLENE線管位偵測及緊密電位檢測，此有緊密電位檢測報告（90年）1份在卷可佐，益證管線埋設工程完成後，本應由各管線所有權人自行管理、維護，中油公司僅在福聚公司另委託之情形下，方為福聚公司進行系爭4吋管線之檢測。上訴人主張中油公司就系爭4吋管線，應負維護及監測之責任與義務，卻未盡其維護義務及建立相關監測機制，構成侵權行為及債務不履行，應負損害賠償責任，顯屬無稽。

　㈤上訴人雖以：系爭4吋管線埋設是由中油公司申請道路挖掘許可，中油公司乃高雄市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規定之「埋設人」，自負有協力遷移、維護該管線之義務云云。惟查：

  ⒈福聚公司（及上訴人）出資委託中油公司代辦舖設系爭4吋管線，於繳清工程尾款後，為系爭4吋管線所有人，有工程合約可證（北院卷第16頁）。觀之該合約第七條產權歸屬：系爭4吋管線經試漏試壓清洗（頂PIG）無虞後視為完工，工程尾款繳清後，產權歸福聚公司所有，唯在中油公司石化站區內之設備產權歸中油公司所有，並由中油公司負責操作維護。及第八條保固責任：系爭4吋管線輸送工程自完工驗收後一年內如確係中油公司承造上錯誤，而有損壞破漏情事發生時，中油公司應負無償修護之責，但如係因福聚公司自身操作、維護不當或天災、地變及人力不可抗拒之原因而導致者，則不在此限等約定，均無從認定中油公司於系爭4吋管線完工交付後，仍對系爭4吋管線負有檢測維護之責。

　⒉又中油公司依此工程合約再委由中鼎公司承包施工，有中鼎公司製作之管線設計圖可證（北市土木技師公會鑑定報告書A5-1），已如前述，證人即當時中鼎公司製圖者楊順清就此證述：「(中鼎有承包施工，然後去向政府單位申請挖掘道路，是否會因為你們申請挖掘道路變成人家委託你們施工，不管是地下管線也好，或其他管線也好，該管線所有權變成你們的？)不會，所有權不是我們的。（問：即使是你們有拿到施工的部分，有申請挖掘道路，管線的維護義務也不會加諸於你們中鼎？)不會，因為在工程建造、埋設完成後，驗收完成以後就整個交給業主」等語（刑事一審卷三六第23頁反面、24頁反面），是系爭4吋管線既由上訴人（前手福聚公司）出資興建、已驗收完工，交付福聚公司（上訴人）使用，上訴人自屬管線埋設人。此外，中油公司受上訴人委任代辦管線遷移工程，乃因上訴人雖為該管線所有人，但屬共同管群，為避免道路重複開挖，由中油公司一併施工，中油公司代辦工程後即向上訴人收取工程分攤費用，有高雄煉油廠99年10月4日修營000000000號開會通知及中油公司105年10月14日油儲發字第10501836580號函可佐(刑事一審卷二十四第104-104頁反面)，足見上訴人確為系爭4吋管線之埋設人。

  ⒊上訴人雖以：氣爆發生後，其為確保系爭4吋管線之安全，乃於103年及104年間多次向高雄市政府工務局申請道路挖掘許可，欲進行管線檢查。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公函以其非此管線之原始埋設人為由否准(原審卷三第78至79頁、本院卷四第105至107頁)，嗣於106年及107年間公函仍重申中油公司基於管線埋設人之地位，依法負有定期檢測維護系爭4吋管線之義務（本院卷四第89至100頁），可見中油公司始為系爭4吋管線之「埋設人」云云。惟查：

　⑴依高雄市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第3條規定（101年12月13日公布）：「管線埋設人：指各類輸油、輸氣設備等需利用管道或管線之機關、團體或個人」（原審卷五第11頁），而系爭4吋管線係福聚公司委託中油公司興建，於完工後實際利用該管線輸送丙烯以營利者亦為福聚公司（及上訴人），且參以同條例第35條規定：「因管線（溝）損壞、故障或因重大災害或其他緊急事件，而有緊急搶修之必要時，管線埋設人應即時通報轄區警察分駐所或派出所登記備案後施工...」及第39條規定管線埋設人為機關或公民營事業機構者，應於年度開始前擬訂年度管線檢測維護計畫報請主管機關核定，並應確實執行（原審卷五第14頁）。

　⑵又系爭4吋管實際呈「Y」字型，除用以連結華運端、榮化端外，另一端則連結中油端，上訴人可分別自華運端或中油端將海運進口暫放其前鎮儲運所之丙烯加壓輸送至榮化端作為生產原料使用，俾以維持原料穩定供應，為兩造所不爭。是以，系爭4吋管線不論輸出丙烯者係華運公司或中油公司，接收者均為上訴人，在輸送丙烯過程中一旦發生緊急事故、重大災害均與上訴人相關，若認管線埋設施工人方為該條例所稱之管線埋設人，則系爭3支管線實際施工埋設人即應為承攬工程之中鼎公司及榮工處，並非中油公司。若認管線施工埋設人方有該條例所定之檢測、維護、災害即時通報之義務，則中鼎公司、榮工處、中油公司未參與輸送丙烯，非在中鼎公司、榮工處、中油公司操作員監控下發生丙烯外洩，竟要求中油公司其知悉其他公司儀表監測異常、丙烯外洩，應予通報，而負責接收丙烯、監控儀器之上訴人反而不負任何緊急事件查修義務，顯非事理之平。因此，上訴人既以丙烯為原料製作產品販售以營利，即應自己承擔其成本和代價，自行管轄風險，不得託詞以自己係委託他人（不論係中油公司或中油公司再發包中鼎公司、榮工處設計、施工）埋設管線來任意轉嫁風險於他人。

　⑶況高雄市政府於氣爆後制定「高雄市既有工業管線管理自治條例」，經高雄市議會通過後，於000年0月00日生效施行，其第8條第2項明定:「既有管線『所有人』為管理維護或檢測管線而有道路挖掘之必要者，得經主管機關同意後向本府工務局提出申請；其申請程式、施工管理及道路維護等事項，依高雄市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相關規定辦理」，以避免上訴人只享權利不盡義務之不合理情況。而依證人即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工程企劃處第六課幫工程司張婉真證述道路使用費從94年是由福聚公司申報，97年福聚公司來函更正96年徵收對象應為上訴人，從97年就由上訴人申報等語（偵一卷第279頁）及卷附福聚公司申報道路使用費暨榮化公司申請變更相關資料（偵一卷第283至301頁），可知系爭4吋管線乃中油公司受福聚公司委託統籌舖設，尾款繳清後，由福聚公司取得所有權，嗣經福聚公司依法移轉予上訴人，故上訴人應為系爭4吋管線之所有權人，即高雄市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第3條規定所指之埋設人，應負同條例第39條規定之堪以認定。上訴人所援引之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公函（本院卷四第89至96頁、第99頁），顯有誤會，其函文意見不足採為有利於上訴人主張之依據。

  ⒋至上訴人援引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04年度訴字第158號及最高行政法院107年度判字第278號判決，據為主張中油公司為系爭4吋管線之申請人（挖掘道路許可）及埋設人（管線機構）就其所屬負有檢測維護之義務云云。然上開行政法院判決固認「管線埋設人（管線機構）於埋設管線後，就所屬管線負有檢測維護之義務」，但其亦認：申請挖掘道路如係為新（埋）設管線之需要，則其挖掘道路僅係手段，埋設管線於道路下以使用該道路之土地，方為其目的。中油公司為埋設系爭3支管線申請道路挖掘許可，中油公司為該許可證所載之受處分人，惟上訴人及中石化公司乃其中之4英吋與6英吋管線真正所有權人，為系爭許可證之實際規制對象，並因被許可利用道路而負有繳納道路使用費之義務等語（本院卷二第53至126頁），足認行政法院裁判並未認定系爭4吋管線為中油公司所屬管線，是上訴人以此主張中油公司為管線埋設人即應負所屬管線之檢測維護之義務，自屬無據。

　⒌上訴人復以：中油公司以自己名義申請道路挖掘許可，多年來，基於管線埋設人之地位，持續統籌檢測維護地下管線，可證其負有檢測系爭4吋管線及所屬管群之義務云云。經查，中油公司就前開石化管線陰極防蝕系統運作定期進行檢測，包括季檢測及（原則上5年為1次）緊密電位檢測，固經中油公司所屬員工邱德俊（煉製研究所工程師，負責研究管線陰極防蝕），翁學昌（設備檢查工程師）及秦克明（林園石化廠設備檢查課長）於刑事偵查中證述明確，然其等亦稱中油公司並無義務為上訴人實施檢測或將檢測結果告知上訴人（偵三十卷第18頁、偵四卷第116、117頁、偵八卷第61頁）。足見系爭4吋管線雖與中油公司所有之系爭8吋管線屬同一管群而同受該陰極防蝕系統保護，但各管線既分屬不同公司所有，上訴人基於系爭4吋管線所有權人之地位本應自負管理維護檢測之責，倘上訴人未委託中油公司管理檢測維護或其他約定，即使中油公司有自行檢測己所有之8吋管線之舉，上訴人仍無從藉此搭便車而脫免自身定期檢測維護系爭4吋管線之責。是上訴人主張中油公司未盡檢測維護系爭4吋管線之責任，為債務不履行云云，顯屬無稽。

　⒍至於證人邱炳煌、陳喬松所述整流站平時係中油公司管理，上訴人應分擔電費數額不大、甚至不足行政管理費用，故中油公司曾索取幾次、之後未再向上訴人請求分擔等語（偵十九卷第134 頁，二一卷第3頁反面），應係指前開石化管線因共同使用陰極防蝕系統所生電費分擔事宜，性質上屬該項系統維持日常運作之基本支出，核與各管線所有權人應否自行實施緊密電位量測或其他檢測無涉，故縱使中油公司考量行政成本而未再向上訴人請求分擔電費，仍無從以此反認中油公司應代負上訴人就系爭4吋管線盡檢測維護之責。

　㈥上訴人另以：中油公司使用系爭4吋管線輸送丙烯，自屬該管線之使用人，應負維護該管線之義務云云。但查系爭4吋管線於福聚公司繳清工程尾款即取得所有，且因合併由上訴人繼受取得所有權，用以分別自中油端、華運端輸送丙烯至榮化端作為生產原料，倘未有特別約定或委託他人代管，本應由所有權人即上訴人自行管理維護。此由上訴人與中油公司簽訂「乙烯、丙烯、丁二烯及氫氣購買合約」第六條第三項約定輸送丙烯之管線由甲方（即上訴人，下同）出資鋪設，並負責維護保養，所有權屬甲方，工安責任由甲方負全責（原審卷一第471至492頁），益得明證。參以上訴人與華運公司所簽訂丙烯化學原料委託儲運操作合約（簽約日期102 年12月31日，偵二三卷第86至89頁）雖未言及管線維護責任歸屬，但依其內容可知華運公司所負主要契約責任僅限於提供儲槽暨運送丙烯，尚不及於管線維護，凡此益證系爭4吋管線均應由所有權人即上訴人自負檢測維護管理責任。

　㈦上訴人再以：中油公司未設計並提供系爭4吋管線獨立檢測方式？未建立管束區域聯防，共用之陰極防蝕電位檢測僅為確認管線外部防蝕做法，無法確切查悉管線內部及整體安全性，因中油公司所為給付不完全，上訴人無管線及整流站圖資，致技術上、事實上均無法自行檢測維護系爭4吋管線進行檢測維護云云，然為中油公司所否認。經查：

　⒈按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其判斷之基礎，不能徒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

　⒉經查，中油公司受福聚公司委託代辦鋪設管線工程合約第二條㈠記載委託範圍雖包括「陰極防蝕及清理（PIG通管）」，但依第七條「產權歸屬」規定「本工程管線經試漏試壓清洗（頂PIG）無虞後視為完工…」，及第八條「保固責任」所稱「本合約委建之管線輸送工程自完工驗收後一年內如確係乙方（即中油公司，下同）承造上錯誤，而有損壞破漏情事發生時，乙方應負無償修護之責，但如係因甲方（即福聚公司）自身操作、維護不當或天災、地變及人力不可抗拒之原因而導致者，不在此限」等語，佐以該契約目的僅在委託中油公司代為設計暨施工鋪設系爭4吋管線，以及上訴人與中油公司間簽訂之丙烯買賣合約第六條第三項載明：通往甲方（上訴人，下同）廠區間輸送丙烯之管線（系爭4吋管線）由甲方出資舖設，並負責維護保養，所有權屬甲方，工安責任由甲方負全責等語（原審卷一第478頁），堪信上開福聚公司委託中油公司代辦鋪設系爭4吋管線合約第二條㈠約定「委託陰極防蝕」係指中油公司就系爭4吋管線鋪設施工負有提供陰極防蝕設備及使管線暢通之附隨義務而已，並非上訴人所稱之概括約定中油公司日後須負責全部檢測維護工作。

　⒊系爭3支石化管線係中油公司邀集中石化公司、福聚公司共同出資埋設，推由中油公司統籌施工並委託中鼎公司設計採柏油包覆管線（第一層保護）暨「陰極防蝕法」（第二層保護）避免鏽蝕，且該等管線係同時施工鋪設，除起迄點略有差異外，主要路線俱屬一致，已如前述；而依證人楊進財（中鼎公司電機設計部人員）證述不適合在同一管溝使用兩個不同陰極防蝕系統，因為會造成更大干擾，故建議做成一個系統、這樣電壓才會平衡、沒有電位差或產生其他電流等語（刑事一審卷三三第21頁背面至22頁），堪信中鼎公司因考量上情而規劃採用同一套陰極防蝕系統，以有效維護陰極防蝕系統正常運作，避免前開石化管線過早產生鏽蝕，尚不得執此推認系爭4吋管線亦應由中油公司全權管理。是上訴人主張中油公司未建置提供單獨的陰極防蝕系統供系爭4吋管線使用，致其無法檢測，有債務不履行情事云云，顯屬卸責之詞，自不足採。

　⒋況依87年2月19日中油公司與下游廠家地下長途管線漏油防止追蹤會議記錄㈢（出席人為福聚陳喬松，嗣為上訴人大社廠副廠長）之討論及決議事項部份記載內容：「㈠就彼此間地下管線檢測及維護問題意見交流，希望連接雙方石化品輸送地下管線，要自行或委託笫三者做安全檢測，該項檢測報告將做為下次訂約時之生效要件，各位對彼此間的管線檢測維護都已在進行。㈡各位手上有份資料有關管線位置偵測、管線位置衛星定位、管線緊密電位測量等工作方法及報價，各位可以參考作為委外檢測報價之用。……㈣仁大石化聯誼會已請飛茂公司做過簡報，各位主管多已有概念，也知道地下管線維護之重要性及危險性，各位公司大老闆也瞭解，大部份廠家都已經編列預算供地下管線檢測維護使用。……㈥管線行經共同路線，必需要共同關心共同維護，一旦有一支管線有問題，整體都會受到傷害，巡管措施是必定要的工作。㈦……後期工作則是包括整流站整修，陽極地床加強以及管線定位，緊密電位檢測等工作。……㈨各位所需用的圖件本廠可以提供。另外有關管線轉移其他公司或改輸送其他產品，請儘快通知本人，以便修改有關圖件及資料」等語（刑事一審卷二二第36頁）。

　⒌89年9月21日中油公司與仁大工業區下游廠商舉辦長途地下原料管線陰極防蝕系統第二期工程合約事宜討論，福聚公司由陳喬松代表參與，該會議紀錄記載「高廠至仁大工業區共管溝內長途地下管線之維修工程，是先於八十八年十月請台探處沿管線全線做緊密電位檢查，找出相關問題處。本期合約即針對該處改善，請各廠家全力配合，儘速簽約，俾利早日施工，防止地下管線洩漏等相關工安事件發生」，有89年9月21日「中油高雄廠至仁大工業區長途地下原料管線陰極防蝕系統第二期工程合約」定稿相關事宜討論暨會議紀錄可證（刑事一審卷二二第81至83頁）。

　⒍觀之前揭⒋⒌會議記錄，足證自福聚公司時代起，中油公司即與下游廠家約定「地下管線要自行或委託笫三者做安全檢測」、「巡管措施是必定要的工作」、「所需用的圖件本廠可以提供」、「請各廠家全力配合，儘速簽約，防止地下管線洩漏」，益證中油公司並不負擔下游廠商所有管線之檢測義務。

　⒎再由證人即上訴人前副廠長陳喬松就上開會議證述：「要做緊密電位時，那時GPS的技術已經發展出來，所以才要做這樣衛星定位將管路確實的位置定出來」、「（問：到了90年中油有把所有的總結報告給你們，這個總結報告你有無過目過？）有。（問：提示偵28卷第34頁，90年12月高廠石化站-福聚4吋管PROPYLENE丙烯線管位偵測及緊密電位檢測報告是否就是這個總結報告？）是。其中偵28卷第35頁，第四、檢測過程，4-1管線位置偵測：利用管線偵測儀器測量管線確實位置再予以分析或定樁標示。就是剛才說的GPS的管位測量。中油給我們這個報告，有給我們管路衛星定位的結果。刑事一審卷十第127頁反面『中油高廠石化站至仁大工業區管線檢測衛星定位成果圖含磁片及檢測報告移交清冊（各單位三份）簽收據』，上面有我簽名，就是剛才所述衛星定位的成果圖含磁片都有給，我有移交給後手陳炳煌」、「（問：提示偵17卷第151頁牛皮紙袋內的圖，看到右下角，這是榮化大社廠提供的『李長榮公司所屬長程地下原料管線平面布置圖』，這是否榮化的圖說？）是。這邊有一個「DR COUYANG」，然後旁邊的日期是11.26.1997，這就表示1997年畫的。左上方黃色線部分，寫「凱旋三路」，其上有T2-38測試端子、KLR-10整流站。（問：提示刑事一審卷六第148頁，中鼎替中油畫的總廠至高雄林園油管工程陰極防蝕系統整流站、測試站布置平面總圖，你剛才說中油有提供給你們是否就是這張圖？）就是像這種圖，對」、「偵17卷第151頁牛皮紙袋內『李長榮公司所屬長程地下原料管線平面布置圖』1997年11月26日就是畫圖的日期，簽名的這個畫圖，這是我們裡面一個已經退休了，歐陽先生」等語（刑事一審卷三九第157頁背面至158頁背面、161、162頁），可見上訴人主張其無系爭4吋管線、整流站圖資，無法自行檢測維護云云，顯與事實不符，不足採信。

  ⒏縱認系爭4吋管線即使因與中油公司所有之管線屬同一管群無法分開檢測，然並不能免除上訴人所應自負之監督所屬進行管線維護之義務，況國內進行緊密電位檢測之業者非僅有中油公司一家而已，尚有金茂、騰湘企業有限公司、工研院等業者（中油公司103年委由金茂公司進行高廠至林園間更新管線電位測量，工研院檢測服務報告第24頁、騰湘公司緊密電位檢測實績表，刑事一審卷二二第84至85頁），上訴人公開發行之CSR並記載該公司可委請國內外專家查核、驗證，佐以緊密電位、陰極防蝕、管線厚度檢測、超音波檢測等管線維護偵測數據之判讀因執行者學識經驗之不同而有差異，上訴人若能自負其責委由其他業者判讀，可能有不同結果，進而查覺自己所有系爭4吋管線早有異常之可能。上訴人主張只能委託中油公司進行緊密電位檢測云云，並非實在。

  ㈧上訴人另以：中油公司自80年施工完成起迄103年7月31日氣爆發生止，長達23年期間僅做過2次緊密電位檢測，顯不符合每5年做1次檢測之要求。又於96年間進行緊密電位檢測其8吋管線時，曾發現靠近二聖路與凱旋路口附近之管線有電位下降之異常現場，若進而採取其他方法檢測，應可發現系爭4吋管線有穿越箱涵或管線已有破損之情，而認中油公司有過失云云，固有監察院調查報告為憑（該報告第56頁，北院卷第90頁正反面）。然查：

　⒈上訴人為系爭4吋管線之所有權人，應盡檢測維護管理責任，中油公司並未負有維護管理系爭4吋管線之責，且上訴人於96年間並未委託中油公司進行緊密電位檢測，兩造間並無檢測系爭4吋管線之契約存在，業如前述。　

　⒉又中油公司處理陰極防蝕專業人員邱德俊前於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04年度訴字第158號案件審理時證稱：「三條管線是同時埋設，當時確實是同時實施作陰極防蝕，這是指在防蝕的部分，而不是檢測的部分，因檢測是長期的，只要管線存在就必須檢測。所以，防蝕的部分是做在一起的……，但檢測是可以區分，因為管線的尺寸不一致，且管線路徑土壤的環境也不盡相同，管線在道路維護開挖時，也會有不同的狀況，所以，管線的防蝕狀況也會不盡相同，亦即管線的防蝕狀況會隨著時間、環境而改變。……各條管線都會得到不同的電流，因此，在數據上也會有所差異，這些差異既表示管線的防蝕狀態，因此，各管線就利用這些數值來判斷管線的狀況。……在電位測試站內有3條電線，當量測其中一條電線時，只會得到其中一條管線的電位，因此，如果要得到3條管線的電位，就必須3條電線都量測，3條管線共同埋設時，可能因為受到電流的干擾，電位的差異性，都會讓各管線產生不同的差異。系爭3條管線的3條電線無法區分……所以，中油公司會對測試站內的三條電線一起進行數據的量測，其目的在判斷對中油管線是否有不良的影響。（問：系爭3條管線所作的陰極防蝕系統，有無辦法區別為4、6、8吋管線？）當時埋設規則並無要求標明各管線的種類，經過20幾年的埋設管線種類會不見，中油公司擔心這個問題，所以，在量測上出現3個數據，因無法判斷8吋管線，如發現3條管線其中有1條數據是不對的就是有異常，我們就會進一步的去做檢測處理。至於該條電線是屬於那一條管線，則無從判斷。截至氣爆發生前，就現存的數據，並未發生有異常的狀況，這是指在電位測試站的數據，電位測試站一般相距5百公尺至1公里。……又中油公司會對本公司的管線進行緊密電位檢測，亦即沿著管線路徑每3公尺量取管線的電位進行判斷，這個量測是在8吋管線的正上方，取得的數據，比第一項前項數據，更為可代表管線狀況，藉此研判管線是否包覆破損及是否可能產生腐蝕。……（問：當時氣爆點是否有電位測試站？）沒有，但印象中氣爆發生點往中山路200至300公尺有一個測試站，往中正路的方向好像500公尺左右有一個測試站。當時洩漏點沒有測試站。（問：假設洩漏點有測試站，依照測試站的測試是3條電線做在一起是否可以查出異常？）不會，因重點在「箱涵內」，在箱涵內我們是無法檢測，我剛才所述的狀況都是在道路上或地面上，只要有異常我們以科學方式都可檢測。……我們的管線可能是20公里或100公里，所以，我們為了瞭解管線的防蝕狀態整個管線是否有得到電流，我只知道是否有得到電流，所以，我會在每500公尺至1公里之間設置一個測試站，我量測的數據得到某種數值，我的防蝕系統是正常運作，可是，不代表我管線每個地方都是，我只能知道這管線10公里或100公里間，大概維持一個防蝕狀態，有接收到遠端的防蝕系統提供的電流。……（問：請問中油公司自埋設以後至氣爆前之間，總計有幾次緊密電位檢測？）一、API570並未強制要求地下管線每5年進行一次緊密電位檢測，其原文僅說「maybe」並未有強制的要求。二、國內法規亦未有此種檢測要求，中油公司公司會根據業務需求及轄區要求決定是否進行緊密電位檢測，該檢測在本公司內規規定為原則5年1次。三、至氣爆之前，本公司8吋管線共進行2次緊密電位檢測。」等語（見上述卷2第219至222頁）。由前揭邱德俊之說明可知，中油公司除依自治法規盡其維護管理義務外，並曾基於內部管線管理維護需求，執行管線陰極防蝕檢測及緊密電位檢測，其中陰極防蝕電位檢測雖可測得系爭3條管線之檢測數據，然其電位測試站約500公尺至1公里處才定點設置，而系爭路段並無電位測試站，縱使中油公司當時於系爭路段有設置電位測試站，因系爭3條管線被包覆在系爭箱涵之內而無從於地面測試站檢測得知。至中油公司施作之緊密電位檢測則專就其所有之系爭8吋管線為之，而其施測結果，亦與該8吋管線於氣爆後開挖檢測並無破損情形無異。是以，中油公司無論依外部法規或內部規範所執行之管線維護措施，均無從事先預防或知悉系爭3條管線在系爭箱涵裡面之浸潤變化。故此，上訴人主張中油公司有疏於檢測維護系爭4吋管線之過失，亦無理由。

　⒊工研院檢測報告雖認「氣爆發生地點約在測量點5766左右」、「測量點5766非常接近氣爆發生位置」云云（檢測報告第27、28頁），及中油公司96年度管線定期包覆劣化檢測報告（刑事一審卷六第2至118 頁，卷九第15至67頁）就該編號5766測量點標示「最高速限50標誌柱距離1.4m及2m箱涵」（刑事一審卷六第44頁，卷九第36頁），惟觀之中油公司檢測報告所列測量點序號係由北往南遞增，其中編號5791為「二聖一路凱旋三路中間台電圓形閥箱距離1.7m及1m」、編號5795為「二聖一路凱旋三路平交道旁紅綠燈距離3.25m 及4m」，並在接近編號5783圖示波峰較高處下方標示「排水溝」，復由檢察官於104年11月27日偕同范棋達（即參與96年度管線定期包覆劣化檢測報告暨判讀人員）前往現場勘驗暨拍照，依照片所示編號5786、5791測量點位置確在前開交會點附近（刑事一審卷九第8至10頁），范棋達證稱編號5766並不是氣爆的點、註記「箱涵」只是表示同仁看到箱涵、緊密電位量測係以每3公尺一點進行檢測（刑事一審卷十九第8頁反面、18頁反面至19頁）等語，推算編號5766應位於編號5786測量點北側約60公尺（3 公尺x 《0000-0000 》＝60公尺) 處，相距凱旋三路、二聖路口交岔口（即前開交會點）較遠，可見前開交會點應位於「編號5786至5795」測量點間，中油公司96年間檢測其8吋管線之編號5766檢測點尚與系爭氣爆無關，工研院檢測報告認為編號5766測量點非常接近系爭氣爆發生位置云云，應有錯誤。

　⒋中油公司96年度管線定期包覆劣化檢測報告雖顯示5786至5795測量點間電位略為上升（緊密電位檢測原則上以-850mV為基準，負值越高表示陰極防蝕效果越佳），較諸其他測量點波形仍非呈現明顯異常，且建議改善事項亦僅記載「測點1821至1889位於仁武仁光路與澄合街紅綠燈起至仁光路與仁武路口之間電位不足，因排水箱涵敷設於本段管線群正上方，防蝕電位稍有不足，建請轄區單位加強觀察並加密量測前後測試點之電位，隨時注意管線狀況」（刑事一審卷六第6、44頁），俱未指明前開交會點有何檢測異常情事。

　⒌監察院104年9月3日院台財字第1042230516號函附中油公司前於84年間針對該院提出輸油、氣管線之監測及安全防護措施糾正案之查復資料（刑事一審卷四第80至110頁），內容俱未提及前開交會點，顯見中油公司從未察知前開交會點處確有前開石化管線穿越箱涵之情事，此由范棋達證述中油公司從來不知有管線通過箱涵等語（刑事一審卷十九第19頁），益得明證。

　⒍參以系爭4吋管線與前開8吋、6吋管線同時鋪設且屬同一管群，並在前開交會點經箱涵工程施工人員逕以箱涵包覆，其中8吋管線部分嵌入箱涵頂壁，6吋管線完全包覆於箱涵頂板而與8吋管線緊密相鄰，系爭4吋管線則完全懸空於排水斷面內，已如前述；再佐以緊密電位量測原理係當管線外部包覆良好、無雜散電流干擾時，管線電位可視為等電位狀態，然而當管線上方介質狀態有變化時，例如土壤組成改變（沙土、黏土、礫石等）、管線上方有混凝土結構之箱涵或水溝時，或土壤上方地表有柏油路面或混凝土路面時，由於參考電極與管線表面間抗阻提高，亦會造成管線電位變化，則據工研院檢測報告闡釋在卷（檢測報告第23頁），而台灣油礦檢測報告（檢測時間為90年間）所示編號5786至5795測量點間電位變化相較其他測量點並無明顯異常，建議改善事項僅記載「測點6072至6091此區段電位不良，建請轄區單位調閱查明施工時之相關資料再處理是否開挖改善」（偵十三卷第232、250頁反面）及中油公司96年度管線定期包覆劣化檢測報告所示電位檢測結果，數值並非固定（直線）而多有起伏變化，且根據緊密電位量測人員的實務經驗，堪認電位數值起伏原因多端，尚無從僅以此電位變化現象判斷管線係遭箱涵包覆，以及開挖確認屬於最後手段（工研院鑑定人羅俊雄證詞，刑事一審卷四十第30頁背面至第31頁）。至於范棋達基於96年間8吋管線緊密電位折線圖上出現編號5783測量點之波鋒異常，乃依中油公司長途輸油氣管線緊密電位檢測實施要點5.3.2「建議『異常點』改善之方法：瞭解是否有結構物影響」，遂返回現場比對地形地貌，見測量點5783範圍內有一人孔蓋（即系爭北側箱涵），即誤將人孔蓋視作下方有排水溝等結構物，逕認測量點5783呈現之波峰異常係受結構物影響，而未進一步以其他檢測方法去疊代，確認地下管線有無防蝕效力不足或包覆破損之情形，固應認與地下管線檢測之常規作法有違，惟因中油公司前開檢測係針對其所有8吋管線，其對系爭4吋管線不負檢測維護義務，是其縱對8吋管線檢測方法或檢測報告之判讀與常規有違，亦與系爭氣爆無涉。故上訴人主張中油公司於96年度實施緊密電位檢測時曾發現有電位異常現象，即負有開挖探查並通報上訴人之義務云云，亦屬無稽。

　⒎是以，上訴人主張中油公司96年間進行緊密電位檢測其8吋管線時，若能就靠近二聖路與凱旋路口附近之管線有電位異常之現場，進而採取其他方法檢測，應可發現系爭4吋管線有穿越箱涵或管線已有破損之情，詎中油公司卻未作為，而應對上訴人負債務不履行或侵權行為賠償責任云云，顯無理由。

  ㈨至上訴人以：中油公司於104年9月24日油儲發字第10410502660號函檢送96年5月3日至同年10月7日實施緊密電位之檢測報告（刑事一審卷六第1至118頁），該檢測報告附件六「管位樁號路徑敘述表之各頁表頭即註明為「管群管位敘述表」（同上卷第75至117頁），益見緊密電位檢測係以管群為實施對象。該函說明三並載明：「高雄市凱旋路與二聖路口本次氣爆疑似洩漏點之位置，本公司未曾檢測出數據異常」。中油公司就系爭4吋管線既有管理維護之事實，縱認上訴人仍須進行維護，上訴人仍係委請中油公司進行緊密電位檢測，而其結果，亦當為「未曾檢測出數據異常」（刑事一審卷六第1頁）；縱中油公司於系爭路段僅就其所有之8吋管進行緊密電位檢測，一旦發現某處電位異常而有開挖必要，中油公司自必通知包含上訴人在內之各管線單位到場會勘。亦即，由於該檢測結果對於系爭4吋管線之狀況亦已檢測在內，中油公司於系爭路段縱僅就自己之管線進行檢測，並認有開挖必要，上訴人亦會參與會勘，因而有檢視系爭4吋管線狀況之機會云云。惟查:

  ⒈中油公司與福聚、中石化等公司於89年間對各自埋設在同一管溝內之長途地下管線共同委託中油公司台灣油礦探勘總處進行地下管線管位偵測、衛星定位、包覆劣化檢測工程，其委辦工程契約附件一共同委辦、各別簽訂契約廠商名冊第二點記載委辦廠商為:中石化大社廠、福聚、中油高雄煉油廠，依各廠實際完成檢測公里數占總公里數比率分擔，有該委辦工程契約及附件可證（刑事一審卷二五第184、188頁）。

　⒉證人即上訴人前副廠長陳喬松亦證述：「（問：提示偵28卷第34頁，90年高廠石化站-福聚4吋管PROPYLENE丙烯管線管位偵測及緊密電位檢測報告這個總報告，是福聚委託中油的探勘處去做的，是否如此？）是」（刑事一審卷三九卷第162背頁）、「90年做了一次衛星定位、緊密電位，茂匯也作建議改善工程，之後又沒有再做緊密電位測試」（見偵二一卷第4頁）等語。另102年間高雄煉油廠與其他仁大工業區下游8家廠商就維護、檢測費用共同分攤，其中：福聚分攤比率：6.513％，有中油公司採購契約第1頁及附件可稽（見103年8月4日扣押卷扣押物品清單編號13高雄廠仁大陰極防蝕合約，刑事一審卷二二第31至32頁)。足證上訴人若果有委託中油公司進行地下管線維護、檢測，當會共同簽訂委辦工程契約，以明檢測項目及雙方分攤經費，中油公司並無負擔檢測系爭4吋管線之義務。

　㈩上訴人雖稱：中油公司102年及103年長途管線檢測維護管理計畫圖有包括系爭4吋管線，所以中油公司已將系爭4吋管線納入維護，且依中油公司石化事業部「前鎮儲運所廠外長途管線陰極防蝕季檢測報告（102年10-12月份）」記載，各檢測點之檢測結果均符合防蝕標準，足見中油公司於102年第4季對於管線之維護管理，確已包含系爭4吋管線，且檢測結果符合標準云云。惟觀之中油公司102年長途管線檢測維護管理計畫業已載明「工作時程及範圍如下:⑴高廠至大林廠及前鎮廠管線。⑵高廠至觀音儲運站管線。⑶高廠至烏材林儲運站管線。⑷高廠至林園廠管線」（刑事一審卷三五第237頁）。103年長途管線檢測維護管理計畫則載明「工作時程及範圍如下:⑴高廠至大林廠及前鎮廠管線。⑵高廠至大林廠管線。⑶高廠至觀音儲運站管線。⑷高廠至烏材林儲運站管線。⑸高廠至林園廠管線。⑹楠梓配氣站至高廠管線」（同上卷第253頁背面），中油公司並就此說明「因早期本公司接受下游廠家委託辦理管線埋設，其管線與本公司管線埋設同一路徑，所以該路徑內亦涵蓋有其他公司管線，並非本公司將其他公司管線納入管理範疇，故其他廠商之管線並不納入本公司長途管線維護檢測計畫中」，有中油公司煉製事業部106年11月13日煉高發字第10602131640號函可佐(刑事一審卷四十一第153至156頁)，足見中油公司維護之標的係針對自己所屬長途管線，與上訴人所有之管線無關。再依中油公司長途輸油氣管線及儲槽陰極防蝕作業要點所載之適用範圍係指中油公司各單位長途輸油氣管線及儲槽陰極防蝕作業（刑事一審卷三五第238頁），至於其附圖中有他廠如上訴人之系爭4吋管線，乃係標示管線位置而援用原設計圖說未刪除他廠管線之故，並無將其他公司管線納入中油公司管領之真意甚明。

　上訴人復稱中油公司為受石油管理法規範之石油業者（本院卷四第101至102頁），且以油管為名申請取得系爭4吋管線之挖掘道路許可證，而埋設系爭4吋管線，故應依石油管理法第32條規定負該管線之檢測維護管理責任云云。然系爭4吋管線之所有權人為上訴人，而非中油公司。是上訴人主張中油公司應依石油管理法第32條定期檢測管理維護系爭4吋管線，並陳報主管機關備查，並不可採，故其以中油公司違反石油管理法第32條規定之定期檢測並陳報主管機關備查之法定義務，致系爭4吋管線發生腐蝕破口，而應依該規定及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負賠償上訴人所受損害之責，自屬無據。

  綜上各節，系爭4吋管線為上訴人所有，應由其自負檢測管理維護責任，上訴人主張中油公司依委託代辦鋪設管線工程合約第二條第㈠款、第七條約定負有契約上之管線維護檢測之責任與義務，卻未盡其維護義務及建立相關監測機制（提供獨立陰極防蝕系統並實施管束區域聯防），違反契約約定及法律規定之義務，而應負債務不履行及侵權行為責任，均屬無理；且中油公司為系爭4吋管線之埋設人，亦為使用人（系爭4吋管線輸送端）、石油管理法規定之石油業者，並依「災害防救法第30條第3項、「經濟部所屬事業地下油、氣管線及儲槽管理要點第4條、第15條」、「石油管理法第32條第1項」、「高雄市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第39條、40條」、「高雄市市區道路管理規則第66條第2項」與「中油公司油氣管線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及行政法院裁判見解負有檢測維護系爭4吋管線之法定義務，卻未依法辦理，而有違保護他人法律之情事，致生損害於上訴人，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云云，亦屬無據。況若上訴人主張中油公司為系爭4吋管線之埋設人，應負責檢測維護管理，只能由中油公司統籌負責管理維護，則為何福聚公司於90年間另以簽訂契約之方式委由中油公司辦理系爭4吋管線之緊密電位檢測作業？由此益徵上訴人主張與事實不符。既然上訴人自90年後，未再委託中油公司進行系爭4吋管線之陰極防蝕、緊密電位檢測，則上訴人主張中油公司之受僱人田茂盛於90年12月，范棋達於96年間先後辦理系爭4吋管線之緊密電位檢測（原審卷三第83至85頁、第86頁），秦克明辦理每季一次管線陰極防蝕檢測（原審卷三第88至90頁），王文良辦理每日巡管作業（原審卷三第92至93頁）均未如實報告系爭4吋管線之檢測維護情況，復未於檢測後追蹤及為必要處置，致發生氣爆損害結果，顯有過失，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第185條規定，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云云，自屬無稽。從而，上訴人基此主張中油公司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與秦克明等4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為無理由。

　至於上訴人聲請命中油公司提出㈠79年起至84年間施工舖設系爭4吋管線於市中心F段之監造計畫書、品質計畫書、稽核承造人所送施工日報表或月報表、監工日誌、監工日報表、工程月報表、每日巡管報告及記錄、依監造計畫對工作辦理竣工審查等相關舖設圖資、報告與協調會議紀錄。㈡84年2月板橋氣爆事件後，中油公司於高雄地區辦理地下管線清查作業之報告、紀錄（含內部簽呈、報告與紀錄）等中油公司所持有與本件訴訟有關事項所作之文書（本院卷五第44頁、第101、193至198頁），本院命中油公司依上訴人聲請提出（本院卷五第51頁），中油公司以上開書證年代久遠，並已提出相關文書予監察院等語，上訴人認監察院案卷並無上開文書，而中油公司持有上開文書，卻無正當理由拒絕提出，請依民事訴訟法第345條規定，審酌情形認定上訴人關於該等文書之主張或依該等文書應證之事實為真實云云（本院卷六第39、41頁），然氣爆路段之系爭4吋管線是在肇事箱涵施工前即已完成舖設，係因水工處違法施工，始將系爭4吋管線懸空包在箱涵中，系爭4吋管線之包覆層於不詳時間遭破壞，難謂中油公司交付福聚公司之系爭4吋管線具有瑕疵，已如前述。上開文書並無從推翻系爭4吋管線為上訴人所有，經過路段並由上訴人繳納道路使用費，自應由上訴人自行負責檢測維護管理，中油公司辦理地下管線清查作業仍無從解免上訴人應檢測管理維護系爭4吋管線之義務，是上訴人以中油公司無正當理由拒絕提出上開書證，應依民事訴訟法第345條規定認定上訴人主張為真實云云，並不可採，亦無再為調查上開文書之必要，附此敘明。

  氣爆當天，中油公司及所屬人員是否有未即時告知救災人員關於系爭4吋管線資訊（未能有效整合即時監測資訊），且未即時通知上訴人及華運公司，有無債務不履行或侵權行為（即違反災害防救法第30條第3項及同法施行細則第3條，高雄市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第39條、第40條及石油管理法第32條等保護他人之法律規定）（含如果中油公司於高雄市政府消防局救災救護指揮中心（下稱指揮中心）在晚間9時54分起詢問並請求派員至現場查看時，提供系爭4吋管線圖資，是否即可阻止氣爆）？

　㈠喬東來部分：

　⒈喬東來為中油公司煉製事業部高雄煉油廠電子課課長，為該公司電機工程師，於氣爆發生當晚適輪值中油高雄煉油廠（楠梓區）安管中心修造主管；賴嘉祿為中油公司石化事業部前鎮儲運所所長、王文良則為前鎮儲運所公用組經理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系爭4吋管線並非中油公司所有，氣爆發生當天中油公司亦未使用該管線輸送丙烯。是以，中油公司，喬東來、賴嘉祿、王文良等人對系爭4吋管線運作狀況及安全不負監督義務，自無上訴人所稱之未能有效整合即時監測資訊，未能及時通知上訴人即華運公司之疏失。

　⒉又喬東來於103年7月31日當晚適輪值中油公司高雄煉油廠安管中心，因而自當晚9時54分3秒起，接獲指揮中心詢問電話，惟依指揮中心當日與喬東來之通話內容「指揮中心：在前鎮區凱旋三路、二聖一路那邊不曉得你們有沒有油管經過那個地方，那個地方有瓦斯異味很重，地區都擴散出來了；喬東來：瓦斯味應該是有瓦斯管」、「指揮中心：不曉得你們有沒有一些油管經過那個地方；喬東來：油管應該是油，不會有瓦斯味」、「指揮中心：你們能不能派人過去那邊查看一下是不是你們的，因為那個地方味道非常的重；喬東來：我來問他們一下」（北院卷第107頁背面「指揮中心與中油公司電話通聯譯音」）。可見喬東來依據指揮中心提及「瓦斯味道很重」之資訊推判指揮中心所詢問者為「瓦斯管」，尚屬合理。況喬東來於前開對話中回答「瓦斯味應該是有瓦斯管」、「油管應該是油，不會有瓦斯味」之內容，指揮中心亦未進一步要求喬東來查詢範圍應擴及於瓦斯管線以外之其餘管線。是以，喬東來於向LPG（液化石油氣）管線有關之轄區北區儲運課、前鎮儲運所詢問，查詢結果當天均未操作LPG管線，即將前開查詢結果回覆指揮中心「我們有問我們那個輸送單位，他們說他們沒有在輸送，而且壓力都正常」，故自難以喬東來因應指揮中心詢問而提供「瓦斯異味」之救災資訊，即認其違反注意及救災義務。

　⒊上訴人雖稱喬東來在指揮中心詢問：「我們再跟你確認，你們管線沒在二聖、凱旋是嗎」，仍稱「絕對沒有」，且指揮中心人員是詢問油管，但喬東來卻只回答沒有中油公司瓦斯管等語，未及時正確說明現場有系爭4吋管線云云。惟查：

　⑴據喬東來於刑案偵訊中陳稱：「（問：當天119人員問有無派人過去二聖凱旋路看，你回答說『我們的管線沒有埋在那裡』，為何如此回答？）我們是跟他說我們的LPG管線不在那裡」，核與其當日就指揮中心詢答均針對中油公司LPG管線一情相符，其答覆之內容亦合於事實，衡情其應無刻意隱匿管線資訊之惡意。

　⑵況王文良抗辯其於晚間10時35分許抵達現場即有告知消防局人員氣爆現場埋有中油公司管線，參以證人陳虹龍於偵訊中亦稱：當時現場管線科人員跟我說中油、中石化有管線，王文良到場後跟我說中油有二條管線，一條是柴油管，一條是丙烯或乙烯我忘了，他說這兩條管線早就關掉了等語，有偵訊筆錄在卷可按，故消防局人員早於管線科人員到場時，已知悉中油公司在該處有1條地下管線，王文良到場後，亦有傳達此資訊，相關消防局人員並未因喬東來之錯誤告知內容，而有受誤導之情形，難謂其告知錯誤資訊行為，有產生何具體危險或實害結果。

　⑶此外，氣爆發生前，高雄市政府消防局人員未能及時確認氣體洩漏點及管線所有人，究其癥結，在於依民眾檢舉及現場人員所聞到異味均誤以為外洩氣體為瓦斯，且無論係119中心向中油公司電話查詢，或管理公共管線圖資系統之工務局工程企劃處第6課人員於接獲通報抵達現場後依圖資系統查詢，均未能即時查出該地段除中油公司、中石化公司外，尚有上訴人所有之系爭4吋管線所致。而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公共管線圖資系統建置有2種圖層開啟方式，分別為「八大管線分類圖層」及「管線單位別圖層」，而造成工務局人員查詢不到系爭管線，此關鍵管線之原因則係承接公共管線圖資系統之「坤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坤眾公司），在整合高雄市及原高雄縣歷年所各自建檔之公共管線資料庫時，由於座標系統不同，無法做套疊整合，漏將「福聚公司」管線圖層未歸類在「八大管線輸油分類圖層」統一開啟，必須由查詢人員以「管線單位別圖層」開啟，才能發現福聚公司資料，致工務局人員縱然使用「八大管線分類圖層」全部開啟功能查詢時，仍無法顯現福聚公司之管線等情，業經檢察官偵查明確，此有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103年度偵字第24845號、第24846號、第24847號、第24848號不起訴處分書1份可稽（原審卷一第511至531頁）。據上自難認喬東來未正確告知中油公司在該處有管線之行為，與氣爆發生間存有因果關係。故上訴人主張喬東來應負氣爆之侵權行為責任，尚無可採。

  ㈡賴嘉祿部分：

　　賴嘉祿於103年7月31日當晚適輪值前鎮儲運所安管中心，其以電話聯絡王文良前往消防局通報之前鎮區凱旋三路、二聖一路現場瞭解，王文良並於10時35分抵達現場，此亦為兩造所不爭執。依賴嘉祿於103年10月16日偵訊中陳稱：當晚接獲中油公司公關黃水泳電話告知，前鎮區長有要求前往二聖、凱旋路口現場，因其在前鎮所值安管，故以電話通知經理王文良去現場配合查證，時間約為10時19分。王文良當時就跟我說現場有一條中油8吋乙烯管線送高雄煉油廠、一條8吋丙烯管線送中石化公司、一條4吋丙烯管線送李長榮公司等語（103他6547偵卷第309至311頁），是賴嘉祿當晚因值勤而無法抽身，派遣熟知石化管線分佈之同所公用組經理王文良前往現場，尚無悖於情理。上訴人主張賴嘉祿未配合指揮中心親赴現場協助確認，謂其有過失，應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並不足採。

　㈢王文良部分：

　⒈王文良接獲賴嘉祿通知時間為晚間10時19分、旋即於10時35分抵達救災現場，難認有何延誤。又王文良於抵達現場後即由時任高雄市政府經發局公用事業科股長蔡旭星偕同向指揮官即高雄市政府消防局長陳虹龍報到，直至氣爆發生時，未曾離開救災現場；現場停留期間，並曾與高雄市政府消防局第一救災救護大隊大隊長王崇旭、高雄市前鎮區區長林玉魁、毒災應變隊隊長楊惠甯就現場救災進度及相關資訊進行交談，此業據蔡旭星、陳虹龍、王崇旭、林玉魁、楊惠甯於偵訊中證述明確（同上卷偵訊筆錄），雖陳虹龍、王崇旭、楊惠甯、林玉魁及蔡旭星等人均證稱並沒有聽到王文良告知該處有上訴人之系爭4吋管線等語。但證人即賴嘉祿於偵查中證稱：（問：當天王文良有無跟你說他有向現場消防人員告知管線的情況?）有，他說他到現場就跟指揮官報到，他跟指揮官報告3條管線，分別是8吋乙烯管線，6吋中石化丙烯管線，4吋李長榮丙烯管線等語，核與王文良說法一致，且衡情王文良已經親赴現場與在場救災人員同處危險之最前線，且非屬上訴人之員工，縱基於自身安全之考量，對於有利於救災之資訊應當知無不言，當無刻意隱暪上訴人在該處有系爭4吋管線之必要，而置自身陷於危難當中之動機及理由。是上訴人主張王文良未據實及時告知系爭4吋管線之資訊，顯與常情有違，不足採信。

　⒉參以，觀之監察院報告內容指摘高雄市政府未能落實指揮體系一元化之規定，消防局局長遲至民眾報案後約1小時始抵達現場後，仍有消防局大隊長、專門委員、中隊長、副中隊長、捷運局長、局長室人員、司機等多人相繼發號施令或傳遞訊息，斯時現場明顯乏人統一指揮、更新情資及下達指令，形同多頭馬車，肇生現場混亂無序失措，顯有違失等情（監察院報告第39至40頁，北院卷第82頁）。因此，本件無法排除王文良到場後，確有向現場救災人員傳達該處有上訴人所有之系爭4吋管線，但因現場混亂，相關人員又急於找出不明氣體之洩漏點，以致於王文良提供之訊息，未能適時傳達至現場指揮官之可能。

　⒊縱王文良未主動告知系爭氣爆現場有系爭4吋管線，惟高雄市政府所屬工務局工程企劃處處長蘇隆華、第六課課長陳志銘、第六課技工黃禹穎、第六課僱用工程員張晁騰等人，於103年7月31日晚間接獲凱旋、二聖路口附近有疑似瓦斯外洩訊息後，於當晚9時許起，陸續趕往現場協助等情，有蘇隆華、陳志銘、黃禹穎、張晁騰等人於偵查中證述在卷，故消防局人員本可依上開工務局人員提供之管線資訊做適當之處置。而本件工務局人員未能將正確之管線資訊告知消防局人員，係因坤眾公司在整合高雄市及原高雄縣歷年所各自建檔之公共管線資料庫時，漏將「福聚公司」管線圖層未歸類在「八大管線輸油分類圖層」統一開啟乙節，業如前述，而高雄市政府早於97年間知悉上訴人在該處有4吋管線用以輸送丙烯，並收取道路使用費，業如前述，實難託辭王文良未告知該處有系爭4吋管線，即認王文良違反災害防救法，況系爭氣爆當日，中油公司並未使用系爭4吋管線，而係由上訴人及華運公司使用輸送及收受，其等公司所屬人員於發現丙烯輸送管壓及流量異常時，未採取正確應變處置停止泵送、巡管並通報警消機關，致發生系爭氣爆，顯有過失（詳如後述）。是上訴人指摘王文良未及時提供系爭4吋管線之資訊，妨礙救災，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並無理由。

　㈣系爭4吋管線於氣爆當日自上午0時10分起，係由上訴人與華運公司操作使用輸送丙烯，該管線屬於長途管線（總長約27公里），係經由輸送端採加壓方式，利用壓力差輸送液態丙烯，輸送時須先建立壓力繼而以飽管狀態進行輸送，此經王文良、上訴人及華運公司操作人員於刑案陳述無誤。由此足認系爭4吋管線於前開破口形成前，應處於飽管狀態，而上訴人與華運公司自103年7月31日0時10分起，由華運端使用P-303泵浦加壓以系爭4吋管線輸送丙烯至上訴人大社廠，直至晚間8時44分間之管壓狀況均屬正常（約36kg/c㎡至41kg/c㎡），惟自晚間8時44分51秒許起1分鐘內即8時45分40秒許起驟降至約19kg/c㎡，接著繼續下降，即8時50分許約至14kg/c㎡，8時56分許降至約13kg/c㎡及9時23分許降至約12kg/c㎡並持續至翌日0時24分（系爭氣爆發生後）；且當日原本平均累積運送流量為23公噸/小時，惟至當晚8時50分，上訴人之大社廠值班操作員黃進銘於DCS控制台監控電腦螢幕上P&ID圖發現FI1101A流量計（收受華運公司前鎮廠丙烯之控制室流量計）、FT-1102流量計（丙烯進入上訴人大社廠儲存槽之流量計）均出現歸零之異常現象。黃進銘遂告知操作領班李瑞麟，並於同日晚上8時55分以電話聯絡華運公司前鎮廠控制室洪光林，向洪光林反應未收到丙烯，堪認在穩定輸送長達20小時候流量突然歸零，此際上訴人公司所屬操作人員主觀上應可認知丙烯輸送流量出現顯著異常。隨後華運公司與上訴人自9時38分起至10時10分進行持壓測試期間之該管線壓力均維持在13kg/c㎡許（華運端）、13.5kg/c㎡（上訴人大社廠），之後華運公司雖重啟P-303泵浦全量輸送（24.5公噸/小時）至上訴人大社廠，但上訴人大社廠仍未能收受等量丙烯等情，可見系爭4吋管線內壓力約自8時56分許即維持等同丙烯飽和蒸氣壓（32℃時約13kg/c㎡）未再回升；參以當晚自8時46分7秒許起，陸續有民眾報案表示於二聖路、凱旋路交岔路口及瑞隆路聞到異味，及在二聖路、凱旋路交岔口周遭發現多處水溝蓋冒出白煙，該處接近前開箱涵與管線交會點，且該異味來源可排除瓦斯（因當日晚上8時51分，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環保報案中心接獲119通報前鎮區凱旋三路及二聖一路口有刺鼻異味。環保局稽查人員即於10時19分在前鎮區凱旋三路285號周邊進行鋼瓶採樣，嗣又於11時20分於同一地點周邊進行採臭袋採樣。鋼瓶採樣於翌日送往正修科技大學超微量研究科技中心檢測，檢測結果為丙烯濃度13520ppm；採臭袋採樣於103年8月2日送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環境檢驗中心進行成分分析，分析結果丙烯濃度為829000ppm，此有正修科技大學超微量研究科技中心103年8月1日檢測報告、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環境檢驗中心103年8月2日報告、103年7月31日前鎮區及苓雅區瓦斯氣爆案件查處情形及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07年4月18日高市環局空字第10733707100號函可憑；又行政院環保署南區毒災應變隊於系爭氣爆發生後，在事故點周界以傅立葉轉換紅外光譜〈FTIR〉檢測結果，於103年8月1日上午6時51分34秒監測出化學物質為丙烯11.8321ppm，此亦有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103年9月4日第一科大毒中字第1032160187號函檢附檢測資料可考。綜上各項針對氣爆前、後氣體採樣進行檢測之結果，堪認系爭氣爆事件發生當時洩漏之氣體即為丙烯，且係於當日10時19分前即已洩漏於大氣中無誤，並綜合參考刑事偵審程序調查之專家學者鑑定及書證意見（金屬中心、工研院、梁仲明博士、Exponent公司報告、徐啟銘博士），可以推認系爭4吋管線的鏽蝕減薄處應是於系爭氣爆當日晚間8時44分51秒前某時許，因無法負荷上訴人與華運公司輸送丙烯之管內壓力而形成破口，因此造成系爭4吋管線內之液化丙烯大量外洩至箱涵內，並沿箱涵埋設路線四處擴散，由於丙烯常溫時會被點燃，最小點火能量約僅0.282mJ，幾乎任何熱源可輕易引燃，俟外洩液化丙烯氣化後與空氣混合達其爆炸濃度上、下限範圍時，嗣由不明熱源點燃，造成系爭氣爆。且系爭氣爆發生前、後於事故點進行氣體採樣之結果，均驗出丙烯。

　㈤參以中油前鎮儲運所技術員高春生於刑案偵訊中證稱：「我接到李長榮大社廠電話，是對方告訴我他們的管線異常，問我，我們的管線有沒有關好，也就是針對我們與李長榮大社廠在4吋管間我們這一端的泵浦有沒有關好，我看一下我的紀錄流量計，在7月31日的0時到李長榮大社廠打這通電話給我時，流出量都是0，我也確認當時泵浦都有關好，我有打電話給李長榮大社廠說」、「（當晚9時8分李長榮大社廠打電話到前鎮儲運所通話時間12秒、當晚9時38分李長榮大社廠打電話到前鎮儲運所，通話時間13秒、當晚9時53分前鎮儲運所打電話到李長榮大社廠，通話時間40秒）三通應該是我跟李長榮大社廠的通話」等語，可知上訴人所屬人員在當晚9時53分已與系爭4吋管線中油端之前鎮儲運所電話聯繫確認前開「管壓」及「流量」之異常現象與中油端前鎮儲運所阻閥無涉（104年5月20日偵訊筆錄，103他10002號及104他2604號），尤以上訴人大社廠之工作日誌，其員工尚記載「22：00石化站來電謂前鎮加工區有異味，故今晚不送料」，詎操作人員竟仍未有所警覺，欠缺危機意識，而未依上訴人內部規範，採取停泵、巡管、通報警消單位等因應管線洩漏之作為措施（上訴人大社廠標準作業手冊《乙烯、丙烯地下輸送管線洩漏緊急處理程》5.2.1、5.3.1、5.2.2及5.3.3.c等規定「收料進行中，每小時送料與收料量異常短缺時，或送料方未停止送料而收料突中斷時」「立即聯絡送料單位立即停送，並關閉送料阻閥隔離之，改以備用管路輸送來供應生產，待查明原因是否儀錶故障或是洩漏，當故障排除後才可以進行收料」、「夥同相關公司前往現場察看，必要時進行手工開挖確認洩漏源頭」、「石化站..與華運公司T-301共用地下輸送管可由FV-1102上游處一只2"（吋）緊急排放管排放」）等處置，猶因需料孔急，繼續作業，顯然違反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而有過失。

　㈥依高雄市政府消防局「氣爆原因調查鑑定書」：丙烯常溫時會被點燃，最小點火能量約僅0.282mJ，箱涵內外任何熱源，均有可能著火造成氣爆。以「箱涵外」熱源為例，如汽機車排氣管火星、引擎啟動火花、平交道管制站內火源、管制區域外居民或路人抽菸、檳榔攤冷凍櫃壓縮機啟動火花、路邊台電公司變電箱放電火花、機械撞擊火花、汽車觸媒轉化器熱源、脫除人造纖維衣物時靜電火花...等熱源，皆可能於遠處引燃爆炸性混合物，回火至雨水下水道箱涵，造成大規模氣爆；而「箱涵內」熱源如伸縮性高分子聚合物（保護層）遇外洩強制振動積聚內能自燃、丙烯氣體受管壁鐵鏽催化裂解反應熱、箱涵內丙烯氣體因流動或攪拌所產生之靜電荷、洩漏源破孔外翻管壁金屬之外洩振動碰撞火花、其他穿越雨水下水道箱涵配線...等熱源，皆可能直接引爆箱涵內爆炸性混合物等語，足見丙烯極易引燃，一旦達爆炸濃度上下限範圍（丙烯之爆炸濃度界限為2%～11%）即能瞬間引爆，而經由系爭4吋管線破口外洩之丙烯累積濃度應是至當晚11時56分即系爭氣爆發生時點，始恰達其爆炸濃度之上下限範圍。是以，若上訴人所屬人員於當晚8時50分發現管壓及流量異常時，正確應變即時通知華運公司所屬人員停泵輸送丙烯，並通報警消單位，應可防免系爭氣爆發生。上訴人自不得將其所屬人員之過失卸責於中油公司暨所屬員工喬東來、賴嘉祿及王文良。

　㈦綜上各節，上訴人主張喬東來、賴嘉祿及王文良於系爭氣爆當晚，未配合高雄市政府及消防人員之指示，未及時於現場協助確認管線，未及時正確說明現場有系爭4吋管線，錯失防止氣爆損害擴大之契機，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規定與中油公司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本院卷六第54頁），均無理由。

  上訴人主張林聖忠任中油公司董事長，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及監督義務，而應對氣爆所造成損害依民法第28條、第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之規定，與中油公司連帶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亦無理由：

  ㈠上訴人主張林聖忠於氣爆時身為中油公司董事長，於執行職務範圍內，對中油公司相關管線之維護及監測義務當知之甚詳，自應基於公司法第23條負責人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監督中油公司及所屬員工，卻未善盡監督之責，未監督秦克明等4人適當處理及確實回報管線維護檢測結果；未督促喬東來等3人確實依主管機關指示，及時於現場協助確認管線，又未正確回報系爭4吋管線存在，復未及時通知上訴人或華運公司，善盡災害防救法之義務，錯失防免損害之再發生及擴大之機會，林聖忠執行職務顯有疏失云云。

  ㈡然承前所述，系爭4吋管線是上訴人之前手福聚公司出資委託中油公司代辦鋪設，而於工程尾款繳清後取得所有權，中油公司並非系爭4吋管線之所有權人及管理、監督權人，上訴人亦無委託中油公司代為檢測維護管理之舉，且中油公司亦無上訴人所主張之法定（高雄市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第39條、第40條、石油管理法第32條及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04年度訴字第158號判決）檢測維護系爭4吋管線之義務，故上訴人前揭主張中油公司、秦克明等4人違反系爭4吋管線之契約約定及法定維護及監測義務，又喬東來等3人違反災害防救法之義務未告知主管機關系爭4吋管線之正確資訊等情，其等應各負債務不履行、民法第184條第2項及第185條規定之侵權行為責任，均屬無據。是以，中油公司既未對上訴人構成債務不履行及侵權行為，且中油公司以外之其餘被上訴人，亦無上訴人所稱之侵權行為，林聖忠自無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而應與中油公司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適用之餘地。從而，上訴人主張中油公司應依民法28條規定與林聖忠應依公司法第23條規定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即無理由。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就系爭氣爆發生並所生之損害結果，應各依前開法律規定，負債務不履行、侵權行為損害連帶賠償責任，請求判命被上訴人給付如附件之先、備位聲明所示，均無理由，不應准許。其訴既無理由，其假執行之聲請，自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從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如附件所示之先、備位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兩造其餘攻擊與防禦方法暨證據資料經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八、據上論結，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0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蘇姿月

                                      法  官  郭宜芳

                                      法  官  劉定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0　　日

                                      書記官  林昭吟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第1項但書及第2項情形，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



附件：

　　先位聲明：㈠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新台幣（下同）755,921,481元，及其中400,000,0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中355,099,756元自106年6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中821,725元自106年8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若鈞院認被上訴人間，非全部構成共同侵權行為，則備位聲明：㈠許清松及柯信從應連帶給付上訴人755,921,481元，及其中400,000,0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中355,099,756元自106年6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中821,725元自106年8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㈡中油公司及許清松應連帶給付上訴人755,921,481元，及其中400,000,0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中355,099,756元自106年6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中821,725元自106年8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㈢中油公司及柯信從應連帶給付上訴人755,921,481元，及其中400,000,0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中355,099,756元自106年6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中821,725元自106年8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㈣中油公司及秦克明應連帶給付上訴人755,921,481元，及其中400,000,0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中355,099,756元自106年6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中821,725元自106年8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㈤中油公司及田茂盛應連帶給付上訴人755,921,481元，及其中400,000,0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中355,099,756元自106年6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中821,725元自106年8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㈥中油公司及范棋達應連帶給付上訴人755,921,481元，及其中400,000,0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中355,099,756元自106年6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中821,725元自106年8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㈦中油公司及賴嘉祿應連帶給付上訴人755,921,481元，及其中400,000,0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中355,099,756元自106年6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中821,725元自106年8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㈧中油公司及喬東來應連帶給付上訴人755,921,481元，及其中400,000,0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中355,099,756元自106年6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中821,725元自106年8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㈨中油公司及王文良應連帶給付上訴人755,921,481元，及其中400,000,0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中355,099,756元自106年6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中821,725元自106年8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㈩中油公司及林聖忠應連帶給付上訴人755,921,481元，及其中400,000,0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中355,099,756元自106年6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中821,725元自106年8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中油公司應給付上訴人755,921,481元，及其中400,000,0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中355,099,756元自106年6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中821,725元自106年8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第㈠項至第項之聲明，如任一被上訴人已為給付，其他被上訴人於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附表

    請求項目   金額（新臺幣）    ㈠管線被廢止之直接成本（管線本身）   30,339,446元    ㈡因氣爆被求償或已支出之賠償金、補助金     ⒈被求償賠償金  206,080,682元     ⒉已支出賠償金、補助金、公證費    1,020,509元     ⒊已簽和解契約預計支出（可能支出）之賠償金  413,184,000元    ㈢為復工產生之成本費用人力成本：額外人員、加班費   13,151,181元    ㈣加班費       97,422元    ㈤槽車租賃及改槽費用   92,048,241元  總計  755,921,481元 





